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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及其新时代创新发展

陈红桂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　２１１１０６］

摘　要：革命文化在党领导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孕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得到与时俱

进的赓续传承。革命文化产生发展过程彰显出刚柔相济的特点以及进步性与民族性的本质特征，呈现

出深厚历史底蕴和丰富精神内涵。当前，革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国内国际形势、亚文化冲击、

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等挑战，需要在直面问题中实现转型发展。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革命文化需

要坚持 “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明确自身定位，探索出具有可行性的创新性进

路，激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从而展现出新的时代意蕴，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革命文化；“刚柔相济”；“变与不变”；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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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领导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

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承载着党的初心使命，

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丰富精神内涵。大力弘扬

革命文化，从中汲取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

神动力，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

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

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

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①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

的革命文化承载着红色传统、红色基因，熔铸

于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贯穿近代中国历史，

又随着时空演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

会革命实践中得到与时俱进地丰富与发展。然

而新时代新征程中，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

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

作为。②基于此，革命文化如何传承发展和创新

性转化已经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其理论创新和实践伟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总

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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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 “两

个结合”方法，必然也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习

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文化建设的理论方法和实

践行动指南。通过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 “两个结合”，新时代传承创新的革命

文化将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国家和民族

发展的深沉、持久的精神动力，并以新的内涵

带给当代人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震撼，彰显出

独特而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革命文化的产生及其特点

革命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

重要表现形式，既是马克思主义出于理论拓展

与完善的需要，更是革命实践的产物。追根溯

源，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领中国人民寻找救国

救民出路的过程中主动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

尽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中就已出现了革命的势头、气息和舆论，但并

未明确提出 “革命文化”的概念。 “一个民族

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

论思维。”① 因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真正在

思想意识层面唤醒民众、凝聚全民族共同革命

的精神力量，从而也无法彻底改变近代中国的

社会性质和中华民族的苦难命运。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

焕然一新了。”② 革命面貌之 “新”，很重要的

一点就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善于用思想理念启

蒙和影响人民，唤醒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由

此逐步奠定革命文化的具体形态。简言之，革

命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进步性斗

争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先进文化。这一先进文化

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１９２３

年，瞿秋白在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

最早提出了 “新革命文化”的概念，区别于一

切旧的资产阶级革命论述，他强调了无产阶级

革命的特殊性质和意义。１７年后，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经典著作 《新民主主义论》问世，毛泽

东在此文中广泛运用了 “革命文化”的概念，

彰显出近代中国语境中的 “革命文化”标识与

马克思主义鲜亮底色的交相辉映。

就整个生成过程来看，革命文化发展至今

其具体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的革命实践进程，立足于

重要事件和人物，最为直接地彰显了近代中国

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下反帝反封建的前进脉络；

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下诞生的一系列

革命方法和思想，立足于重要理论和战略，最

为突出地表明了先进理论武装的政党领导革命

斗争的重要优势；三是与共产主义信仰最为契

合的各种优秀革命精神，立足于坚定理想信念，

最为生动地揭示了硝烟战火之中激励英雄人物

披荆斩棘、舍生忘死的精神密码；四是革命实

践历程中诞生的一系列革命主题文艺成就，立

足于宣传和动员，最为形象地体现了 “文化启

蒙所激发的广大民众的顽强意志和勇敢精神成

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强大动

力”。③ 从重要事件和人物、重要理论和战略、

理想信念到革命主题文艺成就，这些革命战争

烽火中探索出来的具体的文化内涵共同灌注了

时代的声音，焕发了革命的恢宏志气。

中国的革命文化不仅紧密联系了由 “一个

幽灵”走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无产阶级

革命谱系，同时也不断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智慧，顺应了 《周易》当中 “天地革而四

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变革思

想，展现出具备本土性、民族性的真理光芒，

昭示了在民族和阶级压迫的背景下中国革命斗

争的未来方向，即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不

懈奋斗。马克思曾说：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

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

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

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④ 作为一种历史范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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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革命文化发轫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族解

放和人民斗争之中，却又与时俱进，在不同的

时代实现了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时至

今日依然发挥着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成了追

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的精神养料和

前行动力，也彰显了自身无限延伸的生命力和

进步性。

基于这样的民族性和进步性，革命文化在

转型发展之中不断充实自身，孕育更为完整的

内涵，展现出 “刚柔相济”的特点：一方面包

含着斗争之 “刚”，另一方面包含着坚忍之

“柔”。

斗争之 “刚”，首先表现为英勇斗争的激

情和不畏牺牲的壮志。“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

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①

早在革命的最初时期，共产党人站在最前列领

导工农力量开展武装运动时，就迸发出了一种

强大的革命激情：英勇斗争、无所畏惧、勇往

直前。他们的英勇大无畏，在于宁愿壮烈地死

去，绝不苟且偷生。在瞬息万变的地上地下战

场，他们往往以信仰作为前置的坐标，不为威

逼利诱所撼动，始终保持一种视死如归的大义

凛然。基于此，这种 “刚”还表现为革故鼎新

的奋进和前赴后继的果决。“对实践的唯物主义

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

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

物。”② 革命者不畏惧于旧势力的繁荣旺盛，而

是准确地体察到时局的变迁，捕捉到世事的改

换，顺应潮流地开拓进取。失败了并不可怕，

革命人揩干牺牲的同志身上的鲜血，继续大踏

步前进，接续奋斗着，他们敢于立时代之潮头，

育新机、发新声、开新机、谱新篇，寻找救国

救命的新出路，为民族的未来指明方向。

坚忍之 “柔”，首先表现为理想信念的感

召和家国情怀的滋养。早在中共二大召开之时，

《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提出 “推翻国际帝

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③ 这

一政治宣言，表明了革命者将中国建设成为真

正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信念。他们同时具备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汲取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家国情怀，彰显了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豪迈气概。无数革

命者舍小家、为大家，将个人和家庭的安危和

幸福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紧密相连。基

于此，这种 “柔”还表现为人民幸福的追求和

坚强不屈的韧性。“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

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

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

动。”④ 作为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政党，中国共

产党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井冈山

到延安再到西柏坡，条件再艰难，也没有冲淡

鱼水深情。无论是在历经失败后走出 “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色道路，还是面

对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打响了艰苦卓绝

的持久战，抑或击败装备精良的 “不可战胜之

师”，革命者没有畏惧过，更不曾屈服过，而是

凭借着韧劲，克服艰难险阻，自力更生、百折

不挠，历经重重考验，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

胜利。

刚柔相济的辩证关系，愈发彰显了革命文

化进步性与民族性相交织的本质特征。在不同

时代，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范畴，既有不变

的价值内核，又有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丰富的

具体内涵。其进步性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发展，

不停歇、永向前，突出了 “变”的一面；民族

性表现为一种静态的标识烙印，去不掉、打不

破、灭不了，突出了 “不变”的一面。在 “变

与不变”的交融之中，更好地展现了革命文化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端，既传承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凝聚升华出激

昂向上的精神状态，又为开启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建设进程奠定基础的重要价值，孕育出中国

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道德和政治

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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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

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留

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① 面对着中国特色进入

新时代和 “两个大局”的时空背景，革命文化

需要在战胜时代挑战的基础上实现不断发展，

基于 “刚柔相济” “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在新时代凸显新的内涵，作为上层建筑、社会

意识和精神动力，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助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

二、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

　　所面临的时代挑战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树立起来了，大

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② 革命文化是一

个时代里上下求索的仁人志士和先锋模范坚定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践行初心和使命，自觉联

结个人理想追求与民族救亡复兴伟大梦想的真

实写照，作为深远持久的精神力量，可以通过

自身与时俱进的转型发展，成为指引我们在

“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

力、解决重大矛盾”③ 的基础上不断前行的旗

帜，具备突出的现实价值和传承的必要性。

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革命文化由社

会存在决定，“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

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④ 世

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于革命文化的赓续

传承产生了现实挑战，容易使得这种产生于特

定的社会背景之中的文化被忽视甚或误解。“一

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

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

史悲剧。”⑤ 因而，要想避免重蹈苏联亡国、苏

共亡党的覆辙，就必须认清和化解革命文化传

承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时代挑战。

第一， “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风

险挑战逐渐消解人们对革命文化的认知和认同。

诚然，我们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顺利

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大势，抓住了历史变革的

时机，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篇章，逐渐步入了发展

的快车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

高歌猛进、风雨无阻。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

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

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⑥ 虽

然不再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战火，但我们正

处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关键时期，

还需要持续保持斗争精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其中最为

突出的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统

筹兼顾城乡、地区、行业等多个维度，随着老

的问题逐渐解决，新的问题往往又会出现。以

完成脱贫攻坚为例，在其后需要实现脱贫成果

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建立配套保

障机制等系列任务的深度、广度和难度都是丝

毫不亚于脱贫本身。这俨然已经成了一场新的

革命，并且不似先前那般直接和有形，更加容

易被忽视或轻视。因此，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实

现转型发展，革命文化必须结合我们正在进行

的奋斗、适应解决当前问题的需要、契合更高

的时代要求和更新的价值理念，从中发掘能够

作为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力量来推动伟大

社会革命，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

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

同时既要警惕片面强调革命的 “唯革命论”，

也要批判片面强调现代化的 “告别革命论”，

正确处理新时代条件下的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放眼寰球，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

主题，但是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恐怖主义

等不利因素依然客观存在的现实背景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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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也绝对不能成为一座孤岛，因而也面临

着重大的威胁和隐患。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身处于 “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之中，需要面对的风险和挑战主要来

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 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

初以来一直持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相对

低迷状态，加剧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

营间力量对比的悬殊，以弗朗西斯·福山等为

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一度叫嚣 “历史终结论”，

这对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尤其是作为它的具

体内容样态的革命文化具有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是中国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也处于不利地位，

存在 “强敌环伺”的隐患，部分邻国与我国的

领土纠纷和外交矛盾在域外霸权势力鼓动挑拨

下时有激化，与此同时还遭受 “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等污名化论调的诋毁。三是中

美结构性竞争、俄乌冲突等的重创下国际形势

波谲云诡与世界格局的难以预料，为日后国际

关系中的大国力量复杂博弈埋下了伏笔，进而

增添了革命文化转型发展进路的难度，对其发

展逻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意味着，革

命文化需要在内外交困中焕发新的生机并彰显

新的影响力。

第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亚文化对革命文

化的转型发展构成冲击。 “亚文化” （Ｓｕｂｃｕｌ

ｔｕｒｅ）一词，最早出现于１８８６年，本义代指居

于主文化相对地位的文化形态。２０世纪 ６０年

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英格尔 （ＪＭｉｌｔｏｎ

Ｙｉｎｇｅｒ）提出了亚文化的两种具体范式，其中

一者往往表现为 “这一团体与其所属的较大群

体的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冲突而形成的具有特定

行为规范的文化”，① 并将其特别定义为 “反文

化”（Ｃｏｎｔｒａｃｕｌｔｕｒｅ），暗指其可能产生相较于主

流价值观而言具有颠覆性的价值理念。改革开

放以来大力倡导的思想解放大潮虽有具有显著

的积极作用，形成了多元文化交织、交融，共

同繁荣、发展的格局，但纷至沓来的 “亚文

化”中却也难免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

象，一些错误甚至荒谬的亚文化形态即以 “反

文化”面貌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从而

冲击了革命文化的转型发展。一是极端个人主

义，即时刻以个人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强

调高度利己。与革命文化中所蕴含的集体主义

精神相对立，更是背离了 “下定决心，不怕牺

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允诺，在

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极易导致追逐私利

和贪污腐败。二是享乐主义，即把一切行为和

追求的目的都归于获得自身的享受和快乐，且

表现为精神懈怠、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等人生

状态。与革命文化中所蕴含的英勇奋斗精神相

冲突，更是背离了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

攀”的革命自信，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高速

发展时期易导致好逸恶劳和贪图享乐。三是自

由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总结了干部队伍

中自由主义的７种表现，归根到底就是破坏党

内政治生态和政治规矩。与革命文化中所蕴含

的团结精神相排斥，更是背离了 “一切行动听

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革命纪律，在

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极易导致信仰飘忽和初

心动摇。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不能让毒草到

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思想界、文艺界，

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

马克思主义。”② 只有革命文化这样的先进思想

文化才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

的 “指南针”和 “方向标”。而以 “亚文化”

形态粉墨登场的价值观念，看似只是社会个体

的价值追求和生活取舍，实际上却蕴含了反动

势力冲击或消解革命文化的险恶用心：通过割

裂革命战争与美好生活的固有联系，只强调现

世的唯我，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否定革命、动摇人

们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归根到底

在于借此误导国人的政治认同，进而摧毁中国

共产党的执政之基。这样危害国家和民族安全

的问题，既为革命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带来了挑

战，也需要经由革命文化自身更好的转型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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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来加以解决。

第三，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制约了革命文

化转型发展过程中实际功能的发挥。首先，从

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量，革命文化属于上层

建筑的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特定文化是与

特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反映的

是特定状况下的社会发展动向，因而也需要在

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之下才能完整地展现出其本

质特征。当前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与革命文化刚

刚诞生时相比已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往往存在

难以反映其全貌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

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①

置身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长远时空中，革命文化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得到长期延续，所需要的最

好介质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当前人们的

日常生活实践往往表现为一种相对和平、舒畅

和富足的经历或环境，只能通过微观化、碎片

化的语言、图片、文物等形式获得对革命文化

一定的感性认知，无法亲身体验和感受革命年

代的腥风血雨，因而对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

月”所沉淀的文化遗产具有一种较强的疏离感

和陌生感，难以产生共情。因此，革命文化与

日常生活之间往往无法形成直接紧密的联结：

一方面，当代人自我意识较强，诸如切身相关

的利益、细琐微小的感触，小快乐、小幸福的

追逐等成为一些青年人的兴趣所在，对国家民

族层面宏大关怀的缺乏导致对于革命文化的感

受易流于浅表；另一方面，即便产生相应感受，

往往也会因为冲击力不够、陌生感较强而表现

为非常态。致使革命文化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

陷入一种 “时空困境”。这时，需要立足新的

实际，借助科技、文化资源与平台，不断从内

容、形式、载体、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

更好地增强体验感，才能够弥补相应缺憾。

其次，革命文化作为一种由社会存在决定

的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革命文化虽然

一直在努力实现转型发展，但并不一定总能够

“敏感”且准确地回应时代的需求和呼唤，更

多情况下依然只是按照原有的固定轨道发展下

去。特别是在高速运行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作

为中心任务的经济发展往往以快节奏、高效率

为发展目标，因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

速度，而文化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完成沉淀、

升华的过程，转型发展所形成的革命文化时代

意蕴也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加以检验才能够体现

出其功效。因而在文化反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往往会因文化自身的这一特性形成一

定的 “迟滞”现象。这时，革命文化的转型发

展过程更容易陷入迷茫和飘忽，需要经由准确

定向甚至力挽狂澜的过程才能予以规避。

最后，人民是创造社会精神产品的主体，

但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所表现出来

的新特征与革命文化之间形成了一定的隔阂。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② 在文化层面上，人们的需求往往也

会由单向度地接受意识形态灌输的内容转变为

更加体现出飞扬个性的元素。就当前社会的发

展趋势而言，革命文化向来所代表的那种崇高、

严肃、正式、厚重和庄严的氛围已经难以适应

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 “娱乐化”和 “庸俗

化”气息激增的倾向，人们更需要的或许是欢

乐、轻松、愉悦、解压和随意，两者表现出渐

行渐远的趋势。尤其是对于社会新生代而言，

他们成长于一个更加崇尚实用的环境，在短时

间内将自己的聚焦点转移到舍生忘死、大义凛

然的精神特质上存在一定难度。因此，革命文

化难以满足他们在当前时间里的精神需求，便

无法彰显出精神引领和价值导向功能，容易陷

入 “被边缘化”的 “叙事困境”之中，需要潜

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长期教育才有可能走出困

境，对青年人发挥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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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代革命文化创新发展路径

革命文化源于时代的实践孕育，也是时代

发展的持续精神。早在１９４９年召开的中共七届

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便深刻指出：“中国的革命

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

大，更艰苦。”① 这表明在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历

程中，全党全国上下依然应当时刻保持 “赶

考”心态，以 “革命者”的精神、态度和毅力

回答好时代交予我们的治国理政的 “考卷”。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了历史

性变化，但同样离不开革命文化作为丰富的精

神养料和精神动力。“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

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②

新时代革命文化创新转化需要坚持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

坚持 “两个结合”。不同民族、国家有着不同

历史积累、文明积淀，由此决定了不同的文化

发展道路。２０２３年６月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

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③ 革命文化本身便是

衔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如此， “两个结合”不仅催生了革命文化，更

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方法。因此，面对诸

多新的挑战，新时代革命文化的创新发展必须

坚持 “两个结合”，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

导，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基

础上有机结合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具体国情、

具体问题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明

确自己的定位及创新转化进路。进而展现出能

够立于时代潮头，解 “现实之惑”、救 “思想

之急”的时代意蕴。由此引领人们更好地把握

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凝聚更多继续进行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和奋力实现民族

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第一，以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新品质为

前提，实现从 “聚焦民族救亡”到 “矢志民族

复兴”的内涵发展。回想近代中国民不聊生、

生灵涂炭的艰苦岁月，四万万人的泱泱大邦屈

居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承受着主权被别国任

意践踏、领土被别国任意侵占、国民被别国任

意凌辱的辛酸。正是一群胸怀信仰、肩负高度

历史自觉的革命者，带着高于天的革命理想披

荆斩棘，方能在驱赶外敌、结束内战、开启建

设、矢志改革的历程中一步一个脚印，不断从

黑暗走向光明，由边缘逐步走向世界政治舞台

的中央。

革命文化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以高于天

的革命理想为支撑，树立起的俨然是一面 “矢

志民族复兴”的大旗。尤其用好了改革开放的

“制胜一招”，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国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民主政治、经济

社会、生态环境、精神文化、对外交往和治党

治军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在民族

复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形成了 “开拓创新、

勇于担当、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伟大改革

开放精神。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知道自己的

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

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

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

不可战胜的。”④ 新时代的革命者继续站在国家

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高度上追逐民族复兴的革命

理想，以革命文化的时代意蕴作为克敌制胜的

精神武器和矢志向前的精神养料，也是我们从

革命的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改

革开放精神是在推动中国伟大社会革命过程中

形成的精神坐标和方向指引，彰显了与革命文

化一脉相承、愈发坚定的革命理想，也由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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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了革

命文化的新时代内涵。

第二，以 “人民至上”的新坚守为核心，

实现从 “为人民得解放而敢于牺牲”到 “为人

民谋幸福而勇于开创”的内涵发展。在风雨如

磐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一开始就是为改变

穷苦人民命运而带领他们进行革命，当年打土

豪、分田地，开展湖南农民运动、发动秋收起

义、上井冈山，都是为了穷苦人民。”① 当时占

据中国大多数的都是这样的穷苦人民，革命者

中的不少出身于此，又以此为奋斗的归属，凭

着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概和魄力，敢于牺

牲，换得了推翻 “三座大山”、人民得解放的

非凡成就。

革命文化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应当

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在不

断为人民谋幸福的奋力实践中勇于开创新局，

推进事业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把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

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

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

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② 尽管在过往岁月里，

我国的物质生活条件、国防军事力量早已得到

了大幅度提升，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

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核心理念，作为革命者的中

国共产党人也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使命，

着力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获得

感。 “为人民服务”依然作为所坚持的宗旨，

昭示着革命决心，凸显了 “人民至上”的坚

守。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

调：“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何一个

地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为了兑现对

人民的允诺，新时代以党员干部为主力军的革

命者立足于不同的战线和领域默默辛勤耕耘。

以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例，全国上下的结对帮扶

单位、驻村工作队和帮扶干部发扬革命精神，

各司其职、协调统一，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

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锻造出 “上下

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

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书写了新

时代革命文化 “不负人民”的绚丽篇章。

第三，以 “向着胜利坚持斗争”的新担当

为引领，实现从 “负重前行艰苦奋斗”到 “不

断超越永远奋斗”的内涵发展。中国一度经受

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悲苦岁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曾就我国工业基础十分

薄弱的客观状况发出了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

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

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

都不能制造。”在落后于最早进入现代化的西方

国家的情况下，为了实现 “赶上时代”，老一

辈革命家负重前行、艰苦奋斗，依靠斗争精神，

艰辛创业，逐渐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

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革命文化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以不

断发展和勇于超越为目标导向，向着胜利进军，

坚持了斗争精神，展现出革命者的忠诚担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力。”③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上，我们依然需要在各行各业各领域勇于直面

风险和考验，不断实现超越，永远坚持奋斗，

进而在长期、艰巨和复杂的斗争中实现伟大梦

想。以科技领域的发展为例，“追逐梦想、勇于

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就是

新时代传扬革命文化的新典型。在探索天体奥

秘、深化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

认知的过程中，科技工作者坚定报国初心，常

怀报国之志，传承了老一辈革命者攻坚克难、

勇往直前的崇高精神品质，不惧艰险、矢志不

渝，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启了探月征程，为科技

强国事业建功立业。只有更好地理解、生动地

阐释并积极地弘扬这种 “不断超越永远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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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意蕴，我们才能达到 “不畏浮云遮望

眼” “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崇高境界，向着更

高远的革命事业进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全局中坚持斗争、敢于胜利。

第四，以 “革命大无畏”的新作为为目

标，实现从 “不怕困难迎战强大敌人”到 “迎

难而上应对复杂突发问题”的内涵发展。革命

战争年代，革命者的英勇大无畏大多表现为面

对敌人时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他们通过不

懈奋斗和持续抗争，在艰难困苦中坚守信仰、

践行忠诚，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卓

著功勋。“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

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① 正是蕴含着

这种英勇大无畏精神的历史激励了后来革命者

接续奋斗，在和平年代仍不忘革命初衷，不断

向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奋斗目

标继续前进。

革命文化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始终

秉承革命者英勇大无畏的高尚品质，彰显革命

者在迎难而上、直面复杂突发问题的过程中展

现新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

本动力，在矛盾运动中，我们面临着诸多斗争

和考验，“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

明，挑战也十分严峻”。② 意识形态、公共卫

生、社会秩序、生态环境等领域出现的一系列

新问题，宛如现实交予新时代革命者的一张考

卷，此时面对的 “敌人”往往更为隐蔽、无声

和无形，存在的问题往往更为复杂、突发和棘

手。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

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③ 新

时代革命者未曾畏惧，更不曾屈服，而是以准

确的判断力、勇猛的战斗力和坚决的执行力迎

难而上，化险为夷。以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

例，新时代的 “革命者”同病毒展开了殊死较

量，凭借着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展现的中

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中国展现的负

责任大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④ 最

终铸就了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

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以英

勇大无畏为内核的革命文化在新时代仍然焕发

出重要的精神力量，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更广泛的领域攻克难关、战

胜挑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

新成就。

结　语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站在国家发展战略全

局的高度，将 “建成文化强国”纳入 “２０３５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⑤ 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

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和深

邃的历史洞见定位党的文化担当，提出 “在新

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的地位和作

用认识的极大深化。也就是，充分认识到作为

社会主义独有的、体现社会主义鲜明特征的，

从革命、建设、改革中一路走来的革命文化的

历史意义，充分辨识了革命文化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背

景下面临的矛盾转变和多元冲击中永不褪色的

时代价值，充分说明了革命文化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的进一步转型创新发展乃是文化强国战

略的应有之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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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不仅通过将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建设、改革中创造的精神熔铸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充分理据和充足

底气，不仅通过千千万万革命文化主体赓续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精神基因、

精神标识，共同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

厚滋养，共同奠定了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而

且通过本身的激昂向上、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

凝聚升华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激励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为坚定

文化自信赋予了坚强基石和强大支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

出所做的重要指示，“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

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① 新时代新征

程上，面对诸多新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 “两个结合”的新时代

文化建设方法，明确革命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

伟大实践的历程中的定位及创新发展进路，引

领人们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这不

仅对于我们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

设新征程的历史时刻，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

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从而建

成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必

将成为凝聚更多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和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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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廖小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９期。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平正义的

话语创新与实践拓展

廖小明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成都　６１００７１］

摘　要：公平正义体现为一定社会的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必须随着时代变迁进行话语创新和实

践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政治前提和现实基础，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共

同构成当代中国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重要基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进程中，公

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以 “分”和 “合”的形式展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平正义话语

创新和实践拓展在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含的公平正义要求为基础引领，重

点在于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平正义的多维呈现。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公平正义；话语创新

中图分类号：Ａ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１５－１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

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

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

进、相统一。”①作为复合概念，公平正义内含

公平、正义、平等、公正等丰富涵义，包含着

伦理道德层面的 “应该”和价值层面的目的和

意义，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价值观念

和伦理规范。对社会主义而言，公平正义是基

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属性和内在要求。从宽泛意义上看，中国共产

党领导全体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就是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也是探索公平正义

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正式提出，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征程上，必须推进公平正义的话语创新和实

践拓展，更好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特色和

伦理优势。

一、公平正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

　实现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在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公平正义

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和

特征，“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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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

会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① 这就说

明，公平正义本身是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结

果。一般而言，所谓的公平正义，涵盖公平、

正义、平等、公正等意义，是人们对于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存在的各

种关系和现象应然性的理解和价值追求。② 它包

含价值层面合规律和合目的的有用性和伦理道

德层面 “应该”的应然性，体现为一定社会的

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从社会发展进程看，公

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总是受制于一定社

会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实现

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一）公平正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理

论建构和话语表达

一方面，社会发展进程需要不断建构和创

新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公平正义作

为社会 “应该怎样”的伦理道德问题，其理论

建构、话语表达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阐释说明社

会发展的合理性和人的活动的合道德性，这就

要求阐明人的权利和利益的 “得其所应得”。

从本质上说， “得其所应得”之 “应”就是

“善”。善恶观念的建立从根本上确立起人类社

会活动的道义原则和伦理规范。无论古希腊时

期把 “公正”作为 “四大主德”，视为 “一切

德性的总汇”，③ 还是罗尔斯认为 “正义是社会

制度的首要价值”④，都在理论上论证着 “应

该”和 “意义”，证明着公平正义作为伦理规

范的极端重要性。在人类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

代甚至后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样

的理论建构和话语创新。世界历史进入现代社

会后，追求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需

求更加增长。资产阶级打着追求公平正义的旗

帜实现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社

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需要扬弃资本主义价值

观念和伦理规范，公平正义为此要实现话语表

达上的创新和实践的拓展。由此观之，从形式

和表达看，公平正义伴随社会进程不断实现理

论建构和话语创新。

另一方面，社会发展进程是不断追求公平

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建构和实践的过程。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总体上就是一个不断

寻找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理想的社会制度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公平正义伦理价值观念不仅需

要被认同，而且需要得到实践拓展。这个过程

从根本上证明着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

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⑤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追求自由、平

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成为单

个人和群体的目标价值，也成为社会发展的目

标价值。从历史进程的客观实践看，以公平正

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为引领，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念和伦理规范， “应当”和 “应得”就能

得到体现和实现，人们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

造性就能得到激发，社会秩序就能得到维护，

社会就能良性有序发展，反之，如果公平正义

缺失或者话语僵化，实践停顿， “应当”和

“应得”不彰，消极状态或对抗状态不断增多，

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会遭到破坏，社会发展就

必然迟滞，严重时甚至导致社会变革。事实上，

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不断变革和完善公平正义追

求的过程，也是实现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

拓展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每一次社会的更替都是公平正义的一次跃迁。⑥

当然，公平正义始终是观念体系，我们既要肯

定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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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充分认识其受规律制约的客观性。

（二）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重

要基础

今天将公平正义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进行考察，本质上就是在历史长周期上认识公

平正义之于社会发展进步以及人的发展进步的

意义和价值。从语义表达和内容结构看，公平

正义和中国式现代化都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进程中，而中国式现代化本

身又为公平正义提供了理论视野和问题场域。

从范畴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比中国

式现代要更大一些，时间逻辑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提出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坚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

现代化共同形成了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

展的根本基础，而这种创新和实践拓展又彰显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特有的伦

理规范和价值追求。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

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

１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

现代化共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

一般而言，一个理论体系包括两方面：一

是价值，就是它主张什么，追求什么，这决定

着其本质和灵魂；二是逻辑，也就是它如何论

证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决定着其特点和方

法。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体系自始至终有其鲜明的价值主张和伦

理追求。这种价值主张和伦理追求要通过一系

列的概念范式和实践过程予以体现。公平正义

就是这样的概念范式和实践方式。从本质上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都是社会发

展的历史必然，这种必然性之中包含着 “得其

所应得”的价值主张和伦理追求。社会主义必

然继承发展和努力实现人类社会共有的价值理

想和道义精神，而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

阶段和过程，也要承载社会的价值形态和伦理

道德，这种价值形态和伦理道德受社会生产方

式及其根本制度的决定。显然，公平正义就是

这样的价值形态和伦理道德。然而，正如社会

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实现的形式不可能一成不变

一样，现代化在每一个国家实现的形式也不可

能一成不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

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

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

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③ 这就告诉我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和理论

体系的形成都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在这种统一性关系下，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作

为社会观念上层建筑，具有历史生成的过程，

既要受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一般规律和要求的制

约，也要体现 “中国特色”和 “中国式”所赋

予的特定要求和特征，这就必然要求公平正义

要进行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以更

好表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特色和伦理规范优

势。一定程度上说，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

拓展体现马克思主义的 “道”，这样的 “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之中，④ 也在现

代化的 “理”之中。

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

成提供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场域

从根本意义上说，任何国家的社会发展道

路和价值观念以及伦理规范都有自身特色。这

种特色需要在实践的场域中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生成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为公平正

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提供了丰富场域。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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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第１版。
董振华：《马克思主义的 “道”与社会主义的 “理”》，《学习时报》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８日Ａ１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２３页。
董振华：《马克思主义的 “道”与社会主义的 “理”》，《学习时报》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８日Ａ１版。



从问题逻辑看，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现代化

模式的认识和思考，成为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

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的基础和前提。新中国成

立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

现代化，这都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找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现

代化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公平正义不仅内在

于实践，而且外在于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话

语创新和表达。其次，从历史溯源看，党在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

进而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型塑当代价值

观念和伦理规范提供了依据。

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也好，探索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也罢，根本上都是要使人民过上

好日子，而好日子除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外，必

须有精神上的富足和价值的引领。党领导人民

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进而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后，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

现代化，这在客观上形成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伦

理价值观型塑的特定问题域。在那个时代场域

下，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道路、模式

的思考必然包含着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而且

必须要型塑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为此，推进

公平正义的理论建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就

成为思想理论建设和价值观念塑造的重点内容。

最后，从实践进程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程，同时也相应地形

成公平正义概念范畴提出的问题语境。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新的现代化建

设全面铺开。邓小平同志针对小康社会提出：

“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

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在这一时期，实践方面已

经形成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语境。中国共产党人

不仅善于提出问题，更善于解答问题。在邓小

平同志的思考之中，“中国式的现代化”② 就是

通过 “三步走”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社会主义始终是建设现代化的

基础，建设市场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价值观

念和伦理规范具有价值引领和伦理支撑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场景下，价值观念塑造和伦理规

范的重建不再僵化保守，公平正义观念的建构

和话语的创新也进一步推进。因此，邓小平同

志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的现代化不

是抛弃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相反，

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场域和问题背景下做出的

新思考、新回答和新阐释。于是，我们看到共

同理想的提出，共同富裕的强调和社会主义本

质的归纳等等，这些做法虽然没有直接用公平

正义，但是，从本质上说，这就是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的现代化所构成的时代场域

和问题语境下的创新性表达，不仅是理论的阐

释，更是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因此，公平正

义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始终以社会主义和现

代化为基础和前提。

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

推进公平正义的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社

会主义改造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

强调社会公平，但没有出现公平正义这个概念。

公平正义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出现在２１世纪党中

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件之中，明

确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

征之一，写入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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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９页。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１日，邓小平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时，他根据出访美国、日本、

新加坡等国进行深入考察和反复思考的结论，认为基于当时的国情，到２０世纪末实现国际标准的现代化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他
对客人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

化。”这个现代化 “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参见 《邓小平年

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９６页。



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强调按照

包括公平正义在内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① 进入

２１世纪，为何提出公平正义这个创新语词呢？

从本质上看，提出公平正义这一概念，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

（一）公平正义源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

伦理规范

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但是，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

和道义基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社

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内在确认和反映

了资产阶级坚持人性自私论与市场决定论的价

值取向和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经济伦理，以经

济利益最大化和形式平等自由遮蔽和掩盖了真

实的资本逐利。资产阶级善于用市场规则的公

平掩盖实质的不公平，正义更是资产阶级学者

们为资本主义粉饰太平的虚假政治术语。社会

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应该而且必须体现

出更广泛真实的平等自由，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得到最真实的实现和维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

益，在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上要求实现理论与

实践、形式与实质、内容和结构的统一，既要

坚持人类社会发展共有的话语表达，也要创新

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文化特色的话语形式。中

国式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

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既不拒斥公平，也不排斥

正义，既不简单套用资本主义的公平和正义观

念，也不简单注重公平和正义的形式，而是在

现实的、具体的、发展的实践中赋予公平和正

义以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体现出社会主义

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

的价值理想和道义追求，内在确认社会主义条

件下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反映以社会主义根

本制度为支撑的公平正义权益。但是，从新中

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我们并未正式使用公正、正义等词汇。改革开

放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正义、公

正等语词日益被关注和使用。美国学者约翰·

罗尔斯在 《正义论》中指出： “正义是社会制

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

样。”②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探索商

品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和伦

理规范的可能和必然。正义、公正这些词语逐

渐从学术话语转换到政治话语，从理论话语转

换为实践话语。从本质上看，追求这些价值目

标和伦理原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尽管在人类社会前进的历史过程中，剥削阶级

往往扭曲甚至遮蔽这些伦理价值，但是，人类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现代化进程客观上强化和

突出了这些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社会主义是

要最终扬弃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建设从根本

上体现和保障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平正义的

社会。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设现代化，就是

要使整个社会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全方

位全过程的 “革命性”变革，让人民当家做主

的权利在以人为本的现代化进程中更加显现，

价值追求和道义原则更加彰显。这就要突出对

公平、正义、公正、平等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

的形塑和彰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很快被邓小平同志赋予 “中国式”的科

学内涵。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公平、正义理论

逐渐被学者们广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

平、平等、正义概念也得到重视。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形成并正

式提出的过程中，正义、公正等词语逐步显性

化，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中国化和时

代化进程之中。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

不断加快，推进公平正义理论创新、话语创新

和实践拓展更加紧迫，在公平、公正、平等、

正义等词语广受重视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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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９日第１版。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第３页。



赋予了更大的价值和伦理规范的期待，提出

“公平正义”这个概念正当其时，因为它具有

更加全面丰富的内容和更大包容性，而且朗朗

上口便于表达。这无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本身，还是对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特别是

体现人的现代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创新发展的

结果，是时代和人民要求。

（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推动了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社会意识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作为

合成词的公平正义概念，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

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首

先，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和实践拓展的新境界，提供了公平正义话语创

新和实践拓展的现实场域。现代化是人类社会

发展进程中的必然建设阶段。但是，每一个国

家和民族到底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什么样的

现代化，这是一个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双

重回答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

一代领导集体不仅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夯基垒

土，而且在认识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辩

证学习借鉴社会主义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

道路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奠基了中国式现代

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提出和实践探索奠

定了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

领导集体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世界的变局和

现代化风起云涌的进程中总结出一个基本事

实：中国必须建设自己的现代化，而且是中国

式的现代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

代领导集体从世纪之交国际国内背景出发，推

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把党的建设

作为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提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域。上

述进程实际上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

论的新视域和新境界，也为社会主义价值和伦

理方面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开创了广阔的空

间。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传统文化的平等

观、西方文化中的正义观，汇集在中国式现代

化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话语创新时空场域和

理论境界中。在此情况下，公平、公正、正

义、平等这些概念应该进行富有时代特征和内

涵的解释，为我国学术发展增加新的养分，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伦理价值引领，为人的

全面发展提供价值观塑造和伦理规范的依据。

进入新千年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从复杂国际背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急

需更高质量推进的背景出发，把发展问题作为

重心，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教训，提出科学发

展观，这本身就是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题中

之义，而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深度融入其中。

于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

会，“公平正义”这个语词呼之欲出，成为和

谐社会基本特征，实现了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

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三）新时代公平正义以 “分”和 “合”

的形式展现

客观上说，作为语词的公平正义，非常鲜

明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和道义原

则，直观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价值

优势和伦理道德优势。从本质上看，公平正义

涵盖了公平、平等、正义、公正等诸多词语的

内涵，体现的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追

求和伦理规范进行现实选择的 “最大公约

数”。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

式现代化的推进，必然要总体坚持社会主义的

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公平正义贯

穿全过程各方面，但是，这种贯穿不是简单的

重复，而是新的展现，体现为公平正义内涵和

外延精准和精细化的表达。换句话说，我们不

能满足于包容性发展的公平正义总体目标和追

求，而是要对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进

行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但是，如何实现呢？

这就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认识和拓展公

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新任务。从新时

代以来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看，公平正义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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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合”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已经得以

实现。

从 “合”的方面看，第一，党中央在布局

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明确将公平正义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整体性要求，是公平正

义之 “合”的彰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可以看到公平正义作

为整体意义的存在和贯穿，这不仅体现在理论

上和在实践中，而且也在制度构建上体现出来。

这就要求不仅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构建社会公

平保障体系的要求落到实处，而且通过公平正

义的引领，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

的问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实

现了社会整体进步，极大彰显公平正义。第二，

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基

础上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以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为

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本质上体

现发展的价值追求和利益归宿，典型地体现了

公平正义 “合”的新表达，具有理论和实践创

新的鲜明特色。

从 “分”的方面看，第一，党中央明确

将正义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价值目标和伦

理道德要求，明确强调法治正义，要求要让人

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正义，这体现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分领域” （法治领域）

的公平正义。按照这个思路，还可以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内政、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公平正义作出具体、

精准的阐释分析，比如外交方面的正确义利观

坚守。第二，党中央明确将公正作为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重要内容，这体现了 “分层面”（国

际层面）的公平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

全球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表达。如果按

照这个思路，还可以对公平正义做出各个层面

的具体化、精细化的分析和说明。总体来说，

从 “分”和 “合”的思路上更能辩证整体把

握公平正义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三、新征程进一步推进公平正义的

　　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作为整体概念，公平正义是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重要方面。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

程，提供了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新

要求、新场域和新机遇。推进公平正义话语创

新和实践拓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内含的公平正义要求，聚焦基础

引领，重在过程落实。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内含的公平正义要求引领公平正义话

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根本上说，作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

公平正义这一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是一种整

合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内含的公平正义要求，推进话语创

新和实践拓展，形成鲜明的价值导向和伦理特

色。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一是把公平

正义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要求，视

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

题中之意以及促进社会共建共享的基本要求进

行落实和体现。二是把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深化

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镜子”和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根本原则，贯

通改革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既要做大 “蛋

糕”还要分好 “蛋糕”。三是把公平正义作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生命线，确认依法治国的

核心在于确保人民当家做主，为社会公平正义

提供根本保障；重点在厉行法治，为社会公平

正义提供全面保护；关键在公正司法，为社会

公平正义树立最后防线。四是把公平正义作为

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追求，把党建设得坚强有

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

中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１２·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平正义的话语创新与实践拓展



作为重点。五是把公平正义作为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的基本要求，把构建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

关系视为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提供好新

时代构建公平正义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① 上述五个方面与中国式现代化科学

内涵的五个方面紧密相连，既有对时代场域的

高度重视，也有对问题重点的精准把握，还有

结合核心要义的内容提炼，内在于中国式现代

化五个方面的科学内涵、九个方面的本质特征

和五个方面的重大原则，外显于中国式现代化

鲜活的实践进程，是推进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

实践拓展的依循。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必须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根本规定性，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公平正义价值

观念和伦理规范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重要作

用，尤其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

程中要更加突出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

的话语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形成更加鲜明的价

值引领和伦理主导，统整引领多样价值形态和

伦理观念，显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优势和

伦理特色。

（二）在基础引领中实现公平正义话语创

新和实践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４年新年贺词中提出：

“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的

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

姓过上更好的日子。”② 如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老百姓的日子都一天比一天更红火，

孩子的抚养教育越来越好，年轻人的就业成才

越来越顺畅，老年人的就医养老越来越有保障，

这不就是公平正义的实现吗？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中国历史发

展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也是十四亿人民的根

本要求，既是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也是

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彰显。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

程中必须突出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

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公平正义基

础引领，实现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主要体现在

如下方面：一是坚持公平正义价值的基础引

领，凸显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价值观念和

伦理规范的鲜明导向和本质特色。“人民既是

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

的 ‘剧中人’、也是历史的 ‘剧作者’。”③ 回

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社会主义探索到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建党

１００周年之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体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始终

不变的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的坚持。

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公平正义

价值的基础引领，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和人民至上并且把这些原则和根本要求贯穿

全过程和各方面。二是坚持公平正义的基础引

领，凸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政党伦理和政治价值观特色。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高政治领导，也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最高政治领导。执政党在执政中奉行

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从根本上决定着

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分配的伦理道德调

控导向，进而形成社会矛盾调处的基本原则。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通过不断

完善党的领导，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带

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建设和发展，促进整体利益

的合理分配和各种矛盾的有效调处，将这一过

程统合到党的初心使命之中和执政党对整个社

会的价值塑造和引领之中，本质上就是凸显公

平正义价值整体引领，凸显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伦理和政治价

值观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把 “人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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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的向往”① 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到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② 变为现实，体现

的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根本价

值原则和伦理准则。三是坚持公平正义的基础

引领，凸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

国相统一的治国理政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特

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正义根本体现在无产

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业以及社会事务，实现各方面权

利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和各种矛盾的有效调处。

由此可见，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是彰显公平正

义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平

正义价值整体引领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优势彰显

的重要方面。总体上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进程中，要把凸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

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治国理政价值观念和伦理规

范放在重要位置，坚持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

统一，坚持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放到突出

位置，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社

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坚持和贯彻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统一，体现社

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整体性价值引领。四是坚持

公平正义的基础引领，凸显 “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③ 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追求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目标方向。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现代化。”④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宽

广的视野考察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面向世界

现代化发展必然方向，在回答 “世界怎么了，

人类向往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上突出 “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⑤ 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

示最大先进性、现实性和包容性，凸显倡导和

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

展目标方向，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在多维呈现中实现公平正义话语创

新和实践拓展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新征程中，公平正义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

引领实践的过程，也是公平正义多维呈现的过

程，形成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场域。

１．在认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规律基础上

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前无古人的开

创性实践，既无现成模式参考，也无现成经验

借鉴。但是，就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实践总

有特定的伦理性和价值性。西方资本主义现代

化的历程长期而复杂，但是，总体看，它顺应

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经济和科技等方

面的快速发展，也相应地形成了公平、效率等

重要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在建设中国式现

代化的新征程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仍然要重视观念更新与重塑，注重实践变革

和拓展，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必然遭遇诸多困

难和问题，甚至面临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性带

来的对诸如人的主体性遮蔽甚至丧失的风险，

因此，我们要主动推进价值观的革新和伦理原

则重塑。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各国推动现

代化进程的思路和方法各异，不少发展中国家

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 “中等收入陷阱”等难

题和困境，也面临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失范的

风险。新征程如何避免这样的难题和困境，是

我们推进现代化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公平

正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实践中必须强化

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

发展基础上必须强化的 “软”实力和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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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从

中国实际出发，直面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发展

的现实要求，加快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话语

创新和实践拓展，形成更加鲜明的价值观念引

领和伦理规范主导，从而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

观念优势和伦理规范特色。

２．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聚焦制度创新

实践

一般而言，制度这种规范化、定型化了的

正式行为方式与交往结构受到一定权力机构的

强力保障，表现于外，体现为具有管束、支配、

调节作用的行为规范、程序。① 自党中央提出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公平正义就是一个

体现社会发展价值伦理最大公约数的概念。它

不仅标示着和谐社会应该而且必然具有公平、

正义、平等、公正等价值伦理追求，而且务实

地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这些价值

伦理的可行之路———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价值伦

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公平正义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就是从

整体意义上倡导和践行包容性的价值伦理，体

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需要长期

坚持和实践的价值应然要求和实践方向。习近

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进程中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强调 “不论处

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保证”②。因而，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中

国重视制度机制建设，将公平正义作为整体概

念始终贯穿制度机制建设。公平正义作为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价值伦理的创新话语和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显著特征，引领这种制度机制建

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

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③ 因此，新时

代新征程，我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聚焦以制度创新

推动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丰富和突

出公平正义整体性、包容性特征，显示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强

调制度机制的公平正义价值导向和伦理特色。

３．在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实践中推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长期的、全面的、复

杂的、系统的、深刻的。新时代新征程，公平

正义仍然也必将继续贯穿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首先，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上看，立足新实践

的新概括，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整体融入和贯穿。

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征、九个方面的本

质要求和五个方面的重大原则，在实践层面体

现了公平正义作为整体性、包容性、发展性价

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引领。其次，中国式现代

化 “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

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

兼顾、相促进、相统一”④，这充分展现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能够也必然贯穿公平正义

价值取向。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共同富

裕的目标牵引，这也必然和直接体现着公平正

义在实践创新中的贯穿。社会主义既要创造比

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

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

相统一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必然始终坚持共

同富裕目标导向，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逐

步实现共同富裕，彰显公平正义。最后，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将致力于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参与全球治理的鲜明价值取向。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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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兆明：《制度公正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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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

人间正道。”① 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

层面就是要创新合作交流的方式和渠道，倡导

全球公平正义，践行公平正义，促进公平正义。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科学内涵、

九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和五个方面的重大原则，

本身就彰显了公平正义在中国式现代化新语境

中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而在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心任务的

过程中，必然全面体现和实践公平正义的话语

创新和实践拓展。

■责任编辑／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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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元论能否合理地解释空间的本质？

———以布拉德雷、西田几多郎和不二论吠檀多为例

张励耕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哲学思辨当中，如何理解空间的本质都是一个重要话题，比如哲学

家们往往会争论空间是否具有实在性、是否仅仅是对象间的关系等。而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立场，存在

一元论有着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却在解释空间等基础性概念时遇到了各种困难，因为空间所暗含的区

分或差异很难与存在一元论所主张的唯一的存在者相调和。本文对三种相似却又不同的存在一元论

———英国的布拉德雷哲学、日本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印度的不二论吠檀多哲学———分别做出考察，分

析其在各自理论框架下给出的对空间本质的解释，并分别指出这些解释包含的困难：布拉德雷没有前

后一致地使用 “矛盾”概念，并且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西田很难合理地说明绝对的 “无”如何能产

生 “有”；不二论则未能融贯地解释 “梵”与世界究竟是等同的还是不等同的。以此为基础，本文试

图指出存在一元论本身的某种缺陷，即它从根本上无法调和 “一”与 “多”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比

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超越文化和时代上的差异，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哲学所面对的共同问题。

关键词：空间；存在一元论；布拉德雷；西田几多郎；不二论吠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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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一元论面对空间

　　问题时的固有困难　

　　对 “世界上究竟存在着什么”这一问题的

回答，构成了不同形而上学立场的核心。通常

来说，这些立场可以被分为三种：一是认为最

终存在的是一个或一种东西，即一元论 （ｍｏｎ

ｉｓｍ）；二是认为最终存在的是两个或两种东西，

即二元论 （ｄｕａｌｉｓｍ）；三是认为最终存在的是

多个或多种东西，即多元论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其

中，一元论又可能包含非常不同的含义，可以

被进一步划分为基体一元论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Ｍｏｎ

ｉｓｍ）①、优先一元论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Ｍｏｎｉｓｍ）和存在

一元论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Ｍｏｎｉｓｍ）。从总体上看，基

体一元论的主张较为温和，认为最终说来只有

一类基体 （比如物质或心灵）存在，而事物的

多样性可以通过该基体得到解释；优先一元论

的主张更激进一些，认为一切事物最终都来自

于或可以被追溯到一个与它们自身不同的源头，

比如新柏拉图主义所谓的 “太一”；存在一元

论的主张则最为极端，认为严格说来只有唯一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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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 “东西”存在，而万事万物不过就是对

它的划分或是它显示出来的样子。

最后这种立场看似匪夷所思，却在理论上

有着独特的魅力：它设定的基体数目最少，而

且可以提供其他哲学很难提供的、万事万物合

而为一的 “神秘主义”体验，由此吸引了不少

聪明的头脑为之辩护。而且，它不仅存在于西

方哲学中，在东方哲学传统中 （比如印度哲学

和日本哲学）也有不少拥趸；在有些方面，东

方的存在一元论形态甚至更为典型和系统化。

因此，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倾向。但是，

它也面临着显而易见的难题：我们的世界无疑

是丰富多彩的，不仅包括各种不同的东西，而

且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这样一个世界怎么能

被说成是唯一的一个 “存在者”呢？简言之，

存在一元论必须解答的问题是：如果世界上最

终说来存在的只有 “一”，那么 “多”又是如

何可能的？或者说 “一”如何可能成为 “多”？

解答该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想合理地

解释多样性，我们就必须在唯一的存在者中预

设某种区分，但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些不同的东

西存在，否则任何区分都无法被有意义地刻画；

而这样的预设与只有唯一的一个存在者这一点

是冲突的。在这些区分当中，极为基本的一个

部分就是时间和空间。①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合

理地解释空间本身的存在及其本质，存在一元

论 （可能也包括某些形态的优先一元论）就无

法合理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空间不仅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基础性

概念，对其本质的理解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

话题。无论是在西方哲学还是其他哲学传统中，

哲学家们通常都会追问：空间究竟是什么？它

是一种具有实在性 （ｒｅａｌｉｔｙ）的东西，还是某

种观念性 （ｉｄｅａｌｉｔｙ）的产物？它是可以独立存

在的东西 （在此意义上是一种基体），还是基

体的属性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空间与对象 （或曰事物）

的关系是什么：是对象得以存在的某种先决条

件，抑或仅仅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哲学史

上有不少关于这些问题的经典讨论，如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的第一组二律背反，

以及莱布尼茨在与克拉克的通信中提出的关于

实质主义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ａｌｉｓｍ）和关系主义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ｉｓｍ）的争论———其中，实质主义认为时空

是独立存在的基体，关系主义则认为时空仅仅

是对象或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这种关系的衍

生物。② 但在存在一元论的框架下，对空间本质

的解释往往会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其支持者必

须在坚称最终只有一个东西存在的前提下合理

地说明空间所必然会暗含的差异性。解决该困

难的思路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三种：

一是在 “真正存在的东西”和 “看上去存

在的东西”之间做出截然的区分，主张前者是

实在的、唯一的，后者则不过是前者的一种

“显现”，而空间只是显现的一种，不过较为基

本或独特而已，这样就彻底否定了空间的实在

性、真实性；

二是以某种隐晦的方式、暗中把唯一的

“一”解释为 “多”，从而让 “一”具备某些潜

在的差异，进而让更为复杂的多样性的存在变

得顺理成章；

三是做出类似第一种思路那样的区分，但

并不完全否认空间的实在性，而是让空间与唯

一真实的存在统一起来，达到 “实在”与 “显

现”的调和。

笔者认为，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

的哲学、日本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印度的不二

论吠檀多哲学分别是上述三种思路的典型代表。

接下来就让我们对这三者进行具体考察，看看

它们的主张是否站得住脚。

二、空间概念本身包含 “矛盾”

　　———布拉德雷的思路　　　

　　布拉德雷哲学体系的立足点在于实在 （ｒｅ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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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必须说明的是，空间与时间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往往也把它们放在一起称为 “时空”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但时间问题
又比空间问题更为复杂、更难得到清楚的阐释。因此，本文将讨论的话题限定在空间上，不专门讨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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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ｉｔｙ）与显象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① 的区分，其最重

要的著作 《显象与实在》（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ａｌ

ｉｔｙ）即得名于此。他区分二者的标准也很简单：

矛盾的东西是显象，不矛盾的则是实在。但必

须注意的是，他对 “矛盾”一词的用法与日常

的理解非常不同。关于自己所谓 “矛盾”的含

义，他曾在 《显象与实在》附录的 “笔记 Ａ”

中给出过两种略有不同的解释：一是在没有做

出区分的内在根据的情况下谓述差异，也就是

在事物本身没有区分的情况下将其谓述为是有

差异的———这之所以是矛盾，是因为一个东西

不能既没有区分又有差异；二是把多样性在一

个点上统一起来，也就是在事物本身是多样的

情况下将其谓述为是统一的———这之所以是矛

盾，是因为一个东西不能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

的。② 应当说，这两种表述都大致符合我们对矛

盾的日常理解，即一个东西不能既是 Ａ又不是

Ａ。但是，布拉德雷有一个后果很严重的混用，

即他几乎不加区分地使用 “相反的”（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与 “矛盾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这两个术语。根

据通常的理解，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条相

反的命题不可能同时为真，但可以同时为假；

而两条相矛盾的命题则既不可能同时为真、也

不可能同时为假。例如，“Ａ是白色的”与 “Ａ

是黑色的”就是相反的命题，它们不可能都为

真，但可以都为假，比如真实情况是 “Ａ是绿

色的”；但 “Ａ是白色的”与 “Ａ不是白色的”

就是相矛盾的命题，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它们

都不会同时为假。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布拉德

雷并不按照通常的方式理解矛盾式 “Ａ并且非

Ａ”中的 “非Ａ”，而是把 “非Ａ”解释为 “与

Ａ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等于是把 “相反

的”也当作是 “矛盾的”。如果我们接受这种

混用，那就意味着：如果一条陈述把两个完全

不同的东西通过逻辑连接词 “并且”关联在一

起，或是如果两条陈述没有述说任何共同的东

西，则它们都是矛盾的———这比通常所谓的

“矛盾”要宽泛得多。他之所坚持这样的独特

用法，是为了给显象和实在划定一条严格的界

线：包含 “矛盾”的东西属于显象，指事物或

世界看上去的样子，最终说来并不是真实的；

不包含 “矛盾”的东西则属于实在，是事物或

世界本来的样子，是真实的。根据这样的标准，

不仅几乎所有的日常事物，而且包括时空、自

我、逻辑、哲学等在内的东西都会被归属到显

象的范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样被理解

的世界是自相矛盾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ｓｉｔｓｅｌｆ），因而

是显象而非实在。”③ 这可以说是一种比黑格尔

更极端的立场。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样的框架下理解空

间呢？布拉德雷首先批驳了关于空间的实质主

义理解。根据他的概括，实质主义者认为空间

关系具有独立性、实在性，存在于点或位置这

样的抽象事项之间；关系主义者则认为空间不

是独立的、实在的，只能存在于物质对象之间，

因而不可能存在绝对空洞的空间。前一种观点

会引导我们把一个具体的东西看作空间关系中

的关系项，这就意味着在尝试理解空间时，会

不断产生出与一个额外关系项的新关系，从而

无法发现一个最终的关系项，如此便陷入无穷

倒退的境地。相比之下，关系主义的方案更为

融贯，因为关系与相关项是不同的，而 “关系

会把不是单纯关系的空间结合起来”④；这样一

来，虽然空间关系的关系项可以始终在空间中

扩展，但由于空间本身并不是这种关系中的一

个相关项，因此不会陷入无穷倒退。⑤

可以看出，布拉德雷的空间观总体上是

“关系主义 ＋观念论”式的。但是他思路的一

个独特之处在于，并不只意图证明空间是一种

关系而非实在，而是要进一步证明：即便空间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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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笔者将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译为 “显象”而非 “现象”，既是因为这种译法更契合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所包含的 “看上去”“显得像

是”的意思，也是因为布拉德雷还使用了另一个与之不同的术语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而这个词更多地被译为 “现象”。在布拉德雷的

体系中，“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应当只是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的一种。
参阅Ｂｒａｄｌｅｙ，ＦＨ，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０，ｐ５０５。
Ｂｒａｄｌｅｙ，ＦＨ，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０，ｐ９．
Ｂｒａｄｌｅｙ，ＦＨ，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０，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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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关系，它也最终是自相矛盾的，因而是

显象而非实在。他的目标是达到如下典型的矛

盾式：空间既是又不是单纯的关系。其具体论

证看上去并不复杂，包含如下两个方面：一方

面，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关系，因为单纯关系

的叠加不可能产生出空间，还必须要有对象的

存在；另一方面，空间又不过就是关系，因为

空间与其部分之间的关系将导致一种悖

论———我们会在空间所包含的空间部分的叠加

中陷入无穷的进程①———这样就可以导出上述矛

盾式。他由此得出一种与康德的二律背反类似

的结论：“空间是一种它不可能是的关系，也是

一种它不可能是的性质或基体。”② 换言之，通

常所谓的空间只能是关系性的；但也恰恰因为

如此，它又不可能是关系性的，因而是一个自

相矛盾的概念：“一个有限的、在自身之外没有

空间的空间是自相矛盾的。……空间要成为空

间，就必须拥有外在于自己的空间。它永远消

失在一个整体中，这个整体被证明绝不会超出

与某个超越此之外的东西的关系的一个方面。

……这么来看的话，空间不是空间；如果试图

在空间之外找到空间，我们就只会发现消逝在

一种关系中的东西。空间是关系项之间的关系，

但这种关系项是绝不可能被发现的。”③

上述结论在直觉上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毕

竟我们很难直接否认空间本身的存在；其具体

论证过程也面临着一些关键性的困难，我们在

此只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两点。

首先，从知识上看，布拉德雷做出的关于

空间的某些知识性的预设可能是有问题的。比

如，单纯的关系叠加无法产生出空间的观念这

一点可能并不成立，因为某些情况下的叠加可

以让各个部分产生出此前没有的性质。例如一

块有颜色的区域可以由本身不是颜色或无颜色

的东西组成，特定的粒子排布就可以让物理对

象具有不同的颜色，而颜色这种性质显然是粒

子自身不具备的。④ 在布拉德雷的论证里，这种

可能性实际上被完全忽视了。

其次，从论证的逻辑上看，布拉德雷先是

因为逻辑上包含矛盾而否定了对空间的实质主

义理解，接着又因为关系主义的空间观念包含

矛盾而将关系归于显象，这就意味着他要么在

没有彻底驳倒实质主义的情况下就武断地假定

了关系主义是正确的，要么在两个不同的论证

中使用了不同的 “矛盾”标准。如果是前一种

情况，他就首先预设了空间是关系性和观念性

的，如此便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如果是后一种

情况，他面临的挑战则可能更大，因为一旦严

格执行他自己的矛盾标准，那么所有理论之间

也就无法进行任何争论或比较了，因为它们必

定都包含矛盾、因而同样都是错误的———这样

的后果显然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布拉德雷的论证都未

能给我们提供一套对空间本质的合理解释：他

的空间观要么做出了违背关于空间知识的预设，

要么是循环论证的产物、事先预设了 “关系主

义＋观念论”的立场。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承

认了他论证的效力，空间本身的角色和地位又

会变得很尴尬：它不过是 “显象”，我们对它

的刻画或认知最后会陷入 “矛盾”中———这意

味着我们最终无法获得关于空间的任何肯定性

的、正面的认知。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免布拉德雷论证

中的困难，在坚持存在一元论的前提下提出更

合理的空间观，或者至少使得其与 “关系主义

＋观念论”的立场更相容呢？在这个问题上，

西田几多郎的 “场所逻辑”可以提供非常有价

值的参照。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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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阅Ｂｒａｄｌｅｙ，ＦＨ，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０，ｐｐ３１－３２。
Ｂｒａｄｌｅｙ，ＦＨ，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０，ｐ３１。这里一个隐藏的预设是，布拉德雷认为关系都

是包含矛盾的、非实在的，因此只要有任何东西涉及关系，就肯定属于显象。不过，这种关于关系的观念是成问题的，后来也引发

了无数争议。囿于篇幅，我们在此不做过多深入。

Ｂｒａｄｌｅｙ，ＦＨ，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０，ｐ３２．
参阅 Ｍａｎｄｅｒ，Ｗ，１９９４，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Ｂｒａｄｌｅｙ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ｐ１１６。



三、用 “场所”来理解空间

　　———西田几多郎的思路

　　西田能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凭借

的还是在 《场所》等文章中提出的 “场所逻

辑” “绝对无的场所” （Ｂａｓｈｏ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Ｎｏｔｈｉｎｇ）等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构成了其哲学

体系最有特点的部分，而且与布拉德雷的形而

上学思路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又具备独

特的东方哲学色彩。

“场所” （场所／Ｂａｓｈｏ）① 这个词在日语里

的字面意思就是地点、地方，但西田赋予了它丰

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关于他提出这个概念的最

初动机，一种常见且合理的解释是：他试图找出

一种能克服西方哲学中流行的主客二分的二元论

之弱点的、把主体与对象统一在一起的理论。

“场所”概念的引入就以对亚里士多德主词逻辑

的反思开始，建基于对判断结构本身的重新思

考。简言之，西田的基本思路是在判断中更侧重

谓词而非主词，这等于是一种以谓词为出发点的

进路，可以被称为 “谓词逻辑”（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ｌｏｇ

ｉｃ），而整个场所逻辑就建基于对主词和谓词之

间角色的倒置。具体来说，在一个判断中，本来

应该代表共相 （或曰普遍者）的谓词取代了本来

应该代表殊相的主词，被西田重新确立为一条断

言或判断的真正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日常

语言都需要被重新解释。例如在 “红色是一种颜

色”（ｒｅｄ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ｃｏｌｏｕｒ）中，虽然其语法上

的主词是 “红色”，但真正的主词却应当是 “颜

色”，因为该命题说的其实是：普遍的 “颜色”

将自身 “映射” （ｍｉｒｒｏｒ）为 “红色”。② 经过这

样的 “改写”或 “重释”后，谓词就被理解为

我们做出判断的地方 （ｐｌａｃｅ）或场所，而只有

在这样的地方或场所中，语法上的主词才被允

许出现并发挥其相应的作用。可以看出，场所

由此就成了一种可以包含所有 “东西”的处

所；对这样的处所而言并不存在主客二分，相

反，它才是主客二分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正

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西田有时将它形容为一面

“自我映照的镜子”（自ら照らす镜／ｓｅｌｆ－ｍｉｒｒｏ

ｒｉｎｇ）③。可见，西田所理解的谓词是包容性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借助研究者克鲁梅尔的总结就是：

“（这）意味着比语法上的谓词或概念上的普遍

者更多的东西，而西田有时会提醒我们，普遍

者和特殊者……都被放置在 （ｉｍｐｌａｃｅｄｉｎ）他

等同于真正无的场所的、最终超越性的谓词层

面 （ｆｉ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ｐｌａｎｅ）。”④ 一

旦接受了这种思路，我们自然就会被引向一个

吞噬所有普通认知和思想的深渊，那里不再有

任何主客之间的区分；⑤ 而西田本人对此做出的

比喻性描述是：“我想在所有事物的根源那里，设

想一种没有见者的看 （ａｓｅｅ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ｅｅｒ）。”⑥

那么，在场所逻辑的体系下，我们该如何

理解空间的本质呢？

西田哲学有一个较为漫长和复杂的发展过

程。在较早的 《善的研究》阶段，其哲学的核

心概念是 “纯粹经验”，指一种无区分的经验

整体，空间等概念就是在 “纯粹经验”的基础

上进行构造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空间

观同样可以被视作是 “关系主义 ＋观念论”式

的。这种 “纯粹经验”的观念在其后来的哲学

中并没有被放弃，而是与场所逻辑融合在了一

起，所以有人认为西田的场所其实就是我们所

谓的客观世界确立自身的地方，而场所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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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在英语世界中，“场所”更多地被音译为 “Ｂａｓｈｏ”而非意译为 “ｐｌａｃｅ”，这是因为它并不指示任何具体的地点，而是指我
们的经验得以可能的处所。参阅Ｋｒｕｍｍｅｌ，Ｊ．，２０１５，ＮｉｓｈｉｄａＫｉｔａｒｏｓＣｈｉａｓｍａｔｉｃＣｈｏｒｏｌｏｇｙ，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２５。

参阅 《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
!

，东京：岩波书房，第４２８－４２９页。关于西田的译文，笔者会直接引用黄文宏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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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性的、没有主客之分的那一面，就是 “纯

粹经验”当中的一种 “否定性的空间”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ｓｐａｃｅ）。①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西田的

空间观呈现出与布拉德雷类似的倾向性，即认

为空间不是真实的 （至少不是真实程度最高

的）存在，而是要以某些先验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的东西为前提条件。② 只不过，西田并未因此就

将空间斥责为包含矛盾的显象，而是通过自己

的场所逻辑体系给予它一个恰当的位置。

具体而言，西田认为通常所谓的物理意义

上空间只能以场所为前提。对了说明这一点，

他使用了反证法：空间本质上涉及关系 （这也

表明他在此问题上持有典型的关系主义立场），

任何关系又必定涉及关系项，而如果没有一个

让这些关系项成为整体的场所存在，我们就会

陷入无穷倒退的境地。因此他断言：“能让物理

的空间与物理的空间得以关系在一起的，并不

是物理的空间，而且物理的空间还必须有 ‘存

在于其中的场所’（於いてある场所）。”③

显然，西田对关系的理解与布拉德雷如出

一辙，两人解决关系可能暗含的无穷倒退的方

式也很类似，即通过反证法表明必定有一个东

西让关系项成为一个统一体，而这个东西又不

可能由关系项自身提供。只不过，两人在达到

这一点之后便分道扬镳了：布拉德雷认为这表

明关系自身包含矛盾，因而将其斥责为显象；

西田则认为能提供这一点的是自己所谓的场所。

西田指出，空间与场所不同，因为 “就空

间来说，同一个空间中不能同时有两个物存在，

但是在意识的场所中，无限的重叠是可能的。

我们可以无限制地透过全般概念来超越受限定

的场所。”④ 但必须注意的是，他所谓的场所也

是有等级的。在涉及空间本质的问题上，我们

可以达到的只是 “对立的无的场所”（ｔｈｅｐｌａｃｅ

ｏｆ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ｔｈｉｎｇ／
!

立的无の场所）或 “相

对的无的场所”（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ｎｏｔｈｉｎｇ／相

!

无の场所）；这种场所只是相对于具体对象而

言的，是这些具体对象存在于其中的 “地方”。

之所称其为 “对立的”或 “相对的”，是因为

其自身的存在仍然需要另一个 “地方”。而真

正为 “相对无的场所”提供场所的，只能是我

们之前提到的 “绝对无的场所”，这也是整个

场所逻辑的终点。

至于日常所谓的空间，“相对无的场所”已

经提供了它存在于其中的 “地方”，这个地方可

以被称为 “先验空间”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ｓｐａｃｅ）⑤。

既然日常的空间以 “先验空间”为前提，它本身

就不可能是纯粹的无；所以虽然我们有时会认为

空间是 “空”的 （“空しき空间”）⑥，但这并非

其本质。更准确地说，空的空间也是一种 “有”，

毕竟它不可能像 “绝对的无”那那样空无一物。

由此可见，西田是按照逻辑的顺序来理解空间

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空间得以可能的逻辑条件，

然后是空间在整个场所逻辑的体系中所处的地

位。而在达到场所逻辑的终点之前，空间一定在

某种意义上是 “有”；在相对的 “无”之中的

“有”，就是空间；在 “有”之中的 “有”，就是

日常事物。⑦ 日常的空间也被他称为 “知觉空间

（知
"

の空间）”⑧，它需要以 “先验空间”为前

提；而 “先验空间”自身也需要前提。为了终结

这样的无穷倒退过程，最后必定有一个真正的

“无”、也就是 “绝对无的场所”，作为相对的

“无”的前提。⑨ 直到抵达 “绝对无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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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 “无”之间的矛盾才会消失，此时只有

纯粹的无存在。①

之所以能构建出这样的体系，不仅因为西田

坚信空间是一种关系，还因为他对关系的理解很

独特：他认为所有关系的基础最终说来就是一般

（日语为 “全般”）和特殊之间的逻辑的关系，

空间关系就是以这种逻辑关系为基础构建而来

的。他举例说明道：“在 ‘红色是颜色’这个判

断当中，就客观的层面来说，系词意味着在全般

者当中有特殊者存在，意味着全般者是特殊者的

场所。真正的全般者在其自身是同一者，并且必

须内在地包含种差。”②

可以看出，西田想为自己的整个体系寻找这

样一个终点或最终的根据：它无需其他标准或前

提，而它本身又是其他一切东西的标准或前提，

或至少是这种标准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与

布拉德雷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布拉德雷恐怕

很难走向这样一种通过 “无”来解释 “有”的

思路，毕竟 “无”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大乘

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而这样的思想资源对于

布拉德雷而言是缺失的。

然而，西田通过场所做出的对空间本质的解

释仍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在涉及 “绝对无

的场所”时，我们会遇到本文第一节提出的那种

问题：这种 “无”本身包含区分吗？如果它不包

含区分，我们就无法理解它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产

生出 “有”，毕竟 “有”的存在就意味着区分的

存在———何况我们至少还可以做出 “有”和

“无”之间的区分；如果它包含区分，我们恐怕

就无法理解它在何种意义上还能被称作 “无”，

毕竟区分本身就意味着有一些什么存在，无论这

些存在如何被理解。与布拉德雷相比，西田的方

案或许更融贯一些，但他不得不以某种隐晦的方

式让 “绝对无的场所”本身就暗含某种差异，其

实也就是暗含了 “有”或 “多”。比如在此前提

到的 “自我映照的镜子”中， “自我”和 “镜

子”显然是两个东西，不可能都是纯粹的无。这

就等于是克服了布拉德雷方案的部分缺陷，却落

入了另一处陷阱。那么，有没有可能摆脱上述这

些陷阱，在存在一元论框架下更融贯地解释空间

的本质呢？为此，我们可以去另一种东方古老智

慧的结晶———不二论吠檀多———那里去寻找思想

资源。

四、空间与 “梵”是一体的

———不二论吠檀多的思路　

　　 “吠檀多”（Ｖｅｄāｎｔａ）一词的本意是 “吠

陀的终结”，也可以指印度正统六派哲学③中的

一派。它虽然有较为浓烈的宗教色彩，但有大

量内容涉及与世界和人有关的一系列根本性问

题，如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什么是解脱、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人的本性是什么、灵魂与神的

关系等，因而代表了印度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

吠檀多内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根据近代

印度哲学家辨喜 （Ｖｉｖｅｋａｎａｎｄａ）的概括，这些

流派 包 括 二 元 论 （ｄｖａｉｔａ）、限 制 不 二 论

（ｖｉｓ′ｉｓ
·
ｔ
·
āｄｖａｉｔａ）和不二论 （ａｄｖａｉｔａ）。在印度的宗

教背景下，其不同流派的主要分歧在于人与永

恒存在的神之间的关系。例如，二元论 （其代

表人物为摩陀婆 ［Ｍａｄｈｖａ］，生活在约 １３—１４

世纪）认为存在着永恒的神、永恒的自然以及

无数永恒的灵魂，这就意味着人和神是永恒分

离的；限制不二论 （其代表人物为罗摩奴

［Ｒāｍāｎｕｊａ］，生活在约 １１—１２世纪）则认为

人在神之内，可以说是作为整体的神的一颗微

粒，而整个宇宙则都是神自身的显现；不二论

（其代表人物为商羯罗 ［Ｓ′ａｓ
·
ｔ
·
ｋａｒａ］，生活在约

８—９世纪）则认为人就是神、人与神并无分

别。可以看出，这三种吠檀多在逻辑上———而

非时间顺序上———构成了三个阶段，即从二元

论、限制不二论到不二论，不二论是其最高级

的形式。这三者中的后一个阶段并不是对前一

个阶段的否定，而是对它的升华或发展；不二

论者也并不认为限制不二论或二元论是错误的，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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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将它们视作对自身主张的一种不完善的

展开。

不二论的基本观念在奥义书的部分段落中

得到了初步的表达，例如 “最初只有存在，独

一无二”①。概括地说，不二论者坚称最终说来

存在的只有一个东西，而我们看到的世界不过

是这个唯一的存在者看上去的各种样子。这显

然是典型的存在一元论立场，自然也就面临着

此前提到的难题：我们的世界明明是多种多样

的，怎么能说是这些东西都是 “一”呢？就算

世界是 “一”，难道我们各自的灵魂也都是一

体的吗？这是不二论哲学中最核心的困难。

商羯罗在化解此困难时采用了关于黏土的

经典比喻：黏土可以被做成各种东西，也就是

呈现为各种不同的样子；但无论如何，黏土本

身其实并没有任何变化，是唯一真实的东西，

而使用其作为材料的罐子等物品则不过是它的

各种显现。他认为我们看到的世界也是如此：

在世间万物出现之前，唯一存在的只能是那个

无差别的存在者或曰绝对者 （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这样的说法看上去与布拉德雷和西田非常类似，

但商羯罗一个极富洞见性的观点是：即便在万

事万物出现后，真正存在的仍然只有那个无差

别的存在者或绝对者———它可以被称为 “梵”

（Ｂｒａｈｍａｎ），世界是它的各种显现，但这些显

现并不能脱离它而独自存在，因此仍然与它是

完全一体的。而这些显现之所以呈现为看上去

的样子，只是源自名称 （ｎａｍｅ／ｎāｍａ）和形式

（ｆｏｒｍ／ｒūｐａ）上的差别而已。②

在各种名称与形式中，空间居于不可替代

的基础性地位。关于这一点，辨喜在后来给出

的解释更浅显易懂一些。他把我们此前提到的

核心困难概括为：无限者、绝对者如何成为有

限的东西？对此，他通过如下图示加以说明：③

（ａ）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ｃ）

Ｔｉｍｅ

Ｓｐａｃｅ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ｂ）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在 这 张 图 中，时 间 （Ｔｉｍｅ）、空 间

（Ｓｐａｃｅ）和因果关系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就像一面玻

璃或一张面纱，我们只有透过它才能看到绝对

者 （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这里的绝对者其实就是

“梵”———因而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它。而当

绝对者透过这张面纱被看到时，其呈现出来的

样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宇宙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也就是这个充满多样性的世界。由此可见，真

正的绝对者其实是无法被看到或知道的，它超

越于可感、可知的东西之上，我们通常的感觉

和知识都不适用于它；而时间、空间、因果性

这三者构成了我们认知世界的基础，一旦离开

它们，我们也就不会再看到绝对者显现出来的

样子了。

上述论断似乎与布拉德雷关于实在的说法、

西田关于 “绝对无的场所”的说法都非常接

近：在布拉德雷看来，显象被斥责为是包含矛

盾的、因而不真实，显象与实在之间被划上了

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自然就意味着空间属

于显象、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在西田看来，

空间是一种相对的有，需要 “相对无的场所”

作为自身存在的、逻辑上的前提条件，因而也

·３３·

哲　学 存在一元论能否合理地解释空间的本质？———以布拉德雷、西田几多郎和不二论吠檀多为例

①

②

③

参阅 《歌者奥义书》６２１，引自 《奥义书》，黄宝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还请参阅 ＳｒｉＳａｎｋａｒａｃａｒｙａ，１９９６，

Ｂｒａｈｍａｓūｔｒａｂｈāｓ·ｙａｏｆＳ
′ｒīＳ′ａｎ·ｋａｒāｃｈāｒｙ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ＳｗａｍｉＧａｍｂｈｉｒａｎａｎｄａ，Ｃａｌｃｕｔｔａ：ＡｄｖａｉｔａＡｓｈｒａｍ，２１１４，ｐ１２８。需要说明的是，

印度的哲学家很少直接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而是通过注释经文的方式阐发各自的理论。商羯罗也不例外，所以其主要哲学思想

其实被表达在他对各类经典的注释中。这里提到的 Ｂｒａｈｍａｓūｔｒａｂｈāｓ·ｙａｏ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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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ｈｍａｓūｔｒａ）的注解，也是商羯罗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英译本为目前商羯罗研究中通行的版本。

参阅 《歌者奥义书》６１４，６２１－２，出自 《奥义书》。参阅 ＳｒｉＳａｎｋａｒａｃａｒｙａ，１９９６，Ｂｒａｈｍａｓūｔｒａｂｈāｓ·ｙａｏ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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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概念，在中国佛教中也被翻译为 “名色”。

参阅辨喜 《瑜伽奥义丛书·卷二·智慧可以带我们到哪里：辨喜论智瑜伽》，张励耕译，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８１页。



只是一种构造的产物。但是，不二论在处理空

间之类的事项与梵的关系时另辟蹊径：并没有

简单地断言前者并不具有实在性、是与梵不同

的另一类存在，而是主张它们与梵是一体的。

具体而言，不二论并不认为梵 （或曰 “绝

对者”）是真实的、其显现 （或曰 “世界”或

“宇宙”）是不真实的，而是坚称它们本就是一

个东西，所以从一种极端的角度甚至可以说，

世界和世界内的万事万物其实从未真正诞生

过。①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不仅可以说空

间并不真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它从来就没有出

现过，而我们之所以拥有关于空间的经验或观

念，只是因为隔着名称和形式的面纱在 “看”

唯一的绝对者而已；但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如

此，空间又不能被说成是与梵不同的另一种东

西，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梵，甚至 “空间”这

个词也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并没有指称梵之外

的任何东西。

不二论者正是通过这样独特的方式克服了

布拉德雷和西田面临的一些困难。与布拉德雷

把实在与显象截然分开、使用奇特的 “矛盾”

概念的方案相比，不二论者既没有坚持一种成

问题的 “矛盾”观念，也没有片面强调梵的真

实性，而是把空间界定为单纯的 “名称”或

“形式”，这样反而让空间成了一个不能与梵相

分离的东西，因而永远地与真实的东西合而为

一。而与西田的 “绝对无的场所”相比，由于

梵超越于 “有”和 “无”之上，它就既不能被

说成是 “无”，也不能被说成是 “有”，不二论

者也就不会像西田那样陷入 “无”不能产生

“有”的困境。可见，在这三种学说中，不二

论对空间本质的解释其实更经得起推敲。

不过，与其他存在一元论的情况类似，上

述主张又引起了另外的困难：根据不二论的解

释可以推导出 “世界既等于梵又不等于梵”，

但这是一条明显的矛盾式。说世界等于梵，是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任何名称或形式当作真实的

存在，因而唯一存在的只能是梵，所以世界不

可能拥有比梵更多或更少的部分，双方只能是

相等的；说世界不等于梵，则是因为双方不可

能具有所有相同的性质，比如梵不可能拥有区

分，而世界则不然，它可以包含多样性和差异。

简言之，梵和世界都必定会拥有一些对方所不

拥有的性质。化解这个难题的进路无非就是三

种，但都是走不通的：如果认为世界所拥有的

那些性质是非实在或非真实的，不二论就可能

会回到布拉德雷的立场上；如果认为世界所拥

有的性质是真实的，则梵本身就包含了区分，

这样就可能会回到西田的立场上；如果认为世

界所拥有的性质既是真实的又不是真实的，我

们就不得不接受一条显而易见的矛盾式———这

就让不二论再次陷入了悖论式的境地。可见，

虽然对空间本质的解释相对融贯，但在更深入

的层次上，不二论本身仍然有难以克服的障碍。

五、结　论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存在一元论解

释空间本质的三种尝试都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

在布拉德雷那里，首先，他的解释部分违

背了关于空间的知识；其次，他并没有能够始

终如一地贯彻 “矛盾”概念，而且整个思路有

比较大的 “循环论证”的嫌疑，事实上是先预

设了对空间的关系主义理解，最后又将其作为

结论。由于这些缺陷，我们很难说他所提供的

对空间的 “关系主义 ＋观念论”解释是令人满

意的。

在西田那里，空间仍然在 “关系主义 ＋观

念论”的框架下被理解，而日常的 “空间”观

念则被认为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构造，后来又被

阐释为其场所逻辑中的一环。与布拉德雷相比，

西田的理论并没有明显的循环论证嫌疑，也没

有简单地否定空间的真实性，而是将其置于

“绝对无的场所”之下的某个层面上，因而相

对更合理一些。但是，由于对于绝对的 “无”

如何生出 “有”的解释充满争议，其空间观的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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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基础仍然是不牢固的。

不二论提供的空间观相对而言最为融贯：

通过对 “名称” “形式”的独特解释，空间之

类的日常概念既不会对唯一的存在者本身的实

在性产生影响，又通过与之融为一体的方式而

确立了自身的地位。然而，它对于世界和梵之

间关系的解释却很难说是站得住脚的，要么必

须退回到布拉德雷或西田的立场上去、从而又

陷入他们各自面临的困境，要么不得不接受某

些形式上的矛盾式，这样的代价同样很难让人

接受。

空间只是诸多日常概念中的一种，但对它

本质的解释在一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至关重

要的，而上述哲学体系提出的空间观均面临着

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笔者看来，我们由此可以

做出的推论是：存在一元论很难与我们日常的

空间概念兼容，而这种不兼容性的根源还是在

于 “一”与 “多”，或者说是 “无”与 “有”

之间的鸿沟。毕竟，无论做出怎样理智上的努

力，我们总是不能完全合理地解释 “一”如何

产生 “多”，或是 “无”如何生出 “有”，总还

是要做出某种对 “多”或 “有”的预设才行，

无论这种预设多么隐晦、巧妙。

在此基础上，需要被进一步反思的恐怕是

存在一元论这种立场本身。如之前提到的那样，

不可否认的是，存在一元论的确有其独特的理

论魅力，但其背后所隐藏的却是对统一性或一

体性本身的过分追求，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

中时常会偏离最基本的常识乃至逻辑规律———

布拉德雷对 “矛盾”一词的怪异使用就是例

子。既然如此，在理解日常世界时，我们还是

采取二元论、多元论或相对温和的基体一元论、

优先一元论为好，这样也可以更好地维护我们

的常识与逻辑规律，从而为哲学领域内的理智

探险提供更好的支撑和保障。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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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本文在引证海德格尔文本时除了 《存在与时间》采用单行本之外，其余均采用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出版社的全集版，以学

界惯例直接在正文中标注缩写、卷数及页码。

“美是那最耀显、最令人出神的”

———论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美学的现象学阐释

贺　念１，朱　葵２

［１．武汉大学，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２．四川大学，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来源于他对柏拉图美学的现象学阐释。针对柏拉图 《理想国》中

艺术与真的关系，海德格尔指出艺术并不处于与真的 “分裂”关系之中，而是在指向存在之真时具有

等级意义上的归属关系；进一步，海德格尔通过对 《斐德若篇》中 “美是那最耀显、最令人出神的”

进行现象学阐释，指出美是 “对存在之观照” （Ｓｅｉｎｓｂｌｉｃｋ）的赢获和保持，因而是架接具体存在者的

“显象”（Ｓｃｈｅｉｎ）与源初的 “存在”（Ｓｅｉｎ）之间的桥梁。在重建美与真共属关系基础上，海德格尔提

出了其存在论的美学命题：“美是存在的耀显 （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ｄｅｓＳｅｉｎｓ）”，美在于现象的自身生成。

关键词：海德格尔；柏拉图；艺术；美；存在论美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３６－１２

　　鲍姆加登建立美学学科之时，其整体的思

考框架是以近代主体论哲学为背景的。从人所

具有的主体能力知、意、情三个方面出发，他

分别为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寻求哲学根基。

他将美学理解为研究 “感性认识的科学”，并

将之作为 “低级的认识学说”。①后来，康德力

求为美学与认识论划清界限，他认为美是无利

害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的对象：“鉴赏是通过

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和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

种表象方式做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

对象就叫做美。”②并且正因为美是无利害的，

所以鉴赏判断表达的是 “无概念的普遍性”，

它不同于逻辑判断，后者是通过客体的概念而

构成关于客体的知识。康德的这一发展导致了

近代主体论美学的两个后果：其一，美成了主

体情感的对象，而经过费希特、新康德主义以

及尤其是狄尔泰之后，艺术也成了表达主体体

验的对象；其二，美与真之间的分裂。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正是在批判这两个

理论后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比如针对第一方面，

在 《艺术作品的本源》的 “后记”中海德格尔

提出：“或许体验就是艺术死亡于其中的因素”，

同时他为 “死亡”加了脚注说： “这个句子并

不是说，艺术绝对地走向完结了，而是说，将

体验作为艺术的绝对因素是艺术的一种坠落，

……并且要为艺术的生成去获得另外一种全然

不同的因素。” （ＧＡ５，Ｓ６７）③主体性的体验不

能作为艺术的绝对因素，它阻碍了艺术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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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可以通达艺术自身呢？那个 “另外一

种全然不同的因素”是什么？回答自然是：存

在。海德格尔说：“只有从存在问题出发，对艺

术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沉思才得到了完全的和决

定性的规定。”（ＧＡ５，Ｓ７３）。也就是说，在海

德格尔看来，理解美和艺术，不能将之作为表

达主体情感或体验的对象来理解，而应当从存

在自身出发，从现象自身的显现出发来理解。

针对第二方面，海德格尔则从真作为存在

的无蔽出发，在 《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提出了

其著名的论断 “艺术就是真自行设置入作品”

以及 “美就是存在的耀显 （Ｓｃｈｅｉｎｅｎ）” “美是

作为无蔽之真的一种本性化 （ｗｅｓｅｎ）的方式”

（ＧＡ５，Ｓ４３），从而重建了艺术、美与真之间

的共属一体的关系。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观的

提出扭转了我们思考美学基本问题的路径，对

后世美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

海德格尔为美学所带来的这一 “存在论转向”

以及由此重建的 “艺术、美与真的源初关联”

究竟在思想上生发于何处呢，目前学界对于这

一问题尚缺乏研究。本文则尝试提出，海德格

尔存在论美学根本上起源于他对柏拉图美学所

进行的现象学阐释，尤其是他对柏拉图 《理想

国》和 《斐德若篇》中 “艺术与真之关系”以

及 “美是那最耀显、最令人出神的”之独特本

性问题所进行的深入而又富于创造性的阐释。

一、海德格尔对 《理想国》中 “艺

　　术与真之关系”的现象学阐释

　　一般认为，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将艺术

理解为 “对事物之显象的摹仿”，而具体事物

又是对事物之理型 （ｅｉｄｏｓ）的分有，故艺术乃

是 “影子的影子”，它与真之间隔了两层；并

且也正是因为艺术与真之间是分裂的，进而柏

拉图提出应将诗人赶出理想国。这样似乎容易

造成一种印象，柏拉图对艺术、美与真的关联

会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批判态度。如果是这样的

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就似乎应当从反对

或舍弃柏拉图美学开始，而又怎么会说，恰恰

从它之中起源呢？事实恰恰相反，海德格尔通

过重新考察，对 “艺术与真的关系”进行了新

的梳理。

海德格尔在对 《理想国》卷三和卷十的文

本解读中，他的确也同意在柏拉图哲学中艺术

与真之间有不可克服的距离 （Ａｂｓｔａｎｄ），对此，

他总结到：“柏拉图初步向我们表明：艺术带来

和给出的东西，始终都是对存在者的描绘；艺

术并非无所事事，但它的生产和制作，即 ｐｏｉｅ

ｉｎ，始终是 ｍｉｍｅｓｉｓ（摹仿），是一种仿描和重

描，一种虚构意义上的创作。因此，艺术本身

就包含着不断欺骗和撒谎的危险。按照其行为

的本质来看，艺术并不具有与真实之物和真实

存在者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关联。” （ＧＡ６１，

Ｓ１７０ｆ．）然而，海德格尔却进一步指出这种在

等级上的距离并不等于一种分裂 （Ｚｗｉｅｓｐａｌｔ）。

如果要真正理清该如何界定这种关系，那就需

要重新考察柏拉图所提出的床的三种制造者之

间的关系。

在 《理想国》卷十中谈论了三种床及其分

别的制造者 （５９６ｂ－），第一种是由神所制造

的床的理型，第二种是工匠所制造的实际存在

的床，第三种是由画家通过摹仿而制造出来的

床的显象 （Ｓｃｈｅｉｎ／Ａｎｓｃｈｅｉｎ）①。我们首先考察

前两种制造之间的关系：作为理型的床是所有

个别床中的那个 “同一”，它让床的本质涌现，

作为个别实存物的床来自于工匠的制造，它是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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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希腊语是φα＇ντασμα（５９８ｂ），它来自于动词φαντα＇ζω（意思为 “使显露、展现” “夸耀”等），对应的德文词是

Ｓｃｈｅｉｎ（海德格尔有时也会使用 “Ａｎｓｃｈｅｉｎ”来翻译它），其含义有 “显象”“光线”“外表”等，对应的英译为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参看
Ｐｌａｔｏ：Ｐｌａ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ＪｏｈｎＣｏｏｐｅｒ，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７，ｐ１２０２），中文里有多种翻译，在一般哲学语境
里多数情况被翻译为 “假象”或 “幻象”，在柏拉图文本中，一般翻译为 “外形”（参看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９页）或者 “影像”（参看：《柏拉图全集》第２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６１７页），本文主张翻译为 “显象”，主要考虑有二：其一，强调了它本来的动词在中性意义上的 “显露”含义，其可能的 “假象”

或 “幻象”含义都是在此基本含义基础上的引申；其二，这一点更为重要，那就是只有译为 “显象”才能将海德格尔对此阐释所

采用的现象学的第一条原则 “有多少Ｓｃｈｅｉｎ，就有多少Ｓｅｉｎ”结合起来。相应的，本文也将其动词 “Ｓｃｈｅｉｎｅｎ”翻译为 “耀显”，

如海德格尔说 “美是存在的耀显 （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ｄｅｓＳｅｉｎｓ” （ＧＡ５，Ｓ４３）。在溥林翻译的新的希腊语与汉语对照本中也被翻译为 “显

象”，参看柏拉图：《理想国 （政制）》，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４年，第７５７页。



可供使用的，是现实地完成了的。工匠的制造

是有前提的，因为对一个工匠来说，“他必须看

见理型，才能成其所是，即成为桌子的生产

者。”（ＧＡ６１，Ｓ１７７）因此，理型是在他之前

的，作为一个制作者，工匠已经以某种方式是

一个摹仿者了。工匠的这种制作，意味着：“使

理型本身在另一个被制造者中显示自身，把理

型 ‘生产’ （带出来，ｈｅｒ－ｓｔｅｌｌｅｎ）出来，并

不是把它本身完结 （ａｎｆｅｒｔｉｇｅｎ）出来，而是让

它显现出来”（ＧＡ６１，Ｓ１７８），也就是说，工

匠并不是将理型 （存在）自身生产出来，而是

将存在者的存在带入感性可见的在场状态。在

这个意义上看，工匠所生存的就是某个具体的

存在者，而不是生产 “存在者的存在”，他并

不生产床的 Ｗａｓｓｅｉｎ（作为什么而是），而是生

产这个或那个床。因此，工匠的制造从属于 ｅｉ

ｄｏｓ，从属于作为存在之无蔽 （ａｌｅｔｈｅｉａ）的真。

那么，画家的摹仿与工匠的制造有何区别

呢？“艺术” （ｔｅｃｈｎｅ）这一语词，在古希腊与

“技术”同源，ｔｅｃｈｎｅ最初并不是指一种制作或

者手工行为本身，而它乃是一种 “知道”

（Ｗｉｓｓｅｎ），它以知识性的生产指导为方式对存

在者之为存在者开启。这种知道根本上乃是存

在者之去蔽。① 柏拉图则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摹

仿，艺术作为带来和给出东西，始终都是对存

在者的描绘。与工匠生产实际的床不同，作为

摹仿者的艺术家是拿着 “镜子”生产的人

（５９６ｄ）。艺术的生产不再是现实性的制作，而

只是带出来，即镜子使一切存在者如其看起来

的显象那样在场着。工匠只能生产专门的东西，

木匠看到桌子的理型而摹仿，鞋匠看到鞋的理

型而摹仿，而艺术家则能 “生产”一切东西，

正如柏拉图所说 “你马上就可以试试，拿一面

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你就会马上造出太阳、

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器具、草木

以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切东西” （５９６ｄ－

ｅ）②。尽管艺术家通过镜子可以制造一切，然而

“却只能在显象上制造它们，而不是实体”③。

艺术生产的其实不是存在者的存在，即 ｅｉｄｏｓ

（理型），而只是纯粹理型的显象 （Ａｎｓｃｈｅｉｎ／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海德格尔在此给出了工匠的更进

一步的区别，即画家只能从一个视角来生产桌

子，因而并不能将一个个别的桌子 “完全地”

生产出来：“一张个别的桌子呈现出不同面的不

同景象。……与之相反，画家却始终只能从特

定的位置把桌子收入眼帘。因此，他所生产的

始终只是桌子显现的一个视角 （Ａｎｓｉｃｈｔ），一

种方式。如果他从前面画桌子，那他就不能画

它的背面了。他始终只是在一个视角中把桌子生

产出来。画家不仅根本上不能生产任何一张个别

的桌子供人使用，而且他甚至不能把这张个别的

桌子完全表现出来。”（ＧＡ６１，Ｓ１８８）———在这

个意义上说，艺术的摹仿从属于工匠的制造。

其原因不是因为艺术家在 “复制”或 “临摹”

意义上摹仿，严格来讲，他无法真正复制存在

者，而是由它在存在者之无蔽的制造方式中的

距离位置所决定的。

如果工匠对床的制造从属于神所制造的床

的ｅｉｄｏｓ，而艺术的摹仿又进一步从属于工匠的

制造，那么 “艺术其实是远离真的” （５９８ｂ）。

这种差距不是量上的，而是等级上的。然而需

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尽管艺术

与源初的存在之真之间有等级上的距离 （Ａｂ

ｓｔａｎｄ），但却并没有分裂 （Ｚｗｉｅｓｐａｌｔ）。海德格

尔这一观点根本上有两点理由：

第一，神、木匠和画家所制造出来的床并

不是床的三种不同的种类 （Ａｒｔ），毋宁说都只

是那作为源初之真的床的三种不同的显示方式。

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三种不同的存在者之床，而

是唯一的存在者 “床”的三种自行显示的方

式。如海德格尔讲到，“在这里，柏拉图的意图

是要说明，在这里的 ‘同一者’（ｄａｓＳｅｌｂｅ）是

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显示自身的，即要说明自行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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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作为 “艺术”与 “技术”的 “ｔｅｃｈｎｅ”的原始含义的详细探讨，可另外参看海德格尔：《尼采》第１卷，ＧＡ６１，Ｓ７８
－８１，Ｓ１６４－１７２；或参看李必桂：《原艺———海德格尔与尼采艺术哲学比较研究·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２－６页。

可对照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６页；英文版 Ｐｌａｔｏ：Ｐｌａｔｏ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ＪｏｈｎＣｏｏｐｅｒ，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７，ｐ１２０１

同上



显示的三个方式以及在场状态的三个方式，因

而也就是存在本身的三个变化方式。”（ＧＡ６１，

Ｓ１８４ｆ）因此，艺术与源初之真的距离并不是

不同存在者之间的距离，而是同一存在者的自

行显示方式在存在等级上的距离。

第二，海德格尔认为，如果要使用 “分

裂”这个语词来形容艺术与真之间的关系的话，

那必须预设艺术与真其实是被抬到了同等的

（并列的）本体论地位，实际上，艺术与真的

距离根本上是因为艺术的地位从属于真。① 正如

海德格尔所言：“对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来说，在

存在者之在场状态的不同方式，因而也就是存

在的不同方式的等级秩序中，艺术是远远低于

真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距离。但距离

（Ａｂｓｔａｎｄ）并不是分裂 （Ｚｗｉｅｓｐａｌｔ）。……因

此，只要按照柏拉图 《理想国》的描写，根据

真来衡量，艺术处在第三等级，那么艺术与真

之间虽然有一种距离和从属关系，但不可能有

一种分裂。要是艺术与真之间可能有一种分裂，

那么艺术首先就必须被抬高到相同的地位上。”

（ＧＡ６１，Ｓ１９０，１９２）海德格尔的这一分析一

方面是对柏拉图所言 “艺术与真之间隔了两

层”这一论断之真正内涵的剖析，另一方面也

是对其可能导致 “艺术与真之分裂”的误解之

纠偏。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说 “艺术与真是分裂

的”，而只能说 “艺术与真有距离”，艺术作为

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第三等级的摹仿只能从某一

个视角出发，而且必定实现在感性领域，故远

离了源初的存在之无蔽 （真），但这也并不是

说艺术完全不能通达真，恰恰相反，艺术作为

显象尽管它可能带有错误和欺骗，但却是指向

着源初的存在之无蔽的，因为画家所创作的

“床”指向的并不是另外的东西，而恰恰就是

那 “同一个”床的ｅｉｄｏｓ。海德格尔在此实际上

采取了现象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有多少 Ｓｃｈｅｉｎ

（显现、显象／假象），就有多少 Ｓｅｉｎ（存在／

是）”② 作为其核心阐释方法，他一方面强调作

为摹仿的艺术生产的是显象，它有可能产生欺

骗或缺陷，但依然是指向存在之真的，尽管艺

术与存在之真之间有着等级上的距离。举个例

子来说，梵高的绘画 《星空》作为一种对星空

之存在的一种 “观看方式”，他实际上就是关

于星空之Ｓｅｉｎ的一种 Ｓｃｈｅｉｎ，二者在无蔽之真

的完全度上是有差距的，但尽管梵高所表达的

这一显象可能带有欺骗和缺陷，根本上梵高的

绘画制作活动所指向的 “意向对象”还是那个

同一的 “星空之存在”，而不是指向仅仅关于

它的某个侧显 （Ａｂｓｃｈａｔｔｕｎｇ）。这一显象可能成

为假象，但其指向的并不是 “假象”，毋宁说，

可能成为假象的显象是具体意向活动所产生的

意向内容，但却不能将它等于意向对象。反过

来说，作为意向对象的 “星空”之存在者，它

也只能在意向活动中呈现自身，也即是说在具

体的直观活动所揭示的 Ｓｃｈｅｉｎ中来表达自身。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象学的第一

条原则 “有多少 Ｓｃｈｅｉｎ，就有多少 Ｓｅｉｎ”被海

德格尔十分熟练地运用在了理解艺术与真之关

系上。

尽管海德格尔在此没有为艺术在存在论等

级上的地位辩护，他没有在艺术与科学在表达

真这一问题上究竟谁具有优先地位与柏拉图进

行直接的争辩，③ 但我们对海德格尔的柏拉图美

学阐释的现象学路径已经具有了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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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海德格尔明确承认，在柏拉图原始论述中，艺术与真的确是有距离的，但人文主义者埃拉斯穆与画家丢勒的理解后来则仅

仅改了一步就扭转了柏拉图的这一看法，即丢勒的兔子虽然描绘的是个别，但却 “并不是把一个直接呈现在眼前的唯一的个别景

象表现出来，毋宁说，由于他总是把当下个别的事物显示为这个独一无二的个别事物，他就让兔子存在 （亦即动物的动物存在）

在此个别兔子身上成了可见的”（见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１，Ｓ１８９ｆ），以此方式，艺术所表达的个别 （诸多中的一个）就与真所代表的

“一”统一了起来。

对这一原则的哲学含义之考察参看贺念：《有多少Ｓｃｈｅｉｎ，就有多少Ｓｅｉｎ：对现象学 “第一条原则”的再考察》，《安徽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不同于柏拉图将摹仿的艺术在表达真实的等级地位放置在数学与科学之下，海德格尔则通过强调艺术将大地与世界的争执

彰显出来，尤其是可以让大地作为自身遮蔽者而显现出来，从而防止科学对大地完全的穿透，所以是源初的真之显现的方式，而科

学只是一种真的扩展方式，故在表达源初之真意义上，科学的等级要低于艺术：“相反，科学却绝不是真的源初发生，科学无非是

一个已经敞开的真之领域的扩展 （Ａｕｓｂａｕ），而且是用把握和论证在此领域内显现为可能和必然的正确之物来扩建的。”（见 Ｈｅｉｄｅ
ｇｇｅｒ，ＧＡ５，Ｓ４９）



在此，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即：如果海德格尔

认为柏拉图 《理想国》中艺术与真之间是一种

有距离的从属关系，而不是分裂关系，那么在

柏拉图思想中，真正探讨存在之真与存在之真

的感性显现之间的 “既分裂又共属一体”的关

系是如何实现的呢？也就是说，存在之真的感

性显现不再是对存在之真的从属 （类似于传统

哲学中现象对本质的从属），而是与它并列，在

具备差异化的同时又与之共属一体的这种新型

关系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只有说明了这一点，

才能真正找到海德格尔提出 “美是真本性化的

一种方式”这一核心论点真正的哲学起源。这

一秘密就隐藏在海德格尔对柏拉图 《斐德若

篇》的现象学阐释中。

二、海德格尔对 《斐德若篇》中

　 “美”之含义的现象学阐释

　　 《斐德若篇》的主题是探讨爱与美，以及

爱与灵魂的关系，因此可以与 《会饮篇》放在

一起阅读。《会饮篇》更强调爱与美的阶梯说，

而历史上曾分别给 《斐德若篇》加上了 “论

美” “论爱”和 “论灵魂”的副标题，后者则

更强调爱与美的一般本性及其神圣性。海德格

尔对 《斐德若篇》的重要性给出了最高的评

价，他认为 “在 《斐德若》篇中，柏拉图以最

严格和最完满的形式对艺术与美作了最深刻和

最广泛的追问”。（ＧＡ６１，Ｓ１７０）之所以给出

这个评价，是因为柏拉图在 《斐德若篇》中才

正式点明了 “美与真”在存在论上的关系：一

种 “共属一体的分裂关系”。

海德格尔对 《斐德若篇》中 “美”之含义

的创造性阐释分成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

揭示柏拉图是在什么样的语境和范围中探讨

“美”；第二步，指出柏拉图在此范围内对

“美”赋予了什么意涵；第三步，总结柏拉图

思想体现了 “美与真什么样的关系”。

针对第一步，与 《理想国》不同的是，

《斐德若篇》对 “美”的探讨完全不是在艺术

或者艺术与真之间的联系的语境，而是在 “人

与存在者本身的关系”这一原始问题的范围内。

柏拉图在 《斐德若篇》里谈到了四种迷狂：预

言的、教仪的、诗歌的和爱的，而他正是在最

后也是最高的爱的迷狂中谈论 “美”：“有这种

（爱的）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就回忆起存

在者源初的真正的美，因而恢复羽翼，而且新生

羽翼，急于高飞远举，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像

一个鸟儿一样，昂首向高处凝望，把尘世里的一

切置之度外，因此被称为迷狂。”（２４９ｄ－ｅ）对

美的爱让人有了向着存在者源初之真进行超越

的动力，这是人的灵魂所达至的最高迷狂。在

此，柏拉图表达了一个关键性的看法：每个人

的灵魂，天然地就曾经观照过存在者源初之真，

“每个人的心灵都已经自发地看见了存在者之存

在，要不然，他或许就从未进入这种生命状态”

（２４９ｂ）。正式凭借于人的灵魂 “总是已经”亲

临了存在者之真，那么对于真实存在之事物的

认识，就依靠的是人的 “回忆”：“哲学家的灵

魂常专注在对这样美之事物的回忆，而这些美

的观照正是使神成为神的。” （２４９ｄ）① 柏拉图

的这种 “回忆说”思想所包含的 “人的灵魂总

是已经观看了存在者源初之真”之内涵在海德

格尔看来所表达的就是存在之真对人的源初性

关涉，② 并且它构成了对人之本质最根本的规

定，用海德格尔在 《尼采》讲座中所使用的语

言就意味着 “存在观照属于人的本性，使得人

能够作为人而存在”（ＧＡ６１，Ｓ１９８）。这种源

初性关联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人源初性的超越

本性，人总是已经逸离出自身，并且在自身之

外，也就是说，人的超越本性 （因为美的耀显，

而从感性领域向着存在者之真的源初领域进行

飞越）正是在对美的爱的迷狂之中所发生的：

“这种被提升而超出自身以及被存在本身所吸引

的情况，就是爱 （ｅｒｏｓ）。只是就存在能够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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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柏拉图论述美与爱的迷狂这一段文本参看：《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第９９－１０１页。
海德格尔在 《论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将 “存在对人的关涉” （ＢｅｚｕｇｄｅｓＳｅｉｎｓｚｕｍＭｅｎｓｃｈｅｎ）作为思想最高的行动，见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９，Ｓ３１３；另外，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实际上也已经借由器具的指示结构，亦即此在对物的理解与世界的源

初性关涉的 “先天完成时”（见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ａｘ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２７，Ｓ８５）规定，表达了这一关涉总是已
经发生了，总是已经被设为前提了，也就是说，不可再进行进一步还原和追补了。



相关发挥出 ‘爱的’力量而言，人才能够思考

存在本身并且克服存在之被遗忘状态。”

（ＧＡ６１，Ｓ１９７ｆ．）爱 （ｅｒｏｓ）最根本的意义代

表着人的超越性，并且同时是向着自己先前已

经拥有的本质 （对存在的观照）进行回归，也

就是说，严格来讲，爱的超越性所实现的其实

是对存在观照的一种 “重新赢获”。爱重建了

人的存在的源初关联，实际上，这种重建的源

初动力就来自于美。于此，我们的考察跟随海

德格尔而进入第二个步骤。

针对第二步，海德格尔的解释基于柏拉图

在 《斐德若篇》 （２５０ｂ－ｅ）中所表达的关于

“美”的颂词：

正义和审慎，以及人根本上必须首先珍视

的其他东西，所有这一切在与它们的显象

（Ａｎｓｃｈｅｉｎ）照面时都黯淡无光，毋宁说，我

们是借助昏暗迟钝的工具来把握存在，并且是

模糊且少有的，只有极少数人他们朝向与之相

应的目光来洞察原初的源泉，亦即在显象中呈

现出来的本质起源。但过去美却是光芒四射

的，当我们的灵魂跟着宙斯走在灿烂的歌咏队

伍里时，灵魂看到了极乐的景象，并被引导向

最具仪式感的神秘之中。……如果理论智慧的

显象 （Ａｎｓｃｈｅｉｎ）能够如同美一样明显地被我

们的目光所洞穿，它就会引起不可思议的爱

了。但只有美才分得了这种命运，就是成为最

耀显、又最令人出神的东西 （εκφανεστατον

καιερασμιωτατον）。①

这一段，柏拉图是在将正义等美德与美进

行比较，他认为正义等美德在与它们的显象照

面时是暗淡无光的，一般人很难把握到其本质，

然而美却是光芒四射的，是最耀显的，最能够

激起人的爱欲的。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这里

谈论的根本问题是源初的 “存在”如何通过具

体的 “存在者”而显现出来，通常我们较难通

过正义的具体的 “存在者显象”来通达其作为

源泉的正义的源初存在，因为它暗淡无光，然

而美却与之相反，它在 “存在的闪现之本质秩

序”中拥有最高的地位，因为它是那最耀显的

（ｄａｓＨｅｒｖｏ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ｄｓｔｅ）和最令人出神的 （ｄａｓ

Ｅｎｔｒüｃｋｅｎｄｓｔｅ），从而最容易引领人朝向源初存

在进行超越。正如海德格尔所总结到的：“美是

那种最直接地走向我们并且迷住 （ｂｅｒüｃｋｅｎ）

我们的东西。由于美作为存在者与我们照面，

它同时也使我们出神 （ｅｎｔｒüｃｋｅｎ），使我们进入

对存在的观照。美就是这种在其自身中包含着

对立者，它参与最切近的感觉显象同时又提升

到存在之中：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出神的东西②。

所以，正是美把我们从存在的遗忘状态中拉出，

并提供给我们对存在的观照。” （ＧＡ６１，

Ｓ１９９）如果我们想要在作为具体存在者的

“显象”（Ｓｃｈｅｉｎ）与源初的 “存在”（Ｓｅｉｎ）之

间架起一座桥梁的话，那么美就是这一角色最

理想的承担者，因为它一方面是在感性上最耀

显的，容易吸引人，激起人的爱欲，但另一方

面它也是最令人出神的，因而也是引导人离开

自身，超出感性领域而向着源初的真进行超越

的最强大的力量。由美所激起的爱不是走向自

身，而恰恰是出离自身，从而完成由 “对存在

者的感性直观”向着 “对存在的观照”进行飞

跃式的转化。③ 本文将美所具有的这种独一无二

的 “二重性”特征归纳为从存在者层次的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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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海德格尔对这一关键段落的翻译参看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１，Ｓ１９９；对应的英译参看Ｐｌａｔｏ：Ｐｌａ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Ｊｏｈｎ
Ｃｏｏｐｅｒ，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７，ｐ５２７ｆ：“ｂｕｔｎｏｗｂｅａｕｔｙａｌｏｎｅｈａｓｔｈｉｓ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ｔｏｂ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ｌｅａｒｌｙｖｉ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ｍｏｓｔｌｏｖｅｄ”；
朱光潜先生的翻译为 “只有美才赋有一种能力，使她显得最出色而且最可爱”，参看：《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第１９１页；溥林在新
版的希汉对照本中译为 “而事实上唯有美具有这种命份，以至于它是最能彰显自己的东西和最能唤起爱欲的东西”，见柏拉图：

《斐德若》，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３年，第６７页。
为了突出美所具有的这种 “间－性”或 “二重性”，海德格尔在此有意使用了矛盾的构词 “ｄａｓＢｅｒüｃｋｅｎｄ－Ｅｎｔｒüｃｋｅｎｄｅ”，

两个词都是有动词词干ｒüｃｋｅｎ组成，原始含义为 “推、移”，前者带有的不可分前缀Ｂｅ－是及物、使动的含义，意指 “使移至醉

心”，而后者带有的不可分前缀Ｅｎｔ－是 “去掉、远离”之意，故同时又指 “出神”“迷到移出”。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为什么说胡塞尔的 “范畴直观”问题直接影响了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因为 “从存在者到存

在”就完全类似于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第六研究”中对 “感性直观”与 “范畴直观”的区分，与传统柏拉图主义将二者存在

者与其存在 （ｅｉｄｏｓ，理型）分割在两个世界不同，现象学则认为对感性存在者的直观与 “范畴直观”是同时发生的，是一个生活

世界中发生的不同层次的直观活动而已。而海德格尔在其柏拉图解释中，最大的现象学收获乃是美是沟通 “对存在的感性直观”

与 “对存在的范畴直观”之间的桥梁。



向着存在自身进行超越的桥梁。

鉴于海德格尔将柏拉图的 “灵魂回忆说”

进行了时间性维度上的先天改造，那存在观照

就属于已经先在的人的本质。但在感性生活领

域中，存在遭到了遗忘，这种遗忘通常来说并

不能首先通过对正义等问题的理智思考来唤

醒，因为正义之显象 “黯淡无光”，对常人来

说，它的存在之真无法成为可见的，因此

“必然要有一个东西，使得对存在观照的重新

赢获、不断恢复和保存成为可能。这个东西只

可能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在照面之物的最切近

的显象中同时也最可能使最遥远的存在显露出

来。而在柏拉图看来，这个东西就是 ‘美’”

（ＧＡ６１，Ｓ１９８）。海德格尔在此将美提升到

了作为克服西方形而上学最根本问题 “对存

在的遗忘”的药方的地位，因为美一方面离

我们很近，在感性领域中是最耀显者，另一方

面它又指向最遥远者，即存在本身，从而使我

们打破 “存在遗忘”状态，向着存在之真进

行超越。海德格尔对美的本质总结道：“美的

本质已经变得清清楚楚了。美使一种对存在观

照的赢获和保持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它使我

们有可能从那种容易把我们吸引入遗忘状态之

中的最切近显象中重新赢获和保持对存在的观

照。” （ＧＡ６１，Ｓ２００）在此，海德格尔甚至

还提到了美相较于实践智慧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所具

有的优先性，因为实践智慧虽然与存在之真有

着本质关联，但它自身并不具备自己的显象领

域，所以并不具备如美所拥有的 “打破存在

遗忘”这一功能，根本上来说，海德格尔借

助于柏拉图 《斐德若篇》中对美的 “二重性”

的论述，独独将沟通存在者层次 （感性领域）

与存在自身层次 （超感性领域）的关键桥梁

作用优先地赋予了美。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走向第三步，事实

上，海德格尔的回答已经呼之欲出了：因为美

完成了从感性领域的存在者之耀显向着存在之

真的过渡，所以尽管美与真是并列的，因而是

“分裂”的，但就 “都将存在自身带向显露”

这一根本点来说，二者乃是 “共属一体”的。

海德格尔对此写道：

存在观照是把遮蔽之物开启出来，使之成

为无蔽之物；按其本质把真实现出来，亦即把

存在者之存在揭示出来，这就是美所完成的事

情。美是这样来完成这件事的：它在显象中闪

烁着令人出神，把人推入在显象中闪现的存在

之中，这就是说，它把人推入存在之敞开状态

之中，推入真之中。真和美本质上都与这个同

一者 （即存在）相关联；它们在这个惟一的决

定性的事情上是同属一体的，那就是：使存在

敞开出来并且使之保持敞开。（ＧＡ６１，Ｓ２０１）

如果我们简要地总结海德格尔的观点，那

就是 “美与真是同一的”，但这绝不意味着美

与真是一回事，或者是相等的同一个东西，仿

佛这样二者就可以相互代替，因为海德格尔绝

不放弃美与真之间的差异，它具体体现在：“真

乃是哲学思想中直接的存在的揭示方式，它并

不参与感性领域，从一开始就疏远于感性领域。

相反地，美则是进入感性领域之中，又从感性

领域逸离出来的令人着迷的向着存在的出神

（ｂｅｒüｃｋｅｎｄｅＥｎｔｒüｃｋｕｎｇｚｕｍＳｅｉｎ）。” （ＧＡ６１，

Ｓ２０２ｆ．）美与艺术一样都直接关联于感性领

域，但艺术与美在柏拉图哲学整体中具有不同

的角色，我们完全不能将通常可能会有的 “艺

术是表达美的一种手段或途径”一般理解带进

柏拉图哲学中，实际上在古希腊，艺术与美是

完全不同层面的事情，二者经常是彼此冲突的

概念。非常明显，艺术作为摹仿与美在柏拉图

哲学整体具有不同的地位，比如柏拉图在 《会

饮篇》中谈到 “美的阶梯说”时涉及不同种

类、不同层次的美，但并没有特别涉及 “艺术

美”。艺术与美甚至在与真的关系存在着冲突，

因为艺术与真隔了两层，是从属的关系，艺术

甚至因为等级较低而没有资格来谈与真的分裂

问题，而美与真则处于并立分裂基础之上的共

属一体关系，海德格尔称之为 “令人振奋的分

裂”（ｂｅｇｌüｃｋｅｎｄｅｒＺｗｉｅｓｐａｌｔ），因为 “真与美尽

管有着共属一体的关系，但必定还是两个东西，

彼此必定二分。不过，这种二分，即广义的分

裂，在柏拉图看来绝不是一种激起惊恐的分裂，

而倒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分裂。美让人超越感性

而返回真。在这种彼此二分中占上风的还是一

致性，因为美作为闪现者、感性之物，预先已

经把它的本质隐藏在作为超感性之物的存在之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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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中了”（ＧＡ６１，Ｓ２０２）。但是另一方面，美

与真的这种 “令人振奋的分裂”关系所意味着

的 “美与真是同一的”也绝不意味着在如下意

义下 “美与真是统一的”，仿佛美与真都可以

放进一个更高的概念之下，实现二者之间矛盾

的消解，比如 “儿子”和 “女儿”放在 “父母

的子女”这个共同的更高概念之下的 “统一”。

毋宁说，在美与真之外，并没有一个外在的更

高的概念来统摄二者，因为美与真自身都是对

作为无蔽的存在之真的敞开，根本上来说只是

敞开的方式不同，真是纯粹超感性的，而美则

是二重性的，它从感性领域中耀显出来，并指

向了朝着存在之真的出神。美的这种二重性，

更准确地来说，是 “居间”的意义，它是连接

者和桥梁。

综上而言，海德格尔围绕 “艺术与真”以

及 “美与真”的关系这两个最为核心的问题，

对柏拉图 《理想国》以及 《斐德若篇》中的文

本思想进行了重新梳理，提出了其创造性的阐

释，我们能够非常明确地看到海德格尔阐释的

两个核心特点：第一，海德格尔实际上采取了

现象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有多少Ｓｃｈｅｉｎ（显现、

显象／假象），就有多少 Ｓｅｉｎ（存在／是）”作为

其核心阐释方法；第二，海德格尔的阐释根本

上是一种存在论的解读，因为他强调 “美是那

最耀显的、最令人出神的”，将美作为了沟通感

性领域的存在者与超感性领域的存在自身

（真）之间的桥梁，并尤其将美作为打破存在

遗忘的现实契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海德

格尔赋予了美学独特的优先地位，只是这种存

在论美学必须是现象学式的，因为美在此不是

指主体的愉悦感，也不是指客体具有的性质，

而是指在显象耀显的过程之中所带出的存在自

身的彰显，它需要借助于现象学的方法 “让自

身显示者如其从自身出发所显示的那样，从其

出发而被看见”①。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这

同时意味着，现象学也要以美作为其根本任务

和方法，因为在美之中，最重要的现象，即存

在自身，才能够得到最耀显的自身表达。在此

意义上，现象学完成于美学。

三、美在于 “现象自身显示其存在”：

　　海德格尔的创造性转化　　　　

　　在以上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美学思想的现象

学阐释中，我们已经明确，柏拉图的 “最耀显、

最令人出神的”美，乃是 “对存在之观照”的

赢获和保持，美打破了我们日常的对存在的遗

忘状态，唤起了我们对存在的观照。然而，这

一点主要还是针对美所具有的存在论上的功能

和优先性而言的，那究竟该如何理解 “美”的

本性呢？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美不应当从主体

的体验，也不应当从客体的属性方面进行规定，

那究竟该如何理解呢？海德格尔在 《尼采》讲

座中，借助于对康德对美之基本规定 “无利害

性”（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的解释提出，在无利害

的审美态度下，纯粹对象自身的显现就是美，

而不是纯粹对象带给人体验的情感上的愉悦感，

也不是纯粹对象具有什么样的客体方面的属性

特点。海德格尔总结道：

对这一 ‘无利害’的曲解，导致人们认

为，随着对功利的排除，也就把一切与对象的

本质性关联都禁止掉了。其实情形恰好相反。

与对象本身的本质性联系恰恰是通过 “无利

害”而发挥作用的。人们没有看到，现在对象

才首次作为纯粹对象显现出来，而这样一种进

入显现中就是美。 “美”一词意味着在这样一

种显象中的显现 （ｄａｓＷｏｒｔｓｃｈｎｍｅｉｎｔｄａｓＥｒｓ

ｃｈｅｉｎｅｎｉｍＳｃｈｅｉｎｓｏｌｃｈｅｎＶｏｒｓｃｈｅｉｎ）。（ＧＡ６１，

Ｓ１１０）②

“美就是纯粹对象的显现”，这意味着，美

不再是如康德所说的一种自由的情感，而是这

种显现自身。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在此基础

上，再进一步，说出了他在 《艺术作品的本

源》中对美之本性最经典的规定 “美是存在的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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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显”———这就是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美学现象

学阐释的创造性转化。让我们回到 《艺术作品

的本源》，看看海德格尔如何论述作品与美的

关系：

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是真，而不只是一种

真实。刻画农鞋的油画，描写罗马喷泉的诗作，

不光是显示这个个别存在者是什么，而是使得

无蔽本身在与存在者整体的关涉中发生出来。

鞋具愈单朴、愈根本地在其本性中出现，喷泉

愈不加修饰愈纯粹地以其本性出现，则伴随它

们的所有存在者就愈直接愈有力地变得更具存

在者特性。于是，自行遮蔽着的存在便被澄亮

了。如此这般形成的光亮，把它的耀显嵌入作

品之中。这种嵌入作品之中的 （存在的）耀显

（Ｓｃｈｅｉｎｅｎ），就是美。美是作为无蔽之真的一

种本性化 （ｗｅｓｅｎ）的方式。（ＧＡ５，Ｓ４３）

作品之为作品绝不在于它描摹了对象的真

实，而是在于它敞开了世界与大地之间的争执，

从而实现了作为无蔽的真，将林中空地中无蔽

与遮蔽的争执带入作品之中，从而存在者赢得

了它的世界，在这个敞开着的历史性世界里，

它获得了其本己性，只要它愈单朴，愈纯粹地

进入其本己性，那么它就越存在。而为什么这

时，就有美产生呢？“这是因为自身遮蔽的存在

自身，被照亮并且进入林中空地。林中空地因

此便进入作品耀显，这种耀显以这种方式成为

作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美，因为美就是真耀

显的一种方式。通过对美的这种思考，我们就

可以重新获得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① 也

就是说，当真自行设入作品，真在作品中本性

化地发生时，美就产生，美就是无蔽的真本性

化的方式。

美在作品中是一种发生，它不是静止的固

定的某种状态，它是存在的动态的显现过程。

这一看法，扭转了整个形而上学对美的定义。

但是，也许我们这里还需要追问，为什么存在

的显现，或者说 “真”的发生就是 “美”的

呢？这种 “显现”与黑格尔的 “美是理念的感

性显现”有何不同？黑格尔的 “显现”指的就

是感性化，或者具体化，是对抽象普遍性进行

的具体感性的表达。对黑格尔而言，美的显现

依然是一个固定的形态，而不是显现过程自身，

即不是一个动词。② 更为重要的区别是，黑格尔

的美的规定，即绝对理念，是根本的主体性，

而不是存在自身。只有存在自身显现，美自身

才是可能的，其他的主体性的美才继而是可

能的。

而存在的显现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存

在自身的生成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乃是一种无化 （ｄａｓ

Ｎｉｃｈｔｅｎ），它表现为纯粹给予之 “让”，此

“让”乃是奠基性的，它纯粹相关于它自身，

即本源地是无利害的，自由的。正是在此意义

上，张祥龙先生也分析了 “为什么现象本身就

是美的”，他说： “现象原本就是 ‘悬中而现’

的，因这纯境域中构成的纯显现先于一切可把

捉的现成者，对他的体验就不可能是偏执于某

一边或某一实在形态的。正是出于这一缘故，

这种原发体验或现象知觉具有 ‘唯一无利害关

系的和自由的愉快’。”③ 正是因为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美学摆脱了现成存在者的利害，存在的

显现不是占有，不是强制，而是纯粹给予之让，

故源初现象显示其自身存在就是美的。④

美作为存在的显现，它现在被作为动词而

理解，它本性化着，这实则意味着：美在生

成，美就是现象的自身生成，只要现象自身显

示其存在，它就是美的，因此生成乃是美最根

本的规定。然而 “生成”这一规定并非外在

于美的任何东西，如经验、理性或者上帝，它

自身乃是无根据，作为如此，它让美自身本性

化地发生。“生成”不是规定 “什么是美？”，

而是规定着 “美自身如何本性化”。美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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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此其实意味着：美就是现象的自身显示

过程，美自身美化。美不再是人的主观体验，

不再是客观对象及其性质，不再是理念的感性

显现，亦不再是感性实践活动的创造，而是美

自身美化。

以上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创造性的现象学

诠释，后来同样被专研柏拉图阐释的伽达默尔

所接受，他跟随海德格尔指出无蔽才是美的本

性，美就是显现自身，并且将它自身作为一种

光。伽达默尔说：

耀显 （Ｈｅｒｖｏ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并非只是美的东

西的特征之一，而是构成它的根本本性。正是

柏拉图在 《斐德若篇》中所说的无蔽 （ａｌｅｔｈｅ

ｉａ）才是美的本性。美并非只是对称均匀，而

是以之为基础的显现本身。……美具有光的存

在方式。光并不是它所照耀东西的亮度，相

反，它使他物成为可见从而自己也就成为可

见，而且它也唯有通过使他物成为可见的途径

才能使自己成为可见。……使一切事物都能自

身阐明、自身可理解地出现的光正是语言

之光。①

伽达默尔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回溯 “美”这

个语词含义的历史以及它源初的含义，② 而更加

确证了海德格尔阐释的合理性。伽达默尔在考

察 “美”之含义在哲学史上的变迁时，进一步

指出了美作为 “存在之耀显”的源初含义何以

成为了其他理解的基础。

德文词ｓｃｈｎ（美）的希腊文是 ｋａｌｏｎ，它

作为修饰词使艺术与技术区分开来，即与生产

有用东西的 “机械的”艺术区分开来。同样，

除了美的艺术，我们还可以说美的习俗、美的

文学和美的精神等等，其中 ｓｃｈｎ都跟 ｋａｌｏｎ一

样，是与其希腊文的对立概念 ｃｈｒｅｓｉｍｏｎ（有

用）相区分的。而所有不属于生活必需品，而

关系到生活的方式，即被希腊人理解为 ｐａｉｄｅｉａ

（人文教育）的东西就叫做 ｋａｌｏｎ。美的事物就

是那些价值自明的东西，它不像有用的事物总

是作为某种手段，而被用于某种目的，它只是

其自身，它自身就是目的。即便讲到与 “美”

相对的 “丑” （ａｉｓｃｈｒｏｎ）时，它自身也还是目

的，没有作为手段，只是它是 “不忍卒看”

的。于是，美的概念就与善 （ａｇａｔｈｏｎ）的概念

有了密切联系，因为善也是为自身而选择的东

西。如在柏拉图那里，美与善经常是互用的，

善的事物也是美的事物。美的理念同时是最高

和最完满的美，因为美在理智领域比感官领域

表现得更加纯洁和清晰，感官领域总是受到不

同尺度和不完善性的欺骗，感官领域的美是对

美的理念的分有。在中世纪，美的理念同样与

善的理念紧密相连，甚至干脆就用善 （ｂｏｎｕｍ）

来翻译古希腊的美 （ｋａｌｏｎ）。如托马斯·阿奎

那样认为：“事物之所以美，是因为神住在

里面。”

另一方面，美的理念与目的论的存在秩序

的理念之间联系的基础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

图的尺度概念 （Ｍａｓｓｂｅｇｒｉｆｆ）。柏拉图用尺度、

合适性和合比例性来规定美，亚里士多德则把

秩序、恰当的比例性和规定性作为美的要素。

于是，适当的尺度、对称性就成了一切美的事

物的决定性条件。而这些规定乃是一种普遍的

本体论的规定，即自然与艺术是没有对立的，

都有美的规定的符合，且自然是具有优先性

的，因为艺术乃是对自然的摹仿。然而，到了

１９世纪，近代美学的兴起将重心转到了艺术，

一切关于美和艺术的问题成了美学问题，即关

于人的科学的问题。人类的艺术精神使一切美

的东西最终只能从人自己的精神作品角度来理

解，自然丧失了其优先地位，它成了精神的一

种反射，这尤其表现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

想中。

那么，美的源初含义究竟是什么？于此，

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阐释。

尽管美的理念与善的理念紧密相连，但二者同

样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包含着特有的 “美的

优先性”。“善的不可把握性在美之中，亦即在

存在物和附属于它的无蔽性 （ａｌｅｔｈｅｉａ）之间的

和谐性中发现的一种相适性，因为美具有一种

最终的显明性 （üｂｅｒｓｃｈｗｅｎ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美与绝对

不可把握的善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可以被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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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２４－６２５页，译文有些许改动。
以下关于 “美”的语词含义的历史及其本源性追溯，参看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第６１８－６３５页。



美的固有本性就在于能表现出来。美就表现在

对善的追求之中。”① 美能够自身显现，它能够

在其存在过程自身呈现出来，这是它与善的根

本区分，因此，美自身是有光亮的，它甚至是

“最耀显和最令人出神、最值得人爱的东西”。

在如此意义上， “耀显”就不再只是美的一个

特征，而是其根本本性，美就是作为无蔽 （ａｌｅ

ｔｈｅｉａ）的真。美不只是原先目的论的尺度意义

上的对称均匀，而是以之为基础的显现本身。

于此，我们已经切近了 “美”的本源：它

是显现活动本身，它表明为敞开和照亮。存在

者之存在在艺术作品中的耀显，也就是美自身

美化的过程。美作为最耀显和最值得人爱的东

西，它使存在自身被照亮，将人从存在的遗忘

中拉出，并带入了存在观照 （Ｓｅｉｎｓｂｌｉｃｋ）。本

源的美不是尺度意义上的客观规定，也不是人

类精神的对象或者其创造产品，而恰恰是现象

自身显示其存在的活动本身。

如果我们在此总结海德格尔借助柏拉图的

现象学阐释对作出的对美给出的存在论规定，

那么主要有两点：一，美在于现象自身显示其

存在，即美是一个动词。美不是一种现成的状

态，而是一个成为美的过程。美不是客体所具

有的对象化性质，不是主观的体验，也不是主

体与客体的某种统一或者符合的关系，美是存

在自身的显现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事物之所

以美，就在于它们成为自己，它们自身生成，

事物因而各有各美，美不再是事物所具有的一

种普遍的标准或尺度，比如符合和谐的黄金分

割比例等。二，美与真共属一体，美是存在者

之真自行设置入作品，是真的自行发生。美与

真并不是完全对立不可沟通，而是保持着差异

的同一。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

的，那就是美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思考：

美规定了人，提升了人。人加入到美中，才能

去理解、经验和思考存在。这就意味着，人不

再是美之标准的评判者，也不是美的创造者，

而是 “生成之美”的参与者和守护者。

海德格尔说：“美是那个规定着我们以及我

们的行为和能力的东西，因为通过美，我们最

高地占有了我们的本性，这就是说，我们超出

了我们自己。”（ＧＡ６１，Ｓ１１３）美提升了我们

的生命，美作为调音者，规定着我们，而不是

我们规定了美。海德格尔以画家阿尔布雷西

特·丢勒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Ｄüｒｅｒ）一句名言来说明这

个问题：“千真万确，艺术存在于自然中，因此

谁能把它从中取出，谁就拥有了艺术。”（ＧＡ５，

Ｓ５８）这句话绝不能理解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

仿，而是说，艺术已经原始地在自然之中了，它

隐藏着，当它被取出时，即在作品中显现时，艺

术就被拥有了。这意味着，艺术家归属于艺术，

只有艺术家已经进入了艺术，他才能创造。海德

格尔在 《诗人何为》里说：“创造 （Ｓｃｈａｆｆｅｎ）意

味着：汲取 （ｓｃｈｐｆｅｎ）。 ‘从源泉中汲取’意

思就是：接受喷涌出来的东西并把所接受的东

西带出来。”（ＧＡ５，Ｓ２９８）创造因此不再是从

主体方面去规定，而是从艺术，从存在自身的

显现去规定，创造不再是主体骄傲蛮横的主观

表达，而是从艺术和存在自身汲取，并如其所

是地让其被看见。总结来说，美和艺术就是存

在之现象的自身生成，而艺术家就是让这一生

成活动成为可见的 “现象学家”。

结　语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反对近代主体论美

学带来了两个后果，即一方面将美理解为 “情

感愉悦的对象”，将艺术作为表达主体体验的对

象，另一方面割裂了美与真的源初关联。海德

格尔的存在论美学来源于他对柏拉图美学的现

象学阐释。针对柏拉图 《理想国》中艺术与真

的关系，海德格尔指出艺术并不处于与真的

“分裂”关系之中，而是在指向存在之真时具

有归属意义上的等级关系；进一步地说，海德

格尔通过 《斐德若篇》中爱、美与灵魂的关系

探讨，对 “美是那最耀显、最令人出神的”进

行了充分的现象学阐释，一方面美是在感性领

域上最耀显的，容易吸引人，另一方面也是最

令人出神的，引导人离开自身，朝着超感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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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３期　　　　　　　　　　　　　　　　　哲　学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２００４年，第６２２页。



域的存在之真进行超越，所以美是架接具体存

在者的 “显象” （Ｓｃｈｅｉｎ）与源初的 “存在”

（Ｓｅｉｎ）之间的桥梁，用现象学的语言表达就

是：美是对存在者的感性直观与作为 “范畴直

观”的存在观照 （Ｓｅｉｎｓｂｌｉｃｋ）之间的桥梁。

由于美成了抵达存在之真的一种优先性的

通道，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遗忘状态，

那么美与真就是共属一体的关系。海德格尔在

此基础上，不仅提出 “美是无蔽之真的一种本

性化的方式”，而且提出 “美就是存在的耀显

（Ｓｃｈｅｉｎｅｎ）”，也就是说存在之现象的自身显示

就是美。美不是一种现成状态，它既不是客观

对象的属性，也不是主观的体验，同样也不是

主体与客体的某种统一或者符合的关系，毋宁

说，美是一个动词，是存在自身的生成与显现

过程。这种理解的 “美”不仅为主体论美学赋

予了更深厚的存在论基础，而且改造了美与人

的关系：人不再是美之标准的评判者或者创造

者，而是生成着的美的参与者和守护者。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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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晨阳于１９９４年发表了儒家 “仁”概念与关怀伦理学的比较，是第一位比较关怀伦理学与儒家思想异同的学者，参见

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Ｌｉ，“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Ｊ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Ｃａｒ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Ｈｙｐａｔｉａ，Ｖｏｌ．９，Ｎｏ．１，１９９４，ｐｐ．７１
－７９。之后虽引发许多儒家是否是关怀伦理学的讨论，但较少以儒家思想回应关怀伦理学的理论问题；在支持儒家相似于关怀伦理
学的立场中，也缺乏以儒家关怀思想探讨伦理议题的研究。儒家与关怀伦理学比较研究的介绍与梳理，参见韩玉胜：《儒家关怀伦

理研究》，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３６页。近期则有学者引入关怀伦理学的 “专注”（ｅｎｇｒｏｓｓｍｅｎｔ）与 “动机移位”（ｍｏ
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概念解释儒家思想，而不仅是比较两种思想系统的异同而已，参见张容南：《什么是好的关怀———儒家伦理
对关怀伦理的启发》，《哲学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５期；李明书：《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 “专注”与 “动机移位”》，《哲学

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９期。

从关怀伦理视角论古典儒家的

道德教育基础与教师职责

———基于儒家义务论与儒家美德伦理学的反思

李明书
［浙江大学，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儒家与西方伦理学的比较自康德义务论至美德论的发展已有一段时间，受到康德义务论

与美德论诠释儒家的影响，古典儒家的道德教育基础易于被视为理性的道德原则与美德，而教师的职

责即在于教导学生如何实践道德原则与美德。关怀伦理学视角进入儒家研究领域之后，认为道德教育

的基础是自然情感的关怀，以关怀为基础，才能真诚地行使道德原则与美德。以关怀伦理视角反思义

务论与美德论，可证明古典儒家的道德教育也是以关怀为基础，而教师的职责应是教导学生发挥关怀

的情感以从事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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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者的责任通常被认为是将人民培养成有仁

德的人，而后负担起经世治国的工作。这样的观

点同时构成古典儒家对于个人的实践要求与目

标，并以此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亦即儒家旨在

教育人民成为有仁德且能治理国家的人。然而，

仁德与政治能力的培养并非古典儒家所要教育人

民的基础。仔细考察古典儒家经典中关于教师与

学生的相处，以及孔孟等圣贤对弟子与君王说教

的内容之后可以发现，仁德与政治能力的基础在

于关怀，也就是基于产生了希望对方变好的自然

情感，接着才有各种美德与各种能力的展开。

这一思考的脉络，在西方伦理学的康德义

务论 （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道义论）、美德伦理学 （ｖｉｒ

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美德论）与关怀伦理学 （ｃａｒｅｅｔｈ

ｉｃｓ）等理论诠释儒家思想之后，形成古典儒家

道德教育基础与教师职责的讨论。遗憾的是，

在儒家义务论与儒家美德论被系统性地建构之

后，往往忽略了关怀才是教师教育学生的基础。

经由关怀伦理学对于关怀的重视，以及以关怀

伦理学诠释儒家思想在近几年产生的成果，①本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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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借由关怀伦理学的理论特点指出古典儒家

的教师职责在于培养学生乃至于全体人民的关

怀情感，而道德原则、美德与政治能力则是在

关怀情感确立之后，进一步须培养的人格特质

与能力。

一、关怀伦理学的理论背景与

教育理念　　　　　

　　自康德提出以行为动机的善恶作为道德判

断的标准之后，其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许多伦理

议题的讨论，至罗尔斯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将其引入

政治哲学的讨论之后，对于学术的影响更是深

远。柯尔伯格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ｏｈｌｂｅｒｇ）即是援用

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心理学的质性研究，

而提出三层次六阶段的道德发展理论。① 当时其

学生兼助理的吉利根 （ＣａｒｏｌＧｉｌｌｉｇａｎ）发现柯

尔伯格在研究过程中所设计的题目，皆是伦理

学上的道德两难情境，而这样的思路是以理性

为主的正义伦理发展下所设计而出，男性善于

依据理性作答，而女性则更倾向于了解道德情

境发生的背景，了解当事人之间那种非普遍的

特殊关系，而不是以普遍的伦理原则套用在相

似的道德情境上以寻求解答，或是给出一个是

非对错的判断，这种行为即是所谓的 “关怀”

（ｃａｒｅ）②。吉利根认为柯尔伯格的理论预设不足

以概括女性对于道德情境的判断，导致测试的

结果是女性仅能达到六阶段中的第三阶段，而

无法及于男性的高度；③ 如果改以关怀作为道德

判断的标准，将得出不同于柯尔伯格的结论。

基于这样的反思，吉利根重新设计心理实

验的问题与道德判断的标准，在 １９８２年出版

《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④ 一

书，一般被视为关怀伦理学的开端。由于关怀

伦理学是以女性特质为基础而发展出的伦理学

理论，故在初期又被视为女性主义的伦理学理

论，其后经由诺丁斯 （ＮｅｌＮｏｄｄｉｎｇｓ）、赫尔德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Ｈｅｌｄ）、特朗托 （ＪｏａｎＴｒｏｎｔｏ）等多位

学者持续发展，尝试将其建构为具有普遍性意

义的伦理学理论。⑤

在几位关怀伦理学者之中，身为教育学家

的诺丁斯，探讨了较多的教育理论与议题，并

且在建构关怀伦理的教育理论过程中，也较为

全面地回应了西方伦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功利主

义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康德义务论、美德论等理

论。⑥ 是故其教育观点可谓是在反思了西方伦理

学理论之后，提出与以往不同的见解。诺丁斯

反对道德教育的内容以规则、原则、知识为主，

而提倡应培养学生的关怀情感，以教师本人作

为榜样，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使学生在离

开学校学习之后，仍能秉持这样的关怀情感以

待人接物。

以诺丁斯为主的关怀伦理学与以往的伦理

学理论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第一，诺丁斯认

为人最初并不是以理性的人而出生，而是出于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自然情感，形成了关怀关系

之后，才进一步推动了道德行为的产生。⑦ 关怀

的情感是人与生俱来就有的，不须经由理性思

辨或客观知识的学习才出现。⑧ 在关怀的基础

上，才能够发展出道德原则或美德。⑨ 第二，对

比于原子式的道德主体，关怀伦理重视关怀者

（ｏｎｅ－ｃａｒｉｎｇ）与被关怀者 （ｃａｒｅｄ－ｆｏｒ）之间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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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怀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良好的关系是关怀者与

被关怀者的需求共同得到满足之后才算完成，①

而不只是独立的个人能够依据道德规则而实践

道德行为，或是个人德性的完满。

理性的道德原则与科学知识融入学校教育

已久，但是对于关怀情感的培养却始终付之阙

如。于是诺丁斯认为教育的基础应该是培养学

生关怀的情感，而不是知识的灌输，或是在虚

设的两难道德情境中要求学生依据既有的道德

原则推论应如何实践；教师的职责就是在教育

过程中将学生的关怀之情培养起来，使其能依

据这样的情感，热爱其未来的工作与周遭的人。

诺丁斯的教育理论已构成完善的体系，包括教

学理念、方法、结构、课程设计与教育制度的

改革建议等，并且国内外皆有许多引介与讨论，

但其核心观点仍是在于以关怀为基础而展开的

教育活动，认为 “帮助学生培养这种互相关爱

的能力，是所有教师的重要职责”②，是故本文

将以关怀伦理学在教育上的基本观点，展开古

典儒家教育基础与教师职责的论述。

二、古典儒家的教育责任与

　　教师的职责　　　　　

　　 “责任”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身为一个

人就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应该做的事情之具体

内容，可能基于理论、文化、身份、能力等各

种条件而有所不同； “职责”则是在一个职业

上应尽的责任，如教师的职责是身为一个教师

应该在其职业上尽其所能完成的事情。

儒家自孔子开始即为教育家与教师的表率，

承担起教育国君、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责任，可见教育的责任与教师的职责在古典儒

家思想中尤其重要。古典儒家的重大责任通常

较直接令人联想到曾子所曰： “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以及孟

子所云：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结合在一起，相当于 “内

圣”与 “外王”的理念或实践要求，前者指对

于个人而言，应以 “仁”这一所有美德的总摄

范围，培养各种美德而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后者则是依于自身的美德，向外推扩到社会、

政治的事务上，将能力所及的范围建立成以美

德为基础的运作单位。

话虽如此，但这毕竟是对于一个儒者

（“士”），乃至于有志于担当国家 “大任”者的

要求，对于尚未能立志从事儒家思想，将儒家

理念作为自身责任的人而言，儒家显然不是以

培养一个人的美德为基本要求，而是以诱发、

引导人更为基本、更能触动人的自然情感为主。

这种对于人们自然情感的诱发与引导，其实才

是古典儒家认为教师应尽的职责，也是道德教

育的基础与目标。这一点从先秦文本中可以得

到许多证明。

虽然 《论语》中并未直陈与系统性地论述

一个教师应尽的职责，但孔子更多时候是以身

作则地示范，而教师的职责就表现在孔子及其

弟子的对话之中。此处先以广为人知的孔子与

宰我论三年之丧的意义来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

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

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

曰：“食 夫 稻，衣 夫 锦，于 女 安 乎？” 曰：

“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

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

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

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

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论语·阳货》）

这一则文本背后的意涵十分丰富，历来也

有许多解释与讨论。基于本文主题，以下将聚

焦于孔子与宰我之间的关系，以及孔子究竟希

望宰我学习到什么重点来看。

从文中的情境可知，宰我与孔子对话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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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离去，而孔子继续对着留下来的人说明一些

道理。由此可以推想，这应是孔子作为教师在

教学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由于宰我不愿守

三年之丧，理由在于这样太过于旷日废时，守

丧过程无法维系当时的礼法。身为教师的孔子

并未向宰我论陈守丧之礼的社会、政治意义与

功效，而是直接切入情感、心情上的安稳与平

复，并且在宰我离开课堂之后，指责其忽略了

父母在他初生之时，将他在怀抱中呵护了三年

之久的这份关怀之情。此处虽无从得知孔子为

什么不当面向宰我说明，可能是已经猜想到不

论如何教导，宰我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观点，

但从中可以清楚得知的是孔子最终以 “不仁”

评价了宰我，指责宰我已经失去了对于父母这

份关怀的追思，甚至忘记了父母曾经对他的细

心呵护。

这一则文本还有两个要点需厘清，才能更

清楚地呈现身为儒家教师的孔子在教学过程所

希望达到的成效。首先，基于文本的解读，孔

子说宰我 “不仁”，暂且不论 “仁”这一概念

的丰富意涵，① “仁”作为古典儒家最重要的美

德或道德概念当是毫无疑义的，是故从字面上

看来，孔子确实是批评宰我不具有 “仁”这一

美德。然而，孔子批评宰我不仁的理由并不是

宰我不能展现仁德在是非对错上的判断，也不

是宰我未能表现政治事功的能力，而是由于宰

我已经忘却父母曾经对他的关怀之情，于是不

拟以相应的情感回报父母。由此可知，孔子试

图诱发或唤醒宰我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这份

真挚的情感，由于这份情感无法维系，才产生

了 “不仁”的判断。其次，从经典中当事人的

身份可以推知，宰我与未被记名的弟子们既然

都还处于求学阶段，尚须集中接受孔子的教导，

尚未成为意志坚定的儒者，亦未达到能够担负

天下大任的身份地位，这正是最能说明师生关

系，以及作为儒家的教师所应教会学生的能力，

亦即这份真挚的关怀之情。

一旦这种关怀之情确立，也就是教师确实

能教会学生不论在对待任何人事物时都能秉持

这份情感，则未来施展任何能力、从事任何事

业，才不只是当作纯粹的技能或谋生的工作而

已，而是可以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怀应用于

社会与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果怀着这样的情感

而从事道德实践与工作，却在某些能力有缺陷

或结果不如预期，将不至于受到严厉的谴责；

但若仅将待人接物或工作视为一种纯粹的技能

发挥或效益的计算，则将与器物、工具并无太

大的差异，甚至对于孔子而言，这样的人已经

失去了为人的基本价值 （“不仁”）。宰我认为

守丧的目的不能妨碍礼乐制度的运行，而忽略

了亲子之间真挚的情感，即是将礼乐制度的社

会效益置于首位。

从孔子的叙述可知，父母对于子女的 “三

年之爱”以及守丧三年的追思皆是出于自然情

感之间的互动，如果学生已经失去这份关怀之

情，教师即有责任引导学生重新体会并表现出

来；倘若这份情感仍维系于学生及其父母之间，

则教师应教导学生更进一步应用于实践与社会

工作上。当下若无法教会宰我之徒发挥关怀之

情，则应将更多心力投注于还有可能受教的学

生之上。

孟子教导伦理实践也是以自然关怀之情为

基础，接着才展开说理的过程。如孟子论 “四

端之心”时所说：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

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

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

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

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

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

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

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

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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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论语》中，“仁”有时有情感的意义，有时指个人道德修养，有时又指政治事功，如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所曰：“桓

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这里的 “仁”显然是指管仲在政治上的成就。在此

无法详细展开 “仁”的丰富意涵，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政治能力的培养与事业的成就，一定是一个人经过一番学习、历练之后

所得，在个人的生命经历与教育过程 （至少在家庭教育上）中还是以情感为基础。



母。”（《孟子·公孙丑上》）

许多讨论将这段著名的文本集中于 “四端

之心”的解读与证成上，① 此处不拟针对这些

讨论进行评析，而是将这段话视为孟子教育君

王和提供后人学习的文本来看。不论 “四端之

心”如何展开，以及展开成什么样子，孟子首

先提出的是 “不忍人之心”这样的自然情感，

在见到孺子入井时会不自觉地涌现出来，而且

不计较任何功利名声，只希望能够将孺子救起。

如果一个人在面对这种情境时可以抱着这份情

感去救孺子，则可期许这样的人也能够以这份

最真挚无私的情感去从事社会、政治等事务。

即便可以宣称在此处 “仁之端”的 “不忍人之

心”与 “义之端” “礼之端” “智之端”是并

列的关系，是故如 “义”“礼”“智”等近于理

性的内涵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共同构成人性的

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子在说明道理的过程

中， “仁之端”不仅置于首位，而且对此的阐

述最为丰富。② 我们或可试着反问，如果一个人

的实践基础是 “义之端” “礼之端”与 “智之

端”，则表示对他人的自然关怀之情是在评估了

自身的羞恶、懂得礼让与辨别道德规范的对错

之后才能够生起，那么这样的关怀之情还是自

然而不假思索的吗？还是不计较功利名声的吗？

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是故这段话语所表示的教

育意义，是在说明人应以培养自然关怀之情为

基础，而后才能较好地以此情感对待政治事务。

从古典儒家更多的文本中皆可看到对于亲

情的重视，而后从家庭开始逐渐往外推扩出去

的记载。即使荀子与孟子持不同的人性论看法，

但却同样重视自然之情。这一观点反映在荀子

对于三年之丧的解释上：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

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

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

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荀

子·礼论》）

荀子在论三年之丧时虽一再强调这一礼法

的制度性意义，后续更以此证明人民为君王守

丧三年的必要性。然而，无论这一制度具有何

等崇高的价值，这一基础需建立在情感之上，

而且既然是三年之丧，则这情感亦是从父母抚

养婴孩的最初三年培养而出，而不是依据理性

的法律或道德规范才制定这样的礼制。

虽然儒家终究是要教人成为一个道德上完

满而无所欠缺的人，进而成就一番为国为民的

事业，但从古典儒家的许多文本之中，皆可以

看到身为儒家教师的职责，应以教导自然关怀

之情的发用为实践的基础与根本，否则只是在

培养技术性或机械性地做出符合外在道德规范

或法律制度的行为，却不是发自内心愿意对他

人、对人民、对政治行善，这样的人难以长久

地在群己的实践中维持下去。

在对于古典儒家经典有这样的认识之后，

接着将进一步回应以西方伦理学解释儒家之后

所产生的教育哲学问题，并指出上述的观点更

接近于关怀伦理学的视角，以其他理论看待儒

家的教师职责可能产生误解，使儒家对于教师

责任的探讨可以与西方学界关注的议题进行对

话与比较。

三、对古典儒家道德教育基础的反思

如果以关怀伦理学所谓的自然情感的关怀

解释古典儒家道德教育基础，则以往的功利主

义、康德义务论、美德伦理学、关怀伦理学与

后习俗责任伦理学③等解释均有值得反思之处。

这些理论进入我国的学术领域之后，产生了儒

家究竟属于或较接近西方哪一种伦理学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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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曾从关怀伦理学视角论述孟子所说的 “恻隐之心”较为接近关怀伦理学所说的关怀，而非康德伦理学的道德义务或

美德伦理学的美德，参见李明书：《关怀伦理视角下的 〈孟子〉“孺子入井”章诠释》，《哲学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７７－８６页。
历代注解多认为 “四端”之中最主要的是 “仁”，“仁”可以包含或衍伸出 “义”“礼”“智”三者，参见朱熹：《朱子语

类》卷第六，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１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第２４６页；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２３５页。

后习俗责任伦理学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是结合了康德义务论的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之后的道德发展理论。虽然这
一理论以 “责任”为核心概念，但其所论的责任是人应以关怀为基础而建立普遍的道德原则，在对话与沟通的过程中逐渐达成这

一目的。林远泽将后习俗责任伦理引入儒家的诠释。参见林远泽：《儒家后习俗责任伦理学的理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

公司，２０１７年，第３２页。由于该理论与本文所论的教育基础与教师职责并无直接关系，是故暂不讨论儒家后习俗责任伦理学的理
论问题。



讨论。当然儒家思想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道家、

佛家等思想亦然），本无须以西方伦理学系统进

行定位，只是基于学术对话证明儒家思想具有

普遍性意义，因此以儒家思想回应西方提出的

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并且也已经是常见的

讨论方式，是故以下将依着这样的发展脉络，

提出在儒家伦理被西方理论诠释的发展背景下，

应如何理解儒家思想的教育基础，亦即古典儒

家是以什么内容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与教师的

职责，而后展开教育体系的建构。

在这几种伦理学理论中，首先可以排除功

利主义在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讨论，因为功利

主义要求的行为原则与儒家有着明显的差异，

是故以此定位儒家伦理系统较不适合，本文在

此即不详述，而是以发展历史较为长久的儒家

义务论为起点，亦即以康德伦理学定位儒家理

论系统的研究开始。

（一）反思儒家义务论的道德教育基础

康德伦理学重视道德行为的动机，亦即在

从事或判断一个道德行为时，应以其动机是否

为纯粹的善而不以行为的结果为标准。如果一

个行为的动机是善的，则不论结果如何，皆可

宣称这是一个道德上好的行为。以牟宗三为首

的港台新儒家，引入康德伦理学解释儒家之后，

将儒家解释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形态，再以

儒家思想回应康德伦理学的理论困难。① 牟宗三

后学对其思想虽有补充与反思，但是整体而言

仍未脱离康德的话语系统，因此以下仍以牟宗

三对于古典儒家的解释为核心进行讨论。

牟宗三虽未聚焦探讨古典儒家的教育思想，

但其诠释孟子的内容，实亦说明了古典儒家的

教育基础。牟宗三引用康德的观点与概念，说

明儒家所认为的仁义之行，亦即在行善、从事

道德实践时，必须不夹杂任何私心、功利之心，

而应以该行为是纯粹的善而去做，也就是无条

件的善，而这无条件的善是每个理性的人普遍

皆有的。如牟宗三所说：“这种心、情，上溯其

原初的根源，是孔子浑全表现的 ‘仁’：不安、

不忍之感，悱恻之感，悱启奋发之情，不厌不

倦、健行不息之德等等。这一切转而为孟子所

言的心性：其中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是

心，是情，也是理。理固是超越的、普遍的、

先天的，但这理不只是抽象地普遍的，而且即

在具体的心与情中见，故为具体地普遍的；而

心与情亦因其即为理之具体而真实的表现，故

亦上提而为超越的、普遍的、亦主亦客的，不

是实然层上的纯主观，其为具体是超越而普遍

的具体，其为特殊亦是超越而普遍的特殊，不

是实然层上的纯具体、纯特殊。”② 并且 “如孟

子所说往救一将入井之孺子不是为要誉于乡党

也，不是为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不是为恶其

声而然也。这便是无条件的纯善。依康德，这

纯善就是实践理性之对象，亦就是所谓德。好

善即是好此德，恶恶就是去掉那有私意者。人

只应依无条件的命令而行，其他决不应顾及，

即使得不到幸福，亦应如此行。”③

上引第一段是解释孔子论三年之丧与孟子

论 “四端之心”的根源，第二段则是解释人救

入井的孺子时所应保持的态度与行为判断。从

其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牟宗三认为守三年之

丧所应怀抱的 “不安”之心与救孺子时的 “恻

隐之心”是生而为人的真情实感，但这样的情

感是 “理”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而且是基于

理性的思辨之后，得知这一情感是不夹杂任何

私欲与功利的计算之后发挥而出，才能成为康

德所说的无条件的纯善。牟宗三将这样行为推

到了相当崇高的境界与地位，尤其表现在孔孟

这样的圣人身上时，这样的情感必须经过实践

理性作用之后才能表现而出，与一般人的喜怒

哀乐或同情共感有着相当程度的区别。

这种境界在古典儒家之中可以作为圣人理

想状态的呈现是毫无疑义的，只是圣人的理想

境界是实践的目标，而不是所有人在未能达到

这一境界之前的道德要求。孔子当时面对宰我

等学生而有三年之丧的阐述，宰我等学生皆非

圣人；孟子所欲证明的是不论任何人皆有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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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牟宗三指出康德伦理学的根源问题为 “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三个预设，但儒家不需预设上帝存在与灵魂

不灭，而意志自由 （或自由意志）是人性普遍现象而非理论预设。参见牟宗三：《原善论》，《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２册，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３５０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上）》，《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５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１－１３２
页。

牟宗三：《原善论》，《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２册，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孺子入井之情，于是建议应保有这份情感而推

展到政治事业上，并非以圣人境界作为普遍于

所有人的要求，而是只要是人，都会有这种自

然而普遍的关怀之情，以至于可以朝向圣人的

境界而实践。

如果将此一道理聚焦在教育的观点上，则

牟宗三所述的情与理合而为一的情况，必须是

建立在先能将基本的人之常情发挥之后，再对

于这样的情感进行理性的反思，以证明这一情

感的纯粹性；然而，这情感已不再是人天生而

有的自然关怀之情，而是经由理性反思检验之

后的理性之情。这固然足以诠释古典儒家教育

思想崇高的一面，但却不是古典儒家教育思想

的基础。

（二）反思儒家美德论的道德教育基础

美德论是关心行为者的理论，义务论与后

果论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以功利主义为代表）

则是对于行为提出道德规范，儒家显然也不只

是要求行为应符合道德，而是致力于培养一个

人在人格与一生的道路上皆能完满而无欠缺。①

黄勇与陈来等学者对比了义务论、后果论与美

德论等三种理论与儒家的关系和异同之后，认

为儒家最接近于美德论，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上

皆更为完备。② 美德伦理学围绕人的美德而展开

相关议题的论述，例如有德者是否是利己主义

者、人为什么要有美德、美德是否可教等，这

些议题亦可从儒家的思想资源中提出回应的观

点。儒家美德论中与教育最为相关的是 “美德

是否可教”这个议题，由于黄勇主要致力于以

儒家思想回应西方美德论的问题，与本文的研

究目的较为相关，是故以下即梳理其观点并进

行反思。

“美德是否可教”之所以被提出，是基于

如果美德是人天生且内在的品格，则教与不教

对于一个人并无太大的影响，但是显然现实上

有许多人并不能发挥美德而做出道德上为恶的

行为，姑且不论人为恶的原因为何，重要的是

如果承认人具有美德，则是否可以教人实践美

德，以及如何教人实践美德才是更为重要的部

分。孔子在人既有美德却又为恶的解释上，只

是表示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

货》），因为导致行为结果的复杂因素，本就不

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是故孔子更致力于说

明一个已经为恶或是尚未能将美德表现成行为

的人具有发挥美德而为善的可能。黄勇举出孔

子导正子路，以及对于其他弟子的教育，使各

个弟子依据其品格与才能，在各个社会领域中

有着很好的表现。③

既然孔子已经有了许多教育成功的案例，

我们即无须再怀疑美德可教的可能性，于是这

一命题的重点就成为如何使美德可教成为可能，

也就是孔子是如何教育、运用了什么方法才能

使这些学生的美德可以充分表现出来。

黄勇整理孔子的道德教育方法可分为个人

与政府两方面。在个人方面，首先须使受教者

感到快乐，才能增加他们学习的意愿；其次是

诗教的重要性，诗可激发受教者的情感，使人

们对于和道德相关的事件感同身受，而不只是

教师陈述教条而已；再次是运用适当的劝谏态

度与方法；复次是以道德典范作为榜样的价

值。④ 在政府方面，黄勇对比儒家政治观点与西

方自由主义政治观的差异，指出儒家的政府应

负担民众道德教育的职能，而不只是在社会制

度上追求公平而已。⑤

古典儒家重视道德教育，自孔子开始，儒

家的圣贤就善于运用各种兴发的教学方法，以

及将美德的培养置于刑罚制度的建构之上，这

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既然谈到道德教育的

基础，则必定是从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展开的。

如上一节所述，古典儒家经典 （尤其是 《论

语》）的核心概念是 “仁”，但 “仁”的含义甚

广，如孔子与宰我论三年之丧时说宰我 “不

仁”，这里的 “仁”表示父母与子女之间真挚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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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儒家培养完整人格的理想与思想系统通常被称为 “成人之教”或 “学以成人”的讨论，参见杜维明：《为什么要 “学做

人”？──关于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的思考》，《重庆与世界》２０１８年第１６期，第１４－１７页；安乐哲：《“学以成人”：论
儒学对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贡献》，黄田园译，温海明译审，《孔学堂》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４－１３页。

参见陈来：《儒学美德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上
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９年。

参见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第１６１、１６５－１６６页。
参见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第１７４－１７９页。
参见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的自然情感；又如孔子以 “仁”称赞管仲的政

治事功，此处当指儒家所说的 “外王”之伟大

成就。孔子与宰我等学生的课堂教育，想必先

于孔子评价政治上已有成就的管仲，因此在

“仁”的各种意义与价值之中，关怀仍是其教

育的基础，而后才发展成美德。也就是说，古

典儒家在教育上以道德或美德概括整体的内容

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儒家就是在培养一个人成

为道德上无所欠缺的人。本着关怀之情，培养

美德以发挥具有美德的行为，并且尽力拓展造

福人群的事业，但是展开道德教育与政治事业

的基础并不是美德，而是关怀，也就是当一个

人能够对他人产生关怀之情后，美德、德行与

事功才有重要的价值。

其实从黄勇提出的个人方面的道德教育方

法而言，已经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如其所言，

要使受教者乐于学习，以诗教等看似与道德不

直接相关的方式启发人们对于培养美德的兴趣

等，① 均揭示了施教者首重的是关怀受教者的情

感，而不是直接以美德的内涵作为道德教育的

基础。只是黄勇直接将这种带有意愿、情感的

教育视为美德学习的一环，而未将其与美德区

分开来。如果回到三年之丧的例子来看，可以

得知关怀之情才是孔子的教育基础，而教会学

生运用关怀之情是教师的职责，但总有学生不

愿接受这样的观点，因此这样的人确实达不到

儒家所谓的有德者，当然也成就不了伟大的政

治事业，但不能因此就将美德视为儒家道德教

育的基础。

结　语

古典儒家的道德教育基础与教师职责可以

归结为对于两个提问的回答：第一是古典儒家

的道德教育基础是道德原则、美德还是关怀？

第二则是古典儒家的教师应该优先教导学生的

是道德原则、美德还是关怀？经由以上的梳理

可知，不论道德原则与美德在古典儒家有多么

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但道德教育的基础是关怀

而非道德原则与美德，而教师的职责首重教导

学生以关怀的情感去运用道德原则与美德而实

践，而非在孩提或初学阶段就以理性为主要的

教学内容。这一观点不仅是基于西方伦理学发

展脉络而提出，并且在古典儒家经典中皆有充

分的文献支持。即使这一主题的讨论是建立在

回应西方伦理学议题的基础上，但以关怀作为

古典儒家的道德教育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既符合

经典的意义，又可借此以儒家思想与西方理论

进行比较和对话，期待未来能够引发更多相关

的讨论。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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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史料本身

———图像证史问题的档案学思考路径及其反思

杨　毅，单旭东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图像证史问题既是传统艺术史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图像研究进入历史学领域的重要前

提。图像虽已作为新的史料依据和证据来源进入历史学实践，但图像资料在 “可信度”与 “清晰度”

上的困境，以及其作为文字叙述补充的附属地位影响其入史的限度与可能性，引发历史学理论层面对

于史料观念的思考。此番问题的讨论究其根源在于当前史学领域虽在应用领域关注图像史料，但是仍

旧未能脱离文字史料研究的路径惯性，因此也就未能对图像自身特殊的记录方式及其所决定的多元内

容信息予以理论视角的明晰。以档案学视角重新审视图像证史的问题本质与作用机制，借图像资料本

身的档案属性与史料特质，图像得以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进而成为客观、原始的文本依据，继而完成

图像入史的研究前提；而要真正实现图像证史的目的，则要全面的认识图像的内容构成及其所对应的

历史联系，以更为详细、全面的文献记载还原更为复杂、多面的历史事实。所以图像证史问题的讨论

要回归图像史料的记录特性本身，在史料的求真、求新之外更要求全，在实现完整、系统的史料观念

认知与运用的同时，也为更多的相关问题提供思路与方法借鉴。

关键词：图像证史；二元档案实践；史料观

中图分类号：Ｋ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５６－１０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学重视且依赖史料，伴随着史学的发

展，史料的概念与范围也发生了诸多变化。梁启

超对史料有充分的认识，“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

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①史料对于

历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对于史料的认识

与使用问题讨论却众说纷纭。自后现代史学的叙

事转向展开对于史料文本性质的探讨以及史料编

纂之中叙事问题的反思，以实物、图像为代表的

新史料也逐渐从实践进入到理论视野，并引发关

于研究方法上的一番探讨。恰如翦伯赞先生对于

史料重要性的强调，同时也指出：“史料是重要

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

研究，史料就等于废物。”②在图像的史料价值认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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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基础以及史学研究视角的多元取向影响下，

史学界掀起图像证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其以

传统史学的方法考证并阐释史料的价值，把图

像作为历史的证据，力图探索其可证之历史事

实。赵世瑜借云南楚雄大姚镇文庙中一石刻画

资料中所提供的历史信息，配合文献资料揭示

出石羊镇井盐变化发展及其在帝国经略西南边

陲过程中的意义以及对于当代社会文化产生的

影响；① 荣新江以近些年考古发现的有关粟特人

的图像资料为分析对象，获取关于古粟特人在

华生活与精神世界，更展示了中西交流的场景

信息。② 陈琳从图像证史的理论出发，引入情境

的分析来提升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可信度；③ 李

根则从卡罗·金兹堡的图像证史理论出发，论

证图像作为历史证据在内容信息与表现手法上

的独特性，并对考证形式进行分析。④ 然而既有

的研究多从传统史学求真之秉性寻求图像所记

之历史文本与实际发生之历史事实之间的对应

性，以至于当在图像史料中发现真实、客观性

偏差时，总是以传统考证之法予以文字史料层

面上的纠正与合理化，带着怀疑的态度去使用

图像史料则弱化了其证史的限度，在此影响下

的图像更多是作为呈现历史事实的透明、客观

反映并以此成为研究之证据与工具而非独立的

研究与反思对象。作为现代管理学重要构成的

档案学学科，其重视管理对象内容系统构成以

及与管理工作经验总结的外部视角，决定了档

案学在看待史料的方式上是区别于史学的。而

针对图像证史理论的探讨及其在历史学领域的

应用问题，或许也可从档案学的视角出发，在

传统史料观下对于档案本身记录内容的关注之

外，也在文献生成、整理的视野下重视对文献

本身记录方式与叙事规律的讨论。同时也可在

此过程中深化对于图像内容实质以及传统史学

史料观与研究方法的认识，最后实现从具体问

题的探讨到跨学科层面的延伸思考。

二、二元档案实践视角下

　　图像档案的内容分析

　　图像证史议题的困境较多地集中在图像自

身信息 “可信度”“清晰度”等问题的争论上，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以一个恰当的

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合理地论证、厘清图像内

涵、内容以及意义的多样性。在这种实现图像

从历史记录向历史凭证体系的过程之中，档案

学视野下的二元档案实践或可作为一种方法尝

试来实现对于图像记录内容与记录方式的新理

解。二元档案实践就是指将档案工作的实践对

象分化为 “档案实体集合”和 “档案历史联系

的记录”，基于此档案的记录内容就从单份文件

的事件 “发生”，过渡到文件集合所反映出的

社会实践活动即事件的 “发展”过程。图像档

案被纳入史学研究的范围之中，究其原因还在

于图像所记录、保存与传递的历史信息，及其

凸显于图像自身记录、解释功能上的特性。同

时，伴随着图像档案进入到保存、流通以及传

播的领域，图像所记录的内容又会因不同的整

理、利用社会背景进而形成多维度的历史关联，

这些关联最后都会固化为特定的内容与形式信

息并纳入文献的记录体系之中，进而在后续的

历史真相呈现、规律总结中发挥记史、证史的

功能。鉴于此，可以从二元档案实践理论的视

角对档案记录历史的特殊方式以及图像档案内

容的多元构成加以论述。

（一）图像内的历史———图像档案的内容

信息

历史研究中关于图像档案的定位，更多的

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或者是长久以来被忽视的

证据材料，而关于图像的内容，最为直观的就

是视野能及中图像档案的画面本身所能提供的

史料信息。以史学家对于历史一词以 “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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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 “描述的历史”二者所做的区分。①

忠实于社会现实的 “纪实性”图像，即是以呈

现 “实在之历史”的图像类型，图像档案的内

容信息就是客观实在的发生历史。图像档案在

形成过程中会形成诸多联系，但是图像档案的

内容信息是对于来源联系最直观的呈现。真实

性作为图像档案内容信息的本质要求，它因此

被视为历史的客观反映，尤其是在理解历史

“是什么”的层面，它的价值尤为突出。图像

档案内容信息的形成需要一个包含文字与图像

的概括性属概念———痕迹。 “痕迹的概念使

‘写入’的范围超越了文本，扩大到摄影照片

以及对于物体或者通过物体进行的力的作

用。”② 从早期郑樵在 《图谱》中提出以图文结

合的方式来呈现形与意，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图

像的复兴所形成的丰富图像史料，“图像档案的

内容借助于色彩、构图、布局、位置、变形构

成的一套基本的表述体系，在文献、仪式、口

传的形式之外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③ 早期的

图像档案内容写入信息，依赖于物理作用力施

加到载体之上，而摄影技术的传入与发展，则

借助于编码、感光材料的使用以实现 “绘制”

的目的，这些手段现在也成为图像档案记录内

容信息的主要方式。

过去的某些信息只能由视觉图像来提供。

“由于缺乏图像证据，历史调查研究受到了限

制，无法合理表现某一特定历史场景中发生了

什么。”④ 尤其在文字材料非常缺乏或者是文字

出现之前的助记忆时期，图像档案对于社会历

史发展的记录决定其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

文献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如借助于考古活动

所接触到的物质文化遗存，将中华文明的起源

追溯到文献记载之前，再如借助于 “二里头遗

址”中所发现的宫廷遗址、建筑遗址以及大量

的青铜冶炼等视觉证据，我们实现对于 “中华

五千年文明历程”的科学验证；借助于视觉形

式所获得的关于青铜器物在纹路设计、颜色调

配以及工艺造型的直观信息，即可得出关于早

期文明在艺术审美、冶炼技术等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等方面的历史信息。与此同时，即使是在

文字产生之后的多媒介共存的历史时期，图像

档案也依旧通过记录方式的特殊性即对于事物

直观、清晰的反映，维持其独特的记录、表达

与传播系统。正如郑振泽在 《中国历史参考图

谱》的编纂序言中所写道： “从自然环境、历

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到建筑、艺术、

日常用品、衣冠制度，都是非图不明的。有了

图可以少说了多少的说明；少了图，便使读者

有茫然之感”⑤。图像档案的内容信息更多地为

我们提供关于历史事实发生的信息，以独特的

记录方式所留存下的适合以图像的形式来记录

和表达的历史，同时即使是对于同一客观历史

对象的记录，图像借助于记录方式特性和内容

特征也可以弥补视角上的差异，借助于文字和

图像的互文，进而实现更好的叙事效果。

（二）图像外的历史———图像档案的历史

信息

立足于档案学历史主义原则，二元档案实

践下图像档案的凭证作用由社会实践、文件、

档案之间的关系及隐含的立体结构系统地记录

下来，成为记录历史、证实历史的一个有效体

系，成为一个既包含原始性，又高于原始性的

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记录体系。⑥ 也就是

说，图像档案不仅依赖档案的文本信息记录历

史，同时也记录下档案在形成、传播和利用过

程中所形成的历史联系信息。图像档案之外的

历史信息并非直接呈现在文本之上的符号，因

为每一幅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总是产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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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社会实践活动，在产生与处理的过程中总

是会形成多方面的历史联系。如果从生命史的

视角将档案的形成、传播到消亡的历程看作是

完整的生命周期，那么图像档案之外的历史信

息就是关于档案的生命史信息。这种图像档案

对于外在社会历史信息的记录并非借助于档案

的内容记录可直接获取的，而是图像档案未能

实现记录、需要加以解释和联想才能间接获取

的历史信息。我们可以对图像档案这种视觉艺

术材料进行特殊技巧的解读，对历史信息进行

重构，完成对于历史的复原性想象，对文字材

料的空白进行合理填补。① 因此，无论是对于图

像档案中所记录的历史还是被图像档案遗漏或

忽略的历史，其所记录下的都是图像档案形成、

传播与利用活动与所在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

一种张力信息，这些内容信息就和图像档案所

反映的客观实体信息一起构成图像档案完整、

系统的记录体系，进而实现二元档案实践体系

下图像档案用来记录历史活动，历史地反映客

观事物，广泛地反映社会实践的目的。②

图像实体所记录的历史，是已固化于特定

载体上的文本信息，但是 “历史的事件虽然一

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只有一个记

载，所以这个事件在何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

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

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尤其头绪”③。图像之记录

与其他载体的记载之间区别又关联的地方可得

到关于历史的信息。因此，图像内历史信息的

获取是以图像自身为对象而得到的内容信息，

但是图像外的历史信息则是以图像为途径、方

式而获得的背景信息。人们信任古代图像，是

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重大或者特

别事件必须要同时运用视觉艺术和书面历史两

种手段加以记录，如果不这样做，那不仅会弱

化它们对后世的影响，而且也会在真实性上打

了折扣。④ 这种多媒介记录的初衷是建立在关于

历史发生完整、系统的理解视角上。图像配合

文字就是人们记载重要事件的常见方式，人们

常陷入图文关系在真实性上的争论，其实正是

忽略了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在于相互弥合而非取

代，图像材料相对于文字材料，可以借助于特

殊的记录方式来重构历史情境，进而还原文字

历史未能触及的历史细节。借助于图像与文字

之间的关联，图像所证之历史并不是图像本身

所传递、呈现的客观历史，而更多是从由同一

事实所形成的表达差异中，所反映出的关于历

史主体的创作动机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

这种信息的记录与形成是在图像同周遭社会环

境的交互活动中实现的，其思维起点虽然是以

作为客观实在的图像内容为起点，但是解读的

视角却要从图像的创作、形成以及传播过程中

所形成的诸多历史联系出发，在获得图像外历

史信息的同时也获得阐释其文化意义的方法。

历史学研究强调置身于大的社会背景了解历史

事实，而这种与图像生成、留存以及应用传播

有关的背景信息，也自然成为图像历史信息的

重要构成，区别只在于它呈现的对象或者是陈

述的角度。

（三）图像的历史———图像档案的载体形

式信息

图像档案的构成中，除了关于图像档案自

身的内容构成和表达方式之外，档案的载体形

式也是图像档案研究视域中的重要构成因素。

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以及技术的革新投射

在多元档案内容的记录与档案形态中，考察档

案形态、种类的演变，对于研究人类历史，了

解档案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以及档案的性质和

特点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⑤ 图画作为最早期

的档案类型之一，人类最原始的记事方法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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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档案的形成初衷和人们对于档案性质、

属性与价值的认识，作为档案载体的重要构成

与档案形态演化的重要阶段，媒介变迁既改变

了档案叙事的形式，还引起了人们对档案认知

方式的同步转型，即塑造了不同的档案文化。①

也就是说无论是图像档案抑或是文字档案，其

实质都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记录、存储与再

现载体与技术，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和媒介技

术才是档案的实质。这就是由麦克卢汉所提出

的 “媒介即信息”理论，继而可以解释为媒介

研究的最新方法不光是考虑 “内容”，而且还

考虑媒介及其赖以运转的文化母题。② 图像的表

述方式是形象，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形象

自身的力量与 “内容”。作为记录媒介的图像

档案载体自身是被 “制作”出来的，而作为

“技术”应用结果的档案载体与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和思维习惯有关。图像档案总是与特定的

历史时期与人群主体存在着对应关系，如在语

言文字尚未成熟的新旧石器时代研究，图像档

案作为记录的方式代表了人类早期的思想观念

和思维方式，而现代社会中，无文字民族借服

饰、图画等方式传承、传播文化的方式也可侧

面反映出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也就是塑造

图像档案类型与书写档案文献内容的时代与地

域信息。

图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载体，从文

字到图像档案载体的演变，二者不仅代表着人

类在认知程度上的推进和思维框架的选择，更

意味着不同思维方式间的更迭。而考察图像媒

介叙事就要从与图像媒介或图像不同的社会、

文化语境中去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文字与图像

的关系问题成为艺术学乃至图像证史问题的核

心。当然，“任何媒介在某一方面的长处在另一

方面就可能成为短处。尽管在流利地叙述时间

进程中的故事方面，图像叙事不如文学叙事，

但图像的描写能力却强于语言。”③ 尤其是在细

节的描写和空间物品的安排与社会用途论述的

时候，图像的价值尤为突出，正如国家博物馆

所藏 《滇南盐法图》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井盐

生产工艺方面清晰且直观的陈述，相对于文献

中关于井盐提炼技术的一笔带过，图像记录下

的制盐工艺更为详细且从视觉、空间的逻辑呈

现并体现出技术流程的前后演变与逻辑关系。

借助于现代技术放大图像细节获得历史发生的

情节要素，在空间中呈现技术流程的时间变动

则感受表现内容的动态特征，而这些图像载体

所呈现与记录的信息如果换做是文献典籍则需

要更多的篇幅，且主题也不止一种。因此图像

档案和图像档案所记录的内容一样，是人类特

定文化形态和思维方式型塑的结果，图像档案

同其他文化载体类型一起体现并记录人类记忆

载体与方式的发展与多样性，折射出文献史料

的内容及其形成活动本身对于人类社会发展重

要的推动作用。

三、图像证史的二元档案实践路径

　　———以 《皇清职贡图》的内容

　　分析为例　　　　　　　　　

　　如前所述，图像证史问题的分析最终还是

需要回归到图像档案的内容构成本身，认识到

档案本身记录历史的层次性以及图像档案特殊

的历史呈现方式。遵循着从档案的内容信息到

档案实践过程中历史关联的系统描述，将档案

所记录的历史信息拓展到档案实体之外广泛的

社会历史背景，以更为具体的历史记录还原更

为多元的历史情节，进而为图像的利用、解读

提供范围更广的实践领域。在此，可以 《皇清

职贡图》的内容分析为例，进一步讨论图像史

料的构成与应用问题。

史籍档册，历来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重

视，以图籍反映周边民族状况，状其形而识其

俗，在中国亦早已有之。“南朝梁元帝时，便有

《职贡图》绘图记俗，凡三十余国。明代以后，

出现了不少反映边疆民族状况的手绘本画册，

·０６·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３期　　　　　　　　　　　　　　　　　历史学

①

②

③

杨光，奕窕：《记录媒介演进与档案历史叙事的变迁》，《档案学通讯》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１页。
龙迪勇：《时间与媒介———文学叙事与图像叙事差异论析》，《美术》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多为图文并行，以图绘诸族体态服饰，文字记

载其渊源、风俗。”① 明代时亦有仇英 《职贡

图》描绘边疆民族进京朝贡的场景。作为古代

朝贡制度的产物，伴随着清代中期国力的强盛

以及疆域范围上发生的变化，前来朝贡的域外

国家和域内民族逐渐增多。及至清朝，基于

“大一统”的理念，政治合法性的建立至关重

要，因此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政府更

加重视民族问题。推行合理的民族政策以强化

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的关系，清朝建立起广阔

的统治疆域，包括广西、云南和贵州的诸多少

数民族人群陆续被纳入清朝统治，外藩与四夷

纷纷被纳入或强化到已有朝贡关系中。乾隆十

六年 （１７５１年）六月初一，乾隆借谕旨言：

“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

貌各有不同，着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僮、

黎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

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

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

便传谕知之。”② 足见职贡图编修工程已成为王

朝统治中重要的信息收集方式。职贡图多以各

地所呈送的素材稿本为来源，交由当时的宫廷

画师来制作，庞大专业的绘制队伍加上长时段

的完善与增补过程，使其具备丰富的历史信息，

成为研究清代民族社会历史发展、促进对少数

民族认知的重要史料依据。正如伍德沃德关于

地图分析的主张 “将图像置于其绘制的背景和

文化之中去看待”，图像研究并不局限于图画内

容，更要着重挖掘图画内容形成的社会、文化

背景，并且将地图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和知

识的载体，将其放置在其形成的各种背景中去

看待和分析，才有可能充分挖掘地图独有的史

料价值。③ 这句话或许可以概括出档案学视角下

关于图像档案内容的三层认知：

首先，图像内的信息是图像符号所记录与

承载的历史信息，这是通过 “看图说话”的方

式所能获得的最为直接的历史信息。葛兆光认

为 《职贡图》所绘图像一半为纪实，一半为想

象。④ 关于职贡图的纪实，首先体现在绘图来源

即 《番图》的实际调查方式。在乾隆宣布 《职

贡图》绘制计划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

“前奉旨令近边各省将附近番夷形貌衣饰绘图呈

览。查闽省界在东南，外夷番众甚多。臣等绘

图进呈通计民二种、生熟社番十四种、琉球

等国外夷十三种。种各有图，图各有说。凡风

土嗜好，道里远近，无不具载。报闻”⑤。在这

个层面上，图像的作用是进行直观的历史书写。

与此同时，在 《皇清职贡图》的绘制过程中，

外邦、藩属或边地少数民族首领、使者进京朝

见皇帝时，特命丁观鹏、贾全等宫廷画师前往

观看临绘。⑥ 因此，职贡图得以对少数民族服

饰、风俗、民族文字等内容进行了细致的绘写，

由于资料的获取方式多为实地调查和当面临绘，

因此单是从图画本身，人们就可获取众多较为

可信的历史信息。

以图出发，图文结合，职贡图以编纂———

“汇”的形式呈现收集——— “计”的数量信息，

其所记载几乎涵盖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以及

朝贡体系下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风土人情。这

些统计数据也可以我们提供特定的历史信息，

如祁庆富、史晖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题

名为 “云南民族图考”的绢本彩绘图册，绘写

云南夷人４０种，与 《皇清职贡图》所绘云南夷

人３６种中的 ３２种类目相同且形象极为相似，

遂得出 《云南民族图考》由 《皇清职贡图》及

其他图册汇编而成的结论。⑦ 这种便是将历史的

材料转化为数据，从而对历史问题进行纵向的

谱系梳理并实现历史的理解。

其次，图像在形成、传播与利用的过程中，

·１６·

历史学 回归史料本身———图像证史问题的档案学思考路径及其反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潘洪钢：《清代官修民族图册 〈皇清职贡图〉浅说》，《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清〕傅恒等编纂：《皇清职贡图》，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８年。
成一农：《图像如何入史———以中国古地图为例》，《安徽史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葛兆光：《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 “外”与 “内”》，《文汇报》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３日。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一十九，乾隆十七年七月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本，第４９５页。
畏冬：《〈皇清职贡图〉的创制始末》，《紫禁城》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祁庆富，史晖等：《清代少数民族图册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０页。



总是会与特定的主体形成政治、文化的关联，

进而充实原有文献信息内容，该类信息可将之

称为图像外的历史信息。这里的 “外”寓意我

们需要从整体、系统的视角，去分析图像 “事

件”的发生过程，及其与相关社会因素之间的

互动影响。摒弃传统 “相机取景”式的直观结

构性呈现，从图像记录的事件过程中，将更多

的研究视角与记录时段，纳入问题域，也就是

由问题来决定我们选用哪些资料以及选用方式。

同样以 《职贡图》的使用为例，编纂 《职贡

图》的历史背景是清军入关继而建立起对于全

国的统治，并在扩张过程中强化了对西南边陲

的控制。另一方面，清廷在武力镇压少数民族

起义的同时，也制定了一些安抚政策，试图促

进苗疆的稳定，这就要求清廷必须对西南地区

少数民族的基本状况有基本的了解。因此，乾

隆在位时下令编制了 《皇清职贡图》①，来记录

清代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认知。

绘制 《皇清职贡图》的原始素材，主要由边疆

的督、抚组织人员绘画提供。② 诸如 《伯麟图

说》即由云贵总督伯麟负责搜集、汇编，其中

云南少数民族资料以李沽依 《云南诸夷图》为

蓝本编绘制作。由于 《皇清职贡图》对于少数

民族风俗、服饰等信息记载详细且真实可信度

较高，那么在以 《伯麟图说》为材料来源的

《皇清职贡图》、以 《伯麟图说》为原本遴选而

成的 《云南种人图说》，大量引用 《伯麟图说》

的 （道光） 《云南通志》以及随后迭代引用

《皇清职贡图》的地方史志之间，在围绕地方

史志关于同一文本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叙述差异

等问题上，是否又可引出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

该问题的提出，正是建立在对图像史料形成过

程的探究基础上。在 《皇清职贡图》完成之

后，随着清廷版图的不断扩大和边疆少数民族

的陆续归附，丁观鹏所绘的第一卷在乾隆时期

又陆续进行了四次增补，③ 结合增补的时间所对

应的内容变化、由绘制图像的变形、内容的增

减反映出清朝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并能获得

图像外的社会情境信息。因此 《职贡图》的制

作经历了一段从各地上缴的 《番图》，到宫廷

画家所编绘的 《职方会览》，再到 《职贡图》

的过程。④ 图像内容的丰富信息通过图像的制

作、传播与利用过程表现出来，构成图像内容

的第二个层次。

最后， 《职贡图》作为少数民族物质文化

与知识载体形式，体现了图像建构知识体系的

能力，更是特定社会历史信息的呈现。自 《周

礼》中以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到两汉时期史书

中出现少数民族专题篇章，再到 《职贡图》形

成正史中为各民族、族群列传的体例。外国及

国内的少数民族的纪实图像与社会状况，分别

以朝贡呈送并纳入正史书写体例，并成了固定

的知识制式。作为古代 “华夷秩序”的文本叙

述和文化书写层面的认知体现，官方绘制的

《百苗图》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百苗图》的

视觉表现形式与古代中国的 “华夷之辨”、清

代苗疆的社会历史情境构成的对应关系，使其

成为一类典型的社会性艺术。“这一图类是清帝

国边疆观念想象与具象的再现，是以视觉媒介

为载体对苗疆社会历史情境进行的一种创造性

‘转译’。”⑤ 这里的图像以及图册形式所承载的

信息，就是被彼得·伯克称之为 “套式”的东

西，像 《滇夷图》 《百苗图》等反映少数民族

状况与习俗的图集正是这一 “套式”的产物。

相较于文字，图像更容易与风格、主题联系在

一起，受图像研究中一个特定因素 “母题”的

影响，同类型的图像总是会围绕特定的图像母

题进行创作，进而形成图像中被反复使用的原

型、线索与脉络，而少数民族图册的体例制式，

同传统史书中对于少数民族部分的史籍书写体

例一样，都是古代中国华夷观念影响下，国家

从中心的立场对于边疆与边疆人群的想象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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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述。同样，职贡图以其写实的绘法也呈现

出受西方绘画技艺影响下中国传统宫廷画的时

代特征，成为我们透视中国绘画发展历史的一

面镜子。

四、二元还是多元？———后现代语

　　境下档案史料内容的多重面向

　　二元档案实践立足于 “档案是具有内在联

系的文件”这一前提，在文件形成之时与形成

者之间所建立的内在来源联系之外，增加了档

案在整理、传播以及利用过程中所形成的 “外

在”关联。归结起来，这些观点都是从档案的

“外在关系”视角即 “属性” “功能” “结构”

等方面来探讨档案本质。① 这些外在的关系也就

是档案与形成背景之间的联系，它不仅是档案

所记录的重要历史信息，同时也是理解档案内

容的前提，是从历史的维度对来源一词本身以

及来源原则的丰富与拓展。电子文件时代文件

多元复杂的形成主体、现代组织的复杂性以及

后现代等因素都对此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影响。

这种对于过程、系统关联的关注，实质是后现

代档案学理论从重视信息载体的记录转向逻辑

构建的解释力。后现代史学不再关注单一的史

料所记录与陈述的事实，更拒斥用客观、结构、

规律而代之以解释、叙述和意义等词确立起历

史研究新的问题取向。图像档案本身的意义和

价值并非只是单个组成部分的机械相加，这种

建立在杂乱、无序史料基础上的历史分析只是

在寻求主观记载与客观实际发生之间的对应性，

因此很容易陷入真实、客观等单一的评价准则，

而忽略图像档案本身构成的多元与复杂性。这

种在文字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传统史料观念影响

下，图像因而被排除在史料的范围之外或者是

在使用的过程中只是将其视作文字史料的补充，

由此也就引发关于图像入史的限度以及图像证

史的可信度问题。

后现代史学从历史编纂学学科入手，以叙

事、解释与建构的视角分析历史作品中的 “虚

构”与 “建构”成分，这些被称之为情节与结

构的建构、虚构性因素就是历史记录与事实之

间的关联，也就是史料在形成、发展与流传过

程中与各关联主体间形成的历史信息。后现代

史学并没有解构和否认史料的真实与客观特性，

而是强调需要从整体、系统的史料观念之中去

理解史料的真实。后现代思潮对于档案学的影

响与表现更为明显，与史学类似，同样以档案

史料作为研究对象的档案学也逐渐开始关注档

案的形式内容，也就是借助于历史联系所建立

起的过程性与情境性信息。传统的档案学研究

关注档案的结构性构成，即包含符号、形制与

载体等内容信息，但是在后现代观念影响下，

档案开始关注形成这些内容信息背后的社会文

化背景，以及在整理、利用以及传播的过程中

不断地被赋予而累积的新的意义与内涵。档案

是历史学研究视野中一手史料，是历史研究的

基础与依据。档案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依

据，档案进入史学研究所依赖的是其呈现情境

化和结构性有机历史整体的价值，这是对于档

案内容构成的多元认识。这种对于档案的内容

与价值使用的多元主义认识建立在对于历史事

实和社会现象复杂、多元属性的认识基础上，

不过，档案只是社会记忆保存的构成部分，而

要实现历史事件的解读，需要关注多类型的社

会记忆体系，强化合作才能形成客观、全面的

认识。除了实现对于档案自身内容构成的多元

认识之外，档案工作人员也应该在包括档案的

形成、管理以及利用的过程事件中重新认识与

定位自身的工作性质，强化自身的合作与整合

意识。档案管理者在面对历史研究者的史料诉

求中，不再是被动的提供历史事实相关的档案

原件，而是需要树立全面、系统的史料观，主

动提供有助于研究者理解档案内容信息的背景

材料，进而提供给研究者解读与应用史料的思

路。换句话说，档案管理者不仅要力图呈现出

档案内容信息的全貌，更要将自身对于档案生

命周期的参与过程客观、及时地记录下来，按

照时间的顺序编排置于原有的信息序列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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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后人可以在连续的记录序列中查阅并利用

文献。

有鉴于此，后现代思潮与其说是解构了档

案的透明、真实特性，倒不如说是对于档案真

实特性的不断丰富与完善。虽然相较于传统的

档案学研究，档案的价值更多地服务于现实维

度下的信任、情感以及认同等问题，对于由因

果关系主导的历史真实的原因探讨日渐式微，

但是档案价值的实现仍需要立足于档案自身所

能够提供的证据信息，而证据一词更多代表的

是至少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档案的真实、客

观属性源自于档案与形成者之间形成的关联，

这是对于历史事实发生原貌最为直接的描述与

反映。档案的整理、管理以及利用工作就是不

断地通过记录下围绕档案所发生的事件过程中

所形成的历史联系、在不同时段所形成的历史

联系加以区分，进而维护历史记录本身的真实

与可靠。在此基础上，人们相信档案内容之中

包含着真相，但是这种真相呈现出系统、全面

与多层次的特征。同时这种在史料整理、编纂

以及利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多样性真实，也恰好

说明历史事实的多样性。因此后现代思想在档

案中的表现就是一种系统、完整、过程性多元

主义观在档案概念界定、内容构成以及价值发

掘中的应用。

在确立了这种后现代观念下的档案史料观

念之后，史料或者档案本身的构成就包含史料

所直接记录的内容信息与借助于历史关联所建

立起的间接背景信息，文字史料与图像史料都

具备这两方面的信息。正如上文中以 《职贡

图》为例对于图像内容构成的分析，图像记载

的内容就不仅包含图画本身所直观呈现的，更

包含图像在形成以及演变进程中所反映出的政

治、文化以及社会变迁信息。后现代语境下的

文字与图像史料都只是 “过去”遗存于今天的

遗迹，本质上都是历史研究有待解读的文本，

都记录着特定的历史信息或陈述与事实之间的

某种 “建构性”差异。因此，图像不仅可以像

文字一样记录历史信息具备史料的价值，甚至

某种程度上讲，图像的史料价值要高于文字。

“图像叙事的本质是空间的时间化，即把空间

化、去语境化的图像重新纳入到时间的进程之

中，以恢复或重建其语境。”① 这也就意味着图

像所记录下的不仅包括单个事件的发生要素，

而且也将各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呈现了出来。

叙事的本质是将历史作文本化的比喻，以记忆

与理解特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而

更好的实现叙事和理解的目的，最终图像可以

实现相对于文字更好的叙事效果，图像的使用

也就更为契合后现代思想下对于多元、整体历

史的还原，由此也就更能实现证史的功用。

遵从这样的逻辑，二元档案实践的思路完

全可以延伸成为 “多元档案实践”，档案的内容

信息会因为所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增多而呈现、

反映出更多的社会主体与环境背景信息，多元

档案实践观就是对于档案多元内容构成的认识，

是多元系统的认识观在档案研究中的体现。历

史研究中多元、系统的认识观是建立在历史事

件发生的复杂性以及历史记载的多面性所形成

的。也就是说，后现代史学并非否认过去这一

“历史实在”，而是认识到 “历史实在”的多元

存在。这种多元不仅体现在历史事实本身发生

的复杂与多元，更会因为记录主体的不同、记

录角度的偏差以及呈现载体的多样而衍生出多

面的历史信息。从文献的载体出发，不同载体

的符号语言所对应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历史

的研究需要认清复杂且多元的历史研究对象，

通过置身于更大的问题语境之中，回归史料的

记录内容与记录方式本身，以多载体、多学科

的视角表达更为多元的观点，于此或能以 “多

元主义”弥补 “主观主义”，对历史问题作出

更为全面的解释。

结　语

以图像为对象所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每个

学科所能提供的图像证词是不一样的。在对于

图像和文字关系的讨论中，对待二者固然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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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认识，但同时需区别又联系地加以使用，

也就是将其应用于不同的研究层面。因为图像

的历史学研究就是历史学家于艺术学和历史学

两种语境间去选取图像的内容并加以转化利用，

这也决定了在此背景下的图像证史问题讨论得

不出明确且统一的答案。正如哈斯克尔在 《历

史及其图像》中所言，历史学家需要将艺术证

据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做出最好的解

释，但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要想进行富有成效

的合作，就需要充分认识到彼此在研究方法上

存在着必然差异。① 因此，对于图像证史问题的

研究就需要寻找到合适的问题导向，以多学科

的视角表达更为多元的观点，才能对其核心问

题即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实现更为合理的解释。

历史学视角下的图像研究，如果只是将其视为

历史证据的来源与补充，则忽略了对于图像内

容记录、意义表达乃至文化类型多元性的认识。

文化的多样性记录与表达中，图像与文字以及

其他文化表达形式之间是 “和而不同”的关

系，图像作为证据实体也作为方法进入到历史

研究中，需要引发更多超越图像本身的思考。

借用图像对于历史情感的激发功能，历史学的

图像研究过程本身就应该成为一幅历史图景，

激发人们对于图像、历史学学科转型以及跨学

科研究的理论思考。图像既以刻写之符号作为

史料入史，同样也需秉承后现代主义的多维视

野，关注图像本身在形成与存续过程中所形成

的多元历史关联，以及由此所能触及并续写的

多面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图像以改

进成说，以趋近客观的历史。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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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

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张清涛
［云南民族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４］

摘　要：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延续了藩属体系中 “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等基

本内涵，但由于清朝治边政策逐渐收缩，藩属体系中 “不治夷狄”的基本内涵更加凸显，所以清朝

对越南问题主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这一时期，阮朝虽然奉清朝为 “上国”，并与清朝在经贸往

来、平定匪患等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阮朝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强化，有意摆脱藩属体系的影

响，甚至觊觎清朝领土，藩属体系下 “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同时，面对世界大变

局，清朝与越南仍恪守保守心态，双方未能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入侵越南

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嘉道时期；清朝；越南；藩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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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建立后，继承了明朝的对外政策，与

周边国家构建了以清朝为主导、以封贡为纽带

的藩属体系。嘉道时期，清朝经过康乾盛世开

始走向衰落，在对外政策上趋于保守。在整个

清代与越南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嘉道时期是清

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因时

代背景的变化而在整个中越关系史上呈现新的

特点。目前，学术界对清代中越藩属关系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前期或者光绪时期，嘉道

时期中越藩属关系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①且已

有成果主要探讨嘉庆初年清阮藩属关系的建立

问题，但论述还不够深入，对整个嘉道时期中

越藩属关系的发展演变也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

统梳理清朝与阮朝藩属关系的建立过程以及藩

属体系下清阮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并总结这一

时期中越藩属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影响。

一、安南新旧阮之争及清朝态度

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年），安南阮文岳、

阮文惠、阮文侣三兄弟发动了反抗广南阮氏统

治的西山农民起义，建立了西山政权。为了与

广南王阮氏区别，阮文岳兄弟被称之为 “新

阮”，广南阮氏则被称之为 “旧阮”，新旧阮为

争夺安南统治权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战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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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战争也被称之为 “新旧阮之争”。

西山农民起义爆发后，得到了广大农民的

积极响应，于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年）二月占

据了归仁城。面对日益强大起来的起义军，广

南旧阮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年）十二月，广南阮主阮福淳以尊室香

为节制，率军讨伐西山新阮，但惨遭失败。阮

文岳等乘胜追击，广南旧阮纷纷败退。据 《大

南实录》载： “岳进据广义府，该奇尊室斌拒

战不克，引还，岳又使其党侵掠延庆、平康诸

府，于是广义以南至平顺，皆为岳所有。”① 乾

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６年）十月，阮福淳禅位于东

宫阮福，“东宫以事势交逼，不得已受命，称

新政王，尊上为太上王”②。九月，西山新阮擒

获了阮福淳、阮福以及众多宗室，并将其杀

害。至此，广南旧阮政权已被推翻，西山新阮

控制了今天越南中部和南部地区，但是新旧阮

之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清乾隆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年）春正月，阮王

侄子阮福映被旧阮残存势力尊为大元帅并摄理

国政。阮福映积极招纳旧臣，整顿兵马，试图

收复失地。自１７７８年至１７８２年，阮福映与西

山军经过四年激战，虽然各有胜负，但是由于

实力悬殊，西山军最终占领柴棍和嘉定，阮福

映不得不匿避于海中的富国岛。乾隆四十七年

（１７８２年）秋八月，阮福映部下朱文接收复柴

棍并派人去富国岛告知阮福映，阮福映大喜，

回銮柴棍。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年）二月，西

山阮文侣、阮文惠复率兵来攻打阮福映，阮福

映不敌，退走三埠，“从臣惟阮金品等五六人，

兵不满百人”③。此后不久，阮文惠又驱兵前

来，阮福映失利退回富国岛。乾隆四十九年

（１７８４）年二月，在西山军的追击下阮福映逃

至暹罗，寄居于暹罗望阁城。

在阮福映避难于暹罗期间，安南国内局势

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在

控制了旧阮的统治区域后，阮文惠以 “扶黎灭

郑”之名挥兵北上，攻陷了黎朝国都升龙，消

灭了郑氏集团，但由于新阮政权人心未稳，出

于多方面的考虑，阮文惠恢复了黎显宗的权利。

黎显宗去世，阮文惠又拥护皇孙黎维祁继位，

随后命部将分守升龙及其以北地区，阮文惠自

己率师返回富春。阮文惠南返后，郑氏集团又

重新独揽政权。黎维祁密诏驻守在义安的西山

新阮部将阮有整北上升龙，诛灭郑氏集团势力。

然而，不久阮有整又大权独揽，势力渐强。乾

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阮文惠又以诛阮有整

为名，再次派军北上升龙，黎维祁仓皇出逃，

西山新阮重新控制了北方地区。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受黎维祁求助，乾隆帝以兴灭继绝

为旗帜，出兵安南，扶黎灭阮。但是，清朝的

军事行动先胜后败，最终不得不于１７８９年撤出

安南。至此，安南北方也被西山军完全控制，

黎朝灭亡。随后，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以阮光

平名义多次上书清朝求和请封，乾隆帝承认了

西山政权对安南的统治，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

王，与安南西山朝建立了藩属关系。

阮福映避难暹罗期间，时刻关注着安南国

内局势的变化，并制造战船、招募军士，伺机

复国。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在阮文惠围

攻归仁时，嘉定地区兵力空虚，阮福映趁机率

兵攻打嘉定，于乾隆五十四年 （１７８９年）攻占

了整个嘉定地区。乾隆五十七年 （１７９２年），

阮文惠病死，其子阮光缵即位。此时西山朝内

讧不断，阮光缵无力控制局势，矛盾不断激化，

在新旧阮之争中，其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转向

被动。乾隆五十八年 （１７９３年），阮福映率兵

围攻罗台堡，西山军不敌， “贼参督范文恬败

走，尽夺其粮饷，收复富安府”④。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年）五月，阮福映领兵攻打富春，收复

了都城富春。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年）三月，阮福

映攻占了归仁城，西山残军退守京城升龙。同

年六月，阮福映攻占了升龙，俘获了西山国王

阮光缵，西山政权灭亡，新旧阮之争最终以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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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胜利而结束。

在新旧阮之争后期，以阮福映为代表的旧

阮势力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西山朝统治辖区

不断缩小。面对阮福映的步步紧逼，阮光缵多

次向清朝求援，但是嘉庆帝均以 “与内地无

涉” “不必过问”的态度敕谕大臣严防边隘，

拒绝出兵。对此，《大南实录》也有记载：“西

贼阮光缵奔北城，改伪号宝兴，使人如清乞师，

清人不许。”① 在藩属体系下，西山阮氏作为清

朝的册封对象，清朝有责任维护其在安南国的

正统地位。但是，面对西山阮氏的求援，嘉庆

帝仍秉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点：

第一，嘉庆帝恪守藩属体系下 “不治夷

狄”的礼法制度，不干涉属国内政。清朝建立

后，与周边国家建立了以清朝为中心的藩属关

系。双方通过 “册封朝贡”的政治往来， “厚

往薄来”的朝贡贸易， “字小事大” “兴灭继

绝”等礼治体系，共同维系东亚政治秩序的稳

定。在藩属体系下，清朝虽然要承担 “兴灭继

绝”的责任，但是同时也秉持 “不治夷狄”的

原则，对属国内政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不问其

国内之政，不问其境外之交”②。所以，在清朝

统治者看来，属国内部 “自相争杀，原属外夷

情事之常，中国并不过问”③。也正是这样，面

对安南新旧阮之争，嘉庆帝从藩属体系中礼法

制度出发，敕谕守边大臣严守边界，对安南内

乱采取不干涉的政策。

第二，嘉庆帝对西山阮氏纵容海盗的行为

不满。④ 在清代，海盗问题一直影响着清朝沿海

地区的稳定，是困扰清朝统治者的一个大问题。

嘉庆初年，清朝虽然命西山阮氏缉捕海盗，但

其不仅不配合，反而窝藏海盗，劫掠清朝商船。

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年）十二月，福州将军魁伦缉

拿到乌槽船海盗， “内有安南总兵及该国兵

丁”⑤，并发现了安南国的封爵敕命和印信等

物，嘉庆帝敕谕两广总督吉庆：“遇有外洋驶入

夷匪，无论安南何官，即行严办。再此后拿获

安南盗匪，审明后当即正法，毋庸解京。”⑥ 嘉

庆六年 （１８０１年），洋盗陈添保携眷内投，言

称自己因捕鱼时遭受风难，被阮光平掳去，封

为总兵。得知真相后，嘉庆帝极为震怒，“阮光

平深受皇考重恩，如此丧心蔑理，实非人

类”⑦。可见，嘉庆帝已经对西山阮氏的 “不臣

之心”深为不满，对其请兵之事予以拒绝亦在

情理之中。

第三，嘉庆帝吸取了乾隆 “安南之役”失

败的教训。乾隆时期，清朝虽欲扶黎灭阮，但

是军事上却遭到失利，损失惨重，这也影响了

清朝的安南政策，正如阮福映谋臣邓文诚所言：

“清人自有事于北河为西贼所挫，能不痛心疾

首、积憾贻惭？”⑧ 加之，嘉庆时期，清朝国内

矛盾重重，国力日渐衰弱，在边疆政策上也趋

于保守。所以面对阮光缵的乞兵求助，嘉庆帝

不得不谨慎应对。

总的来看，嘉庆帝拒绝阮光缵的求助主要

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在藩属体系下，清朝

虽然需要承担 “兴灭继绝” “字小存亡”的责

任，但是这并非是清朝构建藩属体系的最终目

的，其最终目的是维护清朝边疆地区的安全。

所以 “兴灭继绝”只不过是清朝维护边疆安全

的一种手段，而何时运用这种手段则要根据现

实利益的需要。当属国的内乱不威胁清朝边疆

安全，不有损其天下共主地位，清朝往往会不

予干涉。而西山朝在受到 清朝的厚赐与重视

后，并非恭顺臣服， “惠自以为得志，骄肆益

甚”⑨。此后，阮文惠又对清朝六猛之地提出领

土要求，在遭到清朝拒绝后， “惠由是稍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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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励士卒造船艘，阴有窥觎两广之志”，甚至

扬言： “假我数年畜威养锐，吾何畏彼哉？”①

西山朝的种种不臣行为，违背了藩属体系下

“字小事大”的基本原则，这也表明西山政权

并非清朝的理想选择，所以为有效地保持边境

地区的安全和藩属关系的秩序，清朝有必要在

安南寻求一个新的政权来代替西山政权。基于

此，面对安南内乱，清朝采取观望谨慎的态度，

这也表明在属国问题上清朝的政策更加务实和

理性。

二、阮福映遣使求封与　
　　清阮藩属关系的确立

　　在对清朝态度上，与西山政权纵容海匪的

“不臣”行为不同，阮福映则频频向清朝示好，

并采取多种措施以争取清朝的支持。在乾隆帝

出兵安南之时，阮福映便遣使臣奉书前往广东，

并 “以米五十万助力军饷”②，但因在海上遭遇

风难，音信久绝。随后，因清朝与西山政权建

立了藩属关系，阮福映不得不中断与清朝的联

系。在新旧阮之争中，阮福映势力不断增长，

扭转了颓败局势，为获得清朝的支持，再次积

极主动与清朝联系。嘉庆三年 （１７９８年）五

月，延庆留镇阮文诚、邓陈常上疏阮福映：“方

今我与西贼正所谓以国敌国，势不得不伐交求

援，使贼势日孤，方为万全良策”，建议阮福映

将俘获的匪船送往清朝，“清帝必将嘉纳，不忍

以寻常眇我”，倘若能临廷面觐，“一则提说西

贼外帝内臣，投彼所忌以构其隙；二则探问黎

皇，潜通消息，俱与之力请”③。阮福映采纳了

阮文诚、邓陈常的建议，同年六月，派遣翰林

院侍学吴仁静奉国书随清商船前往广东探访黎

维祁消息。到广东后，吴仁静访得黎维祁已经

去世，遂还。

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年）五月，阮福映攻克富

春后，再次向清朝示好，“帝以旧京既复，议以

国情移于两广总督”④，派清商赵大任携带禀词

前往广东，对清朝恤赏该国遭风难番的行为表

达感激之情。两广总督吉庆将此事奏报嘉庆帝，

嘉庆帝对此比较警惕，认为阮福映递禀之意，

“不过欲嘉其恭顺，希冀奏明，或可邀天朝恩

助”⑤，但是农耐与安南现在争夺未定，不可稍

存偏向。对于如何回复阮福映，嘉庆帝向两广

总督吉庆做了明确指示：“惟当谕以上年恤赏该

国难番，系属天朝抚绥各国外夷常例，并未专

折奏闻大皇帝圣鉴。今民人赵大任漂至尔国，

尔国照料回粤，并带有文禀。本部堂深悉尔国

感谢之忱，但上年抚恤尔国难番之事，既未具

奏，此时尔国禀词，亦不便代为奏达。”⑥ 从清

朝的覆文中可以看出，嘉庆帝对于安南内乱之

事避而不提，对阮福映亦无责备之意，只是不

愿意与阮福映发生官方联系，对安南内乱仍是

持观望态度，不予干涉。

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年）五月，阮福映建国称

帝，年号嘉隆。此时阮福映不但俘获了新阮所

支持的齐桅海匪，还缴获了清廷锡封西山政权

的册印，西山政权已是摇摇欲坠。阮福映与群

臣商议，指出：“我邦虽旧，其命维新。复仇大

义，清人尚未晓得……今所获伪西册印乃清锡

封，所俘海匪乃清逋寇，可先遣人送还而以北

伐之事告之。”阮福映遂以郑怀德为如清正使，

吴仁静、黄玉蕴为如清副使，“赍国书品物并将

所获清人西封伪西册印及齐桅海匪”前往广东，

并请两广总督吉庆将此事代为上报。⑦ 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年）八月，嘉庆帝在接到吉庆奏折后，

对阮福映送还册印、海匪的行为颇为赞赏，认

为阮福映能 “遣使恭缴敕印，并缚献逋盗，深

得事大之理”⑧。但是对于阮福映恭进表贡之

事，又以其 “邦家未定，又非素备藩封，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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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尚不应在职之列”①，婉言谢绝。

不过，嘉庆帝也意识到西山新阮将不能保

有境土，加之其严重的不臣行为，所以也有了

放弃西山政权的打算。阮福映抚有安南全境后，

再次 “命移书于两广总督问以邦交事宜”时，

嘉庆帝已经知晓安南之事，又认为阮福映比较

恭顺，故同意与其建立藩属关系，同时敕谕阮

福映 “既抚有安南全境，自应修表遣使请

封”②。在获得嘉庆帝允许后，同年十一月，阮

福映再次遣使携国书及贡品前往清朝请封，表

曰：“臣之先祖，辟土炎郊，日以浸广，奄有越

裳、真腊等地方，因建国号南越，父传子继，

二百余年。
#

臣遥仗天威，扫清南服，有此疆

宇，亦由先祖肇基南越之所自也。……伏望圣

聪曲垂轸顾，锡以荣封，兼赐国号南越，俾臣

赖得荷殊恩，继先志，奠安南服，永保藩封。”③

阮福映态度虔诚，嘉庆帝阅其表文后颇为

满意，但是对于阮福映请赐 “南越”国号一

事，则持警惕之心，未能答应。嘉庆帝认为南

越之地包含甚广，清朝广东、广西地界也在其

内，而此时阮福映即使占有安南全部之地，也

仅为交趾故地。由于南越之名与安南事实不符，

所以嘉庆帝怀疑阮福映 “有恃功要请情事，恐

其心存叵测”④。因此将请封表文予以退回，同

时又密饬两广地方官小心防备，不可稍有松懈。

由此可以看出清廷在没有弄清楚阮福映的真实

意图时，对其请封之事仍持审慎态度，这也是

明智务实之举。

嘉庆帝驳回阮福映的表文后，又命大学士

会合六部尚书议奏，共同商讨如何解决其请封

之事。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军机大臣及六部尚书奏称赵佗时期的南越国疆

域广大，而今阮福映所占据的仅为南越一隅，

“若该国复南越之古，名实既不相符，体制尤为

未协”， “至安南国号，自宋迄今，数姓相承，

并无更改”，因此 “应请仍以安南为称，庶于

事理允协”⑤。但是，嘉庆帝对这一结果并不满

意。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年）三月，阮福映再次遣

使请求清朝赐封 “南越”国号，与上次上表不

同，这次详细禀述了阮朝建国始末。四月，嘉

庆帝阅其表文，觉其情词委婉，极为恭顺，所

以不应当再授予 “安南”之名。经过深思熟虑

后，嘉庆帝予以变通，将其国名改为 “越南”，

“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

下，表其新锡藩封”，并认为 “越南”意为

“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称名既

正，字义亦属吉祥，可永承天朝恩泽……该国

膺此嘉名，备位藩服，更足显荣勿替”⑥。 “越

南”之名符合了阮福映的利益诉求，阮福映认

为该国名 “名称正大，字义吉祥”⑦ ，欣然

接受。

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年）十一月，清廷正式任

命齐布森为册封使，前往越南进行册封。为了

欢迎清朝册封使到来，阮福映 “以邦交事体关

重，令城臣仿黎故事增构殿宇及河津接使堂。

又令谅山修仰德台，自洱河至谅山量地置驿凡

七所，各设公馆”⑧。嘉庆九年 （１８０４年）正月

初四日，册封使齐布森出镇南关，行抵越南境

内。正月十三日清晨，阮福映在敬天殿庭至朱

雀门设大驾卤簿，命亲臣分别前往嘉橘公馆以

及河津接使堂迎接册封使齐布森一行，阮福映

则携百官在朱雀门等候。齐布森到达后，在敬

天殿向阮福映行宣封礼，代表清廷向阮福映颁

布了诰命诏书，并赐予了驼纽镀金银印。在册

封仪式结束后，阮福映在嘉橘公馆设宴款待齐

布森一行人。席间，阮福映向齐布森馈赠了纨

绢、布、犀角、琦楠等物品，同时又以越南地

方特产进贺，齐布森虽然辞谢，但阮福映仍然

请 “收其一二以慰其心”⑨。这期间，阮福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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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布森的招待不可谓不隆重，据 《大南会典事

列》载： “凡清使初到日、行礼日、回程日均

有宴款，各一次。”① 册封典礼完成后，齐布森

辞归，阮福映命尊室賞送其一驿，又命候命大

臣护送出关。根据册封礼仪，清廷册封阮福映

为越南国王后，阮福映需要遣使谢恩。所以在

齐布森归国时，阮福映以黎伯品为刑部参知，

充如清正使，陈明义、阮登弟充甲乙副使，携

带贡品前往清朝谢恩。

从阮福映请封到清廷册封，再到阮朝遣使

谢恩，清越之间完成了整个邦交典礼，这也意

味着清朝与阮朝正式建立了以清朝为中心，以

朝贡与册封为纽带的藩属关系，旧阮政权获得

了清朝的承认，清越之间的藩属关系从新走向

正途。

三、藩属体系下清阮之间的

　　互动与博弈　　　　　

　　清阮藩属关系的建立，对清廷而言，既维

护了其 “天下共主”的地位，也有利于保障边

疆地区的稳定；对越南而言，既有利于其国内

的统治，也为其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了稳定的

外部环境。由于清朝与阮朝之间存在着共同的

利益，因此在藩属体系下双方积极互动，其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清越之间继续开展封贡活动。清越

藩属建立后，阮朝按照 “两年一贡，四年遣使

来朝”的规定，积极向清朝朝贡。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年），道光帝认为越南 “远道驰驱，载途

雨雪，而为期较促，贡献频仍，殊不足以昭体

恤”，因此谕令该国 “四年遣使朝贡一次”，贡

品 “照两贡并进之数减半进呈”② ，以显示清

廷绥怀藩服之意。越南除了按照贡期积极纳贡

外，在嘉庆帝、道光帝万寿大庆时也会上表庆

贺。如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年），嘉庆帝五旬万

寿时，阮福映命侍中学士武桢携表书及贡品如

清庆贺。除此之外，在嘉庆帝驾崩、道光帝登

基时，越南也请求遣使进香谕祭以及庆贺新帝

登基。另外，越南阮朝皇帝去世时，阮朝向清

朝遣使告哀以及请求册封新帝，清帝也会派员

谕祭、册封。清朝与阮朝通过封贡活动强化了

双方之间的藩属关系，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清

朝与阮朝之间的关系比以前两个王朝更为

密切。③

其二，清朝与阮朝经济贸易往来频繁。清

阮藩属关系建立后，阮朝积极向清朝遣使朝贡，

这既是政治上的交往活动，也是一种官方贸易

行为，双方通过朝贡贸易互通有无。越南贡使

进京朝贡时，往往还带有采办货物的重任，如

道光十年 （１８３０年），明命帝遣使如清时，便

令贡使采买苍璧、黄琮、黄皀等物品。此后又

特意嘱咐贡使：“朕最好古诗、古画及古人奇书

而未能多得，尔等宜加心购买以进。”④ 此外，

越南阮廷也常常命人前往清朝购买急缺物品。

嘉庆十九年 （１８１４年），嘉隆帝委托清人谢明

周、周泗记等到广东采买货物，而这次采办货

物的费用达一万两，可见采购规模之大。当然，

这种官方贸易主要是为了满足宫廷消费的需要，

在两国贸易往来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占据主

导地位的是以边境贸易与海洋贸易为主的民间

贸易。以广西段边境贸易为例，在中法战争前

就有３关、９２隘、５２卡，共１４７处之多。⑤ 与

边境贸易相比，清越之间的海洋贸易规模更大。

据统计，１８２１年前后，每年驶入越南各港口的

中国商船达１１６艘，载货重量近２００００吨。⑥ 由

此可见清越海上贸易之繁盛。这种繁盛的经贸

往来的背后既是双方关系友好的表现，同时也

进一步推动了两国藩属关系的发展。

其三，清越之间在平定边界匪患以及海匪

问题中积极合作。嘉庆二十二年 （１８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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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匪高罗衣及其同伙在云南临安府作乱，为防

止其逃窜至越南境内，嘉庆帝谕令守边督抚

“豫期檄知该国，令其各守本境，一有窜入该国

之贼，即行拦截缚送，交该督军营”①。嘉隆帝

在接到谕旨后，便 “命城臣发文盘州兵守水尾

州、罗顺州兵守昭晋州、伦州兵守莱州以备

之”②。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年）七月，越南北圻

地区发生农文云叛乱，明命帝叩关请兵平乱，

道光帝虽然婉言拒绝，但是仍 “整旅境上，遥

为声援”③。农文云及其部众逃进清朝境内后，

被清朝陆续擒获，并交予阮廷处理。此后双方

在平定边境匪患问题上继续合作，尤其在１９世

纪６０年代后，清越边境地区发生李扬才叛乱，

阮朝无力镇压，清军曾五次入越剿匪，深化了

两国藩属关系，也为此后共同抗击法国入侵奠

定了基础。

海匪问题曾是清朝的一大隐患，清朝也曾

因西山新阮纵容海匪而与其交恶。清阮藩属关

系建立后，双方在缉捕海盗上积极合作。如嘉

庆十三年 （１８０８年）三月，在清朝的追捕下，

有八十余艘齐桅匪船逃至越南安广洋外，阮福

映派水军对此进行了围剿，“斩匪十余馘，俘老

少六十余人”④。同年七月，有海匪逃至越南海

域，嘉庆帝敕谕越南国王进行堵截。九月，越

南水军将海匪擒获并送至清朝。此后，在道光

时期，清朝与阮朝又多次合作缉捕海匪。虽然

直至清末海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清

朝与阮朝的联合缉捕下，海匪数量与规模大大

缩小，海匪活动也没有西山时期那么猖獗。清

朝与阮朝合作缉捕海匪的行为不仅有利于维护

两国沿海地区的稳定，同时也促进了两国的交

往，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其四，清越之间在海难救助中互动频繁。

中越两国依海相邻，两国人民通过海上往来频

繁，因此时有海难发生。在海难之中，既有阮

朝船只飘入清朝境内，也有清朝船只飘入越南。

对于因海难而飘入越南的船只，阮朝统治者一

般都会非常重视，给予钱米救助，甚至派人代

为修理船只。不过，对于海难中的官船和私船，

救助办法也有差异， “凡清官船漂到，厚加资

送，仍缮具公文投递该国督抚知照；若系私船，

照例发给钱米，听其随便搭回，或居住营生，

无有发送”⑤。如在嘉庆十五年 （１８１０年），清

福建千总萧远侯难船停泊于平和柑棂海口月余，

镇臣才听闻，随即遭到了嘉隆帝的斥责。嘉隆

帝认为镇臣怠慢了萧远侯，命赐萧远侯钱三十

缗、绢四匹、布五匹、米六方，随兵七人各给

钱五缗、布二匹、米三方，并谕镇臣：“外国难

船济给已有定例，惟萧远侯乃清公差，故别加

赏给，示从优也。”⑥ 当清帝听闻阮朝救助清朝

难民时，也会对其嘉赏，并允许阮朝护送难民

人员就地进行免税贸易，以示天朝上国怀柔远

人之意。对于因海难而飘入清朝的越南船只，

清朝也会进行救助， “给予口粮，加以抚恤”，

然后遣送回国。

清朝与阮朝通过多方面的互动与交流，推

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互

动之下，两国之间也存在博弈。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其一，阮朝自认为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

表现出了强烈的优越感。越南深受中国儒家文

化影响，在明清时期甚至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

的 “中国观”，并常以 “中国” “中夏” “中

华”自居。⑦ 嘉隆帝曾自豪地对群臣说：“三代

而下，惟汉得天下为正，后世莫及。本朝开创

中兴名义甚正，亦无愧于汉矣。”⑧ 明命帝在与

群臣论及祭祀典礼时，也曾指出：“衮冕之制肇

自轩辕，三代而下鲜有行者……北朝自清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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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来亦已久废。我今举行之，倘清人易世后，

典礼既失，亦将取于我大南取正。”① 明命帝认

为明朝不亲郊祀有失事天之义，清朝祭天一年

举行两次是渎祀，二者都不足以效法，只有阮

朝一年一祭才是符合典礼，应当传之万世

遵守。②

阮朝以中华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在与清朝

的交往中，也格外重视 “国体”。嘉庆二十五

年 （１８２０年），明命帝遣吏部右参知吴位如清，

吴位到谅山关后，请以公文、土物赠送给两广

督抚，遭到了明命帝的强烈反对，明命帝认为

“人臣无外交之义，《会典》甚明，两广纵与我

厚，安可私交以丽法乎！”③ 在明命帝看来，私

赠两广督抚礼品，不符合邦交礼仪，有失国体。

为防止有损国体，阮朝在挑选如清使者时，比

较重视使者的学识。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年）十二

月，使臣陈伯坚、黄文盛自清返回越南，明命

帝问其清朝事，结果二人 “皆不能对”。明命

帝因而下令嗣后奉使清朝， “当择才识者充

选”④。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明命帝再次强

调，“如清使部，须有文学言语者方可充选”，

指出 “若其人贪鄙还为他国所轻，如西山使部

私买食物，今成笑柄”⑤，要求大臣要以此为

鉴。在使者如清朝贡时，临行前阮朝统治者也

会向其强调 “慎辞令、重国体”。由此可以看

出，儒家文化对于越南阮朝影响之深。

阮朝统治者有着强烈的华夷意识，并反映

到了与清朝的交往上。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年），

阮朝候命陪臣阮文典、潘文鐊上呈清朝册封使

臣广西按察使潘恭辰，称清朝奉送到仪注中有

“彝官”二字，而以前往复公文中从未有这种

字样，所以要求清朝 “请后以越南官三字代用

为好”⑥。而在册封典礼之前，明命帝认为要礼

随国俗，强烈要求用阮朝之礼进行册封。在按

照阮朝礼仪完成整个典礼后，明命帝下诏布告

中外，特意指出：“此次清使将命前来，凡事一

从我国礼，自始至终雍容揖逊，用能早完钜

典。”⑦ 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适逢贡期来临，

明命帝与群臣论及清廷排列贡使朝觐班次问题，

认为清廷将越南排在高丽、南掌、暹罗、琉球

之后，是失于排列。在明命帝看来，“高丽文献

之邦固无足论，若南掌则受贡于我，暹罗、琉

球并是夷狄之国，我使班在其次，尚成何国体

哉！”所以明命帝要求贡使提出抗议，倘若清廷

仍旧如此排列，“宁出班而受其责罚，不宁立在

诸国之下”⑧。从朝贡礼仪的争端中，可以看出

以文献之邦自居的阮朝视南掌、暹罗、琉球为

夷狄之国，充分体现了文化优越感。

其二，阮朝在心理上对清朝存在蔑视。如

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年）春正月，广西巡抚移文

越南，称清廷未将历书送到，权将在广西历书

送往越南。谅平署抚黄文权将此事呈报明命帝，

明命帝批示曰：“不知彼国事若何，甚至正朔无

以与人。可笑，可笑！岂有巡抚颁正朔之

理？”⑨ 命人将历书退还。明命帝连批两个 “可

笑”，对清朝有悖藩属礼法体制的不齿和轻视溢

于言表。鸦片战争后，明命帝将鸦片战争起因

归咎于林则徐虎门销烟，并指责清朝，“朕闻北

朝皇子、藩王、文武大臣俱吃鸦片，城门市肆

亦有公然排列，其国如此，何以律外国乎？”瑏瑠

面对清朝与英国战事，明命帝以旁观者的心态，

对于清朝久不能取胜进行嘲讽，“近闻清国与红

毛相攻，经六七月未能取胜，夫以堂堂大国天

下之瞻仰，始则失信以招兵，终则老师而长寇，

成何事体？”瑏瑡 并对清朝的局势进行评论，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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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懦弱，我知之矣”①。从明命帝的言论中，看

不出作为清朝属国应有的恭顺，而是充满对于

清朝国势衰弱的讥讽之情。由此可见，明命帝

的自大心态以及对清朝的轻视，同时也表明阮

朝并非甘心臣服清朝。

其三，阮朝与清朝也存在边界纠纷。越南

阮朝建立后，随着其国力的发展，其疆土意识

和主权意识也更加强烈，中越边界纠纷不断。

嘉庆十年 （１８０６年），越南兴化镇目递送传词

给临安府六猛，称 “各猛本彼嵩陵、莱州，沦

入内地”，令其叛入越南。② 云南总督伯麟接据

禀报后，一面 “饬委镇道等将六猛掌寨妥为抚

慰，严谕各边界加意巡防，并令该掌寨等自行

具文先行回覆越南镇目”，一面 “拟缮照会该

国王文稿进呈”③。云南总督伯麟 “将传词驳回，

晓以大义，令其恪守旧规”④，嘉庆帝称赞伯麟

所办甚是，同时也要求该处镇道等 “凡与越南

接壤之处，严密防范”，并严谕六猛掌寨，“毋

许越南夷人偷串入境”⑤，表现出了强烈的主权

意识，越南方面终不再争执。到了明命帝时，

越南再次对六猛地区提出领土要求，遭到了清

朝的拒绝。可见，在领土纠纷上，阮朝与越南

历代王朝具有继承性，并不会因王朝的更替而

放弃对于中国领土的觊觎。

阮朝虽然自认为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并

对清朝存在蔑视心理，但实际上作为清朝所主

导的藩属体系下的属国，在清朝的眼中其仍是

“夷”。早在新旧阮之争中，嘉庆帝即将阮福映

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称之为 “农耐夷人”。可以

说，在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下，越南 “夷”的

身份在清朝统治者的思想中一直存在。阮朝统

治者虽然力图摆脱 “夷”的身份，并以 “中

国”自居，但这只不过是满足越南国内统治的

需求。在藩属体系下，清朝统治者所关注的不

过是越南能否按时朝贡以及接受清朝的册封，

只要这一大前提存在，清朝一般仍视其为恭顺

之国。阮朝虽然存在自大行为，但在侍奉清朝

的外交礼仪上，仍然保持着下国对上国的恭顺

之情，所以清朝也秉持 “厚往薄来”的原则，

对阮朝施加恩惠。当然，嘉道时期，阮朝统治

者在心理上对于这种外交礼仪上的不平等虽有

不甘，但是又无法摆脱清朝所构建的藩属体系

的影响，所以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阮朝一方

面与清朝互动不断，另一面又有意摆脱清朝的

影响，与清朝存有博弈，这也反映了越南统治

者与清朝交往时的复杂心态。

结　语

清朝入主中原后，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统治

者所构建的藩属体系，通过对周边属国施行

“布恩信、怀远人”的政策，确立了 “以琉球

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

南守西南”⑥ 的 “天子守在四夷”的边疆拱卫体

系，共同维护中国王朝国家的安全，为清代中

国边疆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证。嘉道时

期，在藩属体系下，越南阮朝积极与清朝交好，

并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海难互助上展开合

作，这也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时由于越

南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凸显，也与清朝进行

了博弈和角逐，中越藩属关系呈现出了新的阶

段性特征。

首先，从藩属体系的运行来看，嘉道时期

清朝延续了 “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

夷” “不治夷狄”等藩属体系的基本内涵，但

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清朝在处理越南问题上

更加务实和理性，藩属体系中 “不治夷狄”的

内涵更为凸显，所以面对新旧阮之争，嘉庆帝

不再像乾隆帝一样 “兴灭继绝”，出兵越南，

而是任由越南国内事态发展，不予过问。此后

越南国内发生动乱，清朝也多从现实利益的角

度出发，采取 “不予干涉”的态度，即 “蛮触

相争，从不过问”， “倘该国有叩关吁求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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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该抚正词拒绝”①，体现出了藩属体系中 “不

治夷狄”礼法原则。

其次，从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的发展演

变来看，这一时期越南阮朝并非甘心臣服于清

朝所构建的藩属体系，而是试图摆脱清朝的影

响，尤其是随着阮朝统治疆域的扩大，“东边一

带，讫于南海，绕过西溟，凡戴发含齿，皆隶

版图，海遖山陬，尽归率土”，道光十八年

（１８３８年），明命帝将嘉庆初年赐封的 “越南”

国号更定为 “大南”，并认为 “原称 ‘越南’，

今称 ‘大南’，更明名义”②，这充分体现了阮

朝清晰的疆域观念和主权意识。与此同时，阮

朝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在心理上对清朝存

在蔑视，甚至觊觎清朝边疆领土，这也挑战了

清朝所构建的 “天下体系”和 “藩属体系”。

由于清朝国力的衰弱，其治边政策不断收缩，

藩属体系中 “兴灭继绝” “保藩固边”等基本

内涵逐渐弱化。清朝虽然通过羁縻手段维系着

中越藩属关系，但主要体现在虚幻的封贡礼节

上，这也表明清朝在维护藩属体制上已经显得

力不从心。

第三，从中越所处的区域政治格局来看，

嘉道时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悄然变化，但是中

越两国均未能洞悉世界大变局，仍然以保守的

心态经营两国藩属关系，尤其是越南试图打破

清朝所构建的藩属体系的束缚，对清朝 “做朕

屏藩”表现了出消极懈怠的态度。道光十年

（１８３０年），明命帝得知英国将侵略中国广东

时，不但没有将消息上报清朝，而是冷眼旁观，

“英谋侵清国，于我亦毫不相干”③，这表明藩

属体系下清朝 “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

挥出来。由于清朝秉持 “不治夷狄”的原则，

不过问越南国事，而越南也对清朝漠不关心，

所以在法国侵略越南并强迫越南统治者签订

《越法和平友好条约》时，越南未向清朝报告，

而清朝也未予以重视。可见，在世界大变局下，

面对外敌入侵，双方并没有形成联合抗击外敌

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进一步入侵越南

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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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治理何以可能：

信托制物业的实践与阐释

吴晓燕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成都　６１００７１］

摘　要：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构建人人尽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居民小区从物理空间共同体转向利益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需要借助互动、互利社区活动的持续参

与，形成合作、互信的关系，创制利益和信任连接机制。在信托制物业服务实践中，在法律信义义务

履行的基础上建构了业主、业委会和物业企业三方的信义关系结构，依凭信义义务的履行再生产出社

区主体间的信义关系，这是一种面向中国基层治理情境的社区信任再造，并依凭信息公开、关系建

构、协商参与、多元监督等核心要素和强弱反转的责任机制、服务优先的报酬机制、互为补充的监督

机制和帕累托改进机制，型构了 “信义治理”的社区治理创新路径。

关键词：信托制物业；信义义务；社区信任；信义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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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的商品房小区，来自不同行业、地

域甚至阶层的居民共同居住和生活在一个社区

物理空间，如何达致通过 “健全城乡社区治理

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

芽状态”①的治理目标？如何在一些社区公共议

题、公共事务上达成基本一致？如何从利益共

同体转变为生活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在一些

社区，借助物业管理这一具体事务，通过推行

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在法律信义义务的基础

上逐步再生产出社区主体间的信义关系，这是

一种立足中国实际、面向中国情境的社区信任

再造。由此，基于物业服务的创新逐步转换为

社区治理创新， “信义治理”成为社区治理变

革的一种选择。

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不断涌现，

学界从这些创新实践中提炼出了参与式治理、

韧性治理、智慧治理、空间治理等分析框架，

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随着成都

市社区治理实践的纵深推进，学界对成都市社

区治理创新的关注也日益增多，主要的研究涉

及以下领域：一是对成都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整

体解读。何艳玲长期关注成都市的治理创新，

指出以社区治理带动城市治理、社会治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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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和谐宜居的品质社区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由维稳型的基层管理转向人本型社区治理，成

都实践是走向精而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

区发展治理。① 吴晓林等通过对成都市基层治理

创新案例的考察，运用 “系统条件—过程机

制”的二维分析框架揭示了同样系统条件下地

方基层治理持续创新的内驱机制。② 二是对党建

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阐释。在社区治理中加强

党的领导成为必然要求，成都市的探索以组织

赋能、人员赋能、居民赋能、质量赋能和发展

赋能为特质的 “授权赋能”城市社区治理体

系，型构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③

李威利等结合成都经验，指出成都市以党建赋

能的路径推动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

为走出我国社区治理中存在的 “资源缺乏—行

政依赖—自治不足—再度依赖”的循环性悖论

提供了一种选择。④ 三是对信托制物业模式的研

究。成都市信托制物业的试点引起了学界的关

注。吴晓林等从关注政策主张如何转化为政策

执行的时序过程出发，以信托制物业为例，用

“时空适配”机制对这一政策创新作出了解

释。⑤ 有研究在讨论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来

源和具体类型时关注到信托制物业的实践，⑥ 指

出信托制物业作为尝试回应城市社区物管纠纷

的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机制

创制，⑦ 重构了小区治理多元共治格局，对于未

来物管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启示和借鉴，⑧ 是一种

从冲突走向善治的实践。⑨

已有研究表明，学界对近年来社区治理创

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理论阐释，针对信

托制物业的实践，也从政策执行、社区治理的

多元参与等维度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为后续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启迪。但信托

制物业作为一种物业服务的创新，如何能转换

成社区治理的创新？信义义务的履行如何促成

社区信任的生产？从物业服务信托中演化而来

的社区 “信义治理”，其关键环节、构成要素

和运行机理是什么？信义治理的价值能否扩展，

其限度何在？要回答这些问题，表明信托制物

业还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空间。本研究主要以

Ａ小区为例，呈现信托制物业下社区信任再生

产的过程，探求信义治理的逻辑，尝试提出社

区 “信义治理”的理论框架。

二、信托制物业的运行与

　　社区信任再生产　　

（一）信托制物业的运行环节

信托制物业运行的基本过程是用收取的物

业服务费和小区公共收益合并成立小区物业维

护基金，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与物业企业

签订信托合同，以信托方式将基金的管理权与

使用权委托给具有专业资质的物业企业，物业

企业在获得合同规定的、有尊严的报酬的前提

下，在信托机制的约束下，以实现业主利益和

小区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提供质价相符的

物业服务。

具体而言，信托制物业的运行有以下关键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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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引入信托理念，重建三方信义关系。

在实践中，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成为社区治理

的老大难问题，业主与物业之间的利益纠纷成

为社区治理中矛盾的集中爆发点。究其原因，

根本在于二者之间地位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引

发的不信任，要扭转这种状况，第一步就需要

重建彼此之间的信义关系，用制度规则、法律

上的权责约束来构建新的主体关系。信托制物

业就是基于这一理念，由业主委员会与物业企

业签订信托合同，受托的物业企业按照合同忠

诚地履行信义义务，并以此获得约定的报酬，

当委托方对受托义务产生质疑时，受托方承担

举证自证的义务。全体业主、业委会对受托方

义务履行的情况、经费开支情况有知情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这样使得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

“弱强”的关系结构发生了改变。

第二，建立共有基金，重构财产权属关系。

在Ａ小区，全体业主缴纳的物业费、小区公共

收益合并组成小区物业维护基金，基金所有权

归全体业主，由受托的物业企业使用和经营，

基金的１５％ （此比例在签订信托合同时协商确

定，可调整）为物业企业的酬金，８５％用于小

区物业服务。通过明晰物业维护基金的权属关

系，业主作为基金所有权人，成为小区真正的

主人，物业企业获得有尊严的、稳定的物业服

务收入，成为忠诚的 “管家”，二者逐步形成

信义关系。为确保物业维护基金的安全，与社

会企业益宝合作，引入全国首个公益性信托物

业公共责任险，小区作为投保人每年支出６０００

元保费，购买信托物业公共责任险，可获得高

达几百万的保障，① 增强了物业企业抗风险的

能力。

第三，搭建公开平台，充分保障业主权益。

业主作为物业维护基金的所有权人，其权益如

何得到保障？一是小区物业维护基金存入市级

基金监管平台，设立独立账户，实行财产隔离，

保证专款专用。二是为物业维护基金设立双密

码账户，每一业主通过一个 Ａｐｐ程序，随时可

以查看每一笔收支和所有财务凭证，大到分门

别类的总账，小到保洁物资的采买，并对经费

使用有质疑权。借助这个公共平台，确保了业

主的财产知情权，让物业基金的支出公开透明，

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物业费用支出信息不对称引

发的失信困境。三是推行开放预算，吸纳小区

业主参与物业基金年度预算，物业基金年度内

用于哪些项目，小区业主通过参与公开预算有

自主决定权。

第四，创立监察人制度，实现多元协同共

治。信托制物业创立了监察人制度，对于物业

基金的使用和物业服务的质量，除了全体业主

和业委会是监督人外，还引入专业的第三方监

察人，由街道社区、小区党组织、律师、会计

师组成第三方监察人。一方面监督物业公司，

确保收支公开、财务凭证可查、按照标准开展

服务，以保障业主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监督

业委会规范履职，不得谋私利。由此，构建了

多元主体参与小区物业共治的格局。

依凭以上四个环节，把原来业主与物业公

司之间的买卖关系转换为基于义务履行的信托

关系，一方面是基金账户的专款保管、账目开

支的公开透明、预算用途的自主决定、所有权

人和第三方的专业监督，进而确保了质价相符

的物业服务，实现了业主的最大利益；另一方

面是稳定且有尊严的服务报酬，物业企业由逐

利行业逐渐转变为以服务取胜的社会企业。由

此建构起了以下信义关系结构 （见下页图１②），

这一关系结构作为一种制度，进一步稳固了信

托双方的信任关系。

（二）信托制物业实践中的社区信任再

生产

信托制物业是一种回归信义、导向和谐的

物业治理模式，推动业主与物业企业的关系从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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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益宝”成立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０１５年８月独立注册转型为一家社会企业，为中国首家公益人和低保障人群的综合保障服
务平台。Ａ小区作为投保单位，每年支付保费６０００元，获得包括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２００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伤亡赔偿限额３０万
元、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赔偿限额３万元、年度累计诉讼费２万元、年度累计赔偿限额５００万元”在内的５项保障。

图１参照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江维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的讲座：《从社区营造到信义治理》。



传统的买卖关系转换为信托关系。信托关系下，

“信任”是信托制物业得以稳定运行的重要基

础，也是信托制物业落地运行的自然结果，以

“信义为本”的社区信任再生产就发生在引入

和实施信托制物业的过程中。

其一， “先营造，再引入”：居民与社区

党组织、居委会之间信任的达成。通过社区营

造引入信托制物业是社区信任再生产的起点。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在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委员会 （后文简称成都市社治委）的主

导下，武侯区启动小区试点工作，决定在群众

反映强烈、物业纠纷和矛盾多发、社区信任环

境不佳的小区中率先引入信托制物业。经过考

察，Ａ小区入选首批信托制物业试点小区。但

面对信托理念和新的物业管理模式，大多数居

民却持观望、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① 如何让

业主愿意参与这一物业管理试点，进而相信信

托制物业的可行？Ａ小区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

下，社区干部、骨干居民耐心细致地介绍信托

制物业的运作流程、相关制度构架、相比现行

包干制物业的特点和优势，在取得居民的理

解、同意和支持的前提下引入信托制。从社区

信任再生产的视角看，前期的宣传是一种社区

氛围营造，就是通过多种形式的社区协商，在

向居民推介信托制物业的过程中，重点收集居

民对传统物业管理模式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将

现有矛盾解决方案融入信托制物业这一新模式

中。宣传推介、意见收集、以新的物业管理模

式回应诉求，这一系列步骤达成了小区居民对

社区党组织进而对信托制物业的初步信任。在

此基础上，社区党组织主导召开小区业主大

会，选举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并投票决定引入信

托制物业，信托制物业由此得以在 Ａ小区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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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信托制物业的三方信义关系结构

　　其二， “以业主利益为中心，质价相符”

的原则：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信任关系的构建。

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冲突不断的原因何在？Ａ

小区居民的回答触及了症结———物业 “质价不

符” “只想涨费，不涨服务”。② 不管是酬金制

还是包干制，传统物业企业的收益主要来自对

物业费的抽成，物业费的使用不透明，业主难

以监管，逐利的追求势必导致物业服务质量难

以随着费用的上涨而提高。根源在于信息的不

透明、不对称导致居民对物业企业缺乏信任，

拖欠、拒交物业费的现象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

·９７·

社会学 信义治理何以可能：信托制物业的实践与阐释

①

②

观望者表示：“看看信托物业能不能把小区搞好。”怀疑者认为：“物业公司都是要赚钱的，怎么可能以业主利益为先，

信托物业很难搞得好。”否定者直言：“小区物业一直都不好，现在又要搞这个，还不是做样子工程。”———来自对小区居民 Ａ、
Ｂ、Ｃ的访谈 （访谈编码：２０２２０３１９Ａ、２０２２０３１９Ｂ、２０２２０３１９Ｃ）。

来自对小区居民Ｄ的访谈 （访谈编码：２０２２０３１９Ｄ）。



盾，以致陷入 “业主欠费———服务下滑”的恶

性循环，成为难以化解的死结。信托制物业要

求以业主利益和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旨归，

物业企业受托使用和经营物业维护基金的前提

是履行信义义务———提供符合一定质量标准且

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并在业主参与基础上协

商编制预算和服务方案，经过公示后执行。物

业企业成为忠实履行受托义务的小区管家，获

取忠诚担当信义责任的报酬，而不是逐利的企

业。物业企业的忠实履责成为业主与物业企业

之间信任达成的基础，信息公开、开放参与、

多方监管成了二者信任关系构建的保障机制。

业主与物业之间信任的达成让信托制物业在小

区得以落地。与此同时，信托制物业管理模式

的实效又强化了社区信任持续生产的动力。受

访的小区物业服务人员对公司的服务质量信心

满满，不再惧怕与业主的矛盾和冲突，其自信

的态度与小区居民的感知基本耦合。① 由此，信

托制物业的推行改善了 Ａ小区的信任环境，信

义义务的履行构筑了小区信任基础，实现了物

业服务水平、物业费收缴率、居民满意度均大

幅提升和降低物业矛盾纠纷的多重治理目标，

而治理目标的达成又为社区信任的再生产提供

了内在动力。

其三， “第三方监察人”制度：夯实了社

区信任的基础，扩展了信任生产的空间。Ａ小

区的信托制物业为了确保物业企业履行信义义

务，建立了包含个体业主、业委会和第三方监

察人协同监督的体系，多方监督尤其是由街道

社区组织、律师、会计师加入的第三方监督既

有助于弥补业主监督专业性不足的短板，又跳

脱了利益相关者的羁绊，使监督更为客观可信。

在多元主体协同监督下，一方面，及时主动公

开财务信息夯实了信任再生产的基础。信托制

物业要求物业企业定期公布物业维护基金的收

支明细，具体包括物业服务费、停车管理费、

代收水电费等收费情况与物业办公费、设备维

护费、物业管家服务费等支出情况；此外，公

示期内物业企业还要接受业主的质询，并给予

合理答复。另一方面，第三方监察人的专业监

督作用扩展了社区信任再生产空间。分散的个

体业主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对物业企业进

行监督，这是传统物业模式下社区信任缺失的

主要原因；在信托制物业下，社区党组织、居

委会、其他社区组织以及律师、会计师等专业

人士共同组成第三方监察人，接受业委会委托

进行专业监督，大大提升了物业监督的效果和

可信度，不但在业主与第三方监察人之间建立

了信任链条，也借第三方监察人强化了业主与

物业企业之间的信任链条，社区信任持续生长

的内力更强，信任空间得以延展。

信义义务的履行促进了社区主体间信任关

系的逐步再生长，这是一种基于中国社区治理

问题场景的信任关系构建，并逐步推动买卖关

系转化为信托关系，物业企业逐渐在社区居民

中树立起 “忠诚信义”的小区管家形象，不再

以逐利为唯一目标，逐步演化为社会物业企业，

朝着制度设计者变民生服务领域的企业为良心

产业的方向迈进。

三、信义治理：信托制物业

　　实践的理论阐释　　　

　　近年来，学界关于社区治理创新提炼出了

诸如 “多元主体参与式治理” “韧性治理”

“微治理 “智慧治理”等模式，可无论何种治

理创新，小区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的关系都是

社区治理绕不开的内容，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的治理新格局中，如果业主与物业之间建立了

稳定、可持续的信任关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

构建将会事半功倍。成都市在一些小区试点的

信托制物业模式，可以解读为一种信义治理的

社区治理创新。“信义治理”成为当下一些社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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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只要我们的服务搞好了，就不怕矛盾纠纷。”———来自对物业企业员工Ａ的访谈 （访谈编码：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Ａ）。“物业服务搞
好了，矛盾确实变少了。”“只要服务搞得好，我们还是相信物业的。”———来自对小区居民Ａ、Ｃ的访谈 （访谈编码：２０２２０３１９Ａ、
２０２２０３１９Ｃ）。



区治理中化解业主与物业纠纷的一种可行模

式，那么，是哪些结构要素和机制保障了其

运行？

（一）信义治理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信义治理”一词首先来自成都市的社区

治理推动者，自２０１９年第一批小区试点以来，

信托制物业的试点逐步扩展，成都市社治委总

结试点经验，提出了 “信义治理”的概念，并

将其内涵表述为 “信义治理是基于信托法理，

在住宅小区治理体系中，党建引领利益相关各

方 （物业企业、业委会、业主）建立信义关

系、秉持信义精神、遵守信义义务的互动合作

过程，其核心是信托制物业管理服务机制。”①

这一界定表明信义治理缘起于小区物业服务机

制的创新，物业服务的良性运转依赖于信义关

系的构建，这是一个多方主体合作互动的过程，

由此形成基于信义的社区治理框架，其本质是

社区信任的生长和再生长。

根据信托制物业的运行过程可以看出，信

义治理具有以下核心要素：

其一，信息公开。传统物业模式下业主与

物业的矛盾源于彼此缺乏信任，但信任阙如根

本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对称。收取的物业费、

小区的公共收益等究竟有多少、每年支出多少、

物业服务成本占比多少、物业企业的利润多少，

这些信息业主都不得而知，尽管物业企业要定

期公布收支情况，但个体业主因为难以监管，

对物业公示的财务收支状况并不完全相信。信

托制物业实现了三个公开透明：一是物业服务

的内容和标准公开透明，即物业企业的义务公

开透明；二是物业企业的收支公开透明，且每

个业主可以查询质疑；三是物业企业的服务报

酬公开且固定。信息的公开削弱了信息不对称

壁垒，为信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二， （信义）关系建构。信托制物业中

信托合同的签订形成了法律上的信义关系，一

方面是物业企业必须忠实履行合同义务，依托

公开平台实现财务透明和接受监督；另一方面

业主也要信守按期缴纳物业费的义务。基于双

方信义义务的履行，信义精神逐渐得到践行，

在不断互动中构建起信义关系，也就是业主与

物业之间的信任关系逐步建立，进而社区信任

得以培育，这是信托制物业模式能够持续的原

动力。

其三，协商参与。在信托制物业的实践

中，信义关系的构建以致社区信任的培育是一

个互动合作的过程，其中多元主体的协商参与

是重要的推力。引入信托制物业，缘起于业主

们的共同协商和集体表决；物业企业的服务内

容、服务标准、服务报酬都是业主、业委会、

物业企业在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下多次、多方协

商的产物；物业维护基金的年度预算离不开社

区的开放式参与。正是依托广泛的参与，把参

与中协商而成的内容转化为双方或多方法律上

的信义责任，从而确保了信义义务的履行。

其四，多元监督。这也是信托制物业的核

心要素，物业企业服务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

业主随时可以查询、质疑，物业企业承担回复

和举证责任，随时而在的监督增强了业主对物

业的信任；不仅如此，由于人数众多的业主难

以形成集体行动，进而可能导致监督不力或流

于形式，信托制物业创立的第三方监察人制度

以专业、中立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业主

监督的困局，进而敦促了信义义务的履行和信

任关系的形成。

（二）信义治理的运行机制

信义治理缘起于社区物业服务的实践创新，

基于法理上信义义务的履行，逐渐走向三方信

义关系的构建和社区信任的生产，其落地过程

有赖于以下机制：

第一，强弱反转的责任机制。小区物业企

业与业主之间的关系是 “强—弱”合作的典型

代表，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强者有自由裁量权，

弱者形成对强者的依赖，因物业服务引发的小

区矛盾根源于这一关系逻辑。为此，信托制物

业构建了强弱反转的责任机制，信托合同的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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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观点参照成都市社治委副主任江维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９日的线上讲座 《党建引领住宅小区信义治理的成都探索》。



订中明确规定了物业企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标

准，物业企业必须忠实履行以获取规定的报酬，

每一业主随时可以通过双密码账户查询物业费

用收支明细，面对质疑物业企业也要举证自证，

第三方监察人受托对物业服务进行专业监督，

物业维护基金账户独立、专款专用并实行财产

隔离。可以看出，信托制物业更多强调了物业

企业的信义义务，其目的就是要矫正之前的

“强—弱”关系逻辑，要求强者承担更多的责

任和尽心提供服务来获得弱者的信任，为二者

信义关系的构建提供基础。

第二，服务为先的报酬机制。如前所述，

信托制物业特别强调物业企业的信义责任，物

业服务内容、标准、年度预算业主均有参与协

商的权利，只有先忠实履行义务才能获得商定

的报酬，以业主利益为中心、质价相符的物业

服务是信托的价值基础。其目的就是使物业企

业变逐利为服务，推动民生领域的企业成为良

心企业，促进民生产业发展成为良心产业。

第三，互为补充的监督机制。利益关联者

（业主）的监督与第三方监察人的专业监督互

为补充，业主的监督广泛而无时不在，但也可

能因为人数众多使监督变得碎片和零星，甚至

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引入第三方监察人使监

督更为中立、科学和可信，在一定程度上既有

助于信义义务的履行，也能弥合利益双方的分

歧，扩展协商和信任的空间。

第四，多方共赢的帕累托改进机制。信托

制物业的推行，从根本上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帕

累托改进。传统模式下的物业企业可能盈利率

更高，但涨费难、收费难，且因与业主之间的

矛盾分歧不得不耗费时间和精力去应对随时爆

发的物业冲突；业主对服务心生不满，物业纠

纷使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业委会也深陷其中。

信托制物业的实践无一方利益受损，业主获得

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物业企业依凭信义服务

获得合理报酬，并能凭借忠实履责在小区长期

经营，成为存续经营的社会企业，甚至能把服

务扩展到其他小区；业委会不再为物业纠纷

“背锅”；物业纠纷的消减让矛盾在社区得以化

解，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诉源治理，社区资本愈

益丰厚，真正实现多方共赢。

由此，信托制物业源于化解社区治理实践

中因物业纠纷引发的社区矛盾，其实践中创新

的制度设计、形成的可操作要素和运行机制不

仅直面长期困扰社区的物业服务难题，还因其

导向的社区信任生产型构了一种信义治理模式，

成为一种社区治理创新的解释框架 （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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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信义治理”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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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义治理的检验、价值与限度

（一）信义治理的现实检验

始于物业管理模式创新的信义治理实践中

成效如何？能成为社区善治的改进方向吗？需

要结合推行信托制物业实践小区的实效来观察

和检验。

首先，试点小区物业服务引致的治理成效

明显。以Ａ小区为例，信托制物业落地一年后，

小区的物业纠纷由之前的２０起降为０起，物业

费收缴率由试点前的６０％提升到９９％。调研中

社区干部也介绍说 “各类矛盾纠纷减少９８％，

信访数量减少９５％，物业缴费率达到９９％，居

民满意度高达９５％。”① 因为享受了优质的物业

服务，Ａ小区居民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还通过业主大

会表决主动上调了物业费。为 Ａ小区提供物业

服务的企业２０２０年获得成都市社会企业官方认

证，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已新承接了１４个信托物

业项目。

其次，信托制物业管理模式得到认同和推

广。在首批７个小区试点成功后，２０２１年２月

发布的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实

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提出要 “推

广 ‘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公开透

明、开放参与、信义为本的物业管理协调机

制。”② 截至２０２１年底，成都市共有２００多个小

区正推行信托制物业，５２个小区完成信托制物

业导入。③ ２０２３年 ６月，成都市全面部署小区

治理攻坚三年行动，提出全面实施 “信托制物

业提质扩面行动”。到２０２５年，全市信托制物

业服务小区力争达到１０００个。④ 这一模式在其

他小区推行是其运行有效的充分证明。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成都市还召开了首届信义治理研讨会并

成立信义治理学院，成为信义治理理论研究、

实践指导和人才培育的平台；２０２２年８月，成

都市武侯区社区信义治理标准化试点成功入选

国家级社会治理 （基层治理）项目，成为全国

首个社区信义治理标准化试点项目。⑤ 这些都表

明信义治理正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选择和

趋向。

（二）信义治理的价值

信义治理不单是破解了物业难题，与之相

伴随的体制建设彰显了丰富的价值。

第一，信义治理以制度供给方式重构社区

治理体系。社区治理体系的关键是主体间关系

的建构，党组织、居民、服务企业、社会组织

在社区生态系统中如何定位、如何合作，进而

建立起真正的协同共治体系？信托制物业的制

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产生了四重效应：一是还权，

社区的治理主体和权益主体是居民，信托制物

业把小区 （物业维护基金）的财产权、物业费

收支的知情权、质疑权、监督权和物业经费预

算的参与权还给了业主，业主作为小区主人的

地位得以落实；二是赋能，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如何实现？信托制物业通过开放预算、建立

Ａｐｐ查询平台为居民参与创设了渠道，降低了

门槛，有助于激发小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的内在动力；三是归位，物业企业以服务而非

逐利为本，以服务获取稳定且有尊严的报酬是

民生企业本质的回归，社会组织以监察人身份

提供服务，亦是社会组织的价值回归；四是固

核，信托制物业是在社区党组织的主导下植入

的，是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组织对信托

物业的落地进行方向把关、过程推动、促进机

制构建和实施监督职能，成为社区治理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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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自与Ａ社区干部的访谈 （访谈编码：２０２２０３２２Ａ）。
《中共成都市委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成都日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第４版。
《成都社区信义治理学院成立　今年２００余个小区推行信托制物业服务》，ｈｔｔｐ：／／ｃｄｓｗｓｚｗ．ｇｏｖ．ｃｎ／ｔｚｇｇ／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ｉｄ＝

２６６２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信托制物业”实践五年，如何破解老旧小区治理 “最后 １００米”难题？》，ｈｔｔｐｓ：／／ｒｏｌｌ．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６８６０３５７２７＿

１２１１２３７５５，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０日。
《武侯区社区信义治理标准化试点入选国家级社会治理 （基层治理）项目》，四川物业管理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ｗｙｇｌ．ｃｏｍ／

Ｎｅｗｓ＿Ｓｈｏｗ．ｐｈｐ？ｔｈｅｌｄ＝７３３８，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



核心。由此，社区治理的主体各归其位，各尽

其职，各享其益，携手迈向协同共治之途。

第二，信义治理有助于实现诉源治理和韧

性治理。现实生活中的社区治理难在业主与物

业之间利益矛盾的化解，难在业主之间的集体

行动。信托制物业就是迎难而上，从行动倡导

到制度安排，以法理信义义务的履行为本，通

过还权于居民，推行参与式预算，利用技术平

台为业主监督赋能，让居民通过关心物业费的

使用逐渐走向参与公共生活、培育管理公共事

务的能力和公共精神，进而承担公共责任，改

进自己的生活环境。当社区居民逐步从关注个

人权益到关心公共利益，意识到参与公共事务

才能建构社区公共生活，为社区创造最大福利，

社区的活力得以激发，这样的社区就会生成自

愈力，成长为良性发展的韧性社区。这既是从

源头上破解社区矛盾，也实现了法治、自治、

智治和德治的融合。

第三，信义治理因社区信任的再生产加速

了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是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

理共同体。共同体何以构建？首先是一个利益

共同体，然后才是一个生活共同体、精神共同

体。居民需要物业服务，物业企业需要获取报

酬并存续经营，二者本来存在共生的利益关联，

关键是需要创造共生的价值基础和机制。信托

制物业以信义义务为本，变单次博弈或强弱博

弈为互动合作共赢关系，促进了业主与物业企

业之间核心信任关系的构建，建立在相互信任

基础上的双方首先成了利益共同体，共生利益

———信任关系再向业主之间、业主与业委会之

间扩展。随着信义意识、信义理念、信义精神

的培育，信任成为社区最重要的资本，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共同体方可构建。

第四，信义治理的拓展应用场景有助于推

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生活中 “强—弱”逻

辑关系的场景很多，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领域，

比如医生与患者、教师与学生、律师与案主、

高管与股东等，强者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二者地

位和关系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社会和

谐与稳定。信托制物业构建的强弱反转责任机

制强调强势方为弱势方提供服务时必须遵守信

义义务，从理论上讲，这一机制让信义治理可

以推及预存款消费、房屋中介、社区公共空间

运营管理等多个场景，直至拓展到政府、社会

组织、社会企业等为众人提供服务的领域。当

社会的强势群体信守承诺，服务为本，信义成

为民生行业的共同良知，进而成为社会良知和

民众的生活习惯，互惠、互利、合作、利他的

良善价值得以培育和延展，具有共同社会良知

的现代人得以成长，社会治理自然走向现代化，

因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归根结底是现代人的生长。

（三）信义治理的限度

作为从社区物业管理模式革新中提炼出来

的信义治理，在逐步彰显其价值的同时，也要

看到其当下的限度，以推动这一治理实践的完

善和理论的建构。

其一，信义治理的可持续问题。信托制物

业的实践得益于成都市社治委的强力推动，也

得益于社区党组织的主导，是由外向内引入的

物业管理模式。作为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确

实给社区居民提供了新的选项，也构建了法理

上的三方信义关系以让其落地，但其眼下还不

是社区居民内在的自我创造，基于信义义务生

产的社区信任还有待于在持续互动中厚植和巩

固。同时因业主人数众多、阶层复杂和诉求纷

杂，信托物业会不会把原来业主与物业之间的

矛盾转化为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还有待于观

察，且信托制物业还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支撑。

所以，只有社区居民基于公共议题的参与能力、

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转化为持续的公共行动，

试点创制成为稳定的制度，信义治理方能自然

移植并行稳致远。

其二，信义治理中监督机制的内化问题。

信托制物业中为确保物业企业信义义务的履行

建立了业主与第三方监察人相互补充的监督机

制，这种监督本质上是一种外在监督。业主的

监督虽借助智慧平台可以随时实施，但毕竟还

是依赖业主的个体行为而非有效的集体行动；

第三方监察人实施可持续且有效监督的动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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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还有待完善。为此，作为利益共生主体的业

主如何让监督成为自觉和自主的内生行为选择、

第三方监察人的监督从一种 “存在性威慑”转

型为信义责任、物业企业从永续经营的角度建

立自我监督机制，转向监督 “自觉”，还需要

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和完善。

其三，信义治理的拓展运用场景还有待实

践验证。信义治理的描述和阐释主要基于信托

制物业服务的运用场景，其他场景的信义治理

还是一种待扩展的领域和方向。在后续实践中，

信义治理能否在其他场景 （如社区公共空间与

公共资源的运营管理、社区保障资金的管理等）

良性运转，良心企业能否演化为良心行业，还

有待于相关法律和机制的健全。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个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

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① 为夯实社区

治理这一基础性工程，近年来各地都有很多探

索。其中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的引入，旨在通

过系统的制度设计，以化解物业纠纷为导向，

依凭利益连接达致社会联结，最大限度地激发

社会活力，以信义互动关系的建构推动社区信

任的生产和累积，直至实现培育具有共同良知

的现代人、建设美好社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终极目标。这一创新实践成效初见，还

需要不断通过制度配套、过程监管、社会力生

长和文化涵育来推动其健康持续地运行。

■责任编辑／宋雨桃

ＨｏｗＩｓ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ＵＸｉａｏｙａｎ

（Ｐａｒ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ｆＣＰ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ａｔ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ｈａ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ｓｈａｒ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ａｓｓｈｉｆ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ｐａｃｅｔｏ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ｔｎｅｅｄｓｔｏｒｅｌ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ｌｙ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ｏｆｏｒｍ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ａ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ｒｕｓ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ｏｗｎｅｒ，
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ｄｕｔｙ．Ｔｈｉｓ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ｒｕｓｔｆｏｒ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ｗｅａｋ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ｔｈｅｒｅｗａｒ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ｉ
ｏｒｉｔｙ，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Ｐａｒ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ｕｓ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ｄｕ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ｒｕｓｔ；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５８·

社会学 信义治理何以可能：信托制物业的实践与阐释

①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２０年７月在吉林长春市宽城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考察调研时的讲话。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３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２２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人才项目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制度框架研究”（项目号：２２ＶＲＣ１０２）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波，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周学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负责人。

感谢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王雪琴同学的数据整理、处理工作。

①　周学馨：《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老龄社会治理》，《探索》２０２１第２期。

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

建构与实证研究

吴　波，周学馨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４０００４１］

摘　要：老龄社会治理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方面，构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

评估指标体系对推进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老龄社会治理内

涵，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治理、老龄社会应对举措以及学术界相关研究，从治理主体、治理

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个维度逐层分解形成了包含１５个要素层和６５个指标层的指标体系。本

文采用ＡＨＰ－熵值法计算指标体系权重并对全国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间和

区域内老龄社会治理水平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耦合协调性分析发现，我国老龄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

普遍偏低，治理主体发展滞后是制约老龄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为此，要进一步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提高老龄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词：老龄社会；社会治理；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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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际惯例，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７％～１４％为老龄化社会 （Ａｇ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４％

～２１％为老龄社会 （Ａｇ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ｙ），超过２１％则

为超老龄社会 （Ｈｙｐｅｒａｇ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ｙ）。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

我国６０岁及以上人口达２６亿人，占总人口比

例达到１８７％；６５岁及以上人口１９亿人，占

总人口比例达１３５％。《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６５岁及以上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１４２％，老龄社会新形态

格局已经形成且无法逆转。人口结构变化对经

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

方面都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加深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时间上

基本同步，并伴随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实现过程。①为此，推进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必

然成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

要议题。

２０２０年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从整体性和系

统性角度对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进行研究，为

研究老龄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框架，并对老龄

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治理现代化等问题进行

了定性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随着老

龄社会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我国对人口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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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力的评估日益重视，尤其是 《国家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２０１９）提出 “选

择有特点和代表性的区域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

工作综合创新试点”、《“十四五”国家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２０２１）提出要

“健全数据支撑”“建设公众需求牵引、政府监

督管理、社会力量参与的全国养老数据资源体

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

作的意见》 （２０２２）提出 “综合运用应对人口

老龄化能力评价结果，做好老龄工作综合评

估”。为此，老龄社会治理水平的定量研究逐渐

成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关注的热点。本文运用治

理理论，在结合已有研究基础上，厘清老龄社

会治理的关键治理环节，尝试构建老龄社会治

理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我国省级层面上

进行了实证应用，以期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研

究提供新的定量研究视角，也为老龄社会治理

实践评估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文献综述

（一）社会治理评估相关文献

社会治理评估早期是以国家治理水平为研

究对象的，如世界银行１９９６年发布世界治理指

数 （ＷＧＩ）以两年一次的频率对全球２００多个

国家和地区，从表达权和问责 （ＶＡ）、政治稳

定和暴力／恐怖主义缺失 （ＰＶ）、政府效能

（ＧＥ）、监管质量 （ＲＱ）、法治 （ＲＬ）、腐败控

制 （ＣＣ）等六个维度进行评分。据统计关于国

家治理的指标体系有２９０个，其中综合性的指

标有贝塔斯曼基金会和慕尼黑大学２００３年发布

的贝塔斯曼指数 （ＢＴＩ）、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发布

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 （ＣＰＩＡ）、海外发展研

究所１９９６年发布的世界治理评估指标 （ＷＧＡ）

等。① 我国学者俞可平团队于２０１２年发布了中

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从人类发展、社会

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

参与等 ６个角度对国家社会治理水平进行评

估。② 国家层次的研究中视野更为宏观，社会治

理是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评估指标

多以治理绩效为主要内容。

地方层次的社会治理评价研究视角相对微

观，包括省域尺度、③④⑤ 市域尺度、⑥⑦⑧⑨ 县域

尺度和农村尺度。瑏瑠瑏瑡 从研究视角看，主要分为

三类：一是从政府职能出发，认为社会治理评

价要根据评价价值取向定位的要求，综合反应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的绩效，并根据政府

职责分解出经济调节、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

会保障等职能，构建指标体系；二是认为治理

的核心是多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在指

标体系中强调公众参与、多元主体的作用，将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居民自治作为指标体系

中的构成要素；三是认为社会治理应该包含治

理过程，因此将治理过程纳入评价体系中，分

解出治理过程、过程善治指标、过程性评估等

维度。

（二）老龄社会治理内涵相关文献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

后，“老龄化”的概念开始进入政府和学界视

野，并不断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必然趋势，尽管有消极的一面，但更需要积

·７８·

社会学 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建构与实证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敬硋嘉，周霓羽，闻静：《对国外治理评估指标的比较分析》，《复旦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第１期。
“中国社会管理评价体系”课题组，俞可平：《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国治理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施雪华，方盛举：《中国省级政府公共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０第２期。
南锐：《精细化视角下省域社会治理绩效的组合评价———基于２９个省域的实证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田发，周琛影：《社会治理水平：指数测算、收敛性及影响因素》，《财政研究》２０１６第８期。
过勇，程文浩：《城市治理水平评价：基于五个城市的实证研究》，《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０第１２期。
张锋，罗翔：《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评估体系构建研究———以上海为例》，《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彭莹莹：《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应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８第２期。
李友根：《中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评估与发展———基于变异系数法的聚类分析》，《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２０第９期。
樊红敏，张玉娇：《县域社会治理评价体系：建构理路与评估框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第１期。
吴新叶：《农村社会治理的绩效评估与精细化治理路径———对华东三省市农村的调查与反思》，《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６第４期。



极应对。① 我国学者围绕中国人口老龄化成因与

发展趋势、②③④⑤ 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⑥⑦⑧⑨等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

老龄化尚未形成基础治理理论。从既有研究看，

代表性的观点有三：一是老龄社会治理是一种

领域特殊、常态化、长期性的社会治理，内嵌

于普遍意义的社会治理之中。瑏瑠 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大报

告要求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为老龄社会的治理提供了宏观理论框架。二是老

龄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瑏瑡 包括政府、经济

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家庭及老年人等

多元治理主体。多元治理主体是对传统的计划

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

民社会等传统二分法思维的扬弃，它意味着治

理主体的组成是由政府、社会、家庭、个人等

多方主体构成，各方主体都要在法律和制度的

框架内，参与到老龄化相关的公共事务管理过

程中。三是老龄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是构建适

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

系。瑏瑢 要将 “中国特征”向 “中国优势”转变，

依靠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打破

养老服务的部门界限和条块分割现状，整合政府

资源、市场资源、闲置资源和人才资源，形成系

统化的资源整合能力。为此，中国老龄社会治理

是特殊领域的社会治理，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关于社会治理体制的表述，即 “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同样

对老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三）养老服务评估相关文献

国内对于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评价体系研究

较少，相关研究也较为分散。一是围绕世界卫

生组织 （ＷＨＯ）围绕老龄化问题提出的 “健康

老龄化”，从老年人自身健康、老年人家庭与物

质生活、老年人所在社区、老龄化社会指标等

维度，瑏瑣 或以 “积极老龄化”理念指引，从健

康、参与、保障等维度瑏瑤建立的指标体系。二是

关于养老服务水平的评价，一方面是整体养老

服务水平的评估，根据养老服务的提供方式分

别对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水平

进行评估；瑏瑥 另一方面是基于可达性指标对养老

服务空间分布的公平性的评估。瑏瑦瑏瑧 三是从老龄

化事业的角度建立评价体系，借鉴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为理论依据提出

指标选取及指数构造的研究思路，从健康、生

活质量、参与、保障四个方面构建了中国老龄

事业发展指标体系。瑏瑨

（四）文献评述

回顾国内外关于社会治理和老龄社会治理

相关研究，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在社会治理领

域已有较丰富的探索成果，尤其是对政府、社

会和个人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职责、关系的

厘清，为社会治理理论及评价指标体系的 “中

国化”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并形成了 “国

·８８·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３期　　　　　　　　　　　　　　　　　社会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邬沧萍：《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０１第６期。
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人口研究》２００５第６期。
翟振武，陈佳鞠，李龙：《２０１５～２１００年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人口研究》２０１７第４期。
王广州，王军：《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经济社会影响及公共政策应对》，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２０２１第１期。
陈卫：《中国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预测》，《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２２第５期。
党俊武：《如何理解老龄社会及其特点》，《人口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杜鹏，王永梅：《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老龄化的社会治理———成就、问题与现代化路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８第６期。
陆杰华，刘芹：《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特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基于 “七普”数据的解读》，《人口与经济》２０２１第５期。
王进文：《主体性取向的乡村老龄社会治理：实践逻辑与路径建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８期。
胡湛，彭希哲：《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第１２期。
赵伟：《构建老龄化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体系》，《人民论坛》２０２０第Ｚ１期。
敬硋嘉：《老龄社会的复合治理体系对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老龄政策变迁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０第５期。
陈小月：《“健康老龄化”社会评价指标的探索》，《中国人口科学》１９９８第３期。
曾通刚，赵媛：《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化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匹配》，《地理研究》２０１９第６期。
童峰，刘金华：《浅谈养老服务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学术论坛》２０１５第１２期。
韩非，罗仁朝：《基于可达性测度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匹配研究———以南京为例》，《经济地理》２０２０第９期。
殷为华，刘爽：《上海市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可达性研究》，《现代城市研究》２０２１第６期。
任兰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家—省—地级市—县市—农村”五级评价体系，

为本文构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指标体系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包括重视多元主体的作用、关注

治理过程性指标和结果性指标、强调治理能力

的建设等。特别是，养老服务评估相关文献，

围绕 “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人类发展

指数”等理念，已经构建出既有理论深度、又

有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为本文分析中国老年

社会治理的关键领域提供了基础，包括养老方

式、老年人健康、社会参与等。

但是，无论是社会治理的指标体系或是养

老服务相关的评价指标，都不能完全适用于中

国老龄社会治理的评价。一是老龄社会治理与

当前的社会治理的主客体关系不同。尽管我国

学界已经形成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党委、政府、

社会和个人的共识，但在主客体关系上仍然沿

袭政府为主体，社会为客体的研究思路。① 我国

居家养老是主要养老方式，家庭尤其是老年人

自身是治理主体重要的要素，政府—社会的二

元关系在老龄社会治理中不再成立，老年人作

为治理对象同时是治理主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是老龄社会治理与养老服务的视野不同。尽

管同样是老龄化相关议题的评估研究，老龄社

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资源调动的整合化

和治理目标的综合性，决定了其在内涵和外延

上比养老服务更为丰富。有鉴于此，本文在我

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提出从社会治理

的视角考察老龄化问题，从治理主体、治理能

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个方面构建起适应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价

指标体系，并在融合多源数据基础上，采用层

次分析法结合熵值法确定了各级指标权重，实

证分析了我国老龄化治理的水平，并进一步运

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出治理主体的建设是实

现我国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二、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构建

（一）评价指标选取

中国老龄社会治理是特殊领域的社会治理，

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治理体制的表

述，即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同样对老龄社会治理有重

要的指引作用。基于老龄社会治理内涵，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治理、老龄化社会应

对举措以及学术界相关研究，本文从治理主体、

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个方面构建

由准则层４个一级指标、要素层１５个二级指标

和指标层６５个三级指标所构成的 “中国老龄社

会治理评价体系”，准则层包括治理主体、治理

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其中，治理主体

（包括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老年人

自治）反映的是多元治理主体对老龄社会治理

的管理，衡量我国社会治理体制适老化的成效；

治理能力 （包括法治建设、经济保障和适老环

境）体现的是老龄社会治理的凭借，是多元主

体在治理过程中协调和组织各类资源用于老年

人群体的衡量指标；治理过程 （包括权益保障、

决策参与和执行协作）是老年人在社会治理中

发挥的作用，更强调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治理提

供制度框架；治理绩效 （包括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学和老有所安）的直

接体现是老年人群体的生活品质改善及治理

成效。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中

国卫生统计年鉴》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

活状况抽样调查》等。所搜集数据有绝对值和

相对值指标两类，其中绝对值指标是指可以直

接横向比较的指标，其与人口规模关系不大，

如指标层 “社区党组织覆盖率”反映出了治理

主体中党建引领情况，可以在省 （直辖市）

间、城市间、县域间等进行直接比较；相对值

指标是指由于人口规模影响较大、必须计算人

均数值后才能横向比较的指标，如指标层 “万

人老年人学校数”反映的是老年人通过老年人

学校实现自治的绩效，其与人口规模是反比例

关系，必须折算后进行横向比较。同时，由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的数据无法获取，因此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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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晓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评价研究》，《社会科学》２０１６第４期。



（三）指标体系权重

１熵权法

熵权法根据各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大小来

确定指标权重。指标的变异度越大，信息熵越

小，有效价值越大，相应权重也越大，反之则

相反。熵权法权重依赖于真实数据，其计算过

程如下：

１）构造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Ａ＝

Ｘ１１ Ｘ１２ … Ｘ１ｎ

Ｘ２１ Ｘ２２ … Ｘ２ｎ

   

Ｘｍ１ Ｘｍ２ … Ｘ













ｍｎ

（１）

其中，Ｘｉｊ为第 ｉ个样本的第 ｊ项数值，１≤ｉ

≤ｍ，１≤ｊ≤ｎ。

２）由于评价体系各个指标量纲不一致，需

要对指标做标准化处理，完成指标同质化转换。

采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处理方

法如下。

正向指标：

Ｘ′ｉｊ＝
Ｘｉｊ－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２）

负向指标：

Ｘ′ｉｊ＝
Ｘｍａｘ－Ｘｉｊ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３）

其中，Ｘ′ｉｊ是第 ｉ个样本的第 ｊ项指标标准

化后的数值，Ｘｍａｘ是第 ｊ项指标的最大值，Ｘｍｉｎ
是最小值。

３）计算第ｉ个省第ｊ项指标比重：

Ｙｉｊ＝
Ｘ′ｉｊ

∑ｍ
ｉ＝１Ｘ′ｉｊ

（４）

４）计算第ｊ项指标的熵值：

ｅｊ＝－
１

ｌｎ（ｍ）∑
ｍ

ｉ＝１
Ｙｉｊ×ｌｎＹｉｊ （５）

５）计算指标差异系数：

ｄｊ＝１－ｅｊ （６）

６）计算指标权重值：

ｗｊ＝
ｄｊ

∑ｎ
ｉ＝１ｄｉ

（７）

２层次分析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根据

指标体系设计专家咨询问卷，邀请相关专家填

写问卷后形成判断矩阵。判断矩阵中，从 １

（相同重要）到９（前一指标相比后一指标极为

重要）标出同一层次的指标两两后的相对重要

性。在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后，采用根法

计算可得到各层级指标相对权重。

１）建立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Ａ＝

ａ１１ ａ１２ … ａ１ｎ

ａ２１ ａ２２ … ａ２ｎ

   

ａｍ１ ａｍ２ … ａ













ｍｎ

（８）

其中ａｉｊ表示第ｉ项元素相对第ｊ项元素的重

要程度。

２）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元素权重，本研究采

用根权重法：

ｗｉ＝
ｎＰ槡 ｉ

∑ｎ
ｉ＝１Ｐｉ

（９）

其中：Ｐｉ＝∏
ｎ

ｉ＝１
ａｉｊ。

３）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

ＣＲ＝ＣＩ／ＲＩ （１０）

ＣＩ＝
λｍａｘ－ｎ
ｎ－１ （１１）

λｍａｘ＝
１
ｎ
（Ａｑ）ｉ
ｑｉ

（１２）

其中，ＣＲ为随机一致性比率，仅当 ＣＲ≤

０１时可以认为判断矩阵具有较为一致性；ＲＩ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λｍａｘ是判断矩阵的最大

特征根；ｑ＝（ｑ１，ｑ２，…，ｑｎ）
Ｔ是指标组成的列向

量，（Ａｑ）ｉ是矢量Ａｑ的第ｉ个元素。

３组合评价

本文采用组合评价法将层次分析法和熵权

法有机融合，其步骤如下。

１）设ｍ个上层准则，ｎ个子准则，层次分

析法求得的上层准则权重为 Ｂ＝｛β１，β２，…，βｍ｝，

各子准则权重为 Φ＝｛φ１，φ２，…，φｎ｝，熵权法求

得各子指标层权重为 Ａ＝｛α１，α２，…，αｎ｝。

２）利用组合评价法计算子准则的组合权重

Ｅ＝｛τ１，τ２，…，τｎ｝，其中

τｉ＝
φｉαｉ

∑ｎ
ｉ＝１φｉαｉ

（１３）

３）按照子准则与准则对应关系，记子准则

组合权重为 Ｅ＝｛τｉｊ｝＝｛τ１１，τ１２，…τ１ｎ１，τ２１，τ２２，

…，τ２ｎ２，…，τｍ１，τｍ２，…，τｍｎｍ｝，其中 ｎ１，ｎ２，…，

ｎｍ是各上层准则包含子准则数量。

４）对Ｅ做归一化，即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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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ｉｊ＝
τｉｊ
∑ｋ

ｊ＝１τｉｊ
（１４）

其中ｋ＝ｎ１，ｎ２，…，ｎｍ，得到 Ω＝｛ω１１，ω１２，

…，ω１ｎ１，…｝。

５）重新记子准则的熵权重为 Ａ＝｛α１１，α１２，

…，α１ｎ１，α２１，α２２，…，α２ｎ２，…，αｍ１，αｍ２，…，αｍｎｍ｝。

６）按照子准则与上层准则对应关系，计算

Ａ′＝｛α′１，α′２，…，α′ｍ｝，其中

α′ｉ＝∑
ｎｉ

ｊ＝１
αｊ （１５）

其中 ｎｉ是第 ｉ个上层准则包含的子准则

数量。

７）利用组合法计算上层准则组合权重 Ω＝

｛ω１，ω２，…，ωｍ｝，其中

ωｉ＝
α′ｉβｉ
∑ｎｉ

ｊ＝１α′ｊβｊ
（１６）

表１　老龄化治理水平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权　重

ＡＨＰ权重 熵值 组合权重
属性

老龄

化治

理水

平

治理主体

（０３６４）

治理能力

（０２４２）

党委领导

（００８６）

政府负责

（０２８３）

社会参与

（０１３２）

老年人

自治

（０４９９）

法治建设

（０２１５）

经济保障

（０６２２）

适老环境

（０１６３）

社区党组织覆盖率 ０５２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
社会组织中党员占比 ０３３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

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已建率 ０１４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
大型养老机构占比 （３００张床位以上） ０２８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

养老机构年末职工人数 ０１３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
万人养老专业技术人员 ０２５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

大学以上学历养老从业人员占比 ０１３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
万人养老机构床位数 ０１９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

养老机构志愿者服务时间 ０１４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９ ＋
社会养老机构占比 ０４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

养老机构志愿者服务人次数 ０４２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１ ＋
万人老年活动站／中心／室数 ０２９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

万人参与老年活动站／中心／室人数 ０１６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
万人老年人协会数 ０２４４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７ ＋

万人参与老年人协会人数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
万人老年人社团数 ０１３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０ ＋

万人老年人社团参加人数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７ ＋
万人老龄系统接待来信来访次数 ０１４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９ ＋

老年法律援助中心数 ０４３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３ ＋
涉老案件数 ０３１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３ ＋

维权协调组织数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
每月平均养老金收入 ０２７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

每月平均商业养老保险收入 ０１８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
每月高龄津贴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

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比例 （％）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
享受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比例 （％） ０１５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
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比例 （％）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４ ＋
仍然从事有收入工作比例 （％）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

房屋光线昏暗 （％） ０４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
住房有扶手比例 （％） ０２４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
住房地面不滑比例 （％）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
住房有电梯比例 （％）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

住房有呼叫／报警设施比例 （％）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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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权　重

ＡＨＰ权重 熵值 组合权重
属性

老龄

化治

理水

平

治理过程

（０２１２）

治理绩效

（０１８２）

权益保障

（０６９１）

决策参与

（０１７４）

执行协作

（０１３５）

老有所养

（０４５６）

老有所依

（０１７４）

老有所乐

（００８４）

老有所学

（０２０７）

老有所安

（００７９）

知晓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比例 （％）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
享受公共交通票价减免比例 （％） ０２８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
享受普通门诊挂号费减免比例 （％） ０１７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 ＋
享受公园门票减免比例 （％）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
享受免费体检比例 （％） ０３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
参与社区选举比例 （％） ０２５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
向社区提出建议比例 （％）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
社区征询意见比例 （％） ０３６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
家庭重大支出做主比例 ０２７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
参与维护社区治安比例 ０１８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
参与调解邻里纠纷比例 ０３８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

参与维护社区卫生环境比例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
参加关心下一代教育比例 ０１９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
参加文化科技推广活动比例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

老年人收入 ０２８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０ ＋
老年人平均储蓄额 ０１９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
人均养老金结余 ０３７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

年金账户数占在职职工比例 （％） ０１５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６ ＋
看得清楚者比例 （一般及以上） ０２３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

听得清楚者比例 ０２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
无慢性病者比例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

身体健康自评 （一般及以上） ０４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
读书／看报者比例 ０４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

影院看电影／戏剧院听戏者比例 ０２０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
跳舞 （广场舞／扭秧歌）者比例 ０４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

经常上网者比例 ０１５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
万人老年人学校数 ０５９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８３ ＋
万人老年人在校人数 ０２４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１ ＋
觉得啃老的比例 ０２４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
有人照顾比例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

自评比较幸福者比例 （一般及以上） ０５９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

　　注：表格中准则层和要素层括号中为组合权重。

（四）指标体系计算方法

老龄化治理指数是在指标层无量纲处理基

础上进行逐层综合加总计算，得到每个评估样

本的要素层、准则层和最终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Ｑｉｊ＝∑
ｎ

ｋ＝１
ｗｉｋ×Ｚ

ｋ
ｊ （１７）

其中，ｗｉｋ是指标ｉ的第ｋ个子指标，Ｚ
ｋ
ｊ是指

标ｉ的子指标无量纲化的指标值，ｎ为指标 ｉ下

子指标的个数。例如对于样本ｊ的要素层 “党委

领导”，其子指标为社区党组织覆盖率、社会组

织中党员占比、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已建率等３个

子指标，ｎ为 ３，相应的有 Ｚ１ｊ、ｗｉ１、Ｚ
２
ｊ、ｗｉ２、

Ｚ３ｊ、ｗｉ３。Ｑ
ｉ
ｊ是样本ｊ在指标ｉ的综合值。

三、老龄化治理水平评估结果分析

（一）老龄化治理水平总体分析

根据老龄化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依据

ＡＨＰ－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组合权重得到全国各

省市老龄化治理水平指数 （表 ２）。一是，东部

平均治理水平较高。东部社会治理水平平均值

为０３５３，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２７４，治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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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排名前５的省市全部在东部，分别是北京市

（０５４８），上海市 （０４８８），浙江省 （０４１８），

江苏省 （０４０９）和天津市 （０４０６）。二是，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治理水平差异接近，中部地

区平均值为０１９６，西部地区０１５６，东北地区

为０１３３。三是，区域内部治理水平不均衡。

东部地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 “双峰分布”特

征，变异系数为３６％，区域内治理水平指数最

低的是海南省 （０１６１），与北京市 （０５４８）

差距大。

表２　老龄化社会治理评估结果

社会治理水平 治理主体 治理能力 治理过程 治理绩效

东部地区
均值 ０３５３ ０２５１ ０３６１ ０４３９ ０４４４

变异系数 ３５９０％ ４０２０％ ３６６６％ ４２８７％ ３９５３％
北京 ０５４８ ０４２１ ０５６５ ０６７０ ０６４１
天津 ０４０６ ０２５８ ０３７６ ０６１９ ０５１３
河北 ０１９８ ０１７４ ０２０６ ０１９６ ０２３５
上海 ０４８８ ０３０６ ０５４６ ０５９５ ０６４３
江苏 ０４０９ ０３３４ ０３８０ ０４２５ ０５５９
浙江 ０４１８ ０２６４ ０４６５ ０５０４ ０５５３
福建 ０３１３ ０１３９ ０３５０ ０５９８ ０３２７
山东 ０３５７ ０３４２ ０２６６ ０３０９ ０５２９
广东 ０２２９ ０１３７ ０２４５ ０３３４ ０２７８
海南 ０１６１ ０１３８ ０２０８ ０１３７ ０１６６

中部地区
均值 ０１９６ ０２３０ ０２３０ ０３１２ ０３１２

变异系数 ５６８６％ ９３２％ ９３２％ １３０１％ １３０１％
山西 ０２１９ ０１７１ ０２３８ ０２３８ ０２７２
安徽 ０２０４ ０１２９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１ ０３１６
江西 ０３３１ ０４２０ ０２３６ ０２３６ ０３２９
河南 ０１７９ ０１３１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１ ０２５７
湖北 ０２４９ ０１７１ ０２４７ ０２４７ ０３６７
湖南 ０２２６ ０１５２ ０２４９ ０２４９ ０３２９

西部地区
均值 ０１５６ ０２８１ ０２４８ ０３４２ ０３４２

变异系数 ５０３０％ ２３９９％ ２０６８％ ３６４４％ ３６４４％
内蒙古 ０２０８ ０１６０ ０２５８ ０２０９ ０２３０
广西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４ ０２２４ ０３０６ ０２４６
重庆 ０２８８ ０１６４ ０３４７ ０２９２ ０４２８
四川 ０２８７ ０１６７ ０３５１ ０２５３ ０４４９
贵州 ０１７２ ０１００ ０２２３ ０２１３ ０２０５
云南 ０２０４ ０１１８ ０２２２ ０２１５ ０３１９
西藏 ０３０２ ０３９５ ０１９９ ０２３７ ０３１４
陕西 ０２６８ ０１３２ ０３６２ ０２８２ ０３８１
甘肃 ０１４３ ０１１７ ０２２３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０
青海 ０２７２ ０１２８ ０２５６ ０２９３ ０５１８
宁夏 ０２８５ ０１４０ ０３８４ ０２５２ ０４５１
新疆 ０２８４ ０１４９ ０３２８ ０２９８ ０４５２

东北地区
均值 ０１３３ ０３２６ ０２５２ ０２２５ ０２２５

变异系数 ２１８１％ １２４９％ １５４０％ ４０７３％ ４０７３％
辽宁 ０２６４ ０１６６ ０３６３ ０２８８ ０２９９
吉林 ０１７３ ０１１１ ０２８２ ０２１１ ０１２２
黑龙江 ０２２５ ０１２１ ０３３１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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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龄化治理水平维度分析

治理主体指数反映的是多元治理主体对老

龄社会治理的管理，衡量我国社会治理体制适

老化的成效，是体现多元共治理念的维度。治

理主体准则层评估结果表明，北京市的治理主

体发展水平最高 （０４２１），其次是江西省

（０４２０）、西 藏 自 治 区 （０３９５）、山 东 省

（０３４２）。治理主体的要素层指标中，权重最大

的分别是政府负责 （０２８３）和老年人自治

（０４９９），其中老年人自治各省市得分普遍较

低，因此老年人治理水平较高的省市，如江西

省 （老年人自治评分０６８７）、西藏自治区 （老

年人自治评分０６４７），单项排序在第一和第二

位，在政府负责、社会参与两项得分较低，治

理水平总体评价得到较大提升。

治理能力体现的是老龄社会治理的凭借，

是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协调和组织各类资源

用于老年人群体的衡量指标。治理能力准则层

评估结果表明，北京市的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最

高 （０５６５），其次是上海市 （０５４６）、浙江省

（０４６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３８４）。经济保

障是影响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其权重达

０６２２，因此治理能力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

较强的相关性，东部省市、中西部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省市，治理能力指数得分较高。从原

始数据看，指标层权重最高的是每月平均养老

金收入 （０２９４），其中北京市为３４０５８元，上

海市为３０３０３３元，宁夏回族自治区为１９８００７

元，浙江省为１４５００８元。

治理过程是老年人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

用，老龄社会治理的治理过程更强调为老年人

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框架，包括参与老年群

体自身的公共事务的渠道和参与更广泛社会事

务治理的渠道。① 治理过程准则层评估结果表

明，北京市治理过程发展水平最高 （０６７０），

其次是天津市 （０６１９），福建省 （０５９８）和

上海市 （０５９５）。权益保障是影响治理过程指

数的关键因素，东部省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老年人的权益保障较为完善，总体治理过

程水 平 较 高。西 部 部 分 省 市，如 青 海 省

（０５１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４５１）、四川

省 （０４４９）和重庆市 （０４２８）等，则在执行

协作方面发展较好。

治理绩效是老龄社会治理的结果评价指标，

根据老龄社会治理的定义，绩效的直接体现是老

年人生活品质的全面提高。治理绩效准则层评估

结果表明，上海市的治理绩效水平最高

（０６４３），其次是北京市 （０６４１）、江苏省

（０５５９）和浙江省 （０５５３）。从原始数据看，老

有所养是治理绩效中权重最高的指标 （０４５６），

指标层主要是养老金收入、平均储蓄额、人均养

老金结余等指标，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

相关性，因此东部地区、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省市，治理绩效至少得分较高。

（三）老龄社会治理水平协调度分析

协调度是系统中各要素在发展过程中相互

作用所达到的一致性水平，对于老龄社会治理

水平而言，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

治理绩效构成了４个子系统，提升老龄社会治

理水平要求子系统间在发展上相辅相成、协调

统一。本文进一步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

老龄社会治理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１耦合协调度模型

计算老龄社会治理系统内部四个维度的耦

合度：

Ｃ＝
４ Ｍ１×Ｍ２×Ｍ３×Ｍ４

（
Ｍ１＋Ｍ２＋Ｍ３＋Ｍ４

４ ）槡
４

（１８）

其中 Ｍ１，Ｍ２，Ｍ３，Ｍ４分别代表治理主体、

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采用老龄社会

治理水平评价中得到的准则层指标值测度。Ｃ为

老龄社会治理水平四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度，该值

越大，说明老龄社会治理内部四个维度间相互作

用程度越强，反之相互作用程度越弱。在耦合度

Ｃ的基础上计算四个维度间的耦合协调度Ｄ：

Ｄ＝ Ｃ×槡 Ｔ （１９）

其中：

Ｔ＝αＭ１＋βＭ２＋γＭ３＋θＭ４ （２０）

α，β，γ，θ分别是 Ｍ１，Ｍ２，Ｍ３，Ｍ４四个

维度的重要程度，采用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评价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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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熵值法得到的准则层指标权重作为 α，β，γ，

θ的值，满足α＋β＋γ＋θ＝１。耦合协调度是耦

合相互作用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测度，其值

越大，说明四个维度之间协调性越好，反之越

差。本文借鉴相关研究，并根据本文研究特点，

将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为六种类型 （表 ３）。

表３　老龄社会治理协调等级划分

耦合度 （Ｃ） 耦合协调度 （Ｄ）
指标值 对应类型 指标值 对应类型

［０，０１］ 极低水平耦合 ［０，０１］ 严重失调

（０１，０３］ 低水平耦合 （０１，０３］ 中度失调

（０３，０５］ 拮抗 （０３，０４］ 濒临失调

（０５，０６］ 磨合 （０３，０５］ 初级协调

（０６，０８］ 高水平耦合 （０５，０７］ 中度协调

（０８，１］ 良性耦合 （０８，１） 高度协调

　　２耦合协调度结构及分析

计算结果显示 （表 ４），全国各省市老龄社

会治理四个维度的耦合度均大于 ０８，处于良

性耦合阶段，说明我国各省市老龄社会治理主

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个维度

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表现出相互依赖的

良性耦合关系。其中，青海省和福建省耦合度

相对较低，分别为０８８９、０８８３，均对应良性

耦合状态。其余省市耦合度均在０９以上，说

明各省市老龄治理水平四个维度间存在较强相

互作用。相对耦合度而言，全国老龄社会治理

四个维度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在０４至０８之

间，分值最高为北京市 （０７３４），最低为甘肃

省 （０３７１）。这说明尽管我国各省市老龄社会

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

个维度之间已经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但相互间

协调性仍有提升空间，进而提高全国老龄社会

治理水平。从分布看，我国仅北京市老龄社会

治理水平处于高度协调阶段，１３个省市处于中

度协调阶段，１５个省市处于初级协调阶段，２

个省市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上海市、浙江省、

江苏省和天津市耦合协调度均在０６以上，较

为接近高度协调阶段。海南省和甘肃省得分较

低，均低于０４，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表４　老龄社会治理耦合度

耦合度指数Ｃ 耦合类型 协调耦合度指数Ｄ 协调类型 滞后类型

东部地区

北京市 ０９８４ 良性耦合 ０７３４ 高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天津市 ０９４９ 良性耦合 ０６２１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河北省 ０９９４ 良性耦合 ０４４４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上海市 ０９６２ 良性耦合 ０６８５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江苏省 ０９８２ 良性耦合 ０６３４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浙江省 ０９６３ 良性耦合 ０６３４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福建省 ０８８３ 良性耦合 ０５２６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山东省 ０９６６ 良性耦合 ０５８７ 中度协调 治理能力滞后型

广东省 ０９５１ 良性耦合 ０４６６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海南省 ０９８５ 良性耦合 ０３９８ 濒临失调 治理绩效滞后型

山西省 ０９８６ 良性耦合 ０４６５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安徽省 ０９５２ 良性耦合 ０４４１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江西省 ０９７７ 良性耦合 ０５６８ 中度协调 治理能力滞后型

河南省 ０９７１ 良性耦合 ０４１７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湖北省 ０９６４ 良性耦合 ０４９０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湖南省 ０９６４ 良性耦合 ０４６７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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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耦合度指数Ｃ 耦合类型 协调耦合度指数Ｄ 协调类型 滞后类型

西部地区

内蒙古 ０９８５ 良性耦合 ０４５２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广西 ０９３０ 良性耦合 ０４３１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重庆市 ０９４４ 良性耦合 ０５２１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四川省 ０９３７ 良性耦合 ０５１９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贵州省 ０９５４ 良性耦合 ０４０６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云南省 ０９４３ 良性耦合 ０４３８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西藏 ０９６６ 良性耦合 ０５４０ 中度协调 治理能力滞后型

陕西省 ０９２６ 良性耦合 ０４９８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甘肃省 ０９５８ 良性耦合 ０３７１ 濒临失调 治理过程滞后型

青海省 ０８８９ 良性耦合 ０４９１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宁夏 ０９１１ 良性耦合 ０５１０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新疆 ０９２９ 良性耦合 ０５１３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东北地区

辽宁省 ０９６２ 良性耦合 ０５０４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吉林省 ０９２９ 良性耦合 ０４０１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黑龙江省 ０９３９ 良性耦合 ０４５９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３内部失调类型分析

我国老龄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普遍偏低，

因此本文进一步依据老龄社会治理四个维度发

展情况将内部失调类型划分为主体建设滞后型、

治理能力滞后型、治理过程滞后型和治理绩效

滞后型，以此分析我国老龄社会治理的失调情

况。从结果看，主体建设滞后型的省市达 ２６

个，治理能力滞后型的省市有３个，治理绩效

滞后型和治理过程滞后型的省市分别１个。这

表明，治理主体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老龄社

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

结　语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实施老龄社会治理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构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数模型，对

于落实积极老龄化理念，不断完善我国构建应

对人口老龄化制度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老龄社

会治理具有治理客体的特殊性和治理向度的互

动性，与一般意义的社会治理在治理机理、治

理领域上有所差别，体现为：一是老龄社会治

理更为强调与老年人群体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

和社会关系，二是一般意义社会治理的政府—

社会的二元关系在老龄社会治理中不再成立，

我国居家养老是主要的养老形式，其特征决定

了老龄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家庭和老年

人自身的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其运作机理

要在更为微观的视角下予以考察。本文以老龄

社会治理内涵为逻辑起点，在综合国内外社会

治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老龄社会治理

评估的四个维度：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

过程和治理绩效，从治理生命周期的角度形成

了逻辑完备互斥的四个准则层。在四个维度下

分别设计要素层和指标层，将过程指标与结果

指标结合，形成了能够体现中国老龄社会治理

的领域特殊性的评估指标体系，有助于研究者

把握老龄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的长期、动态关系，

为治理主体不断补齐短板、提升治理绩效提供

支撑。

运用ＡＨＰ－熵权法计算指标体系权重，并

以我国各省市为研究单元的实证结果显示，我

国老龄化治理水平在东部与中西部省市间、东

中西部省市内部均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分维

度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老龄社会治

理水平差异的基础性要素。经济发达的省市有

较充足的财力、物力投入到老龄社会治理中，

因此在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上均有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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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水平。耦合协调度分析表明，我国各省市

间老龄社会治理的四个维度相互作用较强，但

协调程度普遍偏低，其中治理主体已经成为提

升老龄社会治理水平的短板。

针对我国老龄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本文

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

升老龄社会治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各省市要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加大财政

投入力度，为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水平奠定物质

基础。二是加强党建引领，鼓励多方参与老龄

社会治理。强化各级党委在老龄社会治理中的

统揽作用。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老龄社会治理

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强化基层

力量配备，积极发挥城乡基层党组织在老龄社

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发动基层党员干部、

社区、志愿者和老年人群体的力量，尤其重视

老年人自治水平提升。三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要进一步优化老龄社会协同

共治机制，着重解决多元治理主体在涉及老人

养老、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方面面临的

资源投入不均衡、协同共治难的问题，从而有

效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效能。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治理和积

极应对老龄化的理论为指引，从治理主体、治

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大维度构建了

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进一步使用

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四大维度之间的相互匹配

关系，初步探索了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评估的研

究领域。但研究中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尽管

我国老龄社会新形态格局已经形成且无法逆转，

但学术界关于老龄社会治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老龄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仍需要在

后续研究中不断丰富。二是受数据的可获得性

约束，诸如养老绩效维度下 “老有所为”等指

标并未予以考量，同时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研究

尺度局限于省域，仅在宏观上分析了中国老龄

社会治理的现状。指标体系的完善，尤其是融

合更多市域尺度指标，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作进

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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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实践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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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务与质量并重是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

不断健全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模式，在民族地区先后实行了临时性、组织化、社会化、标准化及数字化

经办服务模式。民族地区通过自身能力建设与国家专项支持，在服务主体上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形成叠

加合力，服务对象上倡导公民资格与制度标准，服务目标上夯实各民族福利共同体，实现了社会保障

经办服务从无到有、从有到均、从均到优，建立了一体共享的服务格局。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

地区应坚持并优化整体性经办路径，通过外部的人才、技术支持提升自身经办能力，逐步消弭服务边

界以促进人才及劳动力合理流动，促进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惠及边疆地区，通过公共服务共同体进一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整体性；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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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要 “完善

分配制度”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

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

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①社会保障是社会治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是党 “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具体

体现。早在２００６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发布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将社会保障列为基本公共服务，要求逐步

提升社会保障服务的能力和标准。２０２０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明确指出要 “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

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服务保障与经济保障并重逐渐成为社会保

障的新理念和成功经验。②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涵

盖资格申报、业务办理、待遇获取等环节，直

接与参保人产生行为互动，事关人民群众能否

获得更便捷、更有尊严的经济支持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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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经历了初步探索、框架

构建、快速发展、日趋完善四个阶段。进入社

会主义新时代，提高社会保障经办的信息化服

务水平，① 通过制度化建设实现社会保障经办服

务的精准化，激发个人的参与意识与主体意识，

是形成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提升人民群

众对社会保障服务满意度、公平感和获得感的

重要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采用

制度统一、专项扶持的路径建立健全了民族地

区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了各族群众的风险抵御

能力。同时，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服务理念从

传统到现代，项目从单一到多元，在服务标准

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充分考量了特

定的地区变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政

府需延续并优化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管理的成功

经验，完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落实社会治理

的 “最后一公里”，提升民生福祉、消弭地区

差异，这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

本文在梳理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发

展史的基础上，尝试回答如下问题：第一，在

历史变迁中，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如

何顺应时代特征并兼顾地区特色，在遵循 “常

量”的基础上产生了哪些 “增量”？如何实现

“常量”与 “增量”间的辩证统一？第二，在

现实条件下，如何结合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

而发展 “常量”并优化 “增量”，让社会保障

经办服务助力民族地区增强群众的获得感、认

同感，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

　　服务的实践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促

进民族地区的民生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一方

面，民族地区以标准化、一体化为导向，提升

自身的内生动力，探索普适性服务原则，提升

社会保障服务效率；另一方面，国家兼顾地区

间的发展程度、文化习俗差异，探索适合地区

的服务方式，取得最优的社会保障经办效果。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服务在 “地区的合理增量”

与 “统一的标准常量”之间寻求均衡，最终目

标是促进地区间均衡稳定发展，增强各族人民

的幸福感、获得感、国家认同感。

（一）临时性—应急导向服务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社会主

义改造，明确了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民族地

区的民生保障工作比其他地区更复杂，部分民

族处于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国

家百废待兴，暂时无法提供普遍化的社会保障

服务，主要通过临时性、灵活性、过渡性、实

物式的社会救济服务，帮助民族地区群众应对

突发自然灾害和极度贫困。例如，１９５１年，贵

州镇远专区遭遇重大旱灾，当地政府为灾民发

放救济粮、农业贷款，向灾民预购农产品，干

部甚至从自己口粮中结余出一部分支援受灾群

众。② 云南怒江地区的碧江、福贡、贡山和泸水

边疆四县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后，于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３年间政府直接为群众无偿发放铁质农具、

救济款和寒衣，③ 帮助群众救急解困，以新的生

产技术提高生活质量。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没

有形成独立的经办服务，但在尊重民族间生产

水平、生活方式差异的基础上，满足各族群众

的现实保障需求，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

为各民族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二）组织化—微观单元服务阶段

民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后，确立了社会

主义公有制，建立了惠及人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根据１９５３年实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

条例》，城镇企业职工按照民族平等原则参加本

企业的福利保障，由工会负责资金管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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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医疗机构或特约医院提供医事服务，企业

负责退职业务经办及待遇发放。

民族农村地区及农牧区以生产合作社为单

位提供集体化的社会保障服务，群众筹资创办

公益性养老院、保健站和医疗站，① 直接提供免

费医疗，对无家庭依靠的 “五保”老人实行集

中供养，对其他无劳动能力老人给予实物保障。

例如，内蒙古牧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养老

保障转为集体模式。无劳动能力的老人由村集

体按照人均标准发放粮食、衣物等基本生活用

品，有劳动能力者参加集体轻体力劳动换取工

分粮。敬老院中的五保户老人可从事轻劳动。

同时，中央对民族地区发展给予专项支持，

１９６３年起，国务院适当增加民族自治地方的机

动财力补助费和预备费，即 “三项照顾”政

策，并于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继续保留。１９７７

年，国家设置 “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② 上述

专项政策对民族地区的民生服务发展起到重要

推动作用。

在组织化服务阶段，民族地区没有成立专

门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而是以城镇企业或农

村集体为微观单元，直接提供经办及保障服务。

组织化的社会保障服务模式注重微观单元内的

公平分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但城镇企

业和农村集体需专项费用维持社会保障业务运

转，间接增加了生产成本，给城乡经济单元带

来额外负担。如何让社会保障成为社会服务，

减轻城镇企业及农村集体的负担，是社会保障

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难点。

（三）社会化—区域性服务阶段

１９７８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１９９２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为降低城镇企业和农村集体的非

生产性负担，增强市场竞争力，中国开始探索

社会化的公共事务服务模式。１９８６年 ４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提出

“改革社会保障管理体制”。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

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

“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③ 同时提出

“民族地区逐步进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民族

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突破了个体化、经验

化、分散化的传统方式，按照实际情况探索适

应市场经济的社会化、规范化、专业化服务

模式。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民族地区先后成立专门

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及管理机构，社会保障经

办服务从无到有，实现了社会化管理，成为公

共服务项目。例如，宁夏于１９９０年１月将退休

费用统筹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更名为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局，西藏在２０００年３月机构改革中专设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自治区医疗保险管理中

心）。２００５年后，广西的城镇低保人员通过社

区协助评议实现了动态化管理服务。④ 在农村，

民族地区于１９９２年开始实行农牧区 “老农保”，

２１世纪初探索 “新农保”，设置了三级经办服

务体制，即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乡镇劳动

保障事务所专职具体经办，村设兼职协办人员。

社会保障服务从单元化过渡到社会化的过

程中，产生了转型成本，而民族地区的成本高

于其他地区。第一，宣传普及成本高。部分较

偏远民族地区的群众习惯于传统的、朴素的族

系内熟人社会互助，或集体组织直接提供保障

服务，而对于相对复杂的社会保险缴费及待遇

计发、社会救助资格审核等服务环节的理解不

足，认可度不高。⑤ 第二，空间距离成本高。部

分民族地区因地广人稀、崇山峻岭产生地理阻

隔，各族群众居住分散。在社会保障服务过程

中，经办机构及参保群众都需要付出较大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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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成本，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参保群众可能放

弃权益。① 第三，信息沟通成本高。部分民族地

区的基层社会管理能力有限，大多依靠宣传板

张贴信息、纸质档案管理等传统方式。民族地

区存在语言差异，社会保障经办的业务术语翻

译成民族语言难度大，群众获取信息不充分。

第四，民族地区面临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经费不足、人员编制少等现实困境。例

如，截至２００９年底，西藏社会保障经办人员与

受益人数的比例为 １∶７０００，２０１２年达到 １∶

１３０００，远未达到国内 １∶５０００的基准比例。② 综

上，进一步升级服务技术水平、统一服务标准、

提升服务效率成为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

深化改革的内在动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专项支持的方式

继续助力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２００２年，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启动 “金保工程”，利用信息

技术建立集中管理的数据中心，形成部、省、

市三级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网络，建

立规范化的１２３３３电话服务系统和基层信息服

务平台。③ 中央专项支持提升了民族地区社会保

障经办服务的发展速度，增强了公共服务的可

及性和便捷性。

（四）标准化—均等化阶段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国家颁布 《社会保险法》，

对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的机构设立、财政保障、

信息公开、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出法制化规定。

２０１１年国家标准委员会发布 《社会保险服务总

则》 （编号 ＧＢＴ２７７６８—２０１１），细化了社会保

障经办服务标准。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必须切实转变政

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

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

和服务型政府”。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

标准，促进各地社会保障服务一体化，推动公

共服务均等化，成为优化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

民族地区按照国家统一标准，积极促进社会保

险服务标准化。例如，２０１１年９月，宁夏发放

首批３４万张社会保障卡。④

在社会保障服务标准化的进程中，国家为

民族地区提供专项支持，实现硬件设施、服务

窗口规范化。２０１４年６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下达新疆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第一批中央

预算内投资 １３２２亿元，专项用于建设地

（州）、县 （市）、乡镇 （街道）三级人力资源

市场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站）建设以及设备

购置。⑤ 在国家专项支持的推动下，民族地区自

身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社会保险服务标准

化、数据化建设同步于全国水平，宁夏、内蒙

古等地区在全国较早实现社会保险数据省级集

中。在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

的重点从 “遵从差异”过渡到 “消除差距”，

在业务申请、资格审核、待遇领取、权益转移、

监督管理方面遵循统一规范及标准，促进了地

区间公共服务的整体性发展。

（五）数字化—一体化阶段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提出 “建立全国统一

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随着公共服务领域

“互联网＋”战略和 “放管服”改革深化，数

字化、智能化、远程化成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

的新趋势，全国各地先后建立居民社会保障电

子信息档案，开发社会保险经办 Ａｐｐ，推动网

上业务经办，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民族地区

积极探索数字化经办模式，先后开通１２３３３公

共服务网和１２３３３手机 Ａｐｐ服务，实行远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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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维军，刘银喜：《流动型社会保障服务：内涵界定、要素分析与路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王誉霖：《边疆地区社会保险管理模式探索性研究———以西藏地区为例》，《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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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宁夏社会保险事业发展概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ｘ．ｓｉ．ｇｏｖ．ｃｎ／ｄｗｇｋ／ｓｈｂｘｓｙｆｚｇｋ／，访问

时间：２０２２年４月８日。
央广网： 《自治区发改委：国家拨付 １３２２亿元专项资金且新疆就业》，ｈｔｔｐ：／／ｘｊ．ｃｎｒ．ｃｎ／２０１４ｘｊｆｗ／２０１４ｘｊｆｗｔｊ／２０１４０６／

ｔ２０１４０６２４＿５１５７２１２５６．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０日。



询与经办、人脸识别、审核认证，并签发电子

社会保障卡，将实体社会保障卡的功能从单一

医疗服务扩展到待遇领取、就业服务、惠民补

贴及服务等。同时，民族地区通过 “互联网

＋”增强了信息整合能力，促进了不同保险、

不同平台、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间的信息共享。

例如，广西南宁将失业保险资格审核环节到用

人单位办理人员增减环节，数据比对自动确认

领取资格并智能计算待遇标准，同步进行失业

登记。宁夏整合市县数据资源，实现数据信息

大整合的省级集中目标，推行线上全区通办。①

“互联网 ＋”提升了社会保障经办的信息

处理效率，促进了经办能力向基层组织传递，

助力公共服务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民族

地区在省 （自治区）、市 （州、盟）、县 （自治

县、旗）三级经办服务的基础上，将居民参保

登记、缴费申报、领取待遇资格申报及核定等

服务事项下沉至乡镇、街道的服务中心，在人

口集中地区配备村级社会保障协理员，在社区

设立社会保障业务办理窗口，建立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和五级经办服务网络，

构建了线上网络平台与线下实体平台相结合的

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体系。

三、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

　　服务的逻辑阐释　　　

　　经过数十年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

办服务逐渐同步于国家总体进程，部分服务项

目甚至领先于其他地区，这受益于地区的内生

动力与外部支持双重叠加的合力。民族地区的

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实践充分阐释了谁来服务

（服务主体）、服务谁 （服务对象）、为什么服

务 （服务目标）、如何服务 （服务路径及服务

工具）的逻辑线，体现了共治、共享、共识的

公共服务目标。

（一）服务主体：从政府主场到治理下沉

与多主体入场

首先，政府是中国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

各级政府的治理合力是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

服务不断优化的推动力。为促进公共服务发展，

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及国家认同感，中央政

府通过政策支持、财政转移支付、硬件基础设

施建设、人员培训等项目支持民族地区不断完

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其他地方政府将公共服

务作为民族地区对口支援的重要内容。在外部

支持下，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持续优化社会保障

经办流程和服务内容，提升自身内生动力。央

地政府间的纵向支持、其他政府间的横向支援

形成了综合助推力，共同构成民族地区社会保

障经办服务的供给主体。

其次，民族地区自身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能

力持续夯实，服务主体逐步下沉。在国家支持和

数字化助力下，民族地区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向上，乡镇、街道逐

渐建立起社会保障服务站，经办服务下沉至基层

组织并融入各族群众的生活圈，人口聚集及条件

成熟地区由村、社区的服务网点就近提供经办服

务，沿边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水平持续

改善。横向上，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社会保障经办

一体化进程，在提升属地化经办水平的同时积极

推行医疗保险异地即时结算等全国联网服务项

目，实现区域联动与资源整合。

再次，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从政府主场

发展到多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公众成为社会保

障经办服务的微主体。公共服务数字化提升了

服务方与需求方的信息对称性，增强了个人的

信息获取和自我经办能力。个人直接参与社会

保障事务管理及意见表达的路径更畅通，自主

性增强。民族地区建成以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

社会组织及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公众自主

服务的多主体综合治理体系，实现了从政府主

场到多主体入场、基层多点分布的服务网络。

（二）服务对象：从单元化服务到规范性

普惠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坚持 “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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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服务对象是各族群众。

在不同时期，经办服务充分结合社会发展目标

及社会保障的现实特征，设定具体的服务范围

及服务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党和

政府以 “补差”原则确定社会保障服务对象。

为了让部分民族或支系尽快摆脱困境，社会保

障服务以民族整体为对象，以帮助困难群众提

升生产能力，脱离贫困状态。计划经济时期，

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对象体现了劳动者优先原则。

中国依托企业、村集体等城乡生产单元提供保

障服务，主要服务对象为工人、农民等社会主

义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保

障步入社会化、标准化轨道，经办服务遵循对

象法定原则，如社会保险依缴费义务履行情况

确定受益资格、社会救助以经济收入及家庭状

况确定服务对象等。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社

会保障以普惠共享为价值导向，正逐步建立惠

及全体人民的经办服务体系。民族地区社会保

障经办服务兼顾 “补差”和 “普惠”，在公共服

务均等化基础上关注边疆地区和较晚脱贫地区，

促进地区间、民族间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民族地

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对象体现了从情感化到规范

化、从群体性到公共性的变迁，体现了全民普遍

受益、兼顾地区现状的公共服务理念。

（三）服务目标：从弥补差距到均等共享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总体目标是

改善民生并维护各族群众利益，进而增强社会

凝聚力和中华民族认同感。围绕总体目标，民

族地区适时调整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阶段性目

标，确保各族群众平等地共享社会保障服务。

在价值性目标上，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

从促进民族平等、维护社会和谐发展为实现各

民族公共事务共治共享；在时效性目标上，从

解决 “急难险重”的突发性民生问题发展到常

态化公共服务；在惠及性目标上，从保障重点

群体、夯实劳动者福利发展为普遍、均等地惠

及各族群众，提升散居地区、边疆地区的公共

服务可及性；在包容性目标上，从依托各民族传

统保障方式、缩小保障水平差距发展到建立内聚

性、制度化、理性化的经办服务体系，兼顾各族

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在整体性目标上，从分地

区、分行业的单元化服务发展到建立一体化、跨

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民族间交流、共治及

共享，增强了福利获得感和国家认同感。

（四）服务路径：从外部推力到内外部合

力叠加

根据公共服务的受益对象与供给者范围相

一致的原则，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社会组织

是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内生

动力。国家、上级政府、其他地区的政府及社

会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助力民族地区提升社会保

障经办服务质量，增进边疆稳定，夯实中华民

族认同感，形成了民族地区经办服务发展的外

部推力。因此，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呈

现外部推力与内生动力综合发力的 “叠加双路

径”模式。

首先，在 “叠加双路径”模式下，民族地

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更加理性化。社会保障服

务从熟人社会互惠发展到企业及村集体的半熟

人社会互助，① 建立了陌生人社会标准化、统一

化经办模式，融入了数字化的技术理性，实现

了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现代化治理。其次，民

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内生动力增强，政府

公共服务能力更夯实、社会组织参与更普遍、

公众自我经办路径更多元。再次，外部推力不

断优化。国家及其他地区通过专项支持、对口

支援等方式助推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从

“补财力”发展到 “补人力”，从建设基础设

施、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到全方位夯实治理能力，

将外部推力转化为民族地区经办服务水平自我

提升的内生动力。

（五）服务技术：从工具化辅助到数字化

重塑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技术经历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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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手工化、微机电算化、网络信息化、智能数

字化阶段，经办服务技术升级对民族地区更具

现实意义。首先，微机电算化提升了民族地区

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在农村合作医疗、农村

养老保险宣传普及阶段，微机电算化提升了服

务效率及便捷度，促进各族群众突破传统的熟

人群体间互助惯习，接受新兴的社会保障项目。

其次，网络信息化加速了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

经办服务一体化。在国家专项支持下，民族地

区与其他地区同步建设金保工程、社会保险热

线等公共服务平台，以统一的经办服务标准促

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民族地区积极

融入国家的公共服务整体化进程。再次，智能

数字化夯实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内生动力。数

字化重塑了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方式，

各族群众通过客户端广泛参与业务经办，远程

多渠道完成缴费、信息核对、权益获取等各项

服务，实现自我经办和充分意见表达。智能化

实现了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医疗网点、金融服

务网点、税务机构一体化整合，各族群众可在

统一的数据平台中实现服务共享共融。

四、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

　新变量及改革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地区的社会

保障经办服务起始于分散化、个案化、临时性

的互助济困，发展于标准化、规范化、统一化

的社会性经办服务，成熟于数字化、多元化与

自主化的智能服务。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

务融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融入社会保

障的一般性规律、融入政府的社会服务责任，

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间协调发展起到

积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地区社

会保障经办服务需提升各族群众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进而夯实国家认同感，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并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新目标下优

化原有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逻辑，并探索新的

实践轨迹。

（一）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实现 “纵向到

底”并 “横向到边”

在共治共享的发展目标下，社会治理需要

政府、社区、市场、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在场

并协同发力。在纵向上，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下

沉至社会基层 “微单元”乃至个体参与者，应

畅通多主体参与渠道，整合分散化个体形成治

理合力，实现 “纵向到底”。在横向上，应确

保经办服务实现普惠性，让社会保障全面惠及

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实现 “横向到

边”。首先，人口较为集中的民族地区在社区、

村镇等基层组织增设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网点，

并通过标准下达、人员下沉、资源下拨等方式

增强网点经办能力、拓展服务项目。其次，通

过简化经办流程、加大宣传力度等方式提升各

族群众的自主参与意愿，加强群众对经办服务

的评价和建议能力。再次，简化网络经办流程

以消弭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畅通老年人的经

办服务获取路径，促进各年龄群体深度参与。

最后，重视民族地区内发展较缓地区的社会保

障经办水平提升，包括边疆地区、较晚脱贫地

区、乡村地区等。民族地区内存在经济极化现

象，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落后于本地区的

首位城市，① 成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均等化的

“难点”与 “堵点”。上述地区需要在充分评估

可行性的基础上，在人口分散地区综合运用人

工流动服务、数字远程服务、定期集中服务等

方式来打通社会保障经办的 “最后一公里”。

加快互联网、交通、服务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普惠性、便捷性、可

及性，夯实沿边地区、农村地区、较晚脱贫地

区政府公共服务的基础能力。

（二）服务便捷性：实现跨地区经办及服

务整合

在人口自由流动、社会保险跨地区即时结

算、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逐步形成的背景下，

人才与劳动力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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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已呈常态。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

进一步消弭 “地区内”与 “地区外”的身份限

定，走向全国一体化。首先，提升民族地区流

入人才及劳动力的融入感。进一步推动民族地

区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流程便捷化，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的准入门槛 “去户籍化”，合理优化

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人才绿色通道。其次，提

升民族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的归属感。通过 “互

联网＋社会保障经办”，推行数字终端业务经办

个体化、自主化，实现高频事项跨地区通办、

个人信息事项即时可查、返乡创业及就业人员

社会保障一站式经办。再次，增进地区间社会

保障经办服务的交流互通及共融互动。优化地

区间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体系的横向衔接，实现

数字经办平台信息共享及业务互认，减少转移

接续成本，以开放的服务体系助推民族地区与

其他地区间的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

（三）服务目标：实现共治共享并夯实福

利共同体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及经办服务起着增益全

民福利、提升国家认同、夯实福利共同体的积

极作用。首先，应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保

障经办服务质量，实现公共服务空间均等化，

以较高的社会治理水平促进边疆地区民生发展，

提升各族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国家自豪感。

其次，促进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从管理型转向服

务型，从单方供给型转为供需双方合意型，让

各族群众在对社会保障经办的监督、管理及意

见表达中，加深交往交融，提升福利获得感并

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次，普及

国家通用语以确保各族群众能够公平地获取经

办服务的信息资源，同时重视民族语言中社会

保障专有名词的翻译质量，实现经办人员、受

益人员的信息对称。

（四）服务协同性：优化外部支持并构建

服务共同体

中央专项支持、其他地区对口支援推动了

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发展，缩小了地区间

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随着民族地区治理能力

不断提升，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发展路径不仅

是 “补差式”，更应转变为与其他地区的 “交

融互通式”，即坚持并优化现有的支持路径，建

设公共服务共同体，实现经办服务的内容、标

准、质量地区间统一。首先，国家和其他地区

优化对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的支持内容，兼

顾经办场所、服务设施等 “硬条件”和智能化

平台建设等 “软实力”支持，侧重人员培训、

全民数字素养提升，以及经办平台的更新迭代，

从根本上提升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能

力。其次，优化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资源的配置，

重点锚定于较晚脱贫地区、边疆地区及易地搬

迁地区。民族地区内的发展较快地区发挥地缘

相近、习俗相似、资源相通的优势，带动发展

较晚地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内生动力。

再次，随着民族地区与其他公共服务能力差距

不断缩小，地区间互动关系应兼顾对口援助及

地区合作两个方向，实现社会保障经办的地区

间一体化、协同性服务，构建民族地区内、民

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服务共同体。

（五）服务安全性：注重风险管理及信息安全

在智能化数字服务背景下，社会保障经办

服务不仅面临道德风险、操作风险、硬件故障

等传统风险因素，还面临诸多非传统风险，在

信息安全、公民隐私保护、基金监管等领域都

存在新的风险点。在民族地区，上述风险的应

对难度高于其他地区，边境地区更复杂的信息

安全形态、频繁的人口流动都加大了经办及监

管压力。民族地区应建立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全面覆盖事前预警、事中

监控和事后追责各环节。首先，以数字赋能强

化个人信息及基金安全监管，开展动态逻辑检

测及大数据预警分析，及时识别信息泄露、数

据异动风险。其次，关注边疆跨境流动劳动力

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及安全，规避境外风险因

素干扰，识别境外涉社会保障欺诈风险。再次，

强化社会宣传及工作人员培训，夯实国家总体

安全观及公民信息安全观。

（六）服务整体性：项目间边缘淡化及多

元协同

中国的社会保障正在从现金给付为主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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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保障与现金支付并重过渡。随着长期护理保

险、养老服务、就业促进等项目的建立与完善，

社会保障经办业务与服务性保障项目的关联性

增强，经办与服务项目间的边界淡化。社会保

障经办服务应对接并兼容其他公共服务，促进

社会保障及民生服务整合式发展，夯实社会内

聚力。首先，整合服务主体，实现协同服务。

社会保障服务与经办服务由同一主体或相关主

体协同提供，实现业务经办与服务一站式获取。

综合民族传统互助资源、现代社会组织协同开

展志愿服务，入村入户完善服务台账。其次，

整合服务方式，满足多层次需求。民族地区在

满足群众基本社会保障及经办需求的基础上，

优化服务方式以满足群众更高层次的需求，包

括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社会保

障服务、畅通意愿表达渠道实现深度参与等。

再次，整合服务平台，弥合空间边界。通过数

字化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一体

化服务，弥补民族地区空间分散的不利因素，

实现从各地自行办理到标准化全网通办、从碎

片化办理到一站式服务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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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法律风险

及其规范化防控

丁国峰，寿晓明
［安徽大学，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科技的发展，迅速席卷了数字社会的每个角落，在数字营

销新业态中数据和算法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了传统营销模式。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权力的逐渐失控

却导致了消费者法律主体地位异化、个性化推荐算法歧视异化、算法黑箱形成信息茧房异化等一系列

法律风险。这些算法法律风险使得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算法信任逐步丧失。只有重构算法信任和建构

算法问责机制才能化解算法危机和算法风险，从外部的责任归属上建构算法规范的治理信任，从内部

的契约诚信建构算法规范的合约信任，从底层技术设计上建构算法规范的技术信任。在重构算法信任

和算法问责的基础之上规制算法，重塑法律层面的主体—行为—责任链条，赋予消费者数据访问权平

衡数据流通和保护，通过区块链技术从技术层面治理算法，以此实现数字营销新业态中生成式人工智

能算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

关键词：算法信任；算法问责；数据访问；数字营销；算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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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１世纪作为互联网的时代，随着数据、算

法和算力之间的深度融合使得人类以一种极具

颠覆性的方式迈入数字社会。随着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算法、数

据和人工智能之间的连接更为紧密。生成式人

工智能算法借助数据逐渐异化成了一种社会性

权力，掌控社会上权利义务和财富资源的再分

配。当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字营销新

业态展现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而数字营销伴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日益凸显其前沿性、重要

性，并逐步渗透于互联网环境下各类营销活动、

运营之中，深刻影响着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

动。同时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在其中的异

化使得数字营销新业态的发展出现了众多不良

因素，当算法和平台商家相结合，深入且广泛

地嵌入到我们生活中并不断拓展之时，看似理

性的算法却引发了一系列算法危机和法律风险，

算法歧视、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算法霸权等

法律问题层出不穷。而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

法权力异化带来的问题使得在数字营销新业态

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得消费者对于算

法产生了极强的不信任感，也使得平台商家通

过算法侵犯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可以利用技

术主义逃避责任，如何重构算法信任成了摆在

数字营销新业态发展面前的一大难题。算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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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作为社会信任在数字时代的一种信任形式，

社会信任反映的是对陌生人或者社会上大多数

人的信任，是社会正常运作的诚信基石。在数

字时代之前社会正常运作则依赖人际信任①和法

律信任②的共同维系，但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

是信息的不对称和法律功能的下降使得社会信

任体系日渐式微。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

现，依靠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强大算力的加持

下使得算法风险愈演愈烈，使得在数字营销新

业态中的对于算法、交易以及平台的信任愈发

脆弱。法律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

出现显示的滞后性和模糊性，使得本身并不平

等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更加不平衡，强

势的一方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从而加剧了

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进入不断加剧权利义务

不平衡的恶行循环之中。如果放任算法权力的

异化，终究不利于数字营销新业态的良性发展。

如何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

算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是促进数字经济良性发

展亟待解决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问题。

不少学者基于前瞻性和预测性的立场，开

始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

路径。有学者提出 “应以监管权的开放协同、

监管方式的多元融合、监管措施的兼容一致为

特征推动监管范式的全面革新，迈向面向人工

智能 ‘２０’时代的 ‘治理型监管’”③。也有学

者提出应当 “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制度设计优

化、治理工具创新的同频共振，推动生成式人

工智能监管落实”④。或者从算法透明度的角度

出发提出 “技术上制造可解释人工智能是实现

算法透明的一种新的选择”⑤。抑或从治理算法

歧视出发，提出 “推动公民权利意识、算法素

养、意识形态主体地位的确立，综合应用多种

手段以防范化解消除算法歧视带来的有害影

响”。也有学者从治理算法共谋角度出发，提出

“既要注重公平竞争与消费者保护，也要兼顾效

率目标，来开展算法技术创新和发展”⑥。或者

从算法安全审查入手，提出 “充分发挥平台经

营者和使用者的协同共治效能，夯实算法审查

的社会基础”⑦。学界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

风险的法治化防控路径角度多样，但都认识到

传统依赖法律规制的常规手段已然无法适应数

字社会的发展，应当建构涵盖法律规则、行业

规制和技术准则为基础的敏捷性治理。“算法风

险会引发公众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危机，产生算

法恐慌情绪并可能导致算法污名化，进而阻碍

数字中国的进程。”⑧ 随着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办法》的出台，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

法风险的治理日趋规范，信任和责任作为硬币

的一体两面，建构算法信任便是重塑算法切断

的法律主体—行为—责任链条，重塑算法的问

责机制。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

　　信任异化和法律风险　

　　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平台商家借助生成式

人工智能算法、虚拟数字人等人工智能新技术

以此攫取商业利益，拉大了商家与消费者之间

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地位。数字营销新业态与传

统商业营销有着质的突变，平台商家通过虚拟

数字人进行背后操控，从而对整个交易进行隐

形控制，同时平台商家运用算法权力掌握了交

易的主动权，而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和

用户则在算法权力的异化过程中逐渐丧失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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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言辞承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的一种概括化期望。

法律信任是指社会主体对法律及法律现象的理性认知和积极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法律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尊重，它既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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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现代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陈兵，董思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风险及治理基点》，《学习与实践》２０２３年第１０期。
杨志航：《算法透明实现的另一种可能：可解释人工智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刘奕麟：《人工智能时代反垄断法的挑战：算法共谋的竞争威胁与制度构建》，《计算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１１期。
邹开亮，刘祖兵：《论类ＣｈａｔＧＰＴ通用人工智能治理———基于算法安全审查视角》，《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黎梦兵：《数字中国背景下算法决策的社会信任机制研究》，《探讨与争鸣》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人格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依靠和数据的

深度融合从单纯意义上的函数衍变成为分配权

利义务的社会性权力，而在数字营销新业态的

具体场景中，平台商家则借助算法权力使得其

可以掌握海量的消费者数据、用户数据，以此

掌握消费者和用户的消费画像从而做出个性化

推荐的算法歧视，消费者和平台商家原先建构

的平等交易机制由此被颠覆。“大数据的蓬勃发

展，推动着人工智能算法在工商业活动中的深

度应用，此过程中，数据分析和算法内部演算

带来了针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性对待。”① 同时，

平台商家运用算法自动化决策使得消费者逐渐

被自身数据包裹成一个信息茧房，消费者由于

逐渐丧失交易的主动性，平台商家则借助算法

掌握了消费者相关的所有数据，使得消费者逐

渐异化成为生产数据的客体，消费者在算法权

力的异化过程中逐渐失去法律人格，由此在数

字营销新业态中平台商家可以借助算法形成了

绝对强势地位。消费者对于平台商家和算法的

信任在一次次算法自动化决策过程中逐渐丧失，

算法借助互联网摆脱了法律主体—行为—责任

链条，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兴法律风险，而算

法权力的异化终究会反噬数字营销新业态的良

性发展，算法危机的来临终究不利于数字社会

的长治久安。

（一）算法歧视破坏交易平等机制

虚拟数字人等数字科技和算法等人工智能

技术结合下，网络直播等平台营销手段发生了

质的突变。“自治算法作为电商平台自治的技术

手段，本身具有合法性和中立性。”② 相较于以

往消费平台而言，数字营销可以通过利用数字

人等虚拟技术从而减少人工介入，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得商家可以运用

算法通过虚拟数字人和消费者进行交互。虚拟

数字人作为以往平台运用算法等数字技术的集

大成者，使得算法风险更加具有隐蔽性和欺骗

性。对于传统的营销手段，通过网络直播等形

式商家直接面向消费者推销商品，对于商品的

真实性和价值则基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互

以及消费者对商品的认知等进行综合判断。传

统营销手段由于没有借助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

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地位则依赖人际信任

和法律信任进行规制，双方基于交易习惯和伦

理道德维持交易的契约精神，同时基于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 《电

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 《消法》）等现行法律法规，以及未

来将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字经济促进

法》 （以下简称 《数字促进法》），对商家和消

费者的行为通过法律进行规制和追责。而在虚

拟数字人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

平台营销后，运用虚拟数字人则切断了商家和

消费者之间的人际交互，虚拟数字人背后的算

法则依托技术主义斩断了法律主体—行为—责

任链条，商家通过算法摆脱了原有的束缚从而

破坏了 《电商法》 《消法》倾向性保护消费者

的交易平等机制。

“算法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偏见及问题，其本

质是社会偏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映射，逐渐显

现侵害社会公众的人格平等权、隐私权，并对

数据安全形成威胁甚至破坏，从而导致对社会

危害现象的发生。”③ 平台商家通过虚拟数字人

代替了原先的人工服务，而虚拟数字人等生成

式人工智能在和消费者交互过程中，则依赖对

消费者已有数据作为基础进行算法训练，通过

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交易记录等消费信息从

而进行个性化推荐，通过对消费能力和消费次

数综合预测消费者的未来消费可能性。同时，

平台商家基于规避责任和不利信息从而攫取最

大经济利益的出发点，在运用算法时从主观上

很大程度上会对算法的训练数据进行刻意剔除

原先不利的记录和信息，在算法收集训练样本

的开始便使算法产生了偏向性和歧视性选择。

“人工智能的发展让经营者基于消费者信息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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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宝丽：《数据正义、算法歧视与规制》，《征信》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程增雯：《平台经济领域自治算法滥用与反垄断规制》，《南方金融》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岳平，苗越：《社会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偏见的问题与规制》，《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预测其支付意愿从而进行价格歧视成为可

能。”① 随着虚拟数字人的形象朝写实、仿真的

方向发展，使得虚拟数字人从外表和动作、语

言等和真人难以区分，同时借助元宇宙场景的

复刻使得消费者难以分辨，图灵测试的奇点随

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生已然愈发临近。虽然

虚拟数字人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属于弱人工智

能的范畴，但由于虚拟数字人基于现有法律规

范难以对其进行法律界定，从而使得商家可以

以此为契机挣脱法律束缚。虚拟数字人向消费

者推广商品时，由于其交互的话语都基于算法

自动化决策输出的结果，并不如传统营销是基

于自身感受和主观意志形成，虚拟数字人无法

真实感知商品的真实性，很容易对消费者尤其

是青少年群体产生欺骗误导。同时算法可以针

对不同消费者群体甚至特定消费者量身定做相

应的话术，形成误导性引导消费者购买商家商

品。而消费者在事后维权时则由于难以证明自

身存在重大误解等可撤销事由无法撤销相应的

合同。“诚信和信任是人们更新社会价值观的基

础，是实现社会价值变革、推动价值观体系创

新的催化剂。”② 平台商家借助算法运用个性化

推荐从而破坏了原本的交易平等机制，大数据

杀熟现象在实务中早已司空见惯，实质上侵犯

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从而流失消费者对平

台商家的信任，长此以往不利于数字营销新业

态的健康发展。

（二）算法黑箱编织交易信息茧房

“算法黑箱对算法决策提出了挑战，算法透

明要求算法可解释。”③ 平台商家借助虚拟数字

人这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损害交易平等机

制外，由于虚拟数字人交互的内容都是依赖算

法，平台商家从输入的训练数据中便早已注入

了带有偏见性和歧视性的主观意识。算法本身

作为一种中立性技术的存在，算法最初只表示

数学意义上的函数运算，其并不具备社会层面

上的权力分配。但由于算法和数据的深度嵌入

使得在数字经济的当下，社会的运行无法抛开

数字的深层次影响。算法由于其内部运作的不

可解释性，即便是专业人士去分析算法运作的

代码和函数依旧存在极大困难，而对于消费者

等普罗大众由于巨大的知识鸿沟的存在，无法

对算法的运行代码和关键因素进行认知和理解。

“算法作为人类利用机器抓取、处理并输出数据

的手段，其所得结果受到编写者主观偏差，技

术偏差等多种影响。”④ 对于算法从知识转化为

数据输入，再从数据输出转化为知识这一过程，

其中数据和数据的相关关系并不是法律层面上

的因果关系，难以从现有认知中对算法自动化

决策做出合理解释。而算法的质料则来源于消

费者遗留的数据废料，在传统营销中并不注重

或者难以使用的数据成为了平台商家获取商机

和市场份额的重要竞争优势。平台商家通过和

消费者在进入平台签订同意用户协议从而获得

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和数据，由于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以下简称 《个保法》）

中对于收集个人信息采取知情同意作为基本原

则，但平台商家则利用格式条款以此规避责任，

并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算法自动化决策打

开方便之门。

“平台 ‘大数据杀熟’是通过算法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行为，存在社会伦理和技术伦理的

双重可责性，应当予以规制。”⑤ 平台商家利用

收集到的消费者个人信息通过数据训练形成个

性化算法，以此做出的用户画像可以针对特定

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量身定制，实时动态监控消

费者在平台上的一切痕迹。消费者个人在平台

面前所谓的私权利早已暴露无遗，消费者对于

自身的个人信息、隐私在强大的平台商家面前

成了其进一步发展的商业资源，甚至成为改善

平台商家的服务模式的重要契机。搜集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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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形成的算法则将消费者群体进行划分，以

此进行个性化推荐，消费者在平台上所获得的

信息则都是根据用户画像特定推送的结果。消

费者难以知晓和识破算法个性化推荐的信息是

否属于最优解，有些时刻算法推送的结果的确

契合消费者内心的真实意愿，但由于算法并不

具备法律上甚至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算法自动

化决策的结果准确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数

据和远期数据是否拟合。当平台商家极尽所能

搜集特定消费者数据，并以此形成个性化算法

时，消费者所获得的信息的确很有可能是其内

心的真实法效意思。但这些消费者自身的数据

通过算法在消费者身旁逐渐形成一道道隐形的

信息围墙，将消费者包裹进算法编织的信息茧

房中。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导致消费者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大打折扣，

实施行为时消费者内心真实的法效意识表露于

外，但由于消费者获得的信息都是具有偏向性

和歧视性，平台商家甚至可以通过算法预测消

费者的未来消费行径，消费者内心的法效意识

是否真实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其次，信息茧房

是否可以以消费者重大误解为基础的撤销权事

由仍旧存疑，消费者在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中

无法获得交易的有效信息，使得交易的公平性

难以保证，消费者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由于判断

依据的狭隘和偏向性使得行为的有效性存在

瑕疵。

（三）算法权力异化交易主体地位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本质是作为数学意义

上的函数运算，由于运用到计算机上的代码和

编程成为数据处理模型。当下的数字经济，通

过对数据背后经济价值的挖掘和利用，使得数

据成了社会新兴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数据的

价值则基于算法的集成效应，数据在没有经过

收集、处理和分析汇聚成大数据之前，其并没

有相应的经济价值。算法和数据的深度融合使

得两者相辅相成，数据的价值由算法决定，算

法则需要数据作为质料。平台商家借助算法通

过对消费者数据的占有、处理和结果输出，演

变成为针对消费者的经验策略，同时借助消费

者数据掌握市场的份额和走向，算法俨然成为

主宰平台交易的权力之手。人工智能的加持使

得数据同时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平台商

家借助手中掌握的消费者数据的同时对消费者

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范围进行限制，从而在交易

上占据主动和主导地位，使得消费者本已处于

弱势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平台商家在数字营

销中掌握消费者数据通过算法来影响甚至操控

消费者的预期消费行为，虚拟数字人的出现使

得算法权力的操控显得更加具备隐蔽性和欺骗

性。算法借助虚拟数字人逐渐对消费者的主体

地位进行侵蚀。算法一方面影响消费者的内心

真实意思表示，从主观层面开始消解消费者法

律上的主体资格；另一方面算法通过信息茧房

对消费者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产出影响，在客

观层面开始规范消费者的个人行为。算法从消

费者主客观层面逐渐异化其法律上的主体地位，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俨然成了数字时代新兴的

社会性权力，算法对各方权利义务的重新配置

愈发显示出重要性。

平台商家运用算法权力不仅通过收集海量

的消费者数据来获得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则

是监视资本主义的形成，将消费者嵌入到数据

生产的链条之中，从主体地位异化为被算法支

配控制的客体。平台商家在搜集海量消费者数

据后进行分析处理，对消费者进行单向监视，

以此来预测和调整消费者未来消费行为，从而

占据市场份额和获得高额收益。监视资本主义

是算法和平台的深度融合下的必然产物，平台

商家在算法权力的帮助下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获

取消费者数据，形成了无孔不入的商业监视，

平台商家以免费提供服务来获取消费者数据，

其中包括消费者个人信息、消费记录、消费习

惯和位置信息等一切相关数据。平台商家的监

控除了获取消费者数据之外，在算法分析处理

消费者数据之后，通过虚拟数字人来对消费者

提供个性化推荐和评分机制，以此来影响消费

者的未来消费行径。同时，消费者过往的消费

信息和消费习惯成了个性化定价的重要依据，

平台商家借助虚拟数字人对消费者进行轻推，

说服消费者购买相应的商品和服务，在监视资

本主义的作用下，平台商家通过算法来实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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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对于商家而言算法成了其未来商业决策的

重要甚至唯一考量因素，使得商家自身在实施

商业行为时的自主性同样受到了挑战。算法权

力逐渐异化了平台商家和消费者这对交易相对

方的法律主体地位，消费者在算法权力面前的

价值成了经济利益的生产数据价值，在监视资

本主义建构的数据生产体系中异化为数据商品

和市场原料。“平台经济模式的成功建立在社会

信任和期许之上，而平台经济近年来出现的各

类问题则可能触发了 ‘背信厌恶’的社会心理

机制，导致较为强烈的负面情绪，由此促使决

策者调整规制力度。”①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

　　规范的法理逻辑重构

　　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商家运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算法使得整个交易环境和体系难以形成

信任的良好社会氛围，消费者对于商家和算法

产生了极强的不信任感，如何化解算法权力带

来的算法信任危机成了数字营销新业态亟待解

决的一大难题。通过创新性的 “算法可理解 ＋

数据可信＋参数可解释”治理架构，结合算法

识别、数据可信以及算法可理解等基础性规

则。② 算法信任的危机则来源于平台商家利用算

法斩断了法律上的主体—行为—责任链条，使

得平台商家可以躲藏在技术主义的盾牌之后规

避现有法律规制。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重构算

法信任的顶层涉及则是确立算法责任归属，将

被算法斩断的法律主体—行为—责任链条重塑，

确立平台商家的法律责任。在外部算法治理的

基础之上，从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内部的交易契

约形成的意思自治中，确立算法使用的智能合

约以此确立交易的诚实信任原则，从而在数字

营销新业态的交易环境中形成算法合约信任。

而在算法信任的底层设计中则需要秉持对算法

的客观中立的态度，对算法自动化决策保持利

用和监管的双准则，可以利用算法在智能合约

和匿名化等技术保障交易安全和信息安全，通

过重构算法信任从而化解算法权力异化带来的

现实危机和法律风险。

（一）责任归属：算法规范的治理起点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在数字时代借助和数

据的深度嵌合摆脱了传统法律主体—行为—责

任的责任归属，要实现从算法危机到算法信任

的转变则需要对算法治理中重建主体—行

为—责任链条，以此重构算法信任的问责治理。

对于平台商家在数字营销中算法的规制则在

《电商法》第１８条设置了相应义务，平台商家

运用算法进行推荐时也应当提供非个性化推荐

的一般结果，但在区分个性化搜索结果和自然

搜索结果时在实务中依旧难以落地，平台商家

在运用搜索算法时必然会以消费者数据作为训

练样本，所谓的自然搜索结果在技术层面难以

实现。同时 《电商法》基于尊重和保护消费者

权益的立法原则，即便提供了自然搜索结果是

否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最优路径同样存疑。根

据帕累托最优，平台商家即便提供相应的自然

搜索结果渠道，暂且不论平台商家为此承担的

成本，消费者通过自然搜索是否能够获取本身

所需可能难以企及个性化推荐，自然搜索渠道

在和个性化推荐的实践竞争中并没有优势，终

究会被数字经济市场所淘汰。数据分享已经成

为数字时代的社会共识，与其限制算法个性化

推荐的使用不如规范算法的使用。 《电商法》

中对于违法算法责任更为直接的是平台商家承

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对于消费者民事权益的

救济却没有规范，司法实践中由于消费者举证

取证困难、维权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此

类案件的数量少之又少，和数字营销新业态蓬

勃发展的新兴趋势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背后显

现的则是消费者对于平台商家和算法的不信任，

平台商家的数字营销可能在短期内会实现发展，

但对于重构算法信任和数字营销新业态的持续

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恶性影响。

“传统的线性商业模式通过自身创造产品和

服务创造价值，而在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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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连接解决客户群之间的协调和交易成

本问题来创造价值。”① 《电商法》对于数字营

销平台设置算法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调整平

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自然这

并非民商法领域第一次为了对双方权利义务进

行再分配做出的努力。 《消法》出于倾斜性保

护消费者的考虑，为消费者设置了知情权、选

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以此作为抗衡平台商家的法

律之盾。 《电商法》在对消费者权益具体化针

对性地提出了平台商家运用算法的义务和责任，

从而在责任归属中建构算法治理信任。数字营

销新业态下的平台商家对算法的广泛运用，则

是基于对消费者和用户数据的掌握、分析和控

制，从而使得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在交易等信息

上处于一个极为不平衡的状态，交易的公平诚

信等信任机制则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甚至平台

商家借助虚拟数字人等新兴科技大肆掠夺消费

者数据，从而对消费者形成信息茧房。 《个保

法》中提出的知情同意原则却由于算法的出现

形同虚设，算法和数据的深度融合以及算法、

数据和算法形成的人工智能，使得匿名化技术

等个人数据和隐私的保护机制难以发挥其真实

效应。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平台商家借助算法使

得数字经济生活中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逐渐被

颠覆，算法个性化推荐在数字营销外在下演化

成了合法歧视的错误常态。算法成为了数字营

销新业态中平台商家掠夺消费者的隐形武器，

《消法》中构建的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在算法面前失去了实际意义，算法权力在商业

平台的异化危机使得消费者和用户的劣势地位

逐渐加剧。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力量悬殊，

使得消费者由于维权难度和成本的高昂不得不

容忍这种司空见惯的违法行径。数字营销新业

态中平台商家对于算法的运用，使得维系个人

数据保护和共享的知情同意机制在算法权力面

前被彻底击碎。消费者成了算法控制数据生产

链条中的一重要环，一方面作为生产者不断生

产数据，另一方面又作为消费者不断反馈使用

数据。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重构算法信任的基

础则是重新链接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行为—责

任链条，应当在 《电商法》的基础上建构算法

责任归属，以此建构算法治理信任。应以监管

权的开放协同、监管方式的多元融合、监管措

施的兼容一致为特征推动监管范式的全面革新，

迈向面向人工智能 “２０时代”的 “治理型监

管”②。

（二）契约诚信：算法规范的合约要点

“进入大数据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权

力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个人生活越来越

具备 ‘构成性地位’。”③ 在外部的算法治理层

面，通过重构主体—行为—责任的法律链条来

实现责任归属，在算法治理信任上建立外部监

管上的信任机制。而在内部的算法合约层面，

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则是实现

算法合约的契约双方，传统的合同可能难以适

应算法权力异化数字营销新业态的新型交易模

式。可以基于智能合约作为基础，实现双方的

交易目的和保障交易安全以及保护消费者的个

人信息。平台商家为了尽可能的占有市场份额

和获取商业信息，需要获得消费者和用户的个

人信息，而消费者和用户则需要借助平台获得

所需的服务和商品。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基

于数据和算法作为中介形成了数据服务合同和

数字营销买卖合同的混合合同。同时根据 《电

商法》《消法》中规定平台商家的算法义务和

法律责任，以此形成算法合约。在算法合约中

应当载明平台商家收集消费者信息的范围和用

途，对于一般个人信息由于其不具备或者私密

性较低，平台商家可以采取默示同意的方式收

集消费者的此类信息。基于社会本位对个人信

息采取保护和流通并重的态度，消费者的个人

信息由于其没有成为大数据中的组成部分，具

备潜在的经济价值，但如果不对消费者个人的

信息进行处理、分析、集成，那么消费者个人

信息也仅仅是信息罢了，消费者在互联网上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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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大量信息则是在各个平台之中，平台在收

集消费者的信息时如果单纯依赖现有 《个保

法》的知情同意原则处理，其无法实现个人信

息保护和数据流通利用的双重要求。“在获取个

人数据时，未来的应用和后果通常无法预知或

不够明确”①，可以通过以哈希算法为基础的智

能共识作为消费者和平台商家签订的格式合同，

对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采取默示同意从而实现

个人数据的收集，而对于消费者的隐私信息则

采取明示知情同意的做法进行授权，实现个人

信息的分层保护。“智能合约代码的执行方式比

人们的行为方式更容易预测。”② 现有平台的隐

私信息条款则可以被智能合约所取代，以哈希

算法作为技术支持实现合同的格式化，从而保

障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智能合约

的不可篡改性使得消费者遭受侵权后以此作为

证据向平台商家追责，为了矫正双方的不对等

地位，应当以无过错原则作为归责基准，要求

平台商家对自身无过错提供相应证据。

“如果数据控制者对数据主体提供的数据具

有商业利益，则会导致该利益与其对数据主体

的责任发生冲突。”③ 平台商家为获得消费者的

个人信息形成的契约应当作为一种数据服务合

同认定。数据由于其无限复制的特性使得数字

营销无法满足买卖合同要求合同标的具有唯一

性和排他性的要件。同时数据在消费者手中并

不能作为智力成果进行规制，如果将两者的关

系作为许可合同则并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知识产权法》对于智力成果的创新性、新颖性

等基本特点。如果将其看作承揽合同对待，则

无法涵盖行为的整个过程。承揽合同是要求完

成一定工作并交付劳动成果作为标的的合同类

型，而平台商家对消费者数据则是通过数据爬

取、ＡＰＩ接口、Ｗｅｂ采集工具和数据库查询等

方式获取，再将数据进行脱敏、清洗、审核等

处理收集流程从而完成收集，对于消费者的个

人信息并不是基于承揽关系。数据作为无形的

比特流，在消费者手中是以信息的形态存在，

平台商家无法直接将信息转化成为数据，整个

数据收集过程则依靠互联网。平台商家收集消

费者的数据并不是为了完成数据本身的排他性

使用，而是为了将消费者的信息转化成为平台

商家所需的数据。平台商家则为消费者提供所

需的服务以此来对价获取的信息，这和网络服

务合同类似可以看成是数据服务合同。当前

《民法典》并未包括服务合同，则可以作为一

种无名合同参照最接近的有名合同进行规制，

可以参照买卖合同对数据服务合同进行规范。

“建立用户与平台之间的信息服务合同，令平台

让渡部分算法控制权给用户，预防算法对用户

轻微的精神性一般人格权益的侵害。”④ 通过平

台商家和消费者内部建构意思自治的算法合约，

对平台商家收集消费者数据和消费者保护个人

信息、隐私确立智能合约的格式合同，从而在

数字营销新业态的交易环境中形成契约诚信，

以此达成算法合约信任。“数字信任具有计算性

信任与组织信任双重特征，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体系有必要削弱通知—同意的制度功能，并建

立基于风险的数据保护规则与基于场景的商业

模式行为规范。”⑤

（三）客观中立：算法规范的技术目标

算法规范在外部建构的治理信任和内部建

立的合约信任的基础之上，应当对算法秉持一

个中立客观的态度，与其说大众是恐惧算法本

身的不可解释，不如说是对被算法背后操控的

恐惧。在数字时代的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算

法作为一种新兴科技早已深度融合到社会的各

个角落。应当在法律监管的基础上对算法保持

开放的态度。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商家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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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算法收集消费者的信息时，消费者可以要求

平台商家对自己的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以此

保护消费者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 《个保法》

第７３条对于个人信息匿名化的规定，规范了个

人信息匿名化是不可识别且不可复原。欧盟的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简称 ＧＤＰＲ）中对匿名

化则认为是否具有可识别性要点考虑所有可能

的合理手段，所以客观因素都应当考虑在内。

美国由于采取分散立法，其提出的则是去身份

化或去识别化，规定为无法识别且没有理由可

以相信可以被识别出来是个人信息。匿名化、

去身份化、去标识化的技术手段都是希望对个

人信息进行处理转换成为非个人信息，从而保

护个人信息的安全。法律上对于个人信息的兜

底保护措施则是基于现有技术的基础之上实现，

现有算法对于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则在数据

源上进行技术限制，保证后续消费者个人信息

的安全性。平台商家则应当将运用算法实现消

费者个人信息的匿名化作为格式合同中的一项

内容予以固定，以此实现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

和数据流通利用的平衡。

“人工智能是一种技术，无论如何，关于自

动化决策过程的讨论不应局限于技术学。”① 去

标识化算法作为个人信息匿名化的初期算法，

其主要原理则是通过泛化和抑制的方式在数据

挖掘过程中保护个人信息隐私安全。其中泛化

技术则是基于降低对数据操作微粒来提供个人

信息和隐私保护，抑制技术则是通过删除数据

中相对敏感隐私的属性内容来保护个人信息和

隐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则有 Ｔ－近邻算法、Ｌ

－多样性算法和 Ｋ－匿名算法等。但随着大数

据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原先的技术开始滞后，

随之产生了联邦学习模型和差分隐私模型。其

中联邦学习模型作为一种隐私计算模型，在数

据收集中的运用尤为突出。其原理是一种分布

式机器学习技术，在分布式机器学习框架下满

足交易各方对于信息、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需求。

从根本上讲则是数据不发生转移，算法输入后

直接输出结果，联邦计算的显著特征就是针对

不同用户分别提供数据需求和训练模型，不同

用户的数据并不会相互交互，数据运行过程中

各个机器之间也是独立运行操作。联邦计算中

并不需要其他数据进行处理，只需要对自身相

关的数据进行处理。同时数据的权属并不会发

生转移，使得数据收集的形式从数据流转转化

为数据运算的结果。联邦算法的这一核心优势

使得其在数据收集中有效解决了数据流通利用

和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矛盾，从而在技术层面

实现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性。重构算法信

任从底层逻辑上则是需要对算法规范的技术信

任，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保护消费者个

人信息的技术手段，同时从内部实现合约信任、

外部实现治理信任，从而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

重构算法信任和算法问责，重塑算法切断的法

律主体—行为—责任链条。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

　　预防及规范化治理　　　　

　　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下重构生成式人工智能

算法信任和算法问责为基础，实现算法危机到

算法信任的转变。在算法规范的治理信任方面，

则需要建构以 《电商法》 《消法》为基础的原

则性的平台问责制，从而规避平台商家利用法

律漏洞逃避法律责任追究；同时在平台商家和

消费者之间形成合约信任，在基于智能合约的

基础之上，赋予消费者数据访问权，从而实现

数据流通利用和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平衡；最

后则对算法这项中立性技术秉持客观中立的态

度，运用区块链技术从技术层面治理算法，从

而实现以技术治理技术的底层设计。“业已开展

的算法治理不宜过度冒进，宜审慎处理好当前

与未来、名义与实质、规范与发展的关系。”②

未来应当建构算法专项的部门法，从而推进算

法和数据、技术层面的共同治理，实现数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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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新业态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治化

防控。

（一）算法归责：平台问责制

《电商法》中对于平台商家规范的算法结

果的明示义务、算法自然搜索结果的提供义务

等内容，希望对平台商家的算法归责具体化从

而在实务中具备可操作性，但实际情况却和立

法者的初衷背道而驰。 《电商法》过于细致具

体的规范很有可能使得平台商家规避掉算法的

监管审查，平台商家则可以设置相对隐蔽的自

然搜索结果入口等方式使得 《电商法》规定的

算法归责丧失存在基础。数字营销新业态在当

下发展的越发繁荣，使得平台商家为了自身的

商业经济利益，将对算法的元规制流于表面形

式，甚至利用算法以规避现有法律法规的责任

归置。法律规定中对于平台商家在运用算法时

不得进行歧视性的个性化推荐，但平台商家则

可以通过改换数据从而规避法律限制。在此情

形下，行政监管部门则很容易陷入算法监管的

悖论怪圈之中，在不断接到消费者的举报和投

诉后，投入相应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进行算法审

查和评估，但平台商家则可以轻易对算法进行

针对性篡改从而规避法律监管。但平台商家通

过算法获得不正当利益的同时却并没有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而追究其本质则是平台商家通

过算法权力和掌控数据，从而相较于消费者处

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实际地位，违背现行法律规

范、运用算法不当获利以及侵犯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将算法文化监控、算法可解释性和算法

可控性纳入算法审查范围，合理评估算法对国

家和社会的冲击，明确算法安全内容。”① 因此

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对平台商家的此类行为进

行原则性规定，定性为侵害消费者的欺诈、诱

导和滥用优势地位等侵权行为，从而扩大对平

台商家的算法监管范围，减少法律漏洞。“在坚

持平台侵权责任过错归责的基础上，对于可以

确认为新型侵害的个人敏感信息泄露适用过错

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对产生歧视后果的平台

算法适用无过错责任。”②

同时应当拓宽消费者的维权路径和提高消

费者的维权收益，从而激活消费者和平台商家

在算法责任上的民事权利义务博弈。《个保法》

第７０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

组织和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拥有保护消费

者个人信息的公益诉讼制度，但从实践情况而

言，个人信息的公益诉讼使用率极低。虽然

《个保法》为了平衡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

力量从而引入第三方对算法进行监管，但基于

算法等人工智能知识鸿沟的存在，使得第三方

无法单独依靠自身对算法的内容进行理解和认

知，更难以做到实质意义上的算法法律监管。

如何将 《个保法》中规定的个人信息公益诉讼

制度落到实地，则需要消费者和第三方以及专

业的算法监管机构共同对算法进行系统性监管，

建构算法的元规制和独立规制的二元监管机制。

应当建构 《电商法》算法义务基础之上的平台

问责制， 《电商法》规范了数字营销新业态下

平台商家的运用算法的明示义务和自然搜索提

供义务，但平台商家则会借助过于细致的现行

法律规范逃避事后责任归置，未来在确立平台

商家运用算法的原则性责任和义务，从而涵盖

现有实务中大量具有争议的算法责任问题。算

法问责制应当涉及平台在使用算法时的具体场

景、理由和具体算法解释，在数字营销新业态

的具体场景中根据算法运用的特殊性确认其隐

含的认知和规范标准。对平台商家设置的算法

问责制内核在于矫正平台商家与消费者之间悬

殊权利义务的纠偏机制，因此算法问责制应当

从矫正两者之间悬殊的地位差距作为具体路径。

“分类分级作为我国当前算法治理体系和对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监管的共同原则，是应对生成

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重要切入点。”③ 未来算

法规制应当在意思自治和公平诚信的指导原则

下，基于 《电商法》《消法》《民法典》等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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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算法规制体系，通过对数字营销新业态

下平台商家不当应用算法的侵权行为认定、消

费者激励机制和算法问责制的构建，以此重塑

算法的主体—行为—责任法律链条，从而建构

算法治理信任和外部的算法监管机制。

（二）个人赋权：数据访问权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和数据的深度融合使

得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商家可以获取海量消

费者相关的一切数据和信息，平台商家在获得

海量的消费者相关数据和信息后利用算法形成

商业决策，从而攫取商业经济利益。社会本位

下消费者的个人数据和信息需要平衡流通利用

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原先提倡的数据生产者权

则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进行了倾斜性的

保障，将消费者自身产生的数据作为财产客体

予以保护，使得消费者可以获得自身形成的数

据从而保护消费者的信息和隐私，以此从算法

流程的源头即数据收集阶段分流元数据，但数

据生产者权方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病，例如

数据生产者的范围和界限并不明晰、数据生产

者权为保护消费者而设置壁垒从而具有排他性

等一系列问题。《个保法》第４５条第３款设置

了数据可携带权，但数据可携带权的设置并不

能完全解决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商家和消费

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力量不对等带来

的市场失灵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讲，数据可携

带权仅仅指向消费者的历史数据，但并不包括

实时传输数据和数据互操作性的规范，由此而

言数据可携带权的设立更多侧重于保护消费者

的数据信息安全，而并非为了实现数据的流通

利用。同时数据可携带权设置的权利主体是一

切数据主体，数据可携带权并不能被放弃，由

于未能考虑到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不平等的交易

地位，从而在实际情况反而限制了数据流通利

用。应当对数据可携带权进行修正为数据访问

权，其核心内容则是为消费者设立数据访问权

和携带权，以保障数据的全面流通利用。

“要解决数据流通问题，绝不可能通过数据

访问、数据权属、数据保护或者数据交易规则

的安排而单独实现，而必须站在数据治理的高

度，对数据流通问题进行整体把握。”① 数据访

问权的设置从权利主体方面应当涵盖平台商家

和消费者以及享有合法权益的主体，数据访问

权是基于人的身份主体而产生，具有不可放弃

性，因此权利人之外的其他人无法基于合同获

得权利救济。假设具有合法利益的主体没有被

涵盖到数据访问权人之中，则其无法从法律上

获得相应救济。在权利客体方面，数据携带权

不应仅仅将消费者相关的数据作为保护客体，

而应当扩大到非个人数据和间接获得的数据，

从而使得权利人获得更为广泛的数据使用自

由，进而更好地预防和解决算法带来的危机和

法律风险；在权利内容上，数据访问权则包括

数据携带权和数据访问权，从而平衡数据流通

利用和消费者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数据访

问权方案相较于数据生产者权方案不具有排他

性，使得消费者作为权利主体并不能妨碍平台

商家获得和利用其个人的数据，同时数据访问

权提供的救济在保障消费者等权利主体获取、

使用数据的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小。数据访

问权的设立则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利，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用户同时也具备消

费者的身份，对于消费者个体而言，保护自身

数据相关的信息和隐私以及在平台中获得相应

的服务和产品，则远比数据本身隐藏的商业经

济价值更为重要。而对于平台商家，获取相关

数据作为商业竞争的重要资源日益重要，只有

数据流通利用才能实现商业价值。数据访问权

其固有属性则可以免除消费者因处于弱势地位

而丧失数据权利的法律风险，平台商家和消费

者之间由于算法产生的悬殊的议价能力，使得

仅凭数据生产者权方案难以真正发挥实际效

能，甚至可能面临实际困境而不得不放弃的境

地。数据访问权的设立使得消费者可以抵消算

法带来的劣势因素，使得平台商家不得不保障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平台商家和消费

者内部的合约自治，以此形成良性的交易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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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技治技：区块链技术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风险的法律规制体系须

结合算法、代码、数据、智能机器等之间的内

在运行机理加以分层构建。”① 数字营销新业态

下为了从技术上规制算法，则可以借助区块链

技术做到以技治技。区块链技术是指一种按时

间顺序存储数据的链式数据结构，区块链则可

以看作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库，其运作原理是通

过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共同记账、相互验证，从

而达成对一笔网络交易记录的共识。“区块链技

术允许财产交易的虚拟去中介化和自动化，这

可能有助于设计未来的平台，”② 区块链依靠的

则是智能合约、哈希算法、共识机制、非对称

加密和分布式等数字技术。通过区块链的网络，

在以上技术的加持下共同保证交易记录的完整

性和不可篡改性。在平台交易中通过区块链技

术的加持下使得交易记录得以真实完整地记录

下来，并且可以生成相应的智能合约从而极大

地简便了平台交易的成本，同时也保证了平台

交易的安全性。区块链的生产使得平台商家和

消费者对算法规范的技术信任进行了相应简化，

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做法其实也表明区块链

本身就是一个信任机器，使得区块链可以直接

代替中心化模式的中心。由于区块链依靠算法

使得其并不需要依靠人类的操作可以进行自动

化决策，使其可信度远远高于不稳定的人际信

任。“现代社会信任体系因为信息不对称加剧与

法律功能下降而式微，区块链技术以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等特征成为一种新的信任机制，从而

构建数字信任。”③ 由于区块链展现的高度信

任，使得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可以依靠其作为中

立性的技术从而实现交易的公平性和安全性。

“区块链技术作为技术信任的标杆，以其特

有的去中心化运作模式赋予技术信任以 ‘强信

任感’，使得技术信任超过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

任，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信任模

式。”④ 从空间角度来看，区块链形成的信任则

是依赖哈希算法、智能合约等特定算法形成的

技术信任，依靠互联网这个网络空间，使得其

可以摆脱有限群体约定俗成的既有文化约束，

也可以挣脱血缘姻亲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算法

规范的技术信任倚重的是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双

方在区块链技术的既定法则下形成契约，达成

共识，并不会受到伦理道德和传统习俗的约束。

在区块链技术中，依靠的则是算法作为中立性

技术带来的契约诚信和意念自治，区块链在平

台交易中使得交易各方主观上改变了对算法原

有的偏见和质疑，可以从客观技术层面上开始

对算法作为辅助工具带来的安全便利持肯定态

度。而从技术角度出发，其底层逻辑依靠的则

是算法技术的加持，作为一项自动化决策的技

术，区块链并不需要人工的介入便可以自行运

转，使得区块链成了一个信任机器，其并不会

带有人为主观性从而规避人性的缺陷。从人际

互动角度入手，区块链作为免受人际关系互动

的信任机器，其避免了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泄露，

保证了平台交易的安全和保密。同时交易各方

可以通过区块链提前知晓对方的信用情况，从

而对是否进行交易进行预判。“算法规制的真正

对象不应落脚于算法，而应揭开算法的面纱，

穿透算法去规制算法背后的种种力量。”⑤ 通过

区块链技术使得从技术层面规制算法，从而保

证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对于算法秉持技术信任，

通过区块链技术治理算法达到算法信任的底层

技术规制，从而重塑算法切断的法律主体—行

为—责任链条，实现算法的问责机制。

结　语

面对智能数字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尤瓦

·８１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３期　　　　　　　　　　　　　　　　　法　学

①

②

③

④

⑤

胡小伟：《人工智能时代算法风险的法律规制论纲》，《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ＲｏｓａＭＧａｒｃｉａ－Ｔｅｒｕｅｌ，ＨéｃｔｏｒＳｉｍóｎ－Ｍｏｒｅｎｏ，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ｏｋ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Ｌａ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１，ｐ１
张清，郭胜男：《人际信任、法律信任与数字信任：社会信任的谱系及其演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徐祥运，高海鑫：《区块链技术对社会信任模式的影响及所致信任风险的防范》，《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蔡星月：《以算法规制算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尔·赫拉利曾指出未来数字经济链的顶端将是

各种类型的人工智能算法。聚焦于数字营销新

业态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权力异化带

来的一系列法律风险和危机使得算法信任荡然

无存。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做出的自动化决策

与各种平台有机结合，不断颠覆并快速带领人

们迈向算法媒介性社会。面对新的社会样态，

我们应当抱有客观、包容的心态给予算法技术

足够的创新空间，但与此同时还应审慎和理性

地分析算法危机的根源和特征，并有针对性地

总结算法治理经验，探索最佳治理方案。从缓

解算法焦虑到迈向算法信任，重构数字营销新

业态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信任，重塑法律

层面的主体—行为—责任链条，实现平台商家

的算法问责制，并且通过区块链技术治理算法，

以此化解算法危机实现算法信任。生成式人工

智能算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依靠的不仅是算法

技术本身的优化和完善，更需要在凝聚共识的

基础上建立有效应对的算法治理机制。创新先

行、治理助力，如此才可从容应对、稳步前进。

最终实现数字营销新业态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算

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促进数字经济的良性可

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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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提升城市旅游绩效机制初探

刘　凤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数字赋能对中国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在理论分析数字赋能对旅游业价

值重塑与价值创造基础上，本文使用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的文化赋

能、景区赋能和生态赋能机制。研究发现：（１）数字赋能显著提升了城市旅游绩效，并且结果在剔除

可能的极端值，变换估计方法下依旧显著；（２）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赋能通过激发以非物质文化

遗产为代表的文化资源经济价值、加强以５Ａ级景区为代表的景区资源优势、提升以生态效率为代表

的生态价值转换方式促进城市旅游绩效提升；（３）区域异质性的考察发现，中部和西部地区以文化

赋能和景区赋能为主，生态赋能的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突出。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加快旅

游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推进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利用数字技术扩大

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充分发挥东中西地区优势等建议。

关键词：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新质生产力；生态效率；文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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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２３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

生产力。①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新发展阶段激发新

动能的决定力量。２０２４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以及 “要以广泛深刻的数字变

革，赋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②为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作为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幸福产业，旅游业

如何运用数字化科技创新成果赋能传统业态，促

进数字技术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创新产品和服务

方式，发展产业内新质生产力，是关乎其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问题。城市旅游绩效体现城市内不同

类型的旅游企业、行业在财务、组织、营销、经

济等方面综合表现，是一个城市是否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③目前旅游业过度依赖传统

技术与制度，④导致传统旅游业产品同质化、粗放

式发展等弊端凸显，⑤限制了城市旅游绩效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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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数字技术的使用为城市旅游绩效提升带来了

新的发展方式，从改造传统旅游产业的角度看，

数字技术的使用是旅游企业成本优势的体现以及

产品服务差异化的决定因素，并且能够通过预测

旅游流量、促进价格透明度和竞争、改造分销渠

道等方式提高旅游企业效率。①

一、文献综述

当前，关于数字赋能旅游绩效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以下方面。

（１）数字技术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视

角。数字技术通过持续创新驱动，从根本上改

变了旅游的行业边界和运行模式，呈现出以

“质量”路径为主、“流量”路径为辅。通过降

低交易成本、促进节能提效、减少信息不对称、

提高供需匹配度、提升游客服务水平等维度实

现精准营销、智能服务，促进旅游业产业效率

提升、结构优化升级、商业模式创新，从而推

动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②

（２）数字技术与旅游产业融合视角。经过

产品、技术、市场和企业四个层面发挥作用，

通过数字文化、市场融合、需求、旅游市场共

同发挥融合效应，重塑产业价值链、变革运营

模式、提升资源利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促

进实现数字技术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满足

游客对数字文化、旅游等方面日益多元化、品

质化和个性化的需求。③

（３）数字赋能旅游绩效实证研究视角。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普及、智慧旅游城

市试点与流量效应等角度进行实证研究，④ 发现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智慧旅游有利于提升资

源配置水平、升级产品和服务、加快产业转型、

优化产业结构，同时降低成本，从而有助于进

一步提升旅游绩效，为数字技术使用对城市旅

游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大量实证经验证据。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研究大多侧重于数字技

术的使用，但数字化促进城市旅游绩效增长的作

用机制应区别于传统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因技术积累速率不同，技术演进会因路径依

赖形成地区间的技术差异，⑤ 具备技术比较优势

的地区依靠已形成的技术路径，不断进行技术创

新，发挥竞争优势，不具备技术比较优势的地区

则竞争力下降，二者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我国

技术中心度水平不断提升，但各地区间的差距日

益扩大，⑥ 就数字技术而言，区域间数字设备接

入的差异会对区域旅游业的均衡发展产生影响。⑦

然而，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总体差异在微弱波动中

缩小演进，⑧ 地区间的 “数字鸿沟”与我国城市

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并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现有文献过度关注于数字技术使用，对数

字赋能与旅游绩效的关系讨论中多涉及创新与

技术进步等传统经济增长机制，却忽视蕴含在

城市内部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与生态价值等

虽可以被数字赋能却难以迅速流动的要素，导

致从数字技术特殊性出发分析数字化如何赋能

文化、景区、生态等重要因素进而对城市旅游

绩效产生影响的分析则较少。在实现旅游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文旅融合是路径、景区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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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生态是旅游可持续的重要保障。鉴于此，

本文认为，分析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提升的理

论机制与实际效果，在准确把握数字赋能文化、

景区、生态三种机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不仅为

旅游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理论支持，也有助于为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方向

和指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赋能是数字技术参与价值重塑与价值

创造的过程。①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降低

运行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旅游服务等，

对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②

数字赋能旅游业价值重塑的本质在于消除多重

维度的信息不对称，即消除时空异质性的信息

不对称、减少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与降低要素配置领域的信息不对称。数字赋

能旅游业价值创造的本质在于个性化产品和定

制化服务更加符合个体消费者需求，使得更多

潜在的交易可以由市场实现。

首先，数字技术有效消除了时空异质性的

信息不对称。在传统旅游业中，地域的隔阂和

时间的限制往往导致信息滞后和失真，使得旅

游资源的开发、推广和服务难以精准对接消费

者需求。然而，在数字技术助力下，信息都能

实时、准确地传达给消费者，极大地提升了信

息的透明度和时效性。其次，数字赋能也减少

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互

联网平台，消费者可以精准获取相关信息，从

而做出更加明智的消费决策。同时，生产者也

能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行为模

式，进而优化产品设计和营销策略，实现供需

双方的精准匹配。最后，数字技术还可以降低

要素配置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在旅游业中，要

素配置包括人力资源、资本、旅游资源等多方

面的整合和优化。通过数字化平台，各种要素

可以更加高效地流动和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

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竞

争力。而数字赋能旅游业价值创造的本质在于推

动个性化产品和定制化服务发展。在数字技术支

持下，旅游业能够提供更符合个性化需求的高端

服务。这不仅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也为旅游业开辟了新的价值创造空间。通过精准

营销和个性化服务，更多潜在交易得以实现，进

一步推动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应当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通过文旅融合，加快文旅产

业升级，促进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③ 其次，

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可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

平，打造个性化高端旅游，增加景区收入。最

后，数字技术可促进旅游行业与生态系统融合，

变 “绿水青山”为 “金山银山”，促进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④ 因此，通过数字技术，可实现文

化赋能、景区赋能和生态赋能，从而挖掘文化

资源经济价值、发挥景区资源优势、提升生态

价值转化方式，最终实现提升旅游绩效的目标。

（一）数字赋能旅游业发展的理论逻辑：

价值重塑与价值创造

数字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想逻

辑，是在基于大数据信息技术全面整合旅游行

业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旅游行业的数字化

管理水平，促进游览方式、体验方式、服务方

式以及管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首先，数字技

术通过信息的高效传递和获取，使得旅游企业

和游客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畅通，有助于旅游

企业更精准把握市场需求，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为游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和更加优质的旅

游体验。其次，数字技术能够对大量的旅游数

据进行深度分析和应用，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

级。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旅游企业可以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同时，还能更好地预测市场趋势，制定更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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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营销策略，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

吸引更多游客，增加旅游收入。最后，数字技

术可以推动旅游商业模式的创新。传统的旅游

商业模式正在被数字技术所改变，新的商业模式

如在线旅游平台、共享经济等正在崛起。不仅提

高了旅游业的运营效率，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便

捷、多样的旅游选择。通过对数字技术的深度应

用，在其中注入知识、科技，实现从大量依赖物

质资源投入转为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约式发展

方式，促进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赋能实现了城市旅游市场整体的帕累托

改进和福利增进，可进一步提高效率。如图１所

示，假设旅游市场中存在着旅游供给方与需求

方，供给方生产旅游产品１与旅游产品２的成本

均为Ｃ，定价分别为Ｐ１与Ｐ２，消费者对两种旅

游产品的预期价格为Ｐ３与Ｐ４。由于生产者掌握

旅游产品的质量信息，其对产品１的定价 Ｐ１大

于自由竞争情况下的价格 Ｐ０，因此生产者获得

的利润为Ｐ１－Ｃ，信息不对称所获得的超额利润

为Ｐ１－Ｐ０，而消费者剩余为Ｐ３－Ｐ１。数字技术

对城市旅游价值重塑的影响机理在于，通过数字

赋能，旅游消费者和旅游生产者可获得相同信

息，从而消除信息溢价，旅游产品１的最终定价

为Ｐ０，生产者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为Ｐ１－Ｐ０转化

为消费者剩余的增量，从而进行了价值重塑。从

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对于包含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旅游市场整体而言，价值重塑将拥有信息溢价

一方的超额利润转变成为另一方的福利，但这个

过程更多是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并不

能让城市旅游业创造新的价值。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发展更加积极的影响是价

值创造的过程。如果旅游消费者期望价值 Ｐ３低

于旅游生产商获得超额利润的价格水平时 （即

Ｐ０＜Ｐ３＜Ｐ１），生产商为获得价格溢价而选择的

高价策略，就无法实现交易行为。数字赋能使在

旅游领域的生产商与旅游者之间的信息透明化，

当生产商在了解顾客的决策情况后会降价至自由

竞争条件下的Ｐ０，以促进更多潜在交易的进行。

此时，生产者获得Ｐ０－Ｃ的利润，消费者剩余提

高到Ｐ３－Ｐ０。对于旅游产品２，当旅游消费者预

期价格小于旅游产品的生产成本时 （即Ｐ４＜Ｃ），

即便在信息分布完全对称情形下交易行为亦无法

进行。通过数字赋能，使得旅游市场中的生产者

可以充分运用庞大的数据资源发现与满足旅游消

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升旅游产品生产效率使得

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预期价格从 Ｐ４提高至 Ｐ５

（Ｐ５＞Ｃ），生产成本从Ｃ下降到Ｃ１，实现城市旅

游Ｐ５－Ｃ１的价值创造。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Ｈ１：数字赋能对城

市旅游绩效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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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字赋能旅游业发展的理论逻辑

（二）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的文化赋能机制

根据旅游动机理论，许多游客的目标除了

欣赏自然景观外，还有文化学习与交流、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首先，文化可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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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提升城市的文化

软实力。通过挖掘和利用地区的文化资源，旅

游业可以开发出更具特色和个性化的旅游产品，

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提升城市经济收益。其

次，文化能够提升旅游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影

响力，同时促进当地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加深

游客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最后，通过引

入文化元素，可以提升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对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够促进二者互

利共赢，① 数字技术有利于促进文旅融合，② 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城市文化资源与该城

市的旅游绩效关系密切，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的关键抓手。③ 《“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规划》中也明确指出， “要推动非遗与旅游

融合发展，支持非遗有机融入景区，鼓励非遗

特色景区发展”。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欠缺

与现代社会沟通的途径，难以扩大传播范围、

不同的传承人存在主观领悟上的偏差，容易造

成传播信息遗漏，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等困境。

数字赋能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以来 “口

传身授”传承方式的局限性，激活了地区旅游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ＤＶ影像、现代动画、信息空间、建立数字化数

据库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

护和展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保护、有

效传承、广泛传播、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有效保

障。通过数字技术挖掘非遗资源潜在的经济价

值，在旅游项目中融入非遗元素，吸引更多游

客，创造新的价值。此外，城市所蕴含的历史

文化底蕴与文化的多样性也能够借助数字赋能

的方式进行宣传，提升该城市的旅游绩效。同

时，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有效保护、合

理利用、传承后代”，有助于将 “文化资本”转

化为 “经济资本”，与旅游事业的发展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替代

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将其应用于

旅游业中，能丰富游客的体验层次，提升旅游产

品的文化内涵，拓宽旅游产品类型，提高旅游地

知名度，促进城市旅游绩效的持续增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Ｈ２：数字化通过赋

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文化赋能机制促

进城市旅游绩效增长。

（三）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的景区赋能机制

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吸引物、消费的关

键环节。高级别景区与旅游资源的品质息息相

关，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推动旅游经济转

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提升旅游目的

地品牌效应和竞争力、吸引更多游客起到重要作

用，④ 其中，５Ａ景区是游客的首选。实证研究表

明，５Ａ级景区对城市旅游人数、收入的增加具

有促进作用，⑤ 能够显著推动城市的旅游发展。⑥

通过数字赋能景区尤其是高级别景区在直接与间

接两个方面激发景区资源的活力，实现旅游绩效

提升。在直接赋能方面，数字技术促进景区资源

优化，形成优质的旅游供给，利用网络效应，打

造旅游产业集群。⑦ 在间接赋能方面，数字化程

度高的景区更能吸引相关基础设施投资、获取区

域政策支持、取得旅游平台及官方网址更高的推

介力度。⑧

首先，数字化技术可以显著提升５Ａ级景区

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精

细化管理手段，景区可以更精准地掌握市场变

化和游客需求，制定科学、精准的经营策略和

营销方案。同时，数字化技术有利于景区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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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整体效益。其次，数字化技术能为５Ａ级景

区带来全新的游客体验。借助虚拟现实等技术，

游客可以享受到更加生动、逼真的旅游体验。

此外，通过移动应用、自助服务等数字化手段

连接景区和游客，游客可以更方便获取景区信

息、预订门票、规划行程等，促进旅游产品和

服务的快速迭代升级，实现景区精细化管理，

错峰旅游、分流旅游，极大地提升旅游的便捷

性和舒适性。再者，数字化技术还有利于促进

５Ａ级景区与周边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数字化

平台，景区可以与酒店、餐饮、交通等周边产

业实现紧密合作，共同打造旅游产业链。一方

面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为游客提供

更加完整的旅游体验，从而提升城市旅游的吸

引力。最后，数字化技术还有助于提升５Ａ级景

区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数字化营

销手段，景区可以扩大知名度，通过提供个性

化定制服务吸引更多游客。将景区的经营管理

与服务高度智能化，提高景区运营效率和服务

质量，为游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

实现景区、资源、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和谐统一。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Ｈ３：数字化通过赋

能以５Ａ级景区为代表的景区赋能机制促进城市

旅游绩效增长。

（四）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的生态赋能机制

根据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旅游是践行 “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领域，生态环

境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应当将资源节约

和环境友好的理念融入旅游发展，减少过程中对

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① 保证游客、旅游地

居民、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均衡，在创造经济效益

的同时，产生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旅游业

长期可持续发展。数字赋能地区生态效率、生态

品质提升并能通过生态旅游的形式推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提高 “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

转变的效率。此外，数字赋能改变了传统粗放型

的经济发展模式，② 降低传统旅游业对自然资源

的掠夺式开发以及环境的污染，通过大数据手段

对生态产品进行有效保护与价值评估，促进旅游

新产品的开发，更加注重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

用，以更高的生态效率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

现，对生态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首先，数字技术能够提升生态资源的监测与

管理效率。通过物联网、卫星遥感等技术，对城

市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实时、动态的监测，

掌握生态资源的变化情况，确保旅游活动与生态

环境保护相协调。其次，数字技术有助于优化旅

游活动的生态足迹。通过大数据分析游客行为模

式，可以更加精准地规划旅游线路、安排旅游活

动，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同时，

借助智能化的旅游服务系统，为游客提供绿色、

低碳的出行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旅游

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再者，数字技术能够促

进生态旅游产品的创新与发展。结合当地的生态

特色和文化底蕴，开发出具有独特魅力的生态旅

游产品，如生态体验游、自然观察游等。此外，

数字化技术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等网络平台，

可以广泛传播生态旅游的理念和特色，吸引更多

游客关注和参与。最后，数字技术还有助于推动

生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数字化平

台，促进生态旅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

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同时，为生

态旅游产业的监管和评估提供有力支持，确保其

健康、有序发展，提高城市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效

率，提升游客体验，进一步推动城市旅游绩效的

增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Ｈ４：数字化通过赋

能以生态效率为代表的生态赋能机制促进城市

旅游绩效增长。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赋能

对旅游业绩效的影响。为了缓解潜在的内生性

问题，控制城市与时间层面变化的因素，建立

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Ｔｏｕｒｉ，ｔ＝α０＋α１Ｄｉｇｉ，ｔ＋α２Ｘｉ，ｔ＋ρｉ＋τｔ＋εｉ，ｔ（１）

为了揭示本文假说所提出的文化赋能机制、

景区赋能机制、生态赋能机制是否成立，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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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拓展基准回归，加入核

心解释变量以及机制变量与机制变量的交互项，

通过交互项的显著性验证该机制的效果，模型

设定如下：

Ｔｏｕｒｉ，ｔ＝δ０＋δ１Ｄｉｇｉ，ｔ＋δ２Ｍｉ，ｔ＋δ３Ｄｉｇｉ，ｔ×Ｍｉ，ｔ＋

δ４Ｘｉ，ｔ＋ρｉ＋τｔ＋εｉ，ｔ （２）

其中，下脚标ｉ与 ｔ分别表示城市与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Ｔｏｕｒｉ，ｔ为旅游绩效，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ｇｉ，ｔ为数字赋能水平的综合指标，机制变量

（Ｍｉ，ｔ）分别为文化资源 （Ｃｕｌｉ，ｔ）、５Ａ级景区数

量 （Ｓｃｅｉ，ｔ）、城市生态效率 （Ｅｃｏｉ，ｔ），控制变量

Ｘ包含产业结构、资本投资、政府干预、空气

质量、人力资本等因素，ρｉ与 τｔ分别表示城市

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城市旅游绩效 （Ｔｏｕｒ）

现有研究中，多数学者采用旅游收入测度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却忽略旅游人次对于地区

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准确测度城市旅游绩

效水平，本文借鉴樊玲玲等①利用旅游总收入和

旅游总人数构建指数模型的方法来反映城市旅

游绩效，具体指标计算方式如下：

Ｔｏｕｒｉ，ｔ ＝∑
ｊ

ｉ＝１
ＰｉｔＳｉｊｔ　（ｊ＝１，…，４） （３）

考虑城市 ｉ在 ｔ时期的旅游绩效 Ｔｏｕｒｉ，ｔ要兼

顾 “质”与 “量”，本文将权重Ｐｉ，ｔ赋值为０２５，

Ｓｉｊｔ具体包括：国内旅游收入与按当年汇率换算为

人民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人数以及国内

旅游人数、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的对数。

２解释变量：数字赋能指数 （Ｄｉｇ）

现有研究中对于数字赋能测度的相关文献

较少，从赋能角度出发的城市层面测度则更为

稀少。本文借鉴赵涛，张智，梁上坤研究思

路，② 结合城市层面相关数据可获得性采用数字

赋能指标，选择使用改进的熵值法，即在普通

截面熵值法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变量，将其拓展

为面板数据的熵值法测度数字赋能。则 ｘｉｊｔ为 ｔ

年ｉ市的第 ｊ个指标，并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

理，鉴于本文使用的均为正向指标，因此将指

标标准化为ｘ，ｉｊｔ＝ｘｔｉｊ／ｘｍａｘ以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

在指标处理完成的基础上，计算各指标下第 ｔ

年ｉ市的指标占比：

ｙθｉｊ＝
ｘ，ｔｉｊ

∑ｔ∑ｊ
ｘ，ｉｊｔ

（４）

进一步得出第 ｊ项的熵值，其中，ｋ＝１／ｌｎ

（ｒｎ）

ｅｊ＝－ｋ∑
ｔ
∑
ｊ
ｙｉｊｔｌｎ（ｙｉｊｔ） （５）

求得ｅｊ后，定义 ｊ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为

ｇｊ＝１－ｅｊ，由此可以确定第ｊ项指标的权重为ｗｊ
＝ｇｊ∑ｊｇｊ，最后得到各市数字赋能指数为：

Ｄｉｇｉｔ＝∑
ｊ
ｗｊｘ

，
ｔｉｊ （６）

其中，数字赋能程度的变量包含每百人中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

业务总量和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体现出数

字赋能特定城市旅游业劳动者、劳动资料、劳

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

３机制变量

（１）文化资源 （Ｃｕｌ）：本文选取城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性数据构造文化资源机

制代理指标。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赓续，

是区域旅游文化中最具独特魅力的资源。国务

院先后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项目名录，非物质遗

产的数量代表各地市对非物质遗产发掘与保护

工作进程，能够从时间维度上衡量文化资源开

发与保护，本文以手工逐项整理各地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并形成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考虑到

我国悠久的历史底蕴形成了丰厚而迥异的地域文

化，本文以方言分化指数度量城市文化多样性基

础③，方言的形成是历史、文化、地理等诸多因

素共同造就的，其语音语调、句法结构等在短期

内几乎不会有任何变动，因此该指标能够衡量文

化多样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Ｃｕｌｉ，ｔ ＝ＩｎｔＣｕｌｉ，ｔ＋ＤｉａＤｉｖｉ＝ＩｎｔＣｕｌｉ，ｔ＋（１－

∑ｎ

ｉ＝１
Ｄｉａｉ，ｊ） （７）

ＩｎｔＣｕｌｉ，ｔ为城市ｉ在ｔ时期拥有的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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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数量，ＤｉａＤｉｖｉ为不随时间改变的变量，其

经济含义为对城市内随机选取的任意两个个体

讲不同方言的概率大小，Ｄｉａｉ，ｊ为城市 ｉ使用方

言ｊ的人口比重。

（２）５Ａ级景区 （Ｓｅｃ）：高级别景区与旅

游资源的品质息息相关，５Ａ级旅游景区代表了

中国最高级别的精品旅游景观，５Ａ级景区设立

时间及所在城市的数据整理来自文化和旅游部

官方网站公开信息。

（３）生态效率 （Ｅｃｏ）：生态与旅游的结合

是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

手，基于此本文运用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

数 （ＳＢＭ）来测度产业生态效率，其中的投入

与产出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生态效率评估价体系

指标 要素类别 指标构成

投入
资源投入 资本存量、从业人数、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全年供水总量、全年用电总量

环境投入 工业烟尘排出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出量

产出 经济效益 地区生产总值

　　注：资本产存量的测算采用永续盘存法，采用相对效率集合递减模型Ｋｔ＝Ｉｔ＋（１－δ）Ｋｔ－１，Ｋｔ和 Ｋｔ＋１分别代

表第ｔ期和第ｔ－１期的资本存量，Ｉｔ为资本投入额折旧率δ的取值为９６％。

４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水平 （Ｉｎｄ），用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政府干预水

平 （Ｇｏｖ），用政府支出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之

比表示。空气质量水平 （ＰＭ２５），用年均

ＰＭ２５指数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用

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的人数来衡量计算，为与

其余变量的数量级相匹配，本文在计算中除以

１００。资本投资水平 （Ｃａｐ），用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表示，对于未公布

具体数值的部分本文以增速计算进行补足。

（三）数据说明及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ｗｉｎｄ

数据库、ＥＰＳ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中国通信年鉴》、各地

区城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最终形成 ２４６个地级市的动态面板数据。

各变量统计性描述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 指标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城市旅游绩效 （Ｔｏｕｒ） ２，７７３ ９９８ １９４ １１５ １８６４
解释变量 数字赋能指数 （Ｄｉｇ） ２，７７３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７７

机制变量

文化资源 （Ｃｕｌ） ２，６７９ ４８８ ７９３ ０００ １２４２５
景区资源 （Ｓｅｃ） ２，７７３ ０４７ ０８６ ０００ ８００
生态效率 （Ｅｃｏ） ２，６０５ ０３０ ０１６ ００４ １０７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Ｉｎｄ） ２，７７３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８４
人力资本 （Ｈｕｍ） ２，７７３ １９５９８ ２５０２８ ０００ １３９５８２
政府干预 （Ｇｏｖ） ２，７７２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８７
资本投资 （Ｃａｐ） ２，７７３ ０７３ ０３３ ００９ ４７３
空气质量 （ＰＭ２５） ２，７７３ ４９５９ １７０２ １０３２ １０２３８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基础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第 （１）列中核

心解释变量数字赋能指数 （Ｄｉｇ）对被解释变量

城市旅游绩效 （Ｔｏｕｒ）的影响在 １％水平上显

著为正。第 （６）列总体回归结果显示，产业

结构、资本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在１％显

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的提高、资本投资的积

累、人力资本的培育与政府管理能力的提高对

城市旅游绩效具有正向作用，政府干预程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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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这是由于在不同区域政府干预所产生的异

质性激励作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创新

能力及其差异。①

此外，本文采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

检验数字化能否赋能旅游绩效增长。第 （２）

至第 （６）列回归结果显示，即使在回归中逐

步控 制 产 业 结 构 （Ｉｎｄ）、资 本 投 资 水 平

（Ｃａｐ）、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空气质量水平

（Ｅｃｏ）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赋能对城

市旅游绩效的影响依旧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上述结果表明，数字赋能对城市旅游绩效的提

高效果显著的，究其原因在于数字赋能旅游产

业突破现行技术与制度体系的路径依赖，解决

产品同质化、粗放式发展等弊端，促进旅游业

态创新，从而验证了本文假说１。

表３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Ｄｉｇ
１９４ １４５ １２４ １３６ １１７ １１７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４０）

Ｉｎｄ
１８５ １１４ １５７ １１５ １２１

（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５６）

Ｃａｐ
０６２ ０７１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Ｇｏｖ
－１５７ －１５８ －１５７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６８）

Ｈｕｍ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ＰＭ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８４ ９１３ ８９８ ９０１ ８９３ ８８５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３４）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７７３ ２，７７３ ２，７７３ ２，７７２ ２，７７２ ２，７７２
Ｒ２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４８ ０５１ ０５１ ０５２

　　注：、、表示估计量在００１、００５、０１水平上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基础回归结果表明，数字赋能提高了城市

旅游绩效。但为了排除混淆因素对研究结论的

干扰，确保研究结论可靠，本文分别采用替换

核心解释变量、剔除可能的极端值、改变样本

范围、变换估计方法四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选取互联网普及率

（Ｉｎｔ）以及信息产业产出 （Ｉｏｐ）作为代理指标

进行估计。（２）样本缩尾。考虑到一些地区互

联网发展水平及旅游业效率远高于其他地区，

而一些地区则恰恰相反。将这些样本纳入其中，

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本文分别对数字赋能指

数和城市旅游绩效进行 １％的缩尾处理，以消

除极端值的不利影响。（３）改变样本范围。自

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印发 《“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

方案》以来，先后有三批共计 １２０个城市

（群）作为试点城市，相关研究时常将 “宽带

中国”试点视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一项准自然实

验，将样本聚焦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有助于验

证本文基础回归的稳健性。 （４）变换估计方

法。采用分位数回归研究多个分位点上的回归

关系，考察数字赋能对城市旅游绩效的影响趋

势及变化情况，对于异常值与异方差问题均有

着很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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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第 （３）至

第 （７）列的检验结果显示，数字赋能对于城

市旅游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第 （１）、（２）列

检验结果不显著，侧面说明数字赋能是一个全

面而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用互联网普及率以

及互联网相关产出代替。具体结果中，第 （１）

列与第 （２）列回归中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

互联网普及率与信息产业产出后系数明显降低，

一方面说明了基础回归的结果显著，另一方面

说明了单一变量衡量数字赋能的方法不能较好

的表达数字赋能的内涵，仍需要使用原核心解

释变量数字赋能指数 （Ｄｉｇ）。第 （３）列进行

１％缩尾处理后与 （４）列将样本聚焦于 “宽带

中国”试点城市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数字赋能对

城市旅游绩效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可以佐证

基础回归结论的稳健性。此外，考察第 （５）

至第 （７）列对应分位上回归系数发现，一方

面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基

础回归结论的稳健性，另一方面回归系数在数

值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表明数字赋能对城

市旅游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较强的异质性，需

要进行更加细致的异质性分析。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

替换变量 缩　尾 宽带中国 分位数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２５％）

Ｔｏｕｒ

（５０％）

Ｔｏｕｒ

（７５％）

Ｉｎｔ
０３１

（０２３）

Ｉｏ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Ｄｉｇ
２１５ ３５４ ２８７ ３８０ １２１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５２） （０３０） （０３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８７６ ８７５ ８７５ １１９８ ８６０ ９０１ ８８９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４２） （１１７） （０２６） （０１５） （０３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６６４ ２，６６０ ２，７７２ ４９１ ２，７７２ ２，７７２ ２，７７２

Ｒ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２９

　　注：、、表示估计量在００１、００５、０１水平上显著。

　　鉴于数字赋能的效果并非一蹴而就，其

促进城市旅游绩效提升具有时滞效应。为解

决潜在的动态面板偏差问题，验证基础回归

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系统 ＧＭＭ方法

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进行 Ａｒｅｌ

ｌａｎｏ－Ｂｏｎｄ等一系列检验之后，确定城市旅

游绩效的滞后阶数为一阶。具体回归结果如

表５所示。

表５第 （１）列与第 （２）列是使用ＯＬＳ和

ＬＳＤＶ进行估计的回归结果，第 （３）列是纳入

因变量滞后项的动态面板数据回归。从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城市旅游绩效滞后一期的系数与

系统ＧＭＭ回归中数字赋能系数均显著，数字赋

能回归系数的数值０９７介于ＯＬＳ对回归系数高

估的０９９与 ＬＳＤＶ对回归系数低估的 ０９６之

间，说明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是一个动态持

续的过程。此外，ＡＲ（１）小于０１表明随机

误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ＡＲ（２）大于０１说

明不存在二阶自相关，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 Ｐ值大于

０１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因此，即便考虑到

滞后效应的影响，使用系统ＧＭＭ的回归结果仍

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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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动态面板与滞后效应回归

变量名

ＯＬＳ ＬＳＤＶ ＳＹＳ－ＧＭＭ
（１） （２） （３）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ｔ－１
０６３ ０４５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Ｄｉｇ
０９９ ０９６ ０９７

（０４２） （０６１） ０４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８４ ６８６ ７８７

（０２９） （０８３） （０３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双向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ＡＲ（１） ０００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ＡＲ（２） ０８３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４５
Ｎ ２，７７３ ２，７７３ ２６２１
Ｒ２ ０５３ ０７２ ０４８

　　注：、、表示估计量在００１、００５、０１水平上显著。

（三）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中的文化赋能机

制检验的结果如表６所示。其中，从第 （１）列

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数字赋能指数与文化资源

的交互项、数字赋能指数、文化资源对城市旅游

绩效增长的影响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

正，表明了数字赋能对文化资源的正向调节作

用，能够促进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从而验证了本

文假说２。本文进一步对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

增长中文化资源机制的地区异质性展开分析，如

表６中第 （２）至第 （４）列的异质性考察所示，

中西部地区文化赋能机制显著。究其原因在于数

字赋能显著激发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

性为代表的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通过数字赋能

对文化资源的正向机制促进了城市旅游绩效增

长。产生异质性原因在于：一是中部和西部地区

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为文化赋能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使得中部和西部地区

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二

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在近年来的政策支持下，加大

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和发展力度，进一步推动了

文化赋能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三是中部和西部地

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

的文化产业集群，使得文化赋能机制在中部和西

部地区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和应用。最后，中部和

西部地区在文化创新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为

文化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使得中部

和西部地区在文化赋能方面能够创造出更多具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中景区赋能机制

的检验的结果如表７所示。其中，从第 （１）列

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数字赋能指数与５Ａ级景

区的交互项、数字赋能指数、５Ａ级景区对城市

旅游绩效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了数字赋

能对５Ａ级景区的正向调节作用，会促进城市旅

游绩效增长，从而验证了本文假说３。本文进一

步对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中景区赋能机制

的地区异质性展开分析，如表７中第 （２）至第

（４）列的异质性考察所示，中西部地区景区赋能

机制显著。究其原因在于数字赋能显著加强了以

５Ａ级景区为代表的景区资源优势，通过数字赋

能景区资源的正向机制促进了城市旅游绩效增

长。产生异质性原因在于：一是中部和西部地区

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以及众多历史

遗迹和民族特色，为景区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和灵感。二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在近年来的政策支

持下，对旅游和文化产业的投入不断加大，推动

了景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旅游和文

化产业的融合，推动了景区赋能机制的深化和创

新。三是由于东部地区旅游业发展较早，市场竞

争较为激烈，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市场推广方面

更加注重创新和差异化，通过独特的宣传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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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游览。

表６　文化赋能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１） （２） （３） （４）

Ｔｏｕｒ（全样本） Ｔｏｕｒ（东部） Ｔｏｕｒ（中部） Ｔｏｕｒ（西部）

Ｄｉｇ
１２４ －０５４ １４８ ３３１

（０４４） （１２０） （０５０） （１３０）

Ｃｕｌ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５）

ＤｉｇＣｕｌ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１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３４ １２４７ ７３０ ９７８

（０３４） （０５９） （０５４） （０７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６７８ １，０６８ ９４７ ６６３
Ｒ２ ０５７ ０６３ ０６８ ０６７

　　注：、、表示估计量在００１、００５、０１水平上显著。

表７　景区赋能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１） （２） （３） （４）

Ｔｏｕｒ（全样本） Ｔｏｕｒ（东部） Ｔｏｕｒ（中部） Ｔｏｕｒ（西部）

Ｄｉｇ
１２０ －０８９ １８５ ３０６

（０４０） （０９４） （０４９） （０９２）

Ｓｅｃ
０２０ －００９ ０５１ ０８１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１５）

ＤｉｇＳｅｃ
０５７ ０６５ ２４５ －０２８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７３） （０９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８９０ １２４６ ６８５ ９０７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９６） （１２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７７２ １，０６８ １，００７ ６９７
Ｒ２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４４ ０５９

　　注：、、表示估计量在００１、００５、０１水平上显著。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中生态赋能机

制的检验的结果如表８所示。其中，从第 （１）

列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数字赋能指数与生态

效率的交互项、数字赋能指数、生态效率对城

市旅游绩效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了数字

赋能对生态效率的正向调节作用，会促进城市

旅游绩效增长，从而验证了本文假说 ４。本文

进一步对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中生态效

率机制的地区异质性展开分析，如表 ８中第

（２）至第 （４）列的异质性考察所示，东部和

西部地区生态赋能机制显著。究其原因在于数

字赋能显著提高了城市生态效率，在兼顾经济

发展的同时提高生态产品的价值转换，通过数

字赋能，对生态效率的正向机制促进了城市旅

游绩效增长。地区异质性主要源于：一是东部

地区经济发达，技术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较高，

这为生态赋能机制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和

技术支持。而西部地区虽然整体经济水平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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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但近年来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

下，注重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对生态保护的

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中部地区虽然也有

一定的生态优势，但在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面可

能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生态赋

能机制的发挥。二是从政策支持来看，东部和

西部地区都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点支持和关注，

推动了生态建设和生态赋能机制的发展。三是

东部和西部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方面也

具有独特的优势。四是从市场机制和科技创新

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在生态产品和服务的市

场化、产业化方面表现较为突出。东部地区具

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推动了生态产

业的创新和发展。西部地区则在政策引导和市

场需求的推动下，积极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

业等特色产业，推动了生态赋能机制的深化。

表８　生态赋能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１） （２） （３） （４）

Ｔｏｕｒ（全样本） Ｔｏｕｒ（东部） Ｔｏｕｒ（中部） Ｔｏｕｒ（西部）

Ｄｉｇ
１５８ ２１３ ０３６ ７８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８２） （１９０）

Ｅｃｏ
１４８ １７７ ０２５ ２７５

（０３３） （０７１） （０４１） （０９５）

ＤｉｇＥｃｏ
１８０ １８４ ４１４ ７５７

（０７４） （０７３） （２７７） （３０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４６ １０１８ ９１２ ８９０

（００９）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２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６０５ ９９３ ９６０ ６５２
Ｒ２ ０５８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６５

　　注：、、表示估计量在００１、００５、０１水平上显著。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中部和西部地区

以文化赋能和景区赋能为主，生态赋能的作用

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突出，各地数字赋能城

市旅游绩效增长的机制各有侧重。如表９所示，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总体效应的地区异质性

呈现西部地区数字化指数系数最大，中部地区

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表明数字赋能促使中部

及西部地区城市旅游绩效增长向东部地区收敛，

对于构建我国旅游业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有着

正向作用。

表９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总体效应的地区异质性

变量名
（１） （２） （３）

Ｔｏｕｒ（东部） Ｔｏｕｒ（中部） Ｔｏｕｒ（西部）

Ｄｉｇ
１１５ ２１４ ４６５

（０４４） （０８６） （０９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０２５ ９５８ ９５０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０６８ １，００７ ６９８
Ｒ２ ０４６ ０５２ ０６３

　　注：、、表示估计量在００１、００５、０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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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生性检验

本文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进行

估计，解决熵值法基于多个指标法综合测度而

产生的误差、旅游业绩效增长引致的城市数字

化需求的反向因果以及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产

生影响。基于下述考量，选取１９８４年各城市的

固定电话数量 （Ｔｅｌ８４）与邮局数量 （Ｐｏｆ８４）

作为数字赋能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从相关性

角度考察，固定电话与邮局的截面数据能够代

表不同地区通信技术的历史水平与后期该地区

数字化建设相关，满足相关性假设。另一方面，

从外生角度考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所使用的信件、电报等通信方

式对城市旅游绩效的作用逐渐式微，满足外生

性假设。此外，由于这两种变量不随时间改变，

本文将与各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进行交互，后者

反映了全国层面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与城市互

联网发展相关，但难以直接影响各城市的旅游

业绩效。

表１０显示了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的

工具变量结果。在控制全部控制变量和双重固

定效应的情况下，采用ＩＶ－２ＳＬＳ方法，数字赋

能对旅游绩效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以一

阶段Ｆ统计量为 １３２０，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

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性。本文还尝试了以城

市旅游绩效对数 （ＬｎＴｏｕｒＰ）替换被解释变量进

行稳健性检验，２ＳＬＳ回归结果显示数字赋能对

旅游绩效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以一阶段

Ｆ统计量为１７７３，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

量存在显著相关性。

表１０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的工具变量结果

变量名
Ｔｏｕｒ ＬｎＴｏｕｒ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
１３４０ ３９０ ６７８ １４００ ４７６ ８６３

（４４７） （０８６） （１４２） （５６１） （１０９） （１７５）

Ｃｕｌ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ＤｉｇＣｕｌ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０７）

Ｓｅｃ
０５３ ０３５

（００６） （００８）

ＤｉｇＳｅｃ
０７０ ０８３

（０３９） （０２７）

Ｅｃｏ
０７９ ０５７

（０２２） （０２９）

ＤｉｇＥｃｏ
－２７９ －３６７
（１９４） （２３８）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２２８ ２，３０７ ２，１６５ ２，２２８ ２，３０７ ２，１６５
Ｒ２ ０７６ ０７０ ０２７ ０９６ ０８０ ０５３

第一阶段Ｆ值 １３２０ １７７３

　　注：、、表示估计量在００１、００５、０１水平上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共计２４６个城

市的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数字赋能对旅游业

价值重塑与价值创造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赋

能城市旅游绩效的文化资源、景区资源、生态

价值转化机制。研究发现：（１）数字赋能显著

提升了城市旅游绩效，并且结果在剔除可能的

极端值，变换估计方法下依旧显著；（２）机制

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赋能通过激发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代表的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加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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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Ａ级景区为代表的景区资源优势、提升以生态

效率为代表的生态价值转换方式促进城市旅游

绩效提升。（３）异质性分析发现，中部和西部

地区以文化赋能和景区赋能为主，生态赋能的

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突出。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旅游业数字化转型。深化 “互联

网＋旅游”，推动旅游产业数字化平台建设与高

质量旅游大数据的互联共享，避免由数字技术扩

散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导致的我国旅游业

发展地区差异扩大，以旅游数据的高质量共享促

进我国旅游区域间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

第二，开辟智慧旅游的新路径，加快文化

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建立文化旅游数字化

平台，提升旅游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实现文化

旅游资源的共享和互通，为游客提供便捷的文

化旅游服务。将优秀文化融入旅游景点和旅游

线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与产业

化利用。在旅游项目中融入非遗元素，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利用数字平台推广

“非遗＋特色村镇、街区” “非遗 ＋文创产品”

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旅游项目，构建数字营销平

台，促进精准营销。

第三，推进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利用数

字技术调动景区活力。发挥好高级别景区的品

牌效应，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根据不同地区的景区

特点和性质进行合理规划布局，发展核心旅游

区域，带动周边旅游景点协同共进，吸引更多

游客。建立完善的数据共享机制，推动景区与

旅游部门、其他景区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实

现数据资源的共享和高效利用。通过开发移动

应用或小程序，为游客提供便捷的在线服务，

如在线购票、导览服务、酒店预订等。建立统

一的服务、管理、营销等系统，打造景区高端

个性化旅游服务，积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第四，构建智慧旅游生态系统，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对旅游地的生态资源进行精准管理，加

快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新设和验收工作，利用数字技术扩大优质生态

产品供给，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充分利用数字技

术在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与价值评价机制上的优

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展 “绿色旅游”

“康养旅游”“生态旅游”，始终践行可持续发展

理念，实现生态经济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第五，充分发挥东中西地区优势，东部和

西部地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中西部地区充分

发挥景区和文化优势。

■责任编辑／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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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习近平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强调 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童》，《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第１版。

③　习近平：《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０日第１版。

④　王大广：《论教育家精神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３年第２３期。

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新时代

思政课教师形象论析

高静毅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教育家精神蕴含中华文化特有的化育智慧，凝聚中国教育特有的价值内核，展现人民教

师特有的精神品格，体现了优秀教师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提供了

目标指向和多维标识。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形象主要包括使命形象、榜样形象、化育形象、治学形象、

亲和形象、文化形象。要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教育体系以实现形象塑造关口前移，多维创设

思政课教师职业发展空间以实现形象塑造方法升级，系统构建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以实现形

象塑造场域拓展。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共同特质；思政课教师；多维形象

中图分类号：Ｇ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３５－１０

“形象”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知、判断

和评价的综合性反映。思政课教师形象影响着

思政课教学的亲和力、感染力和有效性，关乎

社会公众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印象，塑

造好思政课教师形象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领

域的重要课题。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

出培养造就 “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①

２０２３年，习近平号召广大教师 “以人民教育家

为榜样，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②

“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③从

教育家的高度和精神品格的层面为新时代思政

课教师形象塑造提供了指引。

一、深刻把握教育家精神的

　　科学内涵　　　　　　

　　与社会、国家、政治的运行逻辑相适应是

教育获得现实合法性的关键，故而教育在不同

的文化、国家和制度背景下体现出不同的精神

长相。凝聚教育理性的教育家精神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④以中华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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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基础，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

践，蕴含着独特的化育智慧、价值内核和精神

品质。

（一）教育家精神蕴含中华文化特有的化

育智慧

教育家精神根植于中国特有的物质环境和

人文环境，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发展而成，蕴含

中华文化特有的整体化育观、内在超越观和知

行合一观。其一， “启智润心” “心有大我”

“以文化人”“胸怀天下”的精神元素体现了中

华文化特有的整体化育观。从 “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① 的人际责任理念，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

黑”② 的隐性教育力量，到 “太极生阴阳”③

“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朴素全息观念，中华

文化重视身与心的统一、我与他的统一、人与

物的统一、天与人的统一，强调教育者要引导

个体正确处理这几对关系以实现自我生命的充

养和推扩。其二，“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乐

教爱生，甘于奉献”的精神元素体现了中华文

化特有的内在超越观。孔子提出：“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④

孟子主张：“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

之也，弗思耳矣。”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

己”⑥ 《礼记·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

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⑦ 程颐、程颢主张：

“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

非圣人之学也。”⑧ 皆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价值

实现逻辑和反求诸己的修身治学方法，引导受

教育者自内而外地提升人生品质，在教育教学

活动中充分尊重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激发个体

成长发展的内生动力。其三，“勤学笃行，求是

创新”的精神元素体现了中华文化特有的知行

合一观。孔子有言：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

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⑨ 荀子曾讲：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

之，知之不若行之。”瑏瑠 王阳明主张： “知之真

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瑏瑡

明代王廷相提出：“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

验。”瑏瑢 清代王夫之主张： “盖尝论之，何以谓

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行焉？而

宜之谓也。何以谓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谓也。

不行胡得？不处胡宜？”瑏瑣 都强调了实践是为学

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重实践是中国自古重

视的治学品质，教育家精神中 “勤学笃行，求

实创新”的精神元素是中华民族知行合一化育

智慧的现代表达。

（二）教育家精神凝聚中国教育特有的价

值内核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确立了

人民教育的社会机制，在解构几千年文化统治

格局的同时将人民置于教育的主体地位。１９４９

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

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瑏瑤

自此，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就统摄着中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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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体用架构，贯穿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全过

程。从全国范围的识字运动，到设立并且逐步

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如大中小

学教育及成人教育，全日制教育、业余教育和

半工半读教育，以及为盲、聋哑和弱智的儿

童、少年举办特殊教育等，越来越健全的国民

教育体系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

“人民教育为人民”的价值宣誓以看得见的形

式在全国落地，使得中国教育不仅承载着国家

和民族的希望，也寄托着亿万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纵观我国教育改革历程，课程改革范

式从指令型发展为创生型，课程体系从单一必

修拓展至多维立体，教学模式从说理式到议题

式、探究式、体验式，课程考核从唯分数论发

展为核心素养导向，人是教育的中心，且这个

人不是个别的、部分的、具体的 “你我他”，

而是从中国亿万人民群众中抽象出来的人，是

类存在意义上的人。正因如此，中国教育才有

底气于应然之为和实然之举两个层面确证其

“为人”的价值内核。马克思把人性复归和人

的解放看成一回事，中国教育就是这一个过程

的两个方面。教育家精神中 “心有大我”“至

诚报国”“乐教爱生，甘于奉献”“胸怀天下”

的精神元素正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及为民

服务的价值追求在中国教育领域的体现，“大

我”“天下”折射出中国教育的价值根源，即

类存在的人，正如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中曾讲：“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① 而 “诚”“乐” “爱” “甘”则

体现出主体追求和实现教育价值过程中的精神

状态。

（三）教育家精神展现人民教师特有的精

神品格

我国较早关于 “人民教师”的提法见于毛

泽东的 《论联合政府》，他指出：“为着扫除民

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

家，需要大批的人民教育家和教师”② “人民”

这一表述体现教师的无产阶级立场，内在地规

定着我国教师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品格，为

新中国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规定： “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

教育事业。”③ 为此， “我国广大教师要率先垂

范，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弘扬者、

推动者，做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引

路人，努力成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④ 在新中国教育政策的引导、支持和

帮助下，人民教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

无私的精神品格内化为教师职业的重要标准，

其精神特质在全世界教师队伍中格外鲜明。《英

国教师专业标准 （２０１１）》从 “教学”和 “个

人和职业行为”两个方面八个维度阐述教师的

专业素养，仅在第二部分 《个人和职业行为》

第一条提到 “教师要在校内外保持较高的道德

标准”⑤。美国洲际新教师评估与支持联合会

（ＩＮＴＡＳＣ）制定的新教师入职标准提出了十条

核心标准，即学科知识、学生学习、学生的多

样性、教学策略、学习环境、交流手段、教学

计划、评价策略、教师的反思与专业发展、合

作关系。⑥ 美国国家教师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

（ＮＢＰＴＳ）所制定的优秀教师认证标准提出了五

条核心建议，即教师应致力于学生的发展和学

生的学习；教师应该知道所授学科领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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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该学科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负责学生学

习的管理和检测；教师能够对自己的教学实践

进行系统思考，并从经验中学习；教师应该是

学习共同体的成员。① 我国 《幼儿园教师专业

标准 （试行）》 《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中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的基本理念是师

德为先、学生为本、能力为重、终身学习。② 对

比发现，关于 “师德为先”的教师基本理念和

“专业理念与师德”的具体表述仅出现在中国

教师标准中，且这里的 “德”有着丰富内涵，

包含私德、公德和大德，体现了中外教师核心

品质的差异。中国教师的社会主义立场、为人

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经师”与 “人师”相统

一的人生志趣、己立立人、志在于仁的担当精

神集中体现为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乐教

爱生，甘于奉献”的教育家精神元素。

二、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新时代　

　　思政课教师形象的内容呈现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

生代表座谈时强调：“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好

老师的形象。做好老师，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

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

和追求，我想，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

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有一些共同的、必不

可少的特质。”③ 为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提供了

重要启发。教育家精神凝聚着 “小我”和 “大

我”价值实现的双向生成，“经师”和 “人师”

现实践履的同向发力和 “逐梦”和 “筑梦”目

标确立的同频共进，④ 内含着优秀教师共同的、

必不可少的特质，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形象塑

造提供了目标指向和多维标识。

（一）以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

信念塑造思政课教师的使命形象

使命形象是思政课教师使命具化而成的形

象因素的综合。思政课教师的使命形象源于两

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是外部要求，即他者

（主要包含党和国家、社会公众等主体）着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培养，对思政课教师应

尽责任和领受任务的整体概括。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教师 “肩负着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和

责任”⑤ “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

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

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

任”⑥。“如果说今天的学生是未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

造这支中华民族 ‘梦之队’的筑梦人。这是今

天中国教师所要扛起的历史担当。”⑦ ２０１９年８

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的若干意见》，提出 “培育一大批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家”⑧。党和国家对思政课教师使命的

具体化、形象化概括既有基于以往观察的实践

总结，也包含基于社会需要的理性期待，体现

了思政课教师使命形象的应然状态。二是自我

体认，即思政课教师使命感的形成和外化。人

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本体实在，其形象塑造具有

特殊性，他者的描述只是以大写意的手法勾勒

出思政课教师使命的大致轮廓，完整使命形象

的树立有赖于思政课教师在确证自我身份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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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自我意义的过程中产生强大的使命感，催生

积极的自我塑造行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的教育家精神提升了思政课教师自我体认的层

次和境界， “大我”将思政课教师的身份推扩

至社会领域，规定思政课教师的使命，明确其

使命形象的逻辑起点。 “报国”凝练了思政课

教师劳动的政治意义，践行着思政课教师的使

命，指向其使命形象的逻辑终点。从身份确证

到意义完成，思政课教师多维的、动态的使命

形象逐渐展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向

度规定其资政使命，培养人、塑造人的目标向

度规定其育人使命，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

播真理的目标向度规定其弘道使命，多维形象

融合形成思政课教师 “至诚报国”的使命形

象。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蕴含

思政课教师的内生动力和价值追求，引导着思

政课教师由内而外地塑造自身良好形象，自觉

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塑造新时

代思政课教师公众形象的重要一维。

（二）以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

情操塑造思政课教师的榜样形象

榜样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思政课教师展现的

值得效仿的形象要素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包括

言行举止、道德情操、专业学识、精神品质等。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① 出自南朝宋刘义庆著

的 《世说新语》，意为言行足以为士人的法则、

举世的示范， “法则”规定思政课教师榜样形

象的现实质量， “举世”指向思政课教师榜样

形象的辐射范围和评价主体。思政课教师的榜

样形象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附着性。抽象的、

一般意义的榜样实体是不存在的，思政课教师

的榜样形象往往与其他形象相伴而生，以 “附

着”的形式完成自身的实在化、具体化，呈现

出较强的附着性。榜样形象的附着性提醒我们

要切实推进教育家精神融入新时代思政课教师

培养、发展、评价全过程，不仅要融入大中小

学思政课教师培训和管理体系，促使思政课教

师学习、研究、践行教育家精神常态化、长效

化，也要将教育家精神的科学内涵、精神特质、

实践养成置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本硕博人才培养方案以支撑教育家精

神的全过程融入，引导学生将 “教育家型教

师”尤其是 “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作

为成长目标，以教育家精神的行动化打造思政

课教师扎实的榜样形象。二是多样性。一名优

秀的思政课教师可以是 “心有大我，至诚报

国”的担当榜样、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

化育榜样、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治学榜

样，也可以是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亲和

榜样、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文化榜样，

还可以是多方面乃至全方面的榜样。榜样形象

的多样性要求思政课教师职业发展空间的多维

性、立体化。要优化思政课教师管理机制，在

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中帮助思政课教师从

“教书匠”形象升级到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家”形象上来。要推进智慧思政建设，打造

“移动的思政课堂”“思政云课堂”“思政微课”

“互联网＋课堂”“虚拟实验室”等思政课堂新

样态，加强思政课教师信息素养培育，重构思

政课教师职业能力体系。三是超越性。作为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道德牵引着人类灵魂

的走向。② “师言”“师行”“师形”“师功”成

为公认的教育力量，社会公众对思政课教师的

道德情操报以更高期待，思政课教师的榜样形

象必须超越职业、时间、场域、受众的规定，

从一种职业形象发展为日常形象，才能得以迁

移、留存、巩固和加深。除了作为知识分子、

教师、学者在国家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承活动中

垂范立则之外，思政课教师也要作为中国公民、

长辈、朋友在更宽阔的场域彰显更具广泛性的

模范价值，否则，当受教育者走出校园、远离

文化教育战线，他们心目中的思政课教师形象

便会逐渐模糊直至淡忘。如果思政课教师的优

秀特质仅在其专业领域体现出来，社会公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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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失去审视耐心和认同理性，认为思政课教师

的精神品质无法向其他社会活动迁移。因此，

思政课教师 “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

来，要把立德、立言、立行统一起来，把对自

己、对他人、对集体统一起来，把自律、他律、

律他统一起来”①，自觉成为道德修养原本就很

好的人，而不是因为这一身份才表现得有道德，

要自觉成为道德立法者，而非仅仅做一名道德

守法者。

（三）以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

智慧塑造思政课教师的化育形象

“化育”源自 《中庸》“能尽物之性，则可

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

与天地参矣。”②，意为 “生长变化”，在教育领

域引申为 “教化和育人”。思政课教师的化育

形象是社会公众对其教书育人态度、能力、效

果等的综合评价。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高

度凝练了思政课教师的育人智慧， “启智”指

向认知体系的完善，重在以理服人， “润心”

指向精神家园的构筑，重在以情感人，“启智润

心”离不开文化的承载与滋养，需要以文化人，

而 “因材施教”则从化育对象的视角规定 “启

智润心”的方法手段等。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思政

课教师要 “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

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

得学生”③，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化育形象的多

维塑造提供了重要启发。首先，以理服人形象。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

道理讲深、讲透、讲活。”④ 思政课教师要将讲

深、讲透、讲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宏微并进地引导

学生学习真理、信仰真理、践行真理、传播真

理、追求真理，在此过程中努力成长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家。其次，以情感人形象。思政

课教师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理性平和的心态

感染学生，避免成为照本宣科的 “传话筒”和

缺乏新意的 “复读机”，努力为学生以及社会

公众提供情绪价值。要有强烈的家国归属感、

使命感和责任感，结合学生需求和特征及时调

整教学活动，推进教学话语的年轻化、教学氛

围的轻松化，为教学注入情感力量。要探索开

发和利用虚拟实验室，以 ＡＲ、ＶＲ技术辅助充

实思政课的情境体验。最后，以文化人形象。

“教育是一种文化或者精神的事业。教师没有与

此性质相匹配的追求、气质与修养就不合乎专

业的需要，也无法获得专业生活的意义。”⑤ 思

政课教师应扎实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涉猎和储备教

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

在文化素养提升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养成一定的

文化格局、文化底蕴、文化气质，这种文化格

局并不冲抵其专业性、文化底蕴并不消解其时

代性、文化气质并不减弱其权威性，而是作为

一种宏大的学术胸怀、宽厚的知识储备、和合

的求索精神承托立德树人事业，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培育增添文化内涵、

强化文化关照。⑥ 总之，思政课教师要将以理服

人、以情感人、以文化人结合起来，在有高度、

有温度、有深度的教育活动中成人、成己。化

育形象受其他多维度形象的密切影响，使命形

象影响思政课教师的化育境界，榜样形象关乎

思政课教师的化育力量，治学形象决定思政课

教师的化育基础，亲和形象凝聚思政课教师的

化育艺术，文化形象彰显思政课教师的化育格

局，思政课教师良好化育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其

他多维形象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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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

态度塑造思政课教师的治学形象

治学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思政课教师做学问

的动机、态度、内容、方法、手段、目标、成

果等的整体印象。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

躬耕态度指向思政课教师的治学态度、治学方

法、治学目标，为塑造思政课教师的治学形象

提供了重要标识。首先， “勤”与 “笃”规定

思政课教师的治学态度。思政课教师要铭记习

近平总书记 “思维要新”的叮嘱，树立终身学

习理念，深入挖掘经典文献的时代价值，及时

跟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路线方针政

策，与时俱进地武装自己的头脑。在学术研究、

人才培养、日常生活中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

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带

头做到 “两个维护”，以勤奋、刻苦、严谨、

切实的学习态度锻造扎实学识。其次， “学”

与 “行”规定思政课教师的治学方法。理论联

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上清醒，

政治上才能坚定，渊博的学识、深厚的理论功

底是思政课教师的立教之本，是否真正学懂弄

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真理

魅力关乎思政课教师的专业性；是否将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融入教学教研等日常活动，

是否切实到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

关乎思政课教师的真实性。最后，“求是创新”

规定思政课教师的治学目标。思政课教师要在

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规律、

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等，推进理论创

新和育人实效新高，做一名有思想的行动者和

有行动的思考者，这关于思政课教师的思想性。

治学形象与思政课教师其他多维形象彼此促成、

密切相关。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

念、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为思

政课教师提供了躬耕治学的内生动力，“言为士

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 “启智润心，因

材施教”的育人智慧、“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的弘道追求为思政课教师提供了治学修身的目

标方向，而良好治学形象的塑造也为其他多维

形象的塑造筑牢基础。

（五）以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

之心塑造思政课教师的亲和形象

亲和形象是思政课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

展现的亲近、和合气质的总和。思政课教师的

亲和形象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形式特征，如温文

尔雅的态度、和蔼可亲的性格、大方得体的表

达等，可以被不同主体感知，如学生、同行、

家长、社会公众等，其根本决定因素是内在的

仁爱之心。首先，仁爱之心激发思政课教师的

精神超越性。 “仁者爱人” “泛爱众而亲仁”，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仁者之爱应突破父母亲情

的局限性，以温和的关怀之情在最大范围内爱

人，这种精神超越性蕴含于中华文化基因，生

成中国教师独有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曾

讲：“教育是一门 ‘仁而爱人’的事业，有爱

才有责任。”① “要把对国家的爱、对教育的爱、

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心中始终装着学生。”②

这是教师仁爱品格的时代表达，仁者爱人的精

神品格在教育领域集中体现为对教育、对学生

的纯粹的爱，纯粹的爱激发精神上的超越性，

赋予思政课教师更高的境界和更广的视野。其

次，精神上的超越提供思政课教师甘于奉献的

动力。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是对教

师之爱的深刻诠释。③ 教师的仁爱之心既是爱

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也是爱学生、爱教育、

爱真理，这份高级而深厚的情感在其专业实践

中具化为至诚报国的信念、以身作则的自律、

遍植桃李的奉献、躬耕教坛的无悔、弘道养正

的无私，为思政课教师亲和形象的塑造提供了

情感之源。最后，甘于奉献的品质促成思政课

教师亲近和合的人际印象。思想政治工作说到

底是做人的工作，人与人之间只有信任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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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只有交流才会有沟通，只有沟通才会有

影响，只有影响才会有传承。① 甘于奉献的思政

课教师往往表现出稳定的善良与无私，学生在

被尊重和被关爱的过程中更容易与教师产生积

极互动。学生 “亲师” “信师”的过程也是思

政课教师亲和形象塑造和树立的过程。亲和形

象影响着思政课教师公众形象的最终展现和功

能实现，如果思政课教师让学生和社会公众产

生 “距离感”，其教学亲和力和感染力便无从

谈起，思政课教师的使命形象、榜样形象等多

维形象也会失去展现空间。

（六）以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

追求塑造思政课教师的文化形象

文化形象是思政课教师以文化人的主体形

态，包括思政课教师的文化追求、文化格局、

文化底蕴、文化气质等。 “胸怀天下，以文化

人”是中国共产党世界格局和人类使命在教育

文化战线的集中体现， “胸怀天下”要求思政

课教师具有国际视野， “以文化人”要求思政

课教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感化世人， “胸怀天

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推扩了思政课教师

的弘道范围，提升了思政课教师的弘道境界，

将思政课教师形象置于更为广袤的时空之境。

首先，思政课教师要创造性地参与中华民族的

文化传承，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人。“胸怀

天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的宇宙观、天下观

以及对大同社会的追求。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 “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张载的 “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天下情怀早已融入中国人的基因，给思政

课教师文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生命力。思政课

教师要在理论研究、思想交流、文化传播、人

才培育中体现天下情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化育受众。其次，思政课教师要自觉匹配中国

共产党的世界格局，以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鼓

舞人。从毛泽东的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

的贡献”，邓小平的 “放眼世界，放眼未来”，

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

共产党历来将中国与外部世界、中国命运与人

类命运联系起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为思政课教师文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感召力。

思政课教师要面向国内外受众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以革命文化凝聚人心、

鼓舞斗志。最后，思政课教师要积极养成马克

思主义的人类情怀，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感染

人。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为目标，始终站在

历史正确一边和人类进步一边。中国共产党作

为全球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秉承马克思

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吸收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借鉴世界文化优秀成果，

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等，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推进人类

现代化进程和文明进步，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

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思政课教师文化形象

的塑造提供了感染力。思政课教师要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中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感染人。中国式

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建设的现代化，也是精神文

化建设的现代化，思政课教师作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传播者、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重要主体，

要自觉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舞台打

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相匹配的社会主义

文化软实力。

综而论之，教育家精神从理想信念、道德

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

追求六个方面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使命形象、

榜样形象、化育形象、治学形象、亲和形象、

文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关键标识和重要遵循，

六个维度彼此依存、相互转化，共同构成新时

代思政课教师的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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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思政课

教师形象的实践路径

　　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思政课教师新形象是一

项实践课题，要切实推进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

课教师培养、发展、评价全过程，以实现思政

课教师形象塑造的关口前移、方法升级和场域

拓展。

（一）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教育

体系以实现形象塑造关口前移

教育家精神的生成是行为的精神化，作为

精神象征的教育家精神可为思政课教师形象塑

造提供目标指向、现实标识和精神动力，而教

育家精神的贯彻是精神的行动化，以教育家精

神塑造思政课教师形象绝不意味着思政课教师

的形象塑造只是多了一种精神指引和精神驱动，

而是要将教育家精神嵌入思政课教师教育体系

中，切实以教育家精神引领 “教育家型教师”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型”思政课教师的培育。

思政课教师的形象塑造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如

果不能将教育家精神从抽象的精神高地转移到

具体的教育实践，那 “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思政

课教师形象”便难以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产生切实的、普遍的、持久的影响。切实推进

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教育体系，一方面，

要推进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

硕、博人才培养。职前教育是思政课教师教育

的重要阶段，对思政课教师教育信念的形成和

职业基础的打造具有深远影响，要将教育家精

神的科学内涵、精神特质、实践养成置入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本、硕、博人才培养，完善和优

化培养方案以支撑教育家精神的全过程融入，

引导学生将 “教育家型教师”尤其是 “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型”思政课教师作为自己的成长和

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要推进教育家精神融入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育和管理。以思政课教

师岗前培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师风师德警示教育、组织生活

会等日常教师教育活动为依托，围绕教育家精

神设置科研项目，促使思政课教师学习、研究、

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二）多维架构思政课教师职业发展空间

以实现形象塑造方法升级

教育家精神标识思政课教师的多维形象，

为思政课教师职业发展多维空间的架构和立体

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启发。职业身份下的形象塑

造对职场有着天然的依附，思政课教师职业发

展的困境和形象塑造的难点是相通的，为有效

突破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的困境，需要多维架

构思政课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实现思政课教

师形象塑造方法从线性铺陈到立体塑造的升级。

比如，针对由于科研选题的学科错位、学术成

果难以转化为教学成果等原因，部分思政课教

师在教学与科研的协同上承受很大压力，不仅

不利于科研和教学的双向推进，而且容易给学

生和同行留下 “专业不对口”印象的问题，要

优化思政课教师管理机制，确保科研与教学互

哺，在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中帮助思政课教

师从 “教书匠”形象升级到 “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形象和 “教育家型教师”形象上来。再

者，面对真实的教学场地塑造了 “一支粉笔，

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的经典教师

形象，而当今 “移动的思政课堂” “思政云课

堂”“思政微课”“互联网＋课堂”“虚拟实验

室”等新课堂样态的普及，倒逼思政课教师重

构职业能力体系的现象，要加强思政课教师信

息素养培育，包括信息检索和获取能力、视频

剪辑和制作能力、在线课程录制和使用能力等，

在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中帮助思政课教师从

“照书念稿”形象升级到 “全能教师”形象

上来。

（三）在完善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中实现场域拓展

教育家精神强调思政课教师的内在超越，

指示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的特殊性，排斥带有

表演性或囿于局部的形象塑造。以教育家精神

塑造思政课教师新形象要充分发挥评价的监督

和导向作用，增强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评价指

标的全面性，特别是要建立健全思政课教师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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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私风教育监管机制，助推思政课教师的形象

塑造从公共领域适当拓展到私人领域，在课上

课下、人前人后、言行一致的榜样示范中帮助

思政课教师塑造 “全栖道德模范”形象。事实

上，关于师德的 “公” “私”之争一直存在，

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 “师言”“师行”“师

形” “师功”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力量，思政课

教师的私人空间在一定意义上也会成为教育场

域，正因如此，社会公众对思政课教师的道德

情操等往往报以更高期待，这就对思政课教师

形象塑造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

要树立形象塑造的战略意识与主动意识，把握

认知主体的期待，兼顾不同情境之下形象塑造

的目标任务，才能找到兼具针对性与可行性的

形象塑造路径。① 虽然从理论上讲作为公德的师

德是思政课教师道德的基底线，作为私德的师

德是思政课教师道德的高标准，但着眼立德树

人的职业使命和言传身教的育人规律，思政课

教师要对自身道德情操高标准严要求，从思想

认识上弱化道德的公私之界，把师德师风当作

对教师的道德和作风的总要求，严守私德以展

现师德。尤其在信息时代，教师在学生面前是

一个 “单向度的透明人”，学生可以通过很多

途径关注思政课教师的社交动态，那些曾经作

为私人空间的微信、微博、小红书、哔哩哔哩、

抖音、快手等个人社交平台被赋予很强的公共

意义和教育期待，从客观环境上也要求思政课

教师时刻保持为人师表的榜样形象，自觉以师

德师风引领私德私风，防止因私德不修而导致

群体形象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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